
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$ 申至高無上的主權和人的責任之間的張力，是神學與哲學都努力要解決的門黷m 

v 個廣泛到幾平不可能無所不包的問題。它涉及神的本性與人的自由。如果神f  |納則_  
A 無上的主權，我們從什麼角度論到人的選擇以及人的意志才是有意義的？ 〜脚0 锄 

M 神的超越性與全能，一些經文則論到神的後悔，我們要如何理解兩者之間的關_  7 11 
州問題不担包括如何理解救恩論，也和基督論與末世論交織在一起，更不可避化咄瘺谱 

及有關人論和神論的議題。

I、森博士詳竇豐富地引用聖經經文與猶太文獻，證明神至高無上的主權與人的| ‘丨山_丨攀 

〒經的教導。他無懼地列出一些似乎相互牴觸的經文供讀者檢視。他也沒有肿跗吵霸 

似以神為邪惡的終極肇因的經文。一路之上他為我們拆解光譜兩端的許多論嗛■' 
u 整個研究作了出色的摘要，將神學研究應用在教會的事奉與宣教上（第寸拳 ） ■

。是關於這個問題最平衡旦最出色的論述。

神的全權 

與人的責任

CO
co
C l
CO
CD

Human

卡 森 糠

神
的
全
權
人
的
責
任



全面且綜合性地檢視這個 

困擾許多人的問題

1.導論

第一部分希伯來正典

2.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3.舊約聖經中宏觀的主題

第二部分兩約之間的猶太文獻

4 . 《七十士譯本》的翻譯

5 .兩約之間的旁經與偽經一--非天啓文學

6.兩約之間的天啓文學

7.死海古卷

8.他爾根與拉比作品

9.約瑟夫著作

10.結論性的說明 

第三部分約翰福音

11.宏觀的層面

12.約輸福音的救恩論 

第四部分神學的反思

13.這張力的闡述

系列主編

潘 4大枳



譯者簡介

蔡 宿 奧 勒 岡 州 立 大 學 （University o f Oregon ) 化 學 博 士 ， 

目 前 在 馬 利 蘭 州 立 大 學 巴 爾 的 摩 分 校 （University of 

Maryland, Baltimore ) 藥 學 系 從 事 研 究 ，也在改革宗 

神 學 院 （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) 進 修 ，曾合

譯 《馬 歇 爾 新 約 神 學 》

潘 秋 松 台 灣 成 功 大 學 歷 史 系 畢 業 ，在 台 灣 牧 會 十 餘 年 後 赴  

美 ，目 前 擔 任 美 國 麥 種 傳 道 會 總 幹 事 ，並且多年參與 
神 學 教 育 ，常 應 邀 至 世 界 各 地 授 課 。著 有 《解析式新 

約 經 文 彙 編 》，譯 作 達 七 十 餘 本 ，包 括 《約 翰 福 音 註  
釋 》（D. A. Carson ) 、《羅 馬 書 註 釋 》 （C. E. B. 

C ra n f ie ld )、《聖 經 希 臘 文 基 礎 》（William D. Mounce ) 

等

Divine Sovereignty and

神的全權 

與人的責任

CO
匚
O
Q -
CO

Human

卡森著 

蔡蓓、潘秋松譯

N
O

S
W

〕

•
< 

.

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作 者卡森（D.A. Carson)

譯 者蔡蓓、潘秋松 

出版者美國麥種傳道會

地址：1423 Maple St.,
South Pasadena, CA 9 I 030, 
U.S.A.

電話：(626) 441-5543 
傳真 :(603) 307-0243 
網址：www.akow.org 

電郵：info@akow.org 

初 版二〇〇七年十二月

版權所有•請勿翻印
O r i g i n a l l y  p u b l i s h e d  in E n g l i s h  u n d e r  the  t i t le:

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aponaibility

C o p y r i g h t  ©  1981 by  D .  A .  C a rs on  

C h i n e s e  t r a n s l a t i o n  C o p y r i g h t  CO 2007  by

A  K e r n e l  o f  W h e a t  C h r i s t i a n  M i n i s t r i e s

1423 M a p le  S t . ,  S o u th  Pasadena , C A  9 10 3 0

1st Ed i t i o n :  D e c e m b e r  2007

I S B N  1-932184-35-X  

All Rights Reserved
P r i n t e d  in  T a iw an

09 10 11 12 年 次 刷 次  1 0 9 8 7 6 5 4 3 2

美國麥種傳道會保有本書中文繁體字與簡體字版權

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 ility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縮寫一覽表 1 

第 一 章 導 論 9

第 - 部 分 希 伯 來 正 典 I 9

第 二 章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 21 

第 三 章 舊約聖經中宏觀的主題 37

第二部分兩約之間的猶太文獻 71

第 四 章 《七十士譯本》的 翻 譯 73 

苐 五 章 兩約之間的旁經與偽經_ 非天啓文學 81 

第 六 章 兩約之間的天啓文學 99

第 七 章 死海 古 卷 133

http://www.akow.org
mailto:info@akow.org


縮寫一覽表

第 八 章 他爾根與拉比作品 151 

第 九 章 約瑟夫著作 191 

第 十 章 結論性的說明 207

第三部分  約輸福音

第i■一章宏觀的層面 211 

第十二章約翰福音的救恩論 279 

第四部分  神學的反思  345 

第十三章這張力的闡述 347

下 表 不 包 括 聖 經 、旁 經 、偽 經 、與 拉 比 文 獻 ，也 不 包 括 約  
瑟 夫 （Jo se p h u s )作 品 或 死 海 占 卷 。在 第 一 次 出 現 之 後 ，書 

名 與 論 文 標 題 有 時 會 縮 寫 。除 了 最 常 見 的 之 外 ，期 刊 名 完  
整 寫 出 ，並 未 縮 寫 。如 果 首 次 引 用 約 翰 福 音 註 釋 書 ，就寫 
出 全 名 ，但 之 後 只 寫 出 作 者 姓 氏 。

APAT Die Apokryphen und Pseudepigraphen des A!ten Testaments, ed. E. 

Kautzsch, 1900

APOT The Apocrypha u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、2 vols., ed. R. 

H. Charles, 1913

B A G  W. F. A rn d t and F. W. G ing rich  (eds), A Greek-English Lexicon 

o 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， 

1957

BDB F. Brown, S. R. Driver and C. A. Briggs (eds), A Hebrew-English Lexicon 

of the Old Testament, (1907) 1955

BDF F. Blass and A . Debrunner (eds), A Greek Grammar o f the New 

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, ed. and tr. R. 

W. Funk, 1961

CBQ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

DJD 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、1955-

DPP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̂  3 vols., ed. J. M. Baldwin,

1901-5

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Ex.T

IDB

ISBE

JBL

JE

JTS

NBD

Vov. T

NTS

OED

RB

RGG

SB

SM

St.Ev.

TDNT

UBS

VT

Expository Times

The Interpreter’s Dictionary of the 4 vols., ed. G. A. Buttrick et al” 

1962

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h/e Encyclopedia, 5 vols., ed. J. Orr, rev. M. G 
Kyle, 1930

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

Jewish Encyclopedia, 12 vols., ed. I. Singer etal., 1901-6

Journal o f Theological Studies

New Bible Dictionary、ed. J. D. Douglas, 1962

Novum Testamentum

New Testament Studies

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

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mvart: Handwdrterbuch Jur 

The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, 1 vols., ed., K. Galling et al.” 

1957-65

H. L. Strack and Billerbeck,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

Talmud und Midrasch, 6 vols., 1926-61

Sacramentum Mundi

Studia Evangelica

Theological Dictionary o f the New Testament, 10 vo ls., ed. G. 

K it te l and G. F ried rich ; ET by G. W. B rom iley , o f  Theolo- 

gisches Wor ter buck zum Neuen Testament̂  1 964—74 

United Bible Societies 

Vetus Testamentum

>V/t-

第 一 早

導論

問題的所在

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和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張 力 （此 後 稱 為 「主 
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）’ 是 神 學 與 哲 學 都 努 力 要 解 決 的 問 題 。雖然面 

對 這 個 張 力 的 並 不 限 於 獨 一 神 論 宗 教 ’ 1 但因為純粹獨一神論  
宗 教 排 除 了 宇 宙 二 元 論 ’ 且 經 常 將 神 描 述 為 既 全 能 又 良 善 ’ 這 
使 得 這 個 張 力 在 獨 一 神 論 宗 教 中 更 顯 尖 銳 。本專題論文要探討 
的 「主權一責 任 張 力 」議 題 是 限 於 在 獨 一 神 論  事 實 上 ’ 是 
在 基 督 教 獨 一 神 論 —— 之 內 ’ 而 且 神 學 性 多 於 哲 學 性 的 探 討 。

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是個廣泛到幾乎不 可能無所不包的問  
題 。它 位 於 與 神 的 本 性 有 關 之 問 題 的 核 心 ’ 也引發了關於人的  
「自 由 」的 困 難 議 題 。它 引 起 最 普 遍 、也 為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問 題 ’ 

就 是 ’ 如 果 神 有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我們從甚麼角度論 到人 
的 選 擇 和 人 的 意 志 才 是 有 意 義 的 ？ 一 些 經 文 強 調 神 的 超 越 性  
與 全 能 ，一 些 經 文 則 論 到 神 的 後 悔 ’ 我們要如何理解兩者之間 
的 關 連 ？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形 式 如 何 影 響 神 義 論 （theodicy) 

的 問 題 ？難 道 神 必 須 被 降 低 來 配 合 人 選 擇 的 自 由 ？難道為了  
強 調 人 的 責 任 的 重 要 性 ，反 而 使 神 必 須 配 合 人 ？

參 F. Notscher, ‘ Schicksal und F re ih e it,，Biblica, Vol. x l (1959), pp. 

446-62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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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實 ，這 個 張 力 比 這 些 標 準 問 題 的 範 圍 要 來 得 更 廣 。基督 
教 信 仰 的 核 心 是 道 成 肉 身 ：神 成 為 人 。這 個 令 人 驚 訝 的 宣 稱 ， 
對 於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產 生 了 甚 麼 效 應 ？或 
者 反 過 來 問 ，這 個 張 力 對 於 基 督 論 的 影 響 是 甚 麼 ？還 有 ，既然 
耶 穌 傳 講 的 信 息 充 滿 r 神 寧 權 的 k 題 ，我 們 可 能 要 問 ，如何理 
解 一 位 有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神 開 始 掌 權 ，或是應許要掌權的  
意 義 ？你 可 能 會 認 為 ’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已 經 預 設 神 在 全 宇  
宙 、並 且 永 遠 地 掌 權 了 ，因 此 把 末 世 性 的 掌 權 概 念 排 除 在 外 了 。

問 這 些 問 題 並 不 保 證 有 簡 單 的 答 案 。然 而 ，神至高無上的  
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張 力 ，不但包括如何理解 救恩 論的 揀選 
iS•個 老 議 題 ’ 也 和 基 督 論 與 末 世 論 父 織 在 一 起 ；在 一 開始就瞭 
解 到 這 一 點 是 很 重 要 的 。並 且因為這要廣泛處理神的本 性以及 
人 的 本 質 的 問 題 ’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涉 及 有 關 人 論 和 神 論 的 議 題 。

坦 白 說 ，我 懷 疑 有 限 的 人 能 夠 以 快 刀 斬 亂 麻 的 方 式 處 理 這  
問 題 ；至 少 我 這 個 有 限 的 人 是 不 能 的 。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並 
不 是 一 個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，而 是 一 個 我 們 必 須 探 討 的 架 構 》能認 
清 這 點 已 經 是 跨 出 重 大 的 一 步 了 ，因為這就拒絕了那些把聖經  
之 外 的 哲 學 架 構 強 加 在 聖 經 資 料 上 得 到 的 簡 單 「解 答 」，或者 
那 些 把 無 助 於 研 究 者 既 有 體 系 的 聖 經 資 料 都 排 除 在 外 的 「解決 
方 式 」。探 討 這 個 張 力 ，就 是 探 討 神 的 本 性 和 祂 對 待 人 的 方 式 。

然 而 ’ 我 們 雖 然 不 該 太 過 隨 便 就 採 納 一 些 簡 化 的 「解 答 」， 
卻 也 不 能 輕 易 屈 從 於 某 一 種 觀 點 ，即這個張力 在本 質上是不合  
邏 輯 的 。承 認 我 們 沒 有 足 夠 的 圖 塊 來 完 成 這 幅 圖 畫 ，和 說 「這 
些 缺 了 的 圖 塊 是 屬 於 不 同 的 圖 畫 ，所 以 彼 此 毫 不 相 關 ，就算我 
們 擁 有 它 們 也 無 法 完 成 整 幅 圖 畫 」，是 完 全 不 同 的 兩 回 事 》換

一 導論

言 之 ，在 神 學 上 以 及 解 經 上 探 討 這 個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’ 其 
中 一 部 分 的 目 的 在 於 對 這 個 問 題 進 行 成 熟 反 思 的 價 值 ；這樣的 
反 思 是 要 公 正 地 處 理 這 些 資 料 ’ 同 時 要 避 免 受 到 「沒 有 理 性 」

與 「前 後 不 一 」的 指 控 。

處理問題的進路

在 辯 論 中 ，不 同 作 者 所 用 的 專 有 名 詞 常 有 不 同 的 意 思 ’ 因 
此 有 必 要 在 一 開 始 就 先 定 義 清 楚 。在 本 書 中 ，「預 定 」是指神  
對 事 件 的 預 先 命 定 ’ 「揀 選 」是 指 救 恩 論 上 的 預 定 。必須附加  
的 一 項 警 告 是 ，這兩個專有名 詞 本 身 並 沒 有在 救恩 的本 質上 有  
預 設 的 立 場 。因 為 根 據 這 個 定 義 ’ 預 定 是 指 神 預 定 ’ 與 「決定 
論 」（d e te rm in ism )是 有 所 區 別 的 ，後 者 認 定 一 切 事在 原 理上  11 

是 完 全 可 以 依 照 普 遍 自 然 律 來 預 測 的 ’ 但 是並沒有把這個固有  
的 結 果 歸 因 於 神 》2 在 本 書 中 ’ 「責 任 」是 指 個 人 與 （通 常 是 ）
神 的 關 係 ：人 是 對 神 有 義 務 的 ’ 必 須 向 神 負 責 的 。而這個關係 
是 個 人 性 的 、且 要 負 責 任 的 ’ 這就已 經預設某種程度的真正白  
由 ；但 是 探 討 「自 由 意 志 」的 可 能 進 路 ’ 最 好 是 歸 納 的 方 式。

所 以 「自 由 」和 「自 由 意 志 」就 不 列 入 基 本 的 定 義 之 中 。
處 理 聖 經 經 文 資 料 的 進 路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，往往會引起嚴属 

的 批 判 。首 先 ’ 透過系統神學的進路經常會陷入一些 .危 險 ’ 即

2 這是一個相當標準的區別：參 A . Flew, ‘ D iv ine  Omnipotence  and 

Human Freedom，，New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 (London, 

1955)，pp. 1 6 0 -1。對於決定論更複雜的皙學定義，見 R- Young， 

Freedom, Responsibility and God (London, 1975) ’ pp. 39-4 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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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早 建 構 該 「系 統 」、且 未 充 分 節 制 ’ 或是忽略在聖經文獻 中  
該 方 法 真 正 的 變 化 與 經 文 的 重 點 ’ 乂或是強迫聖經寫作者對他 

們 根 本 不 感 興 趣 的 問 題 做 fM過 多 的 冋 應 等 。有些作者從所有的  
經 文 中 擷 取 出 所 有 uj'能 的 結 論 ’ 來 強 調 或 預 設 神 無 條 件 的 主  

權 ’ 然 後 建 構 - 個 系 統 ’ 過 滤 掉 成 解 釋 掉 任 何 其 他 的 證 據 。就 
方 法 論 而 言 ’ i d 種 手 法 和 那 些 只 專 注 在 人 的 身 上 、人的責任與  
選 擇 的 作 者 ’ 並無不丨aj ; 根 據 他 們 的 系 統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就 是 ： 
神 的 主 權 必 然 會 在 某 方 面 受 到 限 制 ’ 也 許 是 祂 的 自 我 設 限 。3 
不 少 人 採 納 了 聖 經 經 文 資 料 中 所 沒 有 的 哲 學 架 構 。例 如 ，藍賽 

( r- T. R a m s e y )使 用 過 程 神 學 的 推 論 ’ 把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 
變 成 無 關 緊 要 的 ：「全 能 」成 了 「有 限 制 的 模 式 」，神的主權與  
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張 力 就 成 為 一 個 「偽 問 題 」了 。陶 納 （W. S. 
T o w n e r )的 書 中 比 較 多 告 訴 我 們 的 ，是他希望神如何處理惡的  
問 題 ，而 非 聖 經 經 文 給 我 們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教 導 。還 有 ，法瑞力 
( J. F a r re l ly )主 要 採 納 經 院 哲 學 的 方 式 ’ 擷取巴搦派的托瑪斯 

主 義 者 （Thomists [Banezians]) 的 強 點 ，來 對 抗 莫 利 納 派  
( Molin ists) * 派 的 觀 點 ，但 是 面 對 聖 經 本 文 時 卻 輕 輕 帶 過 。4

其中一方’參 H. Hoeksema, Reformed Dogmatics (Grand Rapids,

I 966) ’ 還有較不那麼僵硬的，G. H. C lark, Biblical Predestination 

(N u tley，1 9 6 9 )。反方陣營的例子，包括 S. Fisk, Divine Sovereignty 

and Human Freedom (Neptune, 19"73) ■以及由 C. H. Pinnock  編輯 

的書 (M inneapo lis , 1 9 7 5 )裡面的許多文章。

編按：托瑪斯主義指十三世紀神學家阿奎那（Thomas A q u in a s ,約 

1 2 2 5 -1 2 7 4 )的思想和後來宣稱是他後繼者的學派。巴搦派則是其 

中一個典型的流派，指 巴 溺 （D. Banez, 1 528-1604 ) 的追隨者。

一 導論

第 二 個 處 理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在方法論上 較弱的方 式集  
中 在 字 義 研 究 。這 些 研 究 可 以 是 寶 貴 的 ’ 但 是 容易 遭到 過分 濫 
用 。5 眾 所 周 知 的 ’ 希 伯 來 文 沒 有 表 達 「天 命 」（providence ； 
或 譯 「護 理 」）的 字 根 （可 能 最 接 近 的 是 在 一 些 地 方 的 用  

法 ：例 如 ’ 伯 十 12) ; 但 是這個 概 念 本 身是 交織 在希 伯 來 正 典  
之 中 的 各 個 部 分 的 。在 舊 約 聖 經 中 ’ 揀 選 不 只 限 於 冲 /•和 ydc

莫利納 （Luis  de M olina , 1535-1600 ) 為西班牙耶穌會神學家’認 

為神賜給我們恩典 ’ 以得到適當的結果’同時預知我們將會出現 

的行動；不 過 ，祂的預知是取決於我們的R 由決定。

4 I. T. Ramsey, Freedom and Immortality (London, 1960); W. S. 

Towner, How God Deals With Evil (Philade lph ia , 1976); J. Farre lly, 

Predestination, Grace and Free W ill (London, 1964) 。其他富代系 

統神學家使用聖經用語傳達現代哲學 / 神學概念。其中尤其是 R 
T illic h ,  Systematic Theology (Longdon, 1 953-64), Vol. I, pp. 158-9， 

300, 3 1 6 ^ 田立克著，龔書森、尤隆文譯 ’ 《系統神學》’第一卷

( 台 南 ：東南亞神學院  ’ 1980 ) ； J. M acquarrie, Principles o f 

Christian Theology (Longdon, 1966), pp. 302-4^=麥_ 利著’何光滬 

譯 ，《基督教神學原理》（香 港 ：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’ 1998) ’ 

他辯稱預定是指神 .▲ 視 IhJ仁地揀選每 - 個 人 ’ 「任其成為」「真正 

的存在」。巴 特 （Karl B a r t h )是一個特例’將在第四部分個別討 

論 。

5 一個很好的濫用的例子是霍士達、馬施登著 ’ 楚珉譯’《神在人 

類歷史中的策略》（M onterey  Park，CA  ：美國活泉出版社 ’ 】986 ) 

= R. T. Forster and V. Marston, God's Strategy in Human History 

(Kent, 1973)。遠勝於此的特別見於  B. B. W arfie ld , ‘ P redestination’， 

B 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(Philadelphia, repr. 1968), pp.

13

271-333; G. Q uell and G. Schrenk, TDNT、Vol. iv, pp. 1 4 4 -9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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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兩 個 字 根 ；它 是 潛 藏 在 一 些 主 題 中 ’ 如 約 、婚 姻 、雅威的子 

民 寺 等 。約 翰 福 首 從 未 使 用 希 臘 字 proorizein ; 但是預定的觀  
念 同 樣 是 在 其 中 的 。如 此 一 來 ’ 字 義 研 究 雖 然 是 很 重 要 的 工  
具 ’ 但 即 使 是 謹 慎 使 用 ’ 作 為 適 切 探 討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仍 
有 其 限 制 。

第三倘 方 法 玷 檢 祝 某 侧 構 成 部 分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狹 
窄 主 題 。例 如 ’ 有 .-*人 針 對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揀 選 做 了 重 要 的 討  

論 。6 這 些 研 究 非 常 有 幫 助 ’ 但 是 它 們 有 時 候 會 給 人 一 種 印  
象 ’ 就 是 - 旦 揀 選 的 問 題 得 到 解 決 （至少作者自己滿意了  ！）， 
張 力 就 算 解 除 。事 實 上 ’ 就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的 ’ 揀選只不過是  
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一 個 面 向 而 已 ’ 整個問題和其中的一部  

分 問 題 之 間 的 關 聯 ’ 往 往 比 所 想 的 更 緊 密 得 多 。還 有 ，正因為  
這 個 張 力 既 廣 泛 又 延 伸 到 各 個 層 面 ，它 可 能 在 一 些 書 卷 中 出  
現 ’ 雖 然 該 書 卷 並 未 提 到 揀 選 的 問 題 ’ 或 這較廣泛的問題中另 
一 個 特 定 的 面 向 。

當 然 ’ 這 三 種 進 路 並 不 一 定 彼 此 排 斥 ’ 也 不 .-定 是 不 好 的  
進 路 。但 是 ’ 認 清 它 們 的 限 制 使 得 本 書 採 取 一 種 不 同 的 進 路 。

第 -  ’ 我 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只 有 詳 細 考 慮 約 翰 福 音 。在新約聖  
經 中 ’ 約 翰 福 音 特 別 論 到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問 題 ，僅次於

例如  Th. C. V riezen, Die Erwah/ung Israels nach dem A/ten 

Testament (Zurich , 1953); K. G alling , Die Erwdhlungstraditiones 

^raels (Giessen, 1928); H. H. Rowley, The B iblical Doctrine o f 

Election (Longdon, 1 950); P. Altm ann, ErwdhIungstheoIogie und 

Vniversalismus im A I ten Testament (B e rlin , 1964) 。

一 導論

一 些 保 羅 書 信 。針 對 保 羅 書 信 的 這 個 議 題 已 經 有 詳 細 的 討 論 ’ 

也 有 不 少 專 著 論 到 這 個 議 題 ；但 是 ’ 雖然在過去三十年有大量 

的 文 獻 討 論 約 翰 福 音 ’ 探 討 這 個 特 定 專 題 的 卻 是 不 多 ° 因 此 ’ 

就 某 方 面 而 言 ’ 本 專 著 是 對 於 約 翰 神 學 研 究 的 一 項 貢 獻 。
第 二 ，我 把 約 翰 神 學 放 在 猶 太 背 景 的 處 境 之 下 ’ 在本書的  

前 兩 個 部 分 來 看 舊 約 聖 經 以 及 兩 約 之 間 最 易 取 得 的 猶 太 文  
獻 。後 者 包 括 舊 約 的 旁 經 和 偽 經 、死 海 古 卷 、他 爾 根 （舊約亞 
蘭 文 譯 本 ）、和 拉 比 文 獻 ’ 還 有 約 瑟 夫 （Joseph)作 品 。遺憾的 

是 我 必 須 排 除 撒 瑪 利 亞 文 獻 ：這 並 不 會 影 響 我 主 要 的 論 點 ’ 但 
若 要 妥 適 地 把 它 們 考 慮 進 來 ’ 卻 會 使 本 書 過 於 冗 長 °

第 三 ，我 試 圖 在 每 一 部 分 的 文 獻 中 反 思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 
的 精 華 。有 些 古 時 的 作 者 對 神 義 論 有 興 趣 ，其他的作者則完全  

沒 有 興 趣 。有 些 人 關 注 神 介 入 歷 史 終 局 的 掌 權 ’ 其他人則較關  
心 現 今 如 何 回 應 祂 ’ 或 是 關 注 神 將 亞 伯 拉 罕 從 吾 珥 帶 出 、以及 
將 以 色 列 子 孫 帶 出 埃 及 之 恩 召 的 重 要 性 。再 次 重 申 ’ 第四卷福  
音 書 中 特 殊 的 基 督 論 和 末 世 論 ，首先必須在該 福音書本身的 架  

構 下 、依 照 它 們 在 其 中 的 用 法 來 理 解 。這些文獻中多方面的重  
點 以 及 興 趣 ’ 令 我 們 得 到 一 個 重 要 的 原 則 ：那 就 是 ’ 在每一類 
文 獻 中 試 圖 描 述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時 ’ 我們不可堅持在其中  
尋 找 某 些 狹 窄 的 主 題 。反 之 ’ 我 們 必 須 盡 量 以 該 文 獻 為 主 ’ 讓 
其 在 文 本 中 表 達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內 容 。

這 就 導 致 兩 個 必 然 的 推 論 。（！）本研究不能被解釋為意圖  
尋 找 約 翰 福 音 的 背 景 ’ 或 是 想 對 宗 教 歷 史 研 究 做 出 貢 獻 ° 當 
然 ，就 某 一 方 面 而 言 ，就 算 只 參 照 平 行 與 對 比 的 相 關 內 容 ’ 研 
究 任 何 一 類 文 獻 整 體 有 關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主 題 ’ 都會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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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其 他 類 文 獻 整 體 研 究 相 同 主 題 提 供 亮 光 。但 是 ，雖然我對約  
翰 反 映 出 他 的 猶 太 背 景 的 程 度 和 方 式 感 到 興 趣 ，我並不想探尋 
出 這 個 軌 跡 》( 2 ) 現 在 就 比 較 清 楚 ，就 正 典 而 論 ，為何本專著  
主 要 限 於 處 理 約 翰 福 晋 中 的 屯 題 ，一 些 篇 幅 處 理 舊 約 聖 經 ，而 
較 少 篇 幅 留 給 新 約 聖 經 作 杏 。要 先 在 每 一 類 的 文 體 中 把 「主 
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問 題 解 開 ，才能繼續將我們從 整個 正典中發  
現 的 內 咨 系 統 化 ；承 認 這 一 點 ，就 必 須 有 所 限 制 一 不 然 ’ 這 
就 會 成 為 一 部 .巨著了 ！

第 四 ，儘 管 有 這 些 限 制 ，本研究的第四部 分要 將所蒐集的  
聖 經 經 文 資 料 ，應用在神的全權 和 人的 責 任 之間 的 張 力 更 廣的  
神 學 與 哲 學 向 度 。這 樣 做並 非 希 望 可 以達 成這 個張力的 某種 完  
整 的 神 學 ，而 是 希 望 謹 慎 應 用 聖 經 處 理 這 個 議 題 的 一 個 部 分 ， 
而 能 對 這 個 張 力 的 神 學 發 展 有 所 助 益 。

第 五 ，為 了 達 到 精 確 ，特 別 留 意 在 每 一 組 文 獻 中 「主權一  
責 任 張 力 」各 種 面 向 的 功 能 。例 如 ：有 些 人 因 神 的 恩 典 蒙 揀 選 ， 
某 位 特 定 的 作 者 是 在 怎 樣 的 關 聯 處 境 下 提 出 這 個 議 題 的 ？他 
從 揀 選 引 出 甚 麼 功 課 ？還 有 ，依 據 預 定 論 者 的 窯 匠 與 陶 土 模  
式 ，從 不 同 的 文 本 中 可 以 得 出 甚 麼 推 論 ？人 做 選 擇 ，這個事實  
是 使 人 驕 傲 、或 是 激 勵 人 做 出 正 確 的 選 擇 ？回答這些問題首先 
是 描 述 性 的 工 作 。經 由 功 能 來 左 右 本 體 論 ，經 常 會 有 誤 導 作  
用 。7 無 論 如 何 ，在本研究中探究某 些 觀 點與 概 念如 何 影 響 對

7 例 如 Th. C. V riezen - 前引書，及 H. H. R o w le y，前引書’將焦點

狹窄地擺在舊約聖經中揀選的目的，從事奉的角度來理解它，結 

果把揀選縮減為完全是神偶然的選擇》

一 導論

泣 些 文 獻 的 解 釋 ，可 以 提 供 一 有 用 的 指 導 準 則 ：那 就 是 ’ 如果 
解 釋 這 些 概 念 的 人 並 未 （明 顯 地 或 暗 示 性 ）得 到 某 些 推 論 ’ 我 

們 就 應 該 要 避 免 從 不 同 的 概 念 中 得 出 這 些 推 論 。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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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希伯來正典



第—童

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本 章 與 下 一 章 將 會 對 希 伯 來 正 典 中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作 

-綜 覽 。本 章 將 焦 點 放 在 所 選 取 的 十 二 處 聖 經 經 文 ，神至高無  
I :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某 種 張 力 交 織 在 這 些 經 文 之 中 ，只 
f f 依 靠 極 大 的 敏 銳 解 經 ，方 可 避 免 此 種 張 力 。這十二處經文是  
從 許 多 有 這 類 張 力 的 經 文 中 選 取 出 來 的 ，主要是因為它們是極 
丨丨::的 例 子 ，但也 因為它們 涵括了舊 約聖 經 中 各種 文 體 類 型 的經  

。

下 一 章 將 不 會 針 對 少 數 的 一 些 經 文 做 詳 細 的 研 討 ，而是以  
1 觀 的 視 野 來 看 舊 約 聖 經 。下 一 章 會 分 為 兩 個 主 要 部 分 。第一 

郃 分 是 綜 覽 舊 約 聖 經 如 何 描 述 人 的 責 任 ，而 神似乎是被動地隨  
機 應 變 的 （contingent) ; 第 二 部 分 則 綜 覽 舊 約聖經中 如何描述  

Hill'擁 有 絕 對 的 主 權 ，完 全 排 除 祂 受 到 任 何 外在 因素 影響 的可能  
I t . 。而 本 章 的 目 的 ，並 非 提 供 正 典 傳 統 中 \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 
發 展 的 歷 史 ，而 只 是 要 列 出 這 個 傳 統 本 身 的 大 綱 而 已 。作者謹  
愤 地 避 免 以 單 一 有 色 眼 鏡 閱 讀 舊 約 聖 經 ：畢 竟 ，在 智慧 文 學  
屮 ，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影 響 因 素 與 先 知 書 或 摩 西 五 經 中 的  
W 素 並 不 完 全 相 同 ，並 且 在 每 一 種 文 體 之 內 ，還有若干些微的  

匕；不 過 無 疑 地 ，依 然 會 發 生 過 分 簡 化 的 情 形 。藉著不斷地  
丨,"小各個不同的主題在它們所屬的文體中如何展現，可以減輕過  

讣 簡 化 的 一 些 危 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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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 世 記 四 十 五 5〜 8 ，五 十 I 9〜20 ( 參 ：詩篇一〇五 16〜25)

約 瑟 以 神 介 入 掌 管 一 個 原 本 是 邪 惡 的 事 件 ，來緩和他的哥 

哥 們 的 恐 懼 ’ 並 給 他 們 安 慰 。約 瑟 的 論 據 是 ，如果他現在採取  
報 復 行 動 ’ 就 是 掠 取 了 神 的 地 位 （創 五 十 19) 。這並不是對於  
是 非 對 錯 不 予 判 斷 的 _ - 個 簡 單 宣 告 。它 的 意 義 其 實 是 表 示 ：神 
在 整 個 事 件 中 有 祂 的 美 意 ’ 並 且 約 瑟 透 過 這 樣 的 認 知 ，也表明 
他 心 無 怨 恨 。1 約 瑟 在 雅 威 的 美 意 之 中 找 到 了 充 分 的 動 機 ，以 
致 他 也 能 效 法 神 的 美 善 。

但 是 ’ 如 果在這些經 節 中 把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作 為 單 獨 抽  
離 出 來 ’ 並 不 能 解 決 神 的 全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張 力 問 題 。一 
方 面 ’ 說 「差 我 到 這 裡 來 的 不 是 你 們 ’ 乃 是 神 」（四 十 五 8 ) 是 
誇 張 的 說 法 ：約 瑟 的 哥 哥 們 的 確 是 要 賣 他 的 （四 十 五 5 ) , 用意 
原 是 邪 惡 的 ’ 約 瑟 並 沒 有 減 低 這 個 醜 陋 的 事 實 （五 十 20 ) 。經 
文 並 未 顯 示 這 些 哥 哥 們 是 某 種 傀 儡 ’ 以 致 可 以 逃 脫 他 們 的 罪  

疚 。另 一 方 面 ’ 經文也沒 有描 繪神 是事 後 為 了 減 輕 哥 哥 們 的 惡  
行 ’ 而 採 取 補 救 的 措 施 ’ 使 這 惡 行 轉 變 為 好 事 。2 引用約瑟對  
他 的 哥 哥 們 的 話 ：「從 前 你 們 的 意 思 ( jfS傘 em ) 是 要 害 我 ， 
但 神 的 意 思 （If  M M h、原 是 好 的 」（五 十 20 ) 。在 這 個 事 件 中 ，

參 G. von Rad, Genesis: A Commentary (Longdon, 1961)，p. 4 2 7 。

2 然 而 ’ 許多解經學者和系統神學家說神在這裡是把惡轉變為善：

例如 G. C. Berkouwer, The Providence o f God (Grand Rapids, 1952),

P. 91 ’ 他寫到神使惡「歪打正著」。當 然 ’有一些舊約聖經經文

把神描寫為將人的惡「轉向」的那一位；但是這不是其中之一的

經 文 。

二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种 彳 彳 丨 呌 有 其 角 色 和 特 定 的 用 意 ；但是雙方的用意是分  
丨m的 。「神 n  L i引 導 一 切 事 ’ 用 意 是 好 的 ：在 深 邃 的 隱 秘 處 ’ 神 

丨小川人忡中各樣的黑暗之事來成就祂的計畫 ’ 就 是 『要保全許  
人的性命』（創 四 十 五 5 起 ’ 五 十 20 ) 。」3 雖然哥哥們極力  

V,1处 剷 除 約 瑟 ，神 卻 極 力 要 保 全 他 們 （和 其 他 人 ）的 性 命 。

1-1)表,lli 二十 7〜8 ，二十二  31 〜32

潔 法 典 （利 十 七 〜 二 十 六 章 ）一再強調神要求人成為聖  
V 的 命 令 。雅 威 自 己 賜 下 了 追 求 聖 潔 的 最 高 動 機 ：「你們要聖  

• |々丨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」（利 十 九 2 ) 。與十九章 

' l ! i l f 同 的 是 ’ 我 們 目 前 關 注 的 兩 處 經 文 （二 十 7 和二十二  
II ) • 並 沒 有 明 確 以 雅 威 的 聖 潔 作 為 促 使 人 追 求 聖 潔 的 終 極 動  

l；t, • 雖 然 在 雅 威 的 話 語 之 中 可 能 已 經 預 設 了 祂 是 聖 潔 的 ，「因 
沁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」（二 十 7 ) ，「我 是 耶 和 華 」（二十二  31 ) 。 
il |•章 8 節 和 二 十 二 章 3 2 節 的 最 後 一 句 ’ 乂有一個新的要  
■： : 1 我 是 叫 你 們 成 聖 的 耶 和 華 。」我 們 不 能 把 這 句 視 為 僅 僅  

V I I 他 有 關 聖 潔 動 機 的 子 句 的 變 化 ’ 4 而 應 該 說 ’ 是雅威自己  
丨小、成 聖 。很 顯 然 地 ’ 雅 威 是 使 人 成 聖 者 ，並沒有免除以色列  
» | '丨潔的責任；反 之 ’ 這項 責 任也不表示雅 威在 他們 的成聖  

屮 V 丨德於被動的地位。

( , von Rad, Old Testament Theology (Longdon, 1962-5), Vol. 1, pp.

I /2f. 。
1 i f i f，K. H lliger, Leviticus (Tubingen, 1966), p. 301 持不同的見

’ 他說所有的道些子句都表明：因為以色列民遵行神所賜下的 

…呜禮儀律法，神就被尊為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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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師 記 十 四 4a

士 師 記 十 四 章 4 a 節 的 話 語 不 能 被 視 為 後 來 附 加 的 說 明 。 

它 們 不 但 提 供 參 孫 父 母 之 所 以 不 悅 （十 四 3 ) 的 背 景 ’ 也提供  
了 一 個 架 構 ，他的謎語的意思就是在這個架構內呈現出來的。5

對 於 參 孫 的 描 述 鮮 少 有 正 面 健 康 的 。在 這 段 經 文 中 ，參孫 
堅 持 要 締 結 一 個 不 正 當 的 婚 姻 ，也 不 例 外 。然而作者仍然能說  
這 事 是 出 於 雅 威 的 ，因 為雅 威6 在 找 機 會 要 對 付 非 利 士 人 。這 
裡 並 沒 有 明 顯 想 要 將 參 孫 漂 f t 的 用 意 ；而雅威的屬性也沒有受  
到 抨 擊 。神 以 某 種 神 秘 的 方 式 ，自 己 站 在 參 孫 不 良 動 機 的 背  

後 ，並 不 是 為 了 促 進 邪 惡 ’ 而 是 要 懲 治 非 利 士 人 ；因為若沒有  
隨 後 的 輝 煌 成 就 ，以 色 列 人 很 容 易 就 屈 從 於 非 利 士 人 的 影 響 。

撒 母 耳 記 下 二 十 四 章 （參 ：歷代志上二H • 1〜7)

大 部 分 的 解 經 學 者 把 撒 母 耳 記 下 二 十 四 章 1節和歷代志上  
二 ^^一 章 1〜 14節 連 在 一 起 ，後者主要 是論 及從 雅威而來 的懲  

罰 。我 們 並 不 清 楚 雅 威 向 以 色 列 人 發 烈 怒 的 原 因 何 在 ’ 雖然有

5 參 K. Budde, Das Buck der Richter (Tubingen, 1 897), p. 99 ；以及 

G. F. Moore,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Jiul̂ e.s 

(Edinburgh, 1 895), p. 328 °

6 有一些學者主張十四章4 節 的 「他 」（《和合》作 「耶和華」）V; 

指參孫 ’ 而不是指耶和華。但 是 ’作者的意思不太可能足說參孫 

出去要向仇敵挑釁：參孫的興趣是贏得一位女子’而非處罰 '倘 

民 族 》參 ，士師記十五章 6 節 ’ 在一個類似的結構下’最接近動 

詞的名詞是作該動詞的主詞：「參孫 ’ 亭拿人的女婿 ’ 因為他 C那 

亭拿人）將他的妻子 ...........」

些 人 認 為 是 與 拔 示 巴 事 件 有 關 。7 大 衛 在 此 是 如 何 犯 罪 ，也不 
是 非 常 清 楚 。然 而 ，毫 無 疑 問 地 ，他下令數點人數 的行為使 他  
成 為 在 道 德 上 該 受 責 備 的 （參 ：二 十 四 1 0 、17) 。神至高無上  
的 主 權 並 非 用 來 減 輕 人 的 責 任 ；大 衛 並 沒 有 因 為 雅 威 自 已 8 激 
動 他 去 數 點 以 色 列 人 就 減 輕 罪 疚 。「文 句 很 清 楚 ，不 容 懷 疑 … … 

神 激 動 人 去 作 那 事 ，然 後 祂 處 罰 他 們 》」9 我們可能會根據撒  
母 耳 記 下 二 i ■■一章1〜 1 4節 的 模 式 ，假 設 雅 威 在 二 十 四 章 1 節 

的 作 為 是 司 法 上 的 ；無 論 如 何 ，雅威自己在道德上 並沒 有任何  
可 責 之 處 。但 是 ，神至高無 上的 主權 與 人 的 責 任 在這 裡 是 如 何  
相 關 聯 才 是 重 點 。一 些 觀 點 認 為 神 至高無上的主權與 人的 責任

二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R. A. Carlson, David, the Chosen King (Uppsala, 1964)，pp. 203ff.

認 為 ：在這裡說神的忿怒並沒有可知的原因，是 「徹底誤解了」 

撒母耳記下十〜二十四章的結構。他把二十一 15〜二十三 3 9 這 

段連結經文末了的「赫人烏利亞」視為重要的相關環節，提供了 

「一個充分的理由來解釋雅威在二十四章 ] 節突然忿怒的原 

因」。K. Budde, Die Bucher Samuel (Tubingen, 1902), pp. 3 2 7 -8， 

訴諸於一個不可能解決此間題的權宜之計，將整個撒母耳記下二 

十四章放在撒母耳記下二十一章1〜1 4節之前。

8 《新美國標準版》（N ASB  ) 是說「它激動大衛不利於他們」一「它 」 

的先行詞應該是雅威的忿怒。但 是 ，把這個忿怒人格化+但不能 

提供解答（它仍然是雅威的忿怒），而且從撒母耳記上二十六章 

1 9 節來看也是不必要的。P. Dhorme, Les livres de Samuel (Paris, 

1910)，p. 4 4 1 ，很久以前就正確地堅持，「 的主詞只有可能是 

雅 威 。」

9 H. P. Smith,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s o f 

Samuel (Edinburgh, 1 899), p. 3 8 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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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互 相 限 制 的 ；但 事 實 恰 恰 相 反 ，前 者 其 實 + 會 免 去 後 者 ，而 
後 者 也 不 可 能 削 減 前 者 。

訴 諸 於 歷 代 志 上 二 十 一 章 1 節 並 不 能 幫 助 解 決 此 問 题 。在 
那 裡 ，起 來 激 動 大 衛 去 數 點 人 數 的 是 撒 旦 ，而 非 雅 威 ，记點使 
得 不 少 學 者 在 其 中 看 到 了 一 個 神 學 發 展 ：歷 代 志 作 者 「匕經冉 
也 無 法 忍 受 這 個 這 麼 大 的 神 學 張 力 了 」。10不 可 否 認 的 ，W 有 
這 樣 的 發 展 ，也 有 不 同 的 神 學 觀 點 ；但 是 ，宣稱將雅威改成撒  
旦 是 那 個 發 展 的 一 部 分 ，就 令 人 質 疑 了 。當 然 ，單單看歷代忐 
上 二 十 一 章 1 節 並 沒 有 張 力 ；但 是 ，當 早 期 讀 者 把 撒 毋 14妃下 
二 十 四 章 1 節和歷代志上二  4- 一 章 1 節 放 在 一 起 看 時 ，就會發  

現 將 雅 威 改 成 撒 旦 ，是 和 約 伯 記 的 頭 兩 章 一 樣 地 令 人 戚 到 困  
擾 。11

有 人 認 為 ，只要 我們想起 只 有撒 母 耳 記下 二 十 四 章 提 到 建  
造 聖 殿 的 背 景 ，就 可 以 清 楚 明 白 觀 點 上 的 差 異 。單單过個 事  
實 ，就 足 以 將 這 個 行 動 的 緣 起 追 溯 到 雅 威 自 己 ：在現象界歷史  
舞 台 的 背 後 ，是 神 在 隱 秘 地 介 入 掌 管 ，這 - 點 清 楚 地 顯 示 ，選 
擇 聖 殿 地 點 的 那 一 位 是 雅 威 ，而 非 大 衛 。這 事 最 終 的 結 果 個  
主 要 的 救 贖 性 命 定 ，任何 出 於 人的 冒 犯不 可能成為 如此 宏大 恩  
賜 的 終 極 啟 動 者 。

G. von Rad, Theology ’ 前 引 書，Vol. i, p. 318; H. H. Rowley, The 

Faith o f Israel (London, 1956), p. 67 也 類 似 。
參 T. W illi,  Die Chronik als Auslegung (G ottingen, 1972), pp.

二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列 王 紀 上 八 57〜 60

所 羅 門 在 獻 殿 時 的 禱 告 （八 2 2 起 ）不 斷 強 調 ’ 百姓有責  
任 要 悔 改 、並 轉 離 他 們 的 惡 行 。尤 其 從 八 章 3 1 節 開 始 ’ 向這 
位 天 和 天 上 的 天 尚 且 不 足 祂 居 住 的 神 （八 27 ) 禱 告 ’ 是祈求祂  
能 以 恩 慈 對 待 悔 改 的 百 姓 。這樣的 言詞 清楚 地把 悔改 的責 任放  
在 百 姓 的 身 上 。

儘 管 如 此 ，結 論 經 文 的 語 調 卻 有 所 不 同 。在 八 章 57〜 60 

節 裡 面 所 祈 求 的 是 ，神 會 在 祂 的 百 姓 心 中 動 工 ’ 使他們願意遵 
行 祂 的 道 。當 然 ，雅 威 使 人 的 心 歸 向 祂 ’ 並不構成個人可以怠 
惰 的 藉 口 ，反 而 應 該 成 為 激 勵 人 全 心 委 身 與 順 服 的 動 力 （王上
八 61 ) »

列王紀上十一  11〜 13、29〜3 9 ，十二 1 起 （參 ：歷 代 志 下 十 1 5 ， 
十一 4)

無 疑 的 ，羅 波 安 的 行 為 是 愚 昧 、不 成 熟 、粗 暴 、且 無 情 的 。 
不 過 ，這 整 個 的 事 件 —— 包 括 羅 波 安 的 愚 蠢 —— 可以歸因於一  
個 出 於 雅 威 的 「轉 變 」（王 上 十 二  1 5 《新 譯 》；代 下 十 15 
「事 」）。12至 少 這 裡 交 代 了 雅 威 的 行 動 的 部 分 原 因 ：祂要應驗 

祂 藉 先 知 亞 希 雅 所 說 的 話 （H 29〜39 ) 。這又是歸因於所羅  
門 的 偶 像 敬 拜 （叶_-一 11〜 13 ; 參 ：出 二 十 5 b = 申 五 9 b ) ’ 所以

12 一般都認為，這個僅出現一次的字（王上十二 1 5是 sibbdh mPim 

yhwh ; 代下十 15 是 nesibbdh mecim ha^ldhim ) 是 - - 個從耶和華

而來的「轉向」，也就是一個「發展」（參 ：王上二 1 5 b中的動詞 

sbb〔《現中》「事情的演變」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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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 威 的 行 動 有 一 部 分 是 審 判 性 的。這 也 進 步 解 釋 J- . 減 麼  
羅 波 安 沒 有 反 抗 。但 是 這 裡 要 指 出 的 甭 點 W • 神 件 屮 节  

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、和羅波安那該受譴責的行為之丨丨的 ,;K J j依然 
在 。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肯 定 沒 有 因 為 耶 羅 波 安 後 來 發 M 的 忠 f r 
( 十 四 6 起 ）得 到 緩 和 。

以賽亞書十 5 起

這段經文充滿了  一 波 接 一 波 的 張 力 。一 方 面 ，雅威丨；列丨成丨 
之 上 的 主 權 是 以 最 絕 對 的 語 氣 表 達 的 。是祂差遣亞述來對抗祂  
自 己 的 百 姓，為 了 要 懲 罰 他 們 的 惡 行 。祂 操 縱 列 國 • 就奸像人  
操 作 工 具 一 般 （十 1 5 ) ; 因 此 人 若 以 為 能 獨 立 於 祂 之 外 如 ” 卞:， 

是 最 自 大 傲 慢 不 過 了 。一 塊 無 生 命 的 木 頭 能 舉 起 「# 木yfl ? 
有 限 的 人 如 亞 述 能 移 動 神 嗎 ？

但 适 又 帶 我 們 到 問 題 的 另 一 方 面 去 / 。可能先知認 I V !!1:述 
超 越 了 神 所 給 她 訂 定 的 範 圍 （十 7 ) ，但 這 至 多 也 只 足 次 处 的 - 

點 。13亞 述 最 為 罪 大 惡 極 的 罪 行 是 她 那 自 以 為 可 以 獨 行 II： 的 

態 度 。亞 述 王 惡 名 昭 彰 的 吹 噓 沒 有 承 認 亞 述 真 正 力 兌 的 源 如 ： 
雅 威 自 己 （十 13起 ）。

1 3 許多學者過分強調這一點。除了其他學者之外，見 G. B. Gray ;,nd 

A. S. Peake,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ihe Book o f 

Isaiah (Edinburgh, 1912), pp. 196f.; H. W ildberger, Jesaja 卜12 

(N euk irchen-V luyn , 1972), p. 396 ；以及尤其是 F. Huber, Jahwc, 

Juda und die anderen Volker beim Propheten Jesaja (Berlin , 1 976) , ir f 

是他研究得到的主要結論。

二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如 何 分 析 雅 威 參 與 的 部 分 與 亞 述 參 與 的 部 分 ’ 是個尖銳的  
問 題 。顯 然 地 ，雅 威 使 用 亞 述 ’ 這 並 不 能 帶 給 亞 述 任 何 誇 讚 ； 
但 是 要 像 盧 立 （H. H. R o w le y ) 那 樣 說 ：神選擇一個像亞述這  

樣 的 國 家 擔 任 懲 罰 性 的 任 務 ’ 只 是 因 為 祂 看 到 「他們心中的不  
法 罪 惡 可 以 引 到 祂 想 要 達 到 的 目 的 」，14這 種 看 法 是 不 恰 當  
的 。這 裡 所 用 的 語 氣 並 沒 有 顯 示 神 是 次 要 ’ 而且會被動地受外  
在 因 素 影 響 的 。另 一 方 面 ，加 爾 文 （john Calvin ) 的警告是值  

得 留 意 的 ：「我 們 絕 不 可 認 為 神 硬 拉 他 們 違 反 他 們 的 意 願 ’ 強 
迫 他 們 做 他 們 不 願 意 做 的 事 ；而是神以 奇妙而無可言喻的 方式  
管 理 人 所 有 的 行 動 ’ 以 致 他 們 依 然 能 運 用 他 們 的 意 志 。」15事 
實 上 ，亞 述 受 到 定 罪 的 原 因 ’ 是 她 意 志 核 心 中 的 自 我 誇 大 。從 
這 段 經 文 中 ，幾 乎 可 以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’ 只要亞述對雅威存一個  
謙 卑 的 僕 人 之 心 ，她 就 完 全 不 會 受 到 責 罰 。同 時 ’ 雅威保證祂  
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欺 壓 者 身 上 的 主 權 ’ 使以色列 人能以正 確的 眼光  
來 看 待 他 們 受 到 的 刑 罰 。

在 這 一 個 事 件 中 ，以 賽 亞 能 夠 如此 區分 雅威和亞 述參 與的  
部 分 。這 樣的 區分 與 其 說 使 整 個 事 件 成 為 兩 方 所 參 與 的 角 色 的  
一 個 總 結 ，不 如 說 是 確 認 神 在 歷 史 中 的 超 越 和 不 屈 從 的 主 權 ’ 

以 及 祂 一 切 受 造 者 （包 括 外 邦 諸 王 ）的 責 任 ’ 就是要承認祂的  
主 權 ：這 一 切 並 不 能 提 供 合 宜 且 調 和 張 力 的 解 釋 。我們必須將

14 H. H. Rowley, The B iblical Doctrine o f Election (London, 1950), pp. 

124-8 。
15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 f the Prophet Isaiah (Edinburgh, 1 850-4), 

Vol. i, p. 352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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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 述 歷 史 性 的 作 為 和 動 機 理 解 為 ,T(要 的 • V 她 川 丨 :;.丨 |關  
據 ；然 而 這 個 重 要 性 並 不 是 在 神 主 權 的 範 咕 之 外 的 ■■

這 樣 理 解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的 方 式 遍 W於 ；5 丨此：vi| |_:紀 
下 十 九 25 ; 以 賽 亞 書 三 十 28 ’ 三 十 七 2 2 起 ，卩q 丨_|〃丨.M 、卩4 |- 
五 13 ；耶利米書二十五丨2 起 ，五十〜五十

耶 利 米 書 二 十 九 10〜 14

雅 威 應 許 ••在 以 色 列 被 擄 七 十 年 後 要 眷 顧 被 據 到 L: !比倫的 
百 姓 ’ 應 驗 祂 的 話 ’ 並 將 他 們 帶 回 應 許 之 地 。這 一 切 邰 W ,1丨丨於 
為 了 他 們 的 好 處 所 訂 的 計 畫 ，而 非 為 了 降 災 給 他 們 （ i .丨.九 | 0

〜 n  ) 。祂 會 被 祂 的 百 姓 尋 見 ’ 祂 也 會 使 他 們 得 回 產 ！ ( \十
九 1 4 ) 。

但 是 ’ 12〜 1 3 節 卻 將 呼 求 、來 到 神 面 前 、禱 告 、以H 求 

的 責 任 放 在 百 姓 的 身 上 。的 確 ’ 有些解經學者將 這兩節經 文視  
為 鼓 勵 整 個 被 擄 時 期 的 以 色 列 民 ，要 在 屬 靈 方 面 、而 +足 在 禮  
儀 上 追 求 神 ’ 因 為 聖 殿 已 不 在 他 們 當 中 了 。但 是 ’ 論證的思路  
比 較 符 合 這 裡 的 解 釋 ：二 十 九 章 1 3 節 的 「尋 求 」與 「>■；■；;兑 」 
最 自 然 的 關 聯 是 二 十 九 章 1 4 節 的 「被 尋 見 」。在 1 4 節 中 ，雅 
威 的 自 我 顯 露 ’ 祂 出 於 恩 典 的 決 定 ’ 要 被 祂 的 百 姓 「尋 兑 」， 
顯 然 是 與 被 擄 時 期 的 結 束 有 關 。這 樣 ，再 一 次 地 ，神的行動要  
求 回 應 ，這 並 不 是 宿 命 論 ；雖然神 的作為並 不隨 著人 的呼 求與  
尋 求 而 起 舞 （參 ：上 文 對 利 二 十 7〜8 ，二十二  31〜32 ;
八 5 7 起 的 解 釋 ）》

二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耶利米書五十二  3 ( 參 ：列 王 紀 下 二 十 四 19〜20)

有 些 學 者 堅 稱 ：這 處 經 文 不 可 能 是 指雅威 的怒氣是 西底 家  

作 惡 的 原 因 。但 我 們 最 好 承 認 ’ 不 論 措 辭 看 起 來 有 多 麼 古 怪 ’ 
《馬 所 拉 文 本 》（Masoretic T e x t ) 傳 達 給 人 的 「印 象 是 ：神的 

怒 氣 是 猶 大 猖 獗 不 法 的 原 因 ，而 非 結 果 」。16這個想法並不比  
撒 母 耳 記 下 二 十 四 章 1 節 起 （上 文 ）更 困 難 ；而 且 ’ 就像在那  
個 情 況 裡 ’ 神 的 行 動 最 可 能 的 是 審 判 性 的 ’ 基於他們早先一長  

串 不 法 的 清 單 。
這 個 研 究 的 關 鍵 點 是 ：在 西 底 家 的 悖 逆 上 ’ 神這一面與人  

那 一 面 之 間 的 張 力 。作 者 認 為 這 悖 逆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：雅威在背  
後 。但 是 雅 威 的 屬 性 仍 然 不 受 玷 污 ；祂 的 作 為 是 公 平 公 正 的 。 
同 時 ，西 底 家 的 行 為 並 非 愧 偏 的 、被 動 的 動 作 ’ 而是被描述為  
「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為 惡 的 」（五十二  2 ) 。正 確 地 理 解 ’ 西底家遭  

遇 災 難 性 的 潰 敗 ’ 理 由 在 於 他 自 己 的 罪 咎 ；而他即使面臨迫近  
的 災 難 ，仍 然 持 續 行 在 罪 中 ’ 其 理 由 是 雅 威 的 怒 氣 。因 此 ’ 神 

的 主 權 為 在 極 大 痛 苦 中 的 被 擄 之 民 提 供 了 一 個 終 極 地 位 的 向  
度 ，也 向 未 來 的 世 代 發 出 嚴 正 的 警 戒 。

16 R. K. Harrison, Jeremiah and Lamentations (London, 1973), p. 190 

( 參 :哈理遜著，《耶利米書、耶利米哀歌》〔台北：校園 ’ 2 0 0 1 〕’

2 0 2)。完全相同的概念也出現在撒母耳記上二章22〜2 5 節 ’那 

裡說以利的兒子們「不聽父親的話，因為耶和華想要殺他們」。 

見 M. Tsevat, ‘ The Death o f the Sons o f  L e v i1, Journal o f Bible and 

Religion、Vol. x x x i i (1 964), pp. 3 5 5 -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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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珥書二  32 (《馬所拉文本》三 5)

這 裡 要 強 調 的 是 本 節 經 文 一 開 始 的 「凡 」字 ；最終是雅威  
在 呼 召 人 。最 後 一 行 的 「而 」（中 文 譯 本 皆 未 譯 出 ）足解釋用  
法 的 同 一 個 群 體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界 定 出 來 。很 諷 刺 的 纪 ， 
這 個 不 同 成 為 某 些 解 經 學 者 曲 解 這 張 力 的 主 要 因 素 ’ 他們堅稱  
最 後 一 行 是 後 來 才 加 上 去 的 。在 ridim ( 「在剩卜.的人 
中 」；直 譯 「在 餘 民 中 」）中 的 介 詞 6 並 非 暗 示雅 威只 從迈 些  
餘 民 中 呼 召 一 些 人 。而 是 說 ，它 和 它 的 平 行 句 behar-siyydn 

ubirusalayim ( 1■在 錫 安 山 耶 路 撒 冷 」）有 相 同 的 意 義 ：i i i 裡都 

是 指 神 運 作 的 範 疇 。如 此 一 來 ，所有呼求 雅威之 名的人都會蒙  
拯 救 一 也 就 是 說 ，雅 威 所 呼 召 的 所 有 人 。

哈該書一  12〜 14

一 方 面 ，百 姓 回 應 哈 該 的 講 道 ，並 且 順 服 雅 威 （ - 1 2 ) ；
而 另 一 方 面 ’ 雅 威 自 己 激 動 領 袖 們 和 百 姓 的 心 。「激 動 ....... 的
心 」表 示 一 個 人 的 心 靈 被 激 發 到 一 個 地 步 ，以致願意去執行某  
個 任 務 （參 ：賽四十二  1 ; 耶 五 十 9 ; 拉一 1 、5 ; 代 上 五 26 ; 

代 下 二 i ^一 1 6 )。「雖 然 哈 該 的 講 道 帶 來 極 大 的 衝 擊 ，使得人家  

一 致 決 定 要 恢 復 修 殿 的 工 作 ，他 並 不 居 功 。那 是 主 的 作  
為 。…… 在 領 袖 們 和 百 姓 願 意 回 應 的 背 後 ，有 主 默 默 的 作 為 ， 
祂 以 祂 的 靈 為 他 們 創 造 了 樂 意 的 態 度 。」17這 樣 ，雖然 -_方 面

G. B aldw in , Haggai, Zechariah, M alachi (London, 1972), pp. 42-3 

= 包德雯著，劉良淑譯，《哈該書、撒迦利亞書、瑪拉基書》〔台 

北 ：校 園 ，1998〕，4 1 -4 3。

姓 的 順 服 是 蒙 雅 威 賜 福 的 條 件 ，然 而 ，百姓絕不可以自己的  
顺 服 為 誇 口 ，因 為 是 雅 威 激 動 了 百 姓 的 心 》雅威在他們中間動  
I： > 這 個 事 實 成 為 對 百 姓 的 鼓 勵 （參 ：二 4 起 ）。

詩 篇 一 ◦ 五 24〜25

以 色 列 經 常 讚 美 神 是 一 切 事 物 背 後 的 終 極 原 因 。在這段經  
文 裡 ，詩 人 宣 告 雅 威 18不 但 使 以 色 列 比 他 們 的 敵 人 強 盛 （一 〇
R  24 ) ’ 也 使 敵 人 的 心 轉 去 恨 祂 的 百 姓 。把 々 印 祂 使 .......

轉 」）當 作 不 及 物 動 詞 （《呂 譯 》「敵 人 的 心 轉 而 … … 」）是有可  
能 的 ；但 是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，在 一 連 串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動 詞 中 ， 
雅 威 都 是 最 為 主 動 的 主 詞 ，最 合 理 的 是 接 受 《馬 所 拉 文 本 》標 
註 之 母 音 表 明 的 主 動 語 態 。常 有 人 認 為 ：造 成 這 恨 意 的 ，在神 

那 一 面 只 是 祂 讓 以 色 列 民 生 養 眾 多 ；19埃 及人出於嫉妒與害怕

18 這裡以及接下來的經文的主詞是雅威（參 ：第 7 節 ）。有鑑於一 

長串經文的主詞都是雅威，達 戶 ( M. Dahood, Psalms [New  York, 

1970], Vol. iii, p. 5 9 ) 建 議 ：這 裡 的 W c /必須視為表示狀態的

( s t a t i v e )形容詞，「至大者」，以提供一個明顯的主詞；但這種 

觀點不但沒有幫助，也沒有說服力。達戶所謂的平行經文（詩一 

〇九 3 0 )也有同樣的問題。有幫助的討論見，H.-J. Kraus, Psalmen 

(N eukirchen, 1961)，Vol. i i,  p. 721 °

19 例 如 ，C. F. K e il and F. D e litz s c h，前引書，Vol. iv, p. 153 o S. R. 

Hirsch, The Psaims (New  York, 1 966), Vol. ii, p. 2 4 0 ，也是贊同將 

之看為不及物動詞的（參 ：王 下 五 2 6 ) ;但是他為了避免把動詞 

視為主動語態，竟然說主詞是「這 」或 「那事」；也就是說，百 

姓的增長扭轉了埃及人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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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以 恨 回 應 。但 是 ，從 這 篇 詩 篇 的 語 言 來 看 ’ 這 稱 71•法人简化 
了 （亦 參 ：出 四 21 ) 。詩 人 盡力強調 雅威 在整 個事 件屮 無條件  
的 主 權 。若 把 任 何 邪 惡 與 雅 威 相 連 ’ 當 然 會 令 他 很 笟 恐 ：似记 
他 仍 然 堅 稱 ：雅 威 不 但 在 這 些 災 難 與 出 埃 及 這 齣 戲 的 竹 後 ’ 祂 
也 是 那 齣 戲 的 舞 台 安 排 者 。這 樣 ’ 無 限 的 主 權 成 了 訪 人 廣  

頌 讚 的 一 部 分 。

結語

到 目 前 為 止 ，我 們 的 注 意 力 只 集 中 在 一 些 選 取 的 經父 ’ 神 
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在 這 些 經 文 裡 有 相 當 的 張 力 。我 也 I 1■經指出 
了 ••我們會發現同樣一個事件在兩處或多處地方處卯丨A  LU f j相 
同 的 張 力 。我 還 可 以 指 出 更 多 的 例 子 。一 個 例 子 ! 的 被  
毀 ，神 使 他 心 中 剛 硬 ’ 好 叫 這 希 實 本 王 可 被 毀 滅 （屮 3()〜 
3 1 ) ，不 過 在 現 象 上 來 看 ’ 是 由 於 希 實 本 王 自 己 + 彳,丨丨丨: 以 to 列
造 成 的 （士H---- 19〜2 0 ) 。另 一 個 例 子 是 在 申 命 記 l l i  'V'：丨4〜
】7 節 ；撒 母 耳 記 上 八 章 4 節 起 ’ 十 章 2 4 節 起 ； 丨J丨：I v二 

章 9〜 11節 裡 討 論 的 君 主 制 的 基 礎 。

自 從 現 代 批 判 學 興 起 ，許 多 學 者 滿 足 於 鑑 別 資 料 來 源 ’ 然 
後 建 構 他 們 的 神 學 ，卻 忽 視 （例 如 撒 母 耳 記 上 的 ）編丨丨1 / I 心中 
鋪 排 的 架 構 與 神 學 。在 這 個 特 定 的 例 子 中 ’ 這 些 年 來 • 1'1:邰 
有 少 數 的 學 者 在 處 理 撒 母 耳 記 上 的 經 文 時 將 編 糾 / I 的 神 7  vi- 
記 在 心 ，有 一 些 學 者 達 到 的 結 論 是 ’ 畢 竟 掃 羅 如 何 4 到 1:1、_/:收 

沒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記 載 。20

20 尤其可見 E. Robertson, 4Samuel and Saul1, Bul/efin " /  //" .  , / " /" /

二 舊約聖經經文摘選

一 般 而 言 ，希 伯 來 正 典 現 存 的 經 文 是 ：至少有一些所謂的  
難 題 ，可 以 從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宏 大 的 張 力 來 處 理 。一 
方 面 ，在 一 切 事 物 的 背 後 看 到 雅 威 絕 對 的 主 權 ，而 另 一 方 面 ， 
雅 威 又 保 持 足 夠 的 距 離 ，使 祂 能 夠 要 求 祂 的 百 姓 負 責 任 ，並依 
此 審 判 他 們 ，這 樣 的 觀 點 不認為在 敘事 中有任何 不能 克服 的矛 
盾 。

Rylands Library, Vol. x x v iii  (1 944), pp. 175-206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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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Vt- ---  Tf7：
弟 二 早

舊約聖經中宏觀的主題

提 出 了 在 一 些 特 定 經 文 中 浮 現 出 的 張 力 之 後 ，現在需要整 
體 性 地 來 看 希 伯 來 文 正 典 ，並觀察人的責任以及神的主權是如  
何 交 織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的 。我 們 會 得 到 的 結 果 是 ，相同的張力以  
不 同 的 形 式 呈 現 》即 使 這 個 張 力 很 少 被 直 接 提 出 ，經文經常是  
預 設 這 個 張 力 的 存 在 ，而 且 不 只 是 在 表 面 上 的 。

人是有責任的

1. 人面對很多的勸勉與命令

這 點 是 很 清 楚 ，幾 乎 不 需 要 提 出 來 的 。從在伊甸園的第一  
條 禁 令 （創二 16〜 1 7 ) 起 ，接 著 有 對 個 人 ，像是挪亞和亞伯拉  
罕 的 命 令 _ 不 論 是 建 造 方 舟 的 命 令 ，或 是 在 神 面 前 做 完 全 人  
的 命 令 （創 六 13起 ，十 七 1〜6 )  _ 到對聖約之民陳述出來的  

誡 命 ，這 些 都 預 設 了 人 是 有 責 任 的 。這 些 指 令 包 括 了 ，建造會  
幕 的 細 節 ，和 可 被 接 納 的 敬 拜 禮 儀 ，還 有 較 廣 的 ^ 道 德 」誡 命 ， 
特 定 的 民 事 法 規 ，以 及 「要 聖 潔 」這 個 涵 括 性 廣 的 命 令 。神的 
要 求 觸 及 生 活 的 每 一 個 層 面 ，而 不是 只有從生 活中 抽離出來的  
敬 拜 而 已 ，這 是 為 了 要 使 祂 的 百 姓 有 別 於 周 圍 的 列 族 列 國  
( 參 ：出 二 十 3 起 ；利^^一  44〜45 ’ 二 十 7〜8 ，二十二  31〜 

33 ；申 十 12〜 1 3 ，十二 29〜3 1 ，十 四 1〜2 ; 賽 五 十 六 1 ; 拿 
一 2 ; 彌 六 8 ；瑪二  10 ；詩 ------ 九 1〜 3 等 等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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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 有 ，聖 經 勸 勉 人 要 尋 求 主 ：先 知 們 特 別 爪 祝 h 例丨 如 （例 
如 ’ 賽 五 十 五 6〜 7 ；摩 五 6〜 9 ；番二 3 ) 。會 《小4 陂, ,4、V: ’ 

就 是 要 作 為 人 可 以 尋 求 雅 威 的 處 所 （出 三 十 三 7 ) 。屮 命 勵  
百 姓 要 相 信 ，在 他 們 悖 逆 且 神 已 經 轉 離 他 們 之 後 ’ 丨 ' ,他 丨 求  
神 ，仍 能 再 次 尋 見 神 （申 四 26〜3 2 ，三 十 1〜 3 ) 。神 :7.1於邵呜 

尋 求 祂 的 人 ’ 必 存 美 善 的 心 意 （拉 八 22〜2 3 ) 。卟 撒 况 1’1极地 

被 告 知 ，「你 們 若 順 從 耶 和 華 ’ 耶 和 華 必 與 你 們 M / I .  __如們衿 
尋 求 祂 ，就 必 尋 見 ；你 們 若 離 棄 祂 ，祂 必 離 棄 你 們 I < (C I、卜 
五 2 ) 。詩 篇 也 經 常 傳 達 相 同 的 信 息 （例 如 ’ 一 〇 I'. 4 ’ 1^ I i  

1 8 ) 。

2 . 聖經吩咐人要順服、相 信 、選擇

神可以揀選亞伯拉罕並且應許要賜他大福；似 M  1丨丨1 (丨'丨位罕 

的 確 相 信 了 這 應 許 （創 十 五 4 〜 6 ) ，並且順從神的牌卜彳（制二 

十二  16〜 1 8 ) 。在 出 埃 及 記 裡 ，以色列人答應要 W 服 祌 （M1,十 

九 8 ，二 十 四 3〜 7 ) 。的 確 ’ 他 們 也 屢 次 「按照神的吩 11丨'丨I Ifll 

行 （例 如 ’ 出 十 六 34  ’ 三 十 八 〜 四 十 ；民 八 20  ’ 九 X 、B  ’ ■' 

-j^一  31 ) , 甚 至 是 甘 心 樂 意 的 （出 三 十 五 5 、21 ) 。以 f V M 敁： 

知 要 選 擇 耶 和 華 （申 三 十 15〜 1 9 ; 書 二 十 四 14〜 25 : 1 l _. | '  

八 2 2 )  ’ 而 他 們 也 真 地 這 樣 做 了 （書 二 十 四 2 2 ) ； Im /： ■ V;;,'他 

們 事 奉 鄰 邦 的 異 教 神 明 時 ，那 是 他 們 選 擇 了 那 此 神 叫 （ I I* 

1 4 ) 。他 們 嚴 正 的 許 願 （例 如 ：民二 i ^一 2 ； 士十  川 < 1 ) «  

擺 在 百 姓面 前的 有兩條道 路（參 ：利 二 十 六 1〜 45  : 屮 丨八 

章 ，三 十 1 5 〜 2 0  ；詩 一 篇 ），而 那 帶 來 祝 福 的 逝 路 • 丨i 1 1丨1人丨丨勺 

悔改 與順 服而 定的 。同 樣 的 ’ 在 人 的 關 係 之 中 ’ 2 丨1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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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自 由 的 （例 如 ，民 三 十 六 6 ) 。所有的這些情況 都預設了 人的
責 任 。

3 .人犯罪並悖逆

從 第 一 次 的 悖 逆 開 始 ，舊 約 聖 經 中 的 每 一 頁 ，都沾滿了各  
樣 可 能 想 得 到 的 過 犯 。人 類 所 想 盡 都 是 罪 惡 ；而除了大洪水之  
前 的 人 以 外 ，這 樣 的 描 述 （創 六 5 ) 也可 以正 確地適用在其他  

的 人 身 上 。聖 經 用 盡 了 各 樣 的 語 言 ，將 一些 特定的人或時期的  
可 憎 之 處 毫 無 保 留 地 顯 露 出 來 （例 如 ，創 十 八 20〜 21 ; 出三十
一 7〜 14 ；民 十 六 3〜 35 ； 士 十 九 〜 二 十 章 ；申一  2 6 起 ’ 九 22 

〜24 ；王 下 十 七 34〜 41 ；賽一 2 起 ’ 三 十 9 起 ；耶二 1 3起 ， 
五 3 ，六 16〜 17 ’ 四十二  1 0 起 ；結 八 章 ，二 十 二 章 ；何二  7 ， 
四 2 、7 、1 3 ) 。百 姓 「敗 壞 自 己 」（出三十二  7 ) ，或是行他們  

眼 中 看 為 對 的 事 情 （士 十 七 6 ，二 -1̂ 一 25 ) 。如果人不必因他  
們 的 所 是 所 為 負 責 任 的 話 ，這 樣 的 語 言 就 不 合 適 了 》

4 . 人的罪要受到神的審判

人 在 神 面 前 有 責 任 ，並 不 只 是 個 抽 象 的 概 念 ；他們是要向  
某一位負 責 的 。神 是 全 地 以 及 列 國 的 審 判 者，人最終是要向她  
交 賬 的 》審 判 的 主 題 在 整 個 舊 約 聖 經 中 一 再 出 現 。雅威是以嚴  
厲 的 處 罰 對 付 罪 的 。即 使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某 些 部 分 ，神的審判  
並 不 都 是 直 接 且 立 即 的 ，這 並 不 能 削 減 這 個 主 題 的 重 要 性 ，反 
而 是 加 強 並 預 備 末 世 性 審 判 的 確 定 性 。（參 ：創 六 〜 八 章 ，十 
八 25 ；出 二 十 三 7 ，三十二  7〜 1 2 、26〜35 ；利 十 1 起 ；民十
一 1 起 ，十 六 3〜35 ; 申三十二  19〜22 ; 書 七 章 ；士二  1丨 起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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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5 起 ，四 1 起 ；撒 上 二 十 五 38〜 39 ；撒 下 ._ |- I ； 1〔下十 
七 18起 ，二十二  15起 ，二 十 三 2 6 起 ；賽 十 四 26〜27 ’ 六十 
六 4 ；耶 七 13〜 14 ; 結 五 8 起 ’ 二 十 五 〜 二 十 八 G ：孤 +:丨起； 
該一 9〜 11 ; 亞 七 12〜 14 ；詩 七 十 五 6〜 7 ’ 八 十 '  S . 九丨-六

10 ; 傳 H 9 ’ 十二 1 4 。）當 作 者 們 強 調 神 是 長 久 忍 耐 、个輕 

易 發 怒 時 ，越 發 加 強 了 人 的 責 任 （出 三 十 四 6 ；民 I H  IX ; 珥
二 13 ；拿 四 2 ；詩 八 十 六 15 ’ 一 〇三 8 ；尼 九 17 ) 。的 ，丨_之 ： 

神 的 審 判 預 設 了 人 的 責 任 。

5 .人受神的試驗

雅 威 宣 稱 祂 想 要 知 道 人 心 中 的 意 念 ’ 這 種 神 人 H 形法  
( anthropomorphism ) 的 語 言 ，往往用來表達神對人丨丨U 驗 ( 例 

如 ：創二十二  12 ；出 十 六 4 ；申 十 三 1〜4 ； 士二 20〜 •： 4 ；代 

下三十二  31 ) ；但 是 這 並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（例 如 ：詩 I' • 5 ，
一 〇五 1 9 ) 。從 引 用 的 這 些 經 文 例 子 中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’ 祌的試 

驗 可 以 是 針 對 個 人 或 是 祂 的 整 體 百 姓 。這樣的試驗收木保證其  
結 果 ：亞 伯 拉 罕 通 過 了 祂 的 試 驗 ，希 西 家 則 失 敗 了 。丨丨此,丨式驗 
是 出 於 神 ，因 為 祂 的 百 姓 先 前 所 犯 的 罪 而 施 行 公 正 的 竹 数 （例 
如 ，士二  20〜 三 4 ) 。無 論 如 何 ，這 些 試 驗 不 可 避 免 的 ’ 足關 
乎 受 試 驗 者 的 順 服 與 忠 誠 ’ 並且預設了他們有責任要丨丨備i d 樣 

的 美 德 。

6 .人領受從神而來的獎賞

這 一 點 和 前 面 兩 點 是 重 疊 的 。畢 竟 ’ 審判也可以被祝為負  
面 的 獎 賞 ；舊 約 聖 經 中 對 於 那 些 通 過 試 驗 的 人 則 有 :i丨（iW的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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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 。我 們 在 這 裡 就 是 要 處 理 這 些 正 面 的 獎 賞 。亞伯拉罕領受的  
福 分 是 由 於 他 的 順 服 （創二十二  18) 。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當中  
的 接 生 婆 ，因 為 敬 畏 神 而 得 到 神 賜 福 （出一 20〜 21 ) 。神向祂  

的 百 姓 保 證 ，如 果 他 們 順 服 神 ，雅 威 的 榮 光 就 會 向 他 們 顯 現 （利 
九 6 ) ; 如 果 他 們 遵 行 律 法 ，就 必 存 活 （十 八 3〜6 ) 。迦勒得到  
特 殊 待 遇 ，因 為 他 專 心 跟 從 雅 威 （民 十 四 2 4 ; ‘ 書 十 四 9 、14) 。 
神 會 趕 出 剩 下 的 迦 南 人 ，但 是 百 姓 必 須 順 服 神 （書 二 十 三 4〜 
9 ) 。倘 若 百 姓 回 轉 歸 向 雅 威 ，承 認 他 們 的 罪 ，神 就 賜 福 他 們 （耶 
三 12〜 22 ’ 七 3〜7 、23〜2 8 ) 。百姓若 在^^一 奉獻 與供 奉的 事  

上 忠 心 ，神 就 傾 福 裝 滿 他 們 的 倉 庫 （瑪 三 10〜 11) 。先知講道  

的 許 多 內 容 都 論 到 對 於 更 大 福 分 的 期 待 ，這福分是取 決於人們  
的 順 服 與 否 （例 如 ，賽 五 十 八 10〜 14 ; 耶 七 23 ；亞 六 15) 。這 

些 應 許 若 非 預 設 人 的 責 任 ，就 顯 得 荒 謬 不 堪 了 。

7. 人的責任可以是出於神的主動

不 論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揀 選 有 甚 麼 涵 義 （見 下 文 ），我們都可  
以 很 清 楚 地 看 見 ，雖 然 神 的 揀 選 為 以 色 列 人 帶 來 了 極 大 的 特  
權 ，卻 「也 加 給 他 們 莫 大 的 責 任 與 限 制 ，當他們棄權 時會引來  
傷 害 。」^ 這 就 是 出 於 雅 威 的 揀 選 帶 來 的 責 任 了 。先知們特別  

指 出 ，隨 著 雅 威 揀 選 的 特 權 ，對 於祂的百姓連帶的是更多的要  
求 》不 錯 ，雅 威 是 列 國 的 審 判 者 ；但 是 阿 摩 司 堅 稱 ，事 實 上 ， 
正 因 為 雅 威 只 「認 識 」以 色 列 ，這尤 其是他們要承受特別且緊

編 按 ：原著誤作「民十一 3 2」》

H. H. Rowley, Faith, p. 63 ；並比較他的 Election，pp. 4 5 f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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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 審 判 的 理 由 （摩 三 2 ) 。以 色 列 面 對 的 責 任 ，.收个光 ;oiM;於神 

在 列 國 中 單 單 揀 選 了 他 們 ，更 出 於 伴 隨 著 揀 選 而 來 的 I i i必泊對  
神 忠 誠 。律 法 一 旦 頒 佈 下 來 ，效 忠 雅 威 與 順 服 律 法 就 幾 不  
可 能 區 分 的 了 。因 此 ，遵 行 雅 威 所 有 的 命 令 ，這 個 贲 仟 W 坫 於 、 
也 是 出 於 神 對 以 色 列 的 揀 選 。（參 ：出 十 九 4〜9 ；申 四 5〜X ’ 
六 6 起 ，十 15起 ，十一 7〜 9 ；何 十 三 4 ；彌 三 2 。）

智 慧 文 學 從 不 會 降 低 到 屬 世 普 通 常 識 的 水 準 ，部 分 原 W U  

雅 威 的 要 求 經 常 和 其 他 一 些 的 （雖 然 沒 有 明 說 是 出 於 雅 威 ）想 
求 交 織 在 一 起 ，更 是 因 為 在 後 者 的 情 況 中 ，已 經 預 設 了 敬 W 雅 
威 是 智 慧 的 根 本 （參 ：箴 九 1 0 ，十 六 7〜 12) — 根據屮命妃  
以 及 之 後 的 理 解 ，這 位 雅 威 的 命 令 ，總是出於為了祂 的百 姓的  
好 處 （申 六 2 4 ) 。2 出於神的恩典而來的特權從未削減責丨H ， 

而 是 加 強 責 任 。

8. 人的禱告不只是展示品

神 命 題 式 的 說 話 是 舊 約 聖 經 作 者 們 一 致 的 認 信 》但是祌和  
人 之 間 的 交 往 ，也 涉 及 人 對 神 說 話。3 人 向 神 發 聲 說 話 ，絕非 
事 先 設 定 好 機 械 人 的 錄 音 ；它 乃 是 出 於 頌 讚 神 的 敬 拜 ，絕 T 中

參 G. von  Rad, Wisdom in Israe! (London, 1972), pp. 621'.; W. 

Eichrodt, Man in the O ld Testament (London, 1951), p. 23 =埃例特 

著，《舊約中的人觀》（台南：東南亞神學院）；F. D. K idner, ^Wisdom 

L itera ture  o f  the O ld  Testament，， New Perspectives on tin- ()I<I 

Testament (Waco, 1970)，p. 1 1 8。

尤其見  Th. C. V riezen, An Outline o f O ld Testament 

(O x fo rd , I 970), pp. 1 7 6 f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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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呼 喊 ，因 得 到 援 救 的 感 激 ，為 有 需 要 者 的 祈 求 。人是有位格 
的 ，是 要 負 責 任 的 ，在 他的 代求 與 祈 求 的 禱 告 中 表 現 得 最 清 楚  
不 過 。

這 一 類 的 禱 告 有 些 是 事 先 計 畫 好 ，甚 至 是 非 常 強 烈 的 （例 
如 ，王 上 八 4 6 起 ；代 下 七 12〜22 ) 。其他的則是絕望 中的 呼喊 
( 例 如 ’ 出三十二  7〜 1 3 、31〜 32 ；書 十 11〜 14 ) 。有 一 些禱 

告 蒙 神 正 面 回 答 （例 如 ’ 創 二 十 五 21 ; 士 六 36〜 40 ；王 上 三 6 

〜9 ; 王 下 二 十 1〜6 ; 賽 三 十 八 章 ）；還有一些直截了當地被神  
拒 絕 （例 如 ，耶 十 四 1 1 ，十 五 1〜 2 ；撒 上 十 五 35〜 十 六 1 ) 。 
有 些 禱 告 凸 顯 了 罪 的 悲 慘 （例 如 ，出 三 十 二 章 ；申 九 2 5 起 ）， 
另 一 些 禱 告 則 凸 顯 了 雅 威 的 偉 大 與 祂 對 以 色 列 的 愛 （例 如 ，書 
十 12〜 1 4 ) 。無 論 如 何 ，人 能 在 向 神 禱 告 中 獲 得 回 應 ，這就預  

設 了 人 是 有 責 任 的 ，而 且 人 是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自 由 的 ；因為這樣 
的 語 言 描 述 的 是 人 格 的 相 互 作 用 ，而 非 機 械 式 的 決 定 論 。

9. 神呼籲人悔改

被 擄 前 的 先 知 們 一 致 地 表 明 ，雅 威 不 喜 悅 惡 人 死 亡 ，雅威 
呼 喚 人 ，要 求 人 回 轉 歸 向 祂 ，以逃脫那因他們 自己 的悖 逆所 帶  
來 不 可 避 免 的 可 怕 後 果 。祂 若 擊 打 祂 的 百 姓 ，並 非 祂 所 樂 意  
的 。（參 ：賽 三 十 18 ’ 六 十 五 2 ；哀 三 31〜 36 ; 結 十 八 30〜3 2 ， 
三 十 三 11 ; 何十一  7 起 。）即使用盡一切可能的 神人 同形法的  
方 式 來 理 解 ，所 得 到 的 結 論 都 是 ，人 是 要 負 責 任 的 被 造 者 ；而 
雅 威 對 於 他 們 的 悖 逆 ，是 以 恩 慈 、甚 至 痛 苦 的 忍 耐 相 待 ，當懲 
罰 他 們 時 ，雖 有 忿 怒 ，也 是 極 為 勉 強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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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- 結 語

傳 道 者 告 訴 我 們 ：神 造 人 原 是 正 直 的 ，人 卻 4 ; 丨丨許多「巧 
計 」（傳 七 2 9 ) 。一 般 而 言 ，當 人 犯 罪 時 ，神從某 方 |〖|丨來說足不 

在 其 中 的 。這 種 模 式 使 神 和 罪 之 間 保 持 了 一 定 的 3丨(離 ，花神拒 
絕 罪 人 之 時 尤 為 明 顯 ，這樣 的拒絕罪 人並非令神成為被勅的回  
應 者 ，而 是 強 調 祂 神 聖 審 判 的 確 定 性 （尤其從神的令知迅倘角  
度 來 看 時 ’ 例 如 ：賽 二 十 九 15〜 16 ; 耶 十 六 〗7〜丨8 ) 、成者犯 
罪 者 真 正 的 罪 咎 （例 如 ：撒 上 十 五 23b ) 。而 另 一 方 而 ，常聖經  
暗 示 （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）神 是 人 某 個 特 定 的 罪 的 原 W 丨I? /，必然 
還 有 其 他 因 素 牽 涉 其 中 ，最 明 顯 的 就 是 祂 使 人 剛 硬 的 港 判 ，或 
是 祂 全 權 之 手 掌 管 救 恩 歷 史 中 重 要 的 事 件 。

嫌馨镲

能 觀 察 到 上 述 各 種 主 題 如 何 在 舊 約 聖 經 書 卷 中 運 作 ，對我 
們 是 有 益 的 。聖 經 吩 咐 我 們 選 擇 雅 威 ，以及神給予人們和列國  
的 各 樣 試 驗 ，並 不 是 要 叫 人 從 形 而 上 學 的 角 度 來 界 足 人 | '丨（|丨的 
本 質 與 限 制 ，而 是 要 命 令 我 們 委 身 、認 同 並 順 服 神 。常人做了 
正 確 的 選 擇 時 （例 如 ：書 二 十 四 2 2 ) ，這選擇就成為持績對神  
忠 誠 、以 及 不 斷 丟 棄 想 要 侵 入 我 們 心 中 之 偶 像 崇 拜 的 则丨大丨。同 

樣 地 ，信 靠 順 服 得 到 的 正 面 獎 賞 （例 如 ，創二十二  18 ; 出一 
20〜21 ; 民^^一  32 ；書 二 十 三 4〜9 ) 也成為更深並持續順服  

神 的 動 機 ’ 而 不 是 成 為 一 旦 得 到 獎 賞 就 誇 口 的 理 由 。眾神喜悅  
的 行 為 ，頂 多只 能 在有 些 祈求 中 成 為要 求伸 冤與 求神 稱許 的根  
據 （就 如 有 些 詩 篇 一 例 如 ：三 十 四 ，六 十 九 ，七 十 九 ，一 〇 
九 ，一 三 七 等 篇 ；亦 參 ：尼 五 1 9 ，十 三 1 4 、2 2 、31 ) , 似 是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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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使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都 沒 有 任 何 出 於 自 信 的 誇 口 。當有些語言  
用 在 神 身 上 ，好 像 祂 會 受 到 外 在 因 素 影 響 時 ’ 這並不能令我們  
導 出 結 論 說 ，神 有 本 體 論 上 的 限 制 ：例 如 ，論 到 祂 的 長 久 忍 耐 ’ 
是 為 了 要 強 調 人 的 罪 大 惡 極 （民 十 四 18 ) ，襯 托 出 人 的 渺 小 （耶 
十 五 1 5 ;詩 八 十 六 1 5 )，這 也 是 值 得 我 們 稱 頌 祂 的 一 項 屬 性 （出 
三 十 四 6 ) 。同 樣 地 ，神 呼 喚 人 悔 改 ，突 顯 出 人 的 邪 惡 ，使神的 
忿 怒 顯 為 公 義 （例 如 ：耶 三 22 ；結 十 八 30〜 31 ’ 三 十 三 11 ； 

何 十 四 1 ) ，甚 至 可 以 視 為 祂 愛 的 度 量 ，因此也是祂為了祂的百  
姓 採 取 單 方 面 行 動 的 證 據 （例 如 ：賽 = .十 18〜 19 ; 何H 7〜 
9 ) 。

神有至高無上的主權

如 果 舊 約 聖 經 的 作 者 們 在 整 個 舊 約 聖 經 中 預 設 了 人 的 責  
任 ，那 他 們 更 是 預 設 而 且 堅 決 強 調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甚至在  
所 見 的 現 象 似 乎 與 此 信 念 背 道 而 馳 時 ，他 們 依 然 堅 守 此 信 念 。

1 ■ 神是一切的創造者、擁有者、及統治者

神 不 但 創 造 一 切 （創 ------二 章 ；賽四十二  5 ；詩 一 〇 二 25 ；

尼 九 6 等 等 ），祂 所 造 的 一 切 都 是 好 的 （創一 31 ) 。當以色列人  

歌 頌 讚 美 神 的 時 候 ，就 想 起 祂 是 天 地 的 創 造 主 這 個 事 實 ’ 總是 
給 西 姓 帶 來 莫 大 的 安 慰 （詩一二一  2 ’ 一 二 四 8 ) 。所 以 ’ 在聖 
經 中 讀 到 神 是 天 地 的 擁 有 者 （創 十 四 1 9 、22 ; 詩 八 十 九 11 ； 
代 上 二 十 九 11〜 1 2 ) ，或 是 聽 到 雅 威 堅 稱 萬 有 都 屬 於 祂 時 （出 
十 九 5 ；申 十 14 ; 伯 四 -i ^一 3 ) ，一 點 都 不 令 人 感 到 希 奇 。與這 

個 概 念 相 隨 的 ，就 是 雅 威 的 全 能 。如 果 雅 威 創 造 了 天 地 ，祂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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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「凡有血氣者的神」，在祂沒有難成的泰（即 | - ；_ 1 7、2 7 ;  

伯四十二  2 )。既然萬有都屬祂所有，就沒心•人能給祂任何東西 

( 伯四^^一  11 ) ° 一切歷史與大自然都在祂的股 $ 之 問 。

接 下 來 的 就 是 ’ 神既然在全地擁有至高無上的丨：權 ’ 祂就 
掌 管 萬 國 （詩 四 十 七 8〜9 ，六 十 6〜 8 , 八 十 17〜 I X 思 等 ) 。 
萬 國 都 屬 於 祂 （詩八十二  8 ) ，這 是 非 常 合 理 的 。的 確 ，常以色 
列 人 的 命 運 落 入 最 黑 暗 的 深 淵 之 時 ’ 她 的 先 知 們 W 沾楚地看  

見 ’ 雅 威 在 所 有 外 邦 勢 力 之 上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生 權 ’ U f l ,1,丨真理 
成 為 他 們 的 安 慰 。但以理書二  ’ 四 ’ 七 〜 八 ，十 ，十 .〜十二 

章 的 精 華 就 是 ’ 這 位 至 高 者 掌 管 人 的 王 國 （四 2 5 ) 。對雅威而  
言 ’ 萬 民 只 不 過 是 水 桶 中 的 一 小 滴 ，天 平 上 的 微 塵 ，微个足道  
( 賽 四 十 15起 ）。被 擄 前 的 先 知 們 特 別 教 導 到 ’ 雅 威 「M 起或 

召 出 外 邦 之 民 亞 述 人 、埃 及 人 、敘 利 亞 人 、非利士人到歷史的
舞 台 上 ’ 是 要 使 用 他 們 做 祂 的 器 皿 ....... （並 且 ）這此_脅汜以色
列 民 的 外 邦 之 民 被 雅 威 興 起 ，是為 了要 執行祂在祂的選民身上  
的 b十畫。」 （參 ：賽 七 1 8 ，九 10~11 ’ 十 5〜6 、26 , 耶 _16

〜 7 ’ 二 十 七 4 〜 8 ’ 三 -(----- 32  ; 何二  17 ’十一  1 ’ 十 三 4 ; 摩

二 9〜 10 ’ 三 1 ’ 九 7 ; 彌 六 3 起 等 等 。）我們很容易可以找到  

更 多 的 例 子 。雅 威 指 派 了 耶 戶 與 哈 薛 的 任 務 ；興起利汛與比加  
對 付 以 色 列 ；召 出 亞 述 王 ；派 遣 瑪 代 對 付 巴 比 倫 ，還有非利士  
人 和 亞 拉 伯 人 對 付 猶 大 家 （王 上 十 九 15〜 17 ；王 下 十 五 3 7 和 
賽 九 10〜 11 ; 賽 七 1 7 起 和 十 5 ’ 十 三 17〜 19 ; 代下二十一  16 

〜 17) 。這 些 外 邦 勢 力 並 非 僅 是 用 來 做 毀 滅 的 工 作 • •古列和波

J. Lindblom  ’ 前弓[書 ’ p. 324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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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 被 興 起 ，卻 是 要 使 以 色 列 歸 回 到 她 先 祖 之 地 （賽 四 十 五 1 起 ； 
拉一  1) °

雅 威 大 可 以 審 判 列 國 列 民 （詩 六 十 七 5 ) ’ 因為祂不但是全  
能 的 ，祂 也 是 全 知 的 。祂 的 全 知 經 常是 與祂 急迫 審判 的確 定性  
與 透 徹 性 有 關 的 （例 如 ，賽 二 十 九 15〜 16 ；耶 十 六 16〜 18 ；
結 ~|---- 2 、5 ; 詩 一 二 九 1 起 ；蔵 五 21 ’ 一 十 四 2 ) 。雅威已經

定 意 要 審 判 萬 國 ，誰 能 使 祂 的 手 轉 回 呢 （賽 十 四 26〜27) ?

世 上 沒 有 任 何 神 明 像 以 色 列 的 神 （申三十二  36〜43 ’ 三十
三 26〜 27 ；賽 四 十 10起 ）。雅 威 在 天 上 立 定 祂 的 寶 座 ’ 貤的王  

權 統 管 萬 有 （詩 一 ◦ 三 1 9 ) 。所 有 的 生 命 氣 息 都 倚 靠 祂 ；祂若 
收 回 他 們 的 氣 ’ 他 們 就 死 亡 歸 於 塵 土 （詩 一 ◦ 四 27〜3 0 )。人 

的 偶 像 是 無 能 的 ；而 居 所 在 天 上 的 以 色 列 之 神 ’ 卻在受造宇宙  

的 任 何 範 疇 裡 隨 祂 自 己 的 意 旨 行 事 （詩 — 五 3 ’ 一 三 五 5〜 
6 ) 。所 以 ，人 一 切 的 日 子 都 由 神 所 定 ’ 就 不 足 為 奇 T  (詩 一 二
九 16 ；箴 二 十 24 ) 。當 然 也 沒 有 人 能 以 智 慧 或 謀 略 敵 擋 祂 （箴 
二十一  30 ) 。雅 威 擁 有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（賽 四 十 三 13 ’ 四 
十 四 24〜27 ; 傳 三 14 ’ 七 13〜 14 ; 但二  19〜22 ’ 四 31〜3 2 、 

34 ) 。無 論 是 風 ，災 難 ，富 足 一 都 在 祂 的 掌 管 之 下 （例 如 ’ 出 
十 五 10 ; 賽 五 十 四 16 ; 耶 四 十 七 7 ；摩 三 5〜6 ; 哀 三 37〜39 ) 。 

聖 經 上 很 少 說 ，「下 雨 了 」（摩 四 7 接 近 此 說 ）：人們會說神使  
雨 降 下 （詩 六 十 五 10 ；伯 三 十 六 27 ’ 三 十 八 26 ) 。約伯記更是  

強 化 了 神 對 於 人 和 自 然 界 掌 管 的 細 節 （伯 十 四 5 ’ 二 十 八 24〜 
2 7 ，三 十 八 8〜 1 1 、33 ; 參 ：賽 四 十 1 2 、26 ；耶 五 22 ’ 三十一 
35〜36 ; 拿一 1 7 ，四 6 起 ；詩 一 ◦ 四 9〜 10 ’ 一 四 八 3 起 ；箴

八 27 ) 。「以 色 列 人 也 是 知 道 受 孕 與 生 產 ’ 江 河 流 向 大 海 ’ 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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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然 界 的 循 環 追 些 事 的 。但 是 這 樣 的 知 識 並 个 内 制 1丨:他們說 
『祢 （是 ）主 』。即 使 有 了 這 些 知 識 ，以 色列 人依 然仰 望 這位  

不 改 變 的 永 活 之 神 》」5 機 運 被 排 除 了 ；而如釆我們任某處讀  

到 ’ 某 事 似 乎 是 與 機 運 有 關 的 事 件 ’ 它還是沒彳/ 脫離神的引導  
( 撒 上 六 9 ’ 二 十 26 ; 王上二十二  34 ；得二 3 ; 代卜丨.八 33 ) 。 

所 以 ’ 如 果 用 抽 籤 來 尋 求 雅 威 的 心 意 時 ，「在 教 绰 | ; , 它是被  
認 知 為 是 在 祂 的 掌 管 之 下 的 」（箴 十 六 33 ; 參 ：讲 七 16 , 十四
2 ’ 十 八 6 ; 撒 上 十 19〜21 ; 拿一 7 ) 。6

擁 有 這 樣 全 面 的 絕 對 性 主 權 ’ 雅 威 預 言 未 來 將 迚 發 生 的  
事 ’ 以 及 祂 對 那 個 未 來 之 事 的 掌 控 ，兩者之間始終很難打清晰 
的 區 分 （比 較 ：創 十 五 13〜 16 ’ 二 十 五 22〜23 ’ 卩i f 丨. - - 1 6 、
2 5 、32 ；書 六 2 6 以 及 王 上 十 六 34 ; 賽 四 十 六 8〜丨0 ’ 卩4十 八 5 

〜6 )  » 祂 所 命 定 的 事 一 定 會 成 就 。

神 行 事 的 方 式 是 以 非 常 多 樣 的 形 式 呈 現 的 ，不能以爭一的  
形 式 來 限 制 。雅 威 有 時 以 戲 劇 性 的 方 式 介 入 歷 史 ，像 W 帶來十  
災 （出 五 章 起 ）’ 從 天 降 火 （王 上 十 八 3 8 ) ，或 強 廹 西 伞 祛 G 和 
他 的 大 軍 不 戰 而 退 （賽 三 十 七 章 ）；但 是 ，「令 人 驚 訝 的 是 ，神 
的 目 的 往 往 不 需 要 祂 激 烈 地 介 入 就 能 達 到 》」7 祂使用掃羅和  
他 的 軍 隊 ’ 以 實 現 祂 要 對 付 亞 瑪 力 人 的 誓 言 （撒 上 十 五 2〜6 ) ;

G. C. Berkouwer, Providence, p. 9 2 。

B. B. W arfie ld , ' Predestination, , pp. 4 8 f. 。

G. C. Berkouwer, Providence, p. 92。參 G. Von Rad, Theology, Vol. i, 

pp. 5 I f .，他 指 出：這些敘述體經文的目的有許多都取決於一個神 

學片語或子句，顯明雅威掌管一切的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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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者 更 微 妙 地 ，祂 在 示 劍 人 與 亞 比 米 勒 的 衝 突 之 間 掌 權 ，雖然 
他 們 並 不 知 道 ，最 終 雙 方 都 被 殲 滅 。由於亞比米勒對他的弟兄 
所 犯 的 罪 、以 及 示 劍 人 可 恥 的 協 助 ’ 雅威給予他們這個恰當的  

懲 罰 。
神 在 歷 史 中 的 掌 管 有 其 目 的 ，這 樣 一 位全 能又全知 的有位  

格 者 ，不 可 能 是 透 過 無 意 識 或 是 反 覆 無 常 的 方 式 來 治 理 全 地  
的 。林 伯 隆 （L in d b lo m )在 探 討 被 擄 前 先 知 時 強 調 這 一 點 ：

先 知 們 對 於 歷 史 的 看 法 ，與 其 他 東 方 民 族 不 同 之 處 ’ 

並 不 在 於 雅 威 是 否 在 歷 史 中 行 事 ，而是先知們認為以  

色列 的歷史是 依據一個固 有 的 計 畫 ，由道德原則指導 
的 ，有協調性的 歷 史 。在歷史的一開始就有揀選的這  
個 事 實 …… 。隨 後 一 連 串 的 事 件 ，都是基於這個歷史  

事 實 的 後 果 ；這 個 歷 史 序 列 最 終 的 目 標 ’ 則是揀選這  
個 概 念 的 完 全 實 現 。其 他 古 代 民 族 並 沒 有 此 種 歷 史  

觀 。S

8 J. L indb lom  - 前引書 ’ p. 325 ; 參 ：pp. 3 2 3 -6。也可見 K. G a llin g  ’ 

前引書 ’ PP. 92f.; U. Cassuto，‘ The Beginning  o f  H istoriography  

among the Is ra e lite s ', B iblical and Oriental Studies (Jerusalem, 

1973)，Vol. i, pp. 7-16 ；尤其還有 J. L. M cKenzie, A Theology o f the 

Old Testament (Garden C ity, 1976), pp. 1 3 5 -4 4，他看到以色列的史 

料編纂在系列事件中有其清晰合… 性的初步概念。這種進路必須 

與另一種進路作出明顯的區分’後者宣稱以色列的歷史編纂是以 

線性時間觀而非循環式時間觀為假設 ’ 巴雅各 （■>. Barr, Biblical 

Words fo r Time [Longdon, 1969], pp. 143-51 ) 對後面這種進路有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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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如 箴 言 所 說 ，「雅 和 華 所 造 的 各 適 其 用 ，就是惡人也為  
禍 患 的 日 子 所 造 」（箴 十 六 4 ) 。不 論 y<3m rdcah{ r 禍 患 的 日 子 」 
或 「災 難 的 日 子 」）是 指 惡 人 遭 難 作 為 懲 罰 ，或是指他們所行  
之 惡 ( 參 ：賽 五 十 四 16) ’ 「一 般 的 意 義 是 ：在 神 的 世 界 中 ，至 
終 沒 有 不 正 中 標 的 的 結 局 。」9 「祂 決 定 一 切 人 、事 、物受造  

的 目 的 。在 這 世 界 中 沒 有 一 樣 人 、事 、物 是 沒 有 H 的 的 …… 。」w 
除 非 雅 威 控 制 了 人 的 心 思 與 情 感 ，我 們 很 難 去 設 想 ，怎麼 

可 能 甚 至 連 歷 史 中 的 細 節 都 在 祂 的 控 制 中 。而 事 實 上 ’ 舊約聖 
經 的 作 者 們 毫 不 猶 豫 地 ’ 就 是 用 這樣 的方 式與用語 來描 述事 件  
的 發 生 的 。雅 威 藉 著 令 各 民 族 驚 恐 來 控 制 他 們 （例 如 : 創三十  
五 5 ；出 二 十 三 27 ；申二 25 ；撒上^^一  6〜7 ) 。另 -.方 面 ’ 祂 
使 祂 的 百 姓 在 埃 及 人 面 前 蒙 恩 惠 ( 出十二  36  ; 參 ：似一 9 ) 。 

還 有 ’ 祂 使 入 侵 的 軍 隊 以 武 器 互 相 擊 殺 而 被 毀 （_丨:七2 2 ) 。甚 
至 有 一 群 人 願 意 跟 隨 掃 羅 ’ 也 是 出 於 神 感 動 他 們 的 心 （撒上十  
2 6 ) 。人 的 意 念 與 決 定 經 常 是 直 接 歸 因 於 神 的 決 定 （例 如 ，撒 
下 二 十 四 1 ; 賽 十 九 13〜 14 ’ 三 十 七 7 ；箴 二 十 - . 1 ; 拉一- 1 ， 
七 6 、2 7 〜28  ; 尼二  11〜 1 2 ) 。換 言 之 ’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想 ：

2 .神是那有位格的終極因

舊 約 聖 經 中 的 人 物 經 常 能 明 辨 ，在看起 來只是現象界的事

確的批判》

F. D. Kidner, The Proverbs (London, 1964)，p . 】18 = 树德納著，潘 

秋松譯，《箴言》，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（台 北 ：校 _ ，1995 ) ， 

1 4 1。

A. Cohen, Proverbs (H indhead, 1945)，p. 1 0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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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，其 背 後 有 神 的 手 在 掌 管 。「聖 經 本 身 並 不 否 認 在 事 件 的 背  

後 是 - - 連 串 的 原 因 所 造 成 的 ’ 但 同 樣 地 ’ 聖經通常也不會將事  
情 都 歸 因 於 不 當 的 突 發 理 由 ’ 而 阻 礙 其 推 理 。這就直接跳到一  
位 擁 有 神 性 的 起 因 ’ 萬 有 從 祂 而 來 ’ 萬 事 也 藉 祂 的 旨 意 而 發  
生 。」11舉 例 而 言 ’ 人 的 繁 衍 是 雅 威 的 作 為 （例 如 ：創 四 1 、 
2 5 ，十 八 13〜 1 4 ，二 十 五 21 ’ 三 十 1〜 2 ；申 十 22 ；得 四 13 ) 。 

當 約 瑟 的 哥 哥 們 驚 訝 地 在 他 們 的 口 袋 裡 發 現 被 歸 還 的 錢 財  
時 ，他 們 認 定 這 是 神 所 作 的 （創四十二  2 8 ) 。使埃及馬車車輪 
脫 落 的 是 雅 威 （出 十 四 2 5 ) ；示 每 的 咒 罵 （撒 下 十 六 10〜 11) 

以 及 拿 俄 米 的 憂 傷 （得一 20) ’ 背 後 的 終 極 原 因 都 是 出 於 神 。 

在 以 斯 帖 記 一 書 中 ’ 即 使 是 從 頭 到 尾 沒 有 明 確 提 到 神 這 個 字 ’ 

我 們 依 然 可 以 看 到 這 樣 的 戳 記 。不 論 作 者 心 目 中 其 他 的 H 的是 
甚 麼 （像 是 為 了 在 妥 拉 之 中 沒 有 規 定 的 筵 席 的 設 立 ’ 提供背後  
的 歷 史 背 景 ），「當 讀 者 跟 著 敘 事 文 讀 下 去 的 時 候 ’ 作者的寫作  
技 巧 使 讀 者 毫 不 懷 疑 ’ 他 正 在 觀 察 神 的 天 命 的 運 行 ’ 最終清楚  
顯 示 的 是 ，聖 約 之 民 是 不 會 被 摧 毀 的 」。'2

要 找 到 適 切 的 字 或 詞 來 表 達 神 的 「終 極 地 位 」是 困 難 的 。 
關 鍵 點 在 於 祂 的 作 為 是 如 此 滿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而且是鉅細

11 J. A. M otyer, The Day o f the Lion (London, 1 974), p. 9 7 。見以下重 

要的觀察：J. Pedersen, Israel: Its Life and Culture (London, 1 940), 

Vols. i i i - iv ,  pp. 486-9 1 。

12 R. K. H arrison,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(London, 1970), p.

丨0 9 9 。同樣地，有人認為：路得記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是關乎大 

衛的揀選與誕生，這個論點頗具說服力 ’ 例 如 O. L oretz, ‘ The 

Theme o f  the Ruth S to ry，，CBQy Vol. x x ii (1960), pp. 39 I - 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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靡 遺 的 ：在 每 一 個 細 節 ，在 人 所 處 的 世 界 中 所 發 生 的 一 切 ，至 
少 要 有 祂 的 許 可 才 可 能 發 生 ；反 之 ，如 果 祂 要 攔 阻 某 事 ，則那 
事 連 發 展 都 不 可 能 。除 非 雅 威 建 造 房 屋 並 看 守 城 池 ，房屋建不  
成 ’ 看 守 的 人 也 枉 然 儆 醒 （詩 一 二 七 1) 。若雅威與他們一同作  
戰 ’ 全 軍 都 不 必 害 怕 （申 三 22 ) ; 但是當雅威拒絕與他們同去  
時 ，他 們 就 潰 敗 （書 七 1 起 ）》

有 大 量 的 聖 經 用 語 預 設 了 雅 威 的 終 極 地 位 。雅 威 堅 稱 ，「我 
賜給你們地土  ’ 非 你 們 所 修 治 的 」（書 二 十 四 13 ) ; 祂 對 大 衛 說 ， 
「我 從 羊 圈 中 將 你 召 來 …… ，立 你 作 我 民 以 色 列 的 君 」（撒下 

七 8 ) 。戰 爭 停 止 ，是 出 於 雅 威 要 使 祂 的 百 姓 休 息 （撒 下 七 1 ; 

參 ：詩 一 四 七 12起 ）；以 斯 拉 和 他 的同 伴們能快 速而 平安 地抵 

達 耶 路 撒 冷 ，是 因 為 雅 威 施 恩 的 手 幫 助 他 們 （拉 七 9 ; 參 ：尼
二 8 ; 詩一二一  2 ) 。雅 威 賜 力 量 使 人 得 貨 財 （申 八 18) ; 事實 

上 ’ 連 各 種 農 作 物 的 生 長 、以及 農夫 務農 的知 識也 是從 祂而 來  
的 （賽 二 十 八 2 3 起 ）。尤 其 在 審 判 的 事 上 ，直接地提到終極審  
判 在 於 雅 威 （賽 十 21〜 23 ; 耶十六丨6 ，二 十 5 ，二十一  3〜 7 ; 

結 七 9 ’ 十一 7 起 ；彌二 3 ；鴻二 1 3 ；番一 2 起 ；等 等 ）。不 過 ， 
沒 有 一 處 比 自 然 詩 篇 更 清 楚 論 到 雅 威 的 終 極 地 位 （十 九 ，三十 
三 ，八 十 九 ’ 一 〇 四 ’ 一 四 八 篇 ）。因 此 ’ 從 一 個 角 度 而 言 ， 
神 蹟 並 沒 有 證 明 神 介 入 日 常 運 作 的 規 律 之 中 。神蹟只不過是指  
神 在 特 定 的 時 刻 ’ 使 某 事 不 按 照 祂 通 常 讓 它 發 生 的 方 式 發 生 》 
舊 約 聖 經 中 的 信 徒 並 不 會 把 神 蹟 看 為 一 種 「突 破 」，是新而令  
人 驚 奇 之 神 的 作 為 （例 如 ：出 三 十 四 10 ；民 十 六 30 ; 賽四十  
八 6 起 ）。

如 此 透 徹 地 把 一 切 事 實 都 歸 因 於 神 ，以至摩西毫不避諱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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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申 命 記 二 十 九 章 4 節 說 ’ 以 色 列的遲鈍也 是因為雅威沒 給他  

們 明 f t 。作 者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雅 威 吝 於 給 予 ’ 更不是把罪過歸給  
祂 ；然 而 ，舊 約 聖 經 的 作 者 們 毫 不 猶 豫 地 表 示 ：雅威自己以某  
種 神 祕 的 方 式 （這 個 神 祕 性 確 保 祂 自 己 不 致 被 控 訴 為 惡 ）成為 

許 多 惡 的 「終 極 」原 因 。
例 子 不 勝 枚 舉 ’ 這 裡 只 能 提 出 一 些 。米該雅對於天庭的描  

述 、以 及 選 擇 一 個 必 能 達 成 目 的 之 說 謊 的 靈 （王上二十二  19 
〜22 ；代 下 十 八 18〜2 2 ) ，激 動 大 衛 作 惡 （撒 下 二 十 四 1) ’ 出 
賣 約 瑟 到 埃 及 為 奴 （創 五 十 2 0 ) ，差 派 惡 魔 行 使 指 定 的 任 務 （例 
如 ：士 九 2 3 起 ；撒 上 十 六 14 ’ 十 八 10) ’ 約 伯 記 的 序 言 ’ 先 

知 特 定 的 言 語 就 不 說 了 （例 如 ：「災 禍 i racah、若 臨 到 一 城 ’ 
豈 非 耶 和 華 所 降 的 嗎 ？」摩 三 6 ; 參 ：賽 十 四 24〜 27 ’ 四十五 

7 ) ，這 些 都 必 須 密 切 注 意 。雖然這些例子大部分都 與神的審 判  
有 關 （亦 參 ：耶 六 21 ；結 三 2 0 ) ，有 關 約 瑟 的 記 載 卻 不 是 如 此 。 

無 論 如 何 ，有 太 多 的 例 子 ’ 使 我 們 無法把神至高 無上 的主 權看  

成 一 種 能 在 驚 險 的 最 後 關 頭 救 人 出 虎 口 取 得 勝 利 的 、令人稱羨 
的 能 力 。「一 個 必 然 的 看 法 就 是 ’ 神 不 但 挽 救 了 一 個 處 境 ’ 而 
且 該 處 境 也 是 由 祂 的 決 定 造 成 的 。不 但 是 補 救 的 過 程 ’ 連那需  

要 補 救 的 處 境 都 可 以 追 溯 到 祂 旨 意 中 的 那 個 決 定 。」n 這樣一 
種 的 世 界 觀 並 不 是 唯 尊 一 神 論 （heno the ism )的 看 法 ’ 而是一  
種 非 常 純 正 且 紮 實 的 獨 - -神 論 （m onothe ism )信 仰 。

13 J. K. S. Reid, 4 Determ inate, etc.，，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 f the 

Bible (London, 1950), p. 65 = 黎加生（A. Richardson ) 編 ’湯張瓊

英 、朱信譯，《聖經神學辭彙》（香港 ：基督教文藝 ’ 1966) ’ 1 3 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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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然 ，與 此 同 時 ，聖 經 也 說 神 會 永 久 管 制 祂 TT姓的心思意  
念 。有 時 候 祂 的 百 姓 祈 求 祂 這 麼 作 。這 樣 的 表 達 ，在期盼新約  
來 臨 的 先 知 們 當 中 尤 其 普 遍 （參 ：耶三十一  3 丨〜3 4 ，5 十二 
40 ；結 H 19〜 20 ’ 三 十 六 2 2 起 ；番 三 9〜丨3 ; 等 等 ）’ 但是 

肯 定 不 是 只 限 於 這 種 架 構 之 中 （例 如 ：代 上 二 十 九 17〜 19) 。
既 然 提 到 新 約 ，就 要 談 談 舊 約 聖 經 的 末 世 論 。我們巳經注  

意 到 ：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歴 史 往 往 是 被 視 為 有 U 的 性 的 。不論是 
被 擄 前 或 是 被 擄 後 的 先 知 們 ，這 種 觀 點 隱 含 的 就 W ’ 他們期待  
雅 威 會 以 劇 烈 高 潮 式 的 方 式 介 入 ，以 至 於 會 帶 來 一 個 新 秩 序  
( 例 如 ：耶 三 十 - 章 ；何 二 章 ；還 有 比 較 困 難 的 經 义 ，如 ，賽 

二 章 ’ 七丨9 起 ’ 十 一 章 ）。這樣的盼望並非表 示神 在現今沒 有  
採 取 救 贖 行 動 ’ 而 是 指 明 祂 救 贖 行 動 的 最 大 彰 顯 （包 括 審 判 ） 
還 在 未 來 。除 此 之 外 ’ 並 未深 入探 討有 關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在  
現 今 、與 在 將 來 的 執 行 二 者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；舊約聖經對於這些  
問 題 的 沉 默 ’ 導 致 後 來 相 當 多 的 猜 測 ，正 如 我 們 將 會 看 兄 的 。

雅 威 是 聖 潔 的 ’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對於祂的選民滿有  
特 別 的 關 懷 ’ 並 且 也 是 親 身 介 入 掌 管 人 們 的 事 務 。這樣對神的  
看 法 會 令 祂 的 百 姓 感 到 困 惑 ，從 人 的 觀 點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，似乎 
雅 威 是 嚴 酷 的 （得一 20〜21 ) ’ 不 公 的 （伯 三 章 起 ），或是沒有  
好 好 考 慮 其 他 民 族 之 邪 惡 的 （哈 巴 谷 書 ；詩 七 十 二 篇 ）。這就 
引 發 了 像 在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三 章 17節 中 的 吶 喊 ：「耶 和 華 啊 ！你 
為 何 使 我 們 走 差 離 開 祢 的 道 ，使 我 們 心 裡 剛 硬 不 敬 畏 祢 呢 ？求 
祢 為 祢 僕 人 、為 祢 產 業 支 派 的 緣 故 轉 回 來 」（亦 參 ：賽 六 十 四 7 
〜 8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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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神與揀選

我 們 應 該 注 意 ’ 神 的 天 命 在 揀 選 之 中 獨 特 的 彰 顯 。舊約聖 
經 中 ，以 色 列 人 的 信 仰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信 念 之 上 ’ 即以色列人是  
雅 威 的 選 民 ’ 而 這 是 基 於 兩 個 互 補 的 事 實 ：揀 選 亞 伯 拉 罕 （創 
十二 1 起 ，十 七 1 起 ，十 八 17〜 19) ’ 還有出埃及以及賜下應  
許 之 地 供 他 們 立 國 、建 立 家 園 （出 三 6〜 10 ; 申 六 21〜 23 ；結 

二 十 5 ；詩 一 〇五 篇 ；參 ：賽 四 十 三 1 ) 。14當雅威揀選這民族  
時 ，祂 也 同 樣 地 揀 選 了 那 土 地 ’ 作 為 祂 特 別 關 切 的 地 方 （申十 
一 1 2 ) ，作 祂 自 己 的 土 地 （利 二 十 五 2 3 ) ; 祂 特 別 揀 選 錫 安 山 ’ 

耶 路 撒 冷 ’ 作 為 祂 特 定 的 居 所 （亞二 11〜 12 ’ 三 2 ; 詩七十八  

68 起 ）。
雖 然 亞 伯 拉 罕 是 蒙 揀 選 的 ’ 並非他所有的子孫都享有相同  

的 特 權 ：以 撒 被 選 ’ 而 以 實 瑪 利 則 沒 有 （創 十 七 18〜2 ! ) ；雅 
各 在 出 生 之 前 就 比 以 掃 蒙 愛 （創 二 十 五 2 3 ’ 二 十 八 14; 瑪一 2;  

賽 四 十 - 8 起 ；詩 一 三 五 3〜4 ) 。即 使 在 以 色 列 之 中 ’ 也是由

14 然 而 ’ 奎 爾 （G. Q uell, TDNTNo\. iv, p. 159 ) 持不同看法’他主張 

的觀點是揀選國王先於揀選百姓。這種看法已不再流行’雖然艾

爾特 曼（P. Altm ann, Erwahlungs theologie ) 又使之以不同形式死 

灰復燃 ’ 他認為：以色列意識到 f i 己是被揀選的’乃是源自於大 

衛和所羅門的輝煌統治。其他人比較謹慎地指出：出埃及事件並 
不構成揀選傳統的產生’因為這個傳統的各個層面都已存在了  ’ 
參 H. J. Zobel, ‘ U rsprung  und Verwurzelung  des Erwahlungsglau- 

bens Israe ls，，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，Vol. x c iii (1968), cols. 

1-12, 尤其是 col. 8; G. Hasel, The Remnant (Barrien  Springs, 1972), 

pp. 15 3 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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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選 擇 突 出 的 領 袖 ：如 ，摩 西 （出 三 章 ；民 十 六 5 、7 、2 8 ) ; 

祭 司 亞 倫 （民 十 六 40  ’ 十 七 1 8 起 ）；利 未 人 （申 十 八 5 ;代下 

二 H 1 1 起 ）；有技藝的巧工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（出三^^一

2 、6 ’ 三 十 五 3 1〜 3 4 ) ；約 書 亞 （民 二 十 七 16〜 21 ) ；負責分 

地 為 業 之 人 （民 三 十 四 1 6 起 ）；大 衛 （撒上十三丨 3 〜丨4 ;撒下 

六 21 ；詩 七 十 八 6 8 、70  ’ 八 十 九 19〜 20  ; 二 十 五 篇 ；代上二 

十 八 4 〜 1 0 ) ; 眾 先 知 一 例 如 ：耶 利 米 ，還未被造在腹中已被  

神 「所 曉 得 」 15 (耶一  5 ) 。

揀 選 以 色 列 ，不 但 意 味 著 ，與 周 圍 列 國 相 比 較 ，以色列必 

須 有 所 不 同 ’ 是 特 別 聖 潔 ，被 分 別 出 來 歸 屬 雅 威 （出^^一  7 ， 

十 九 4 〜 6 ；利 二 十 2 3 〜 26  ; 申 十 14〜 1 5 ，十 四 2 ; 賽四十三

21 ；詩二十二  12 ’ 一 三 五 4 ; 等 等 ），更 意 味 著 ：雅威使用其  

他列國成就祂在以色列身上的美好目的，以增加祂的百姓的數 

目 來 對 列 國 設限 ’ 為 她 犠 牲 他 人 ，並 且 因 為 他們對 她的 殘酷 ， 

而對他們有更嚴厲的處罰（例 如 ：申三十二  8〜 9 ; 賽 四 十 三 4 ; 

耶五十一  5 〜 10 ; 亞 … 14〜 1 7 ) 。即使是當雅威攙扶祂僕人古  

列 的 手 （而不是發嘶聲叫他來，好 像祂對亞述那樣，賽 五 2 6 )  ’ 

祂這樣作的目的還是為了祂的百姓以色列（賽 四 十 五 1〜 5 ) 。

這 樣 ’ 以色列似乎就有其中心地位’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具  

有 排 他 性 的 。這可從一 種普 世性的（例 如 ：賽 十 九 2 3 ，六十六 

23 ；詩 八 十 六 9 ’ 九 十 六 1 0 ) 、直接關聯於揀選本身的口氣而

1 5 這裡所用的 yadac明顯地是指揀選：參：摩H  2 ；何十H  5 ； G. Quell, 
TDNT、Vol. iv, pp. 1 4 7 f.。

得 到 舒 緩 ：萬國 要因神揀選亞伯拉罕而蒙福。16「揀選亞伯拉  

罕 …… 其用意是作為一個特定的途徑，來達到一個普世性的目  

的 。 」 17

揀 選 以 色 列 ，並不是就放過以色列背道的問題或是因此造  

成 的 被 擄 ，因 為 神 的 「剩 餘 」之民是很清晰的既定概念。有一 

些經文 特別 值得 注意 ’ 在 那 些 經 文 中 ’這個概念是先知末世論  

的 一 個 固 定 的 神 學 用 語 （例 如 ：彌 四 7 單 獨 使 用 代 r t t 〔「餘 

民 」〕；參 ：二 1 2 ’ 五 7 ; 賽 八 16〜 1 8 ) 。

從百姓的背約而推論說揀選本身是由百姓的回應來決定  

的 ，這樣的看法是不正確的。在約二十多年前 ’ 孟登豪（M e n d e n 

h a l l )  針對約的主題寫了兩篇具有過渡意義的重要論文’從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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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艾爾特曼（P. A ltm a n n，前引書 ’ 隨處可見）因刻板地維持揀選與 

普救論的區隔’錯誤地排除以色列蒙揀選與宣教有關的任何看 

法 。因 此 ’ 他的研究因為不適切地考慮「普救論」的語意範圍而 

有瑕疵。揀選並非必然排除宣教 ’ 宣教也不必然包括普救論。然 

而 ，我們要記得：在舊約聖經中並沒有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有系 

統地使外族人歸信的「宣教」行動 ：參 A . M artin -A chard , A Light 

to the Nations (London, 1 962) ，隨處 n j見 。

17 G. Vos, B iblical Theology (Grand Rapids, 1948), p. 90 = 霍志恒者 ’ 

李保羅譯，《聖經神學》（香 港 ：天道書樓 ’ 1988) ’ 9 1 頁 。很遺 

憾 地 ’ 有些人一尤其是盧立（H. H. Rowley, Election > 前引書）’ 

還有符瑞增（Th. C. V riezen, Erwdhlung ’ 隨處可見）一誇大了以 

色列被揀選的這個特定S 的 ’ 甚至排除了其他的可能。為了把任 

何可能擁有特權的排他性減到最低 ’ 他們強調一個事實：揀選就 

包括使命。但 是 ’ 這樣的區分是人為的。蒙神揀選就包括了特權 

與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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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後 ’大部分舊約聖經學者都認為沔乃之約足根據當時的宗主  

國 條 約的模 式設 立的，是 雅 威 強 加 此 約 祂 邵 * 雖 然 願 意 、但 

是要負責任的藩屬國身上 。18 — 般而 U  ’ 只 17潘屬阈那一方才  

有 可 能 違 犯 條 約 ’ 並且必然會帶來宗主城丨的忿怒。_ 樣 地 ，先 

知們堅稱揀選與立約並不必然保證保護；彳| 丨反地，他們只要背 

叛 ’ 就 一 定 會 受 到 懲 罰 。因為這是與雅威的選 w 所 、'/:的 約 ，揀 

選 與 立 約 是 重 疊 的 ：不過不論是在本質上成 U 範丨l‘,!j |； ’兩者並 

不 是 完 全 等 同 的 ’ 因為餘民才被視為以色列 a  i i :的 延 續 者 （賽 

四 i ^一 8 起 ’ 四 十 三 4 起 •’ 耶五^^一  5 ；等 等 ）’他們構成了神  

真 正 的 選 民 （賽 六 十 五 8 〜 10 ; 摩 九 8〜 1 5 )。丨人1此 ，「選 民 」（歸 

回的餘 民）就 成 了 比 所 有 的 「聖約之 民」更 小 的 •群 ；只有前

者 才 能 孚 有 新 約 （耶三 ^ ----- - 3 3 ，三十二  3 7〜40  • / i :十 5 ; 參 ：

賽 五 十 五 3 ) 。只 有 這 一 群 較 小 的 忠 信 與 公 義 之 W 被揀選之  
民 （賽一 2 1 〜2 6 ，四 20  ’ 十 2 0 起 ）。19

G. E. Mendenhall, ‘ A ncien t O rienta l and B ib lica l L a w ’ ，和

‘Covenantal Forms in Israe lite  T ra d itio n’，分別發表在 B iblical 

Archaeologist, Vol. x v ii (1954), pp. 26-46 和 pp. 5 0 -7 6。

居然 .’追是和西乃 Z 約有所不同的：參 H. Ringgren, Israelite 

Religion (London, 1966), p. 1 1 7。當爾尼 . 賴 特 （G. E. Wright, God 

Who Acts [London, 1952]，p. 2 1 ) 說 「神把祂的選民和祂自己綁在 

一 起 ’ … 方面是藉著愛與恩典的偉大作為’另一方面則是透過 

約 ’ 祂的旨意就彰顯在這約中」（也可參：他 的 The Old Testament 

Against Its Environment [London, 1950], pp. 54_60 ) ’ 他正確地描述 

了舊約聖經思想的一些線索；但是當餘民成為主要的主題時，不 

能就把選民和聖約之民劃上等號。關 於 這 整 個 問 題 ，見 G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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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個 餘 民 群 體 之 所 以 是 餘 民 ’ 並 不 是 出 於 他 們 自 己 的 敬  
虔 ’ 而 是 由 於 神 的 作 為 。是 雅 威 自 己 建 立 新 約 ’ 也是祂自己要  
賜 給 那 約 的 繼 承 者 一 個 敬 畏 祂 的 心 （耶三十二  4 0 ) 。是祂要賜  

給 人 肉 心 ’ 澆 灌 下 祂 的 聖 靈 ’ 召 聚 屬 祂 的 歸 祂 所 有 （耶三什-一
3 1〜 34 ; 結十.一 16〜21 > 三 十 六 22〜 32 ；等 等 ）。她會篩選以  

色 列 民 ，並 除 掉 祂 百 姓 當 中 的 犯 罪 者 ；但是祂一定會重建餘民  
( 摩 九 8〜 15 ) 。聖 經 中 不 斷 地 強 調 雅 威 要 做 的 事 。重建就是神  

要 賜 生 命 給 枯 骨 （結 三 十 七 章 ）。約的確被破壞了  ；但是雅威  
行 事 不 是 僅 僅 為 了 百 姓 或 是 餘 民 ’ 更 重 要 的 是 為 了 祂 自 己 的  
名 ：因 為 祂 是 不 改 變 的 ’ 所 以 雅 各 之 子 沒 有 滅 亡 （瑪 三 6 ; 參 ： 
結 二 十 9〜 1 0 、1 4 ，三 十 六 22〜32 ) 。這 表明神揀選的旨息是  

確 定 的 ，因 為 它 們 是 出 於 神 的 。
如 此 ’ 揀 選 的 重 點 有 所 轉 移 ’ 轉 向 個 人 化 ’ 且只有在其最  

終 完 滿 實 現 之 時 ，才 能 算 是 應 驗 了 神 對 以 色 列 的 應 許 。「揀選 
的原 則在對國家的層次上被廢棄了  ’ 卻持續在對個人的層次上  

有 效 。」M
這 樣 ，我 們 （例 如 ’ 在 被 擄 前 的 先 知 書 裡 ）看到了雅威對

H a s e l，前引書 ’ p p .2 5 6 ff.；還有 W. E. M u lle r  and H. D. Preuss, Die

Vorstellung vom Rest im Alten Testament (N euk irchen-V luyn , 

1 9 7 3 )，隨處可見。

2(1 G. Vos, B iblical Theology, p. 93 = 霍志恆著，《聖經神學》’ 94 頁 。 

這就提供了一個基礎’讓保羅後來可以區別享有特權的揀選和得 

到生命的揀選：「因為從以色列生的，不都是以色列人」（羅九 6 ; 
參 ：十一 2 8 )。參 J. I. Packer, NBD, p. 3 5 9 = 《聖經新辭典》，上 

冊 （香 港 ：天 道 ，1993 ) ’ 4 2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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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 百 姓 的 愛 和 雅 威 對 祂 百 姓 的 忿 怒 之 間 的 張 力 ，是從環繞著揀  
選 與 立 約 之 間 種 種 的 概 念 迷 陣 而 來 的 。21讀 者 總 是 能 看 出 ，以 
色 列 是 必 須 為 她 自 己 的 背 道 與 不 忠 負 完 全 責 任 的 ；但 是 ，即使 
是 在 神 顯 出 祂 的 忿 怒 並 懇 切 呼 籲 他 們 悔 改 時 ，讀者也從來不會  
得 到 神 受 到 挫 折 以 致 祂 的 目 的 受 到 阻 撓 的 這 種 印 象 。在這裡就  
引 進 了 兩 方 面 的 區 分 ：神 現 在 的 與 將 來 的 百 姓 之 間 （約之更新  
的 主 題 ）’ 還 有 神 的 真 假 百 姓 之 間 （餘 民 的 主 題 ）。不 過 ，雖然 
有 這 些 區 別 ’ 神 揀 選 的 目 的 還 是 得 以 保 存 ，絲 毫 不 受 影 響 》事 
實 上 ’ 我 們 幾 乎 會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：神揀 選的 目的對於這些區別  
的 造 成 具 有 不 小 的 影 響 。

當 舊 約 聖 經 的 作 者 們 為 了 神 的 揀 選 追 溯 任 何 特 定 的 原 因  
時 ’ 最 終 得 到 的 結 果 總 是 追 溯 到 神 那 不 受 約 束 的 、無 條 件 的 、 
無 可 比 擬 的 愛 。埃 柯 特 論 到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揀 選 如 此 說 ：「因為 
這 是 一 個 無 可 逃 脫 的 事 實 ：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神的愛是絕對自由 

且無條件地作選擇的；愛 臨 到 千 萬 人 中 的 一 個 人，並 且 ，無論 
那 人 多 麼 不 完 美 ’ 這 愛 依 然 以 忌 邪 、排 他 的 方 式 臨 到 他 。」22亞

J- B righ t, Covenant and Promise: The Prophetic Understanding o f 

the Future in Pre-Exilic Israel (Philade lph ia , 1 9 7 6 ) 得到了類似的 
結 論 ：他賦予先知們頗富創意的角色，因為他們努力處理摩西一 
西乃傳統與大衛一錫安傳統之間的張力，前者強調以色列有責任 
要守約中的律法 ’ 後者則無條件地應許要賜福。我的進路基本上 
是略微修改 r 林 伯 隆 （J. L in d b lo m ，前 引 書，pp. 3 I 5-2 I ) 提出的 
論 點 。

Eichrodt, Theology, Vol. 1, p .2 8 6 。亦參 L. L. Walker, ‘ “ Love ”  in 
the O ld  Testament: Some Lex ica l O bservations', Current Issues 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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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 拉 罕 就 是 典 型 的 例 子 。揀 選 的 主 題 是 如 此 強 烈 ’ 甚至在亞伯  
拉 罕 得 罪 亞 比 米 勒 時 ，結 果卻是亞 比米 勒必 須 要 求 蒙 揀 選 的 亞  

伯 拉 罕 禱 告 （創 二 十 章 ）。申 命 記 也 特 別 強 調 ，雅威揀選以色  
列 為 子 民 ’ 並 非 因 她 優 於 其 他 民 族 （申 七 6〜 11) ，也非因她的  
義 （申 九 4 〜6 ) ，而 是 當 她 還 在 悖 逆 中 違 抗 神 的 時 候 ’ 完全是  
出 於 祂 那 自 由 的 、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、揀 選 的 愛 （申 四 32 
〜4 0 ，七 6〜 1 1 ，十 14〜 15 , 二 十 三 5 ; 參 ：結 十 六 6 ) 。23當 

我 們 考 慮 到 餘 民 時 ’ 明 顯 地 可 以 看 到 相 同 的 現 象 。餘民之所以  
是 餘 民 ，「不 在 於 那 些 被 拯 救 者 有 任 何 的 素 質 ’ 而是出於神拯  
救 的 行 動 」（創 七 23b ’ 四 十 五 7 ；王 上 十 九 18 ; 摩 五 15) 。24我 

們 可 以 從 那 些 論 到 餘 民 之 罪 的 經 文 裡 ’ 最 清 楚 地 看 出 這 一 點  
( 參 ：賽 四 4 ；耶 五 十 20 ；結 九 8 ’ Ĥ 一 13 ；彌 七 18 ；番三 

12〜 13 ; 亞 十 三 8〜9 ) 。餘 民 能 逃 離 審 判 ，完全是出於神的恩  

典 。
揀 選 的 反 面 就 是 棄 絕 。在 舊 約 聖 經 中 ’ 表達棄絕的方式通

B iblical and Patristic Interpretation (Grand  Rapids, 1975), pp.

277-88 。
23 參 F. J. Helfmeyer, 4Segen und Erw ahlung5, BZ, Vol. x v iii  (1947), pp. 

2 0 8 -3 3，他要讀者注意舊約聖經中神的賜福具有區別性的深遠意 

義 ：「賜福挑選，抓 住 ’ 選 擇 ’ 委 任 ’ 產生一個優越的地位’並 

且促使順從」（P. 2 2 2 )。亦參 N . H. Snaith, The Distinctive Ideas o f 

the Old Testament (London, 1 944), p. 1 3 9：「我們必須接受 ~■個觀 

念 ，即神的選擇連同它必然會有的排他性 ’ 不然的話，我們只好 

接受一種論及神的愛的教義 ’ 是聖經沒有教導的。」

24 V. H ern trich , TDNT\ Vol. iv, p. 20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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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是 某 種 的 剛 硬 。25最 有 名 的 情 形 就 是 法 老 的 例 f »有八次說  
到 是 神 使 法 老 的 心 剛 硬 （出 七 3 ，九 1 2 ，十 I 〜2 , 十 20  > 十 
27  ’ i ^一  9 〜 1 0 ，十 四 14〜 1 5 、1 7 ) ，但 ; ^ 也 屮 地 說 到 他  

心 裡 剛 硬 ( 出 七 13〜 14 ’ 八 1 5 ) ，還有他硬矜丨‘ 丨l ! 的 心 （出八 
32  ’ 九 3 4 )。當 然 ’ 如 果 以 後 者 來 解 釋 前 者 ，W•過 於 成 斷 的 （反 

之 亦 然 ）’ 尤 其 是 因 為 有 些 提 及 神 使 他 剛 硬 的 經 义 ，视面注入  
了 目 的 論 的 要 素 ：雅 威 使 法 老 的 心 剛 硬 ，m u f 敗 扪 滅 他 ，並 
且 彰 顯 祂 的 大 能 （出 七 3 , 十 1〜2 ，十 四 丨4 〜 1 5 、丨7 ) 。

但 是 法 老 肯 定 不 是 唯 一 的 例 子 。雅 威 使 人 心 裡 剛 硬 ，以便 
毀 滅 他 們 ，這 並 非 不 常 見 的 （例 如 ：申二 30〜 3 1 ; 撒 h 二 24 
〜 25 ；結 三 十 八 1 0 、16〜 1 7 、21 ; 何 五 6 ；代 下 . 丨 20 ) 。 

雅 威 的 確 發 命 令 ，要 使 祂 的 百 姓 心 蒙 脂 油 ，耳 朵 發 沉 ，眼睛昏 
迷 （賽 六 9〜 1 0 ) 。但 是 ，在 這 類 的 情 況 下 ，舊約华1經的作者們  
似 乎 都 預 設 了 這 就 是 他 們 該 得 的 審 判 ；而 其 他 地 方 ，则是將自 
己 心 硬 描 述 為 該 受 譴 責 的 行 為 ’ 而 且 這 人 是 要 f t 逍德 貴 任的  
( 亞 七 11 ; 箴 二 十 八 14) 。無位格的決定論可能 矜導致隨意的  

剛 硬 ；但 是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剛 硬 ，其 背 後 是 那 - . 位 呼 籲 「你們 
不 可 硬 著 心 」的 神 （詩 九 十 五 8 ) 。

神 在 聖 約 之 民 以 外 也 有 祂 的 僕 人 （例 如 ：古 列 ，拉 -  1 ; 

賽 四 十 四 2 4 〜28 ；尼 布 甲 尼 撒 ，耶 二 十 五 7 〜9 、13〜 1 4 ，二 
十 七 4 〜8 ；尼 布 甲 尼 撒 和 他 的 軍 隊 得 到 埃 及 作 為 工 惯 , 結二十

F. Hesse, Das Verstockungsproblem im Alten Testanictu (B e rlin , 

1955) ’ 提供有幫助的分析，尤其是其中牽涉的用語和隠喻（p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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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19〜 20  ；等 等 ）；由 於 這 個 事 實 ，有 些 人 會 做 出 錯 誤 的 推 論 ’ 

使 得 揀 選 的 重 要 性 模 糊 不 清 。盧 立 稱 這 種 現 象 為 「沒有立約的  
揀 選 」。26但 是 這 種 用 語 是 不 恰 當 的 ’ 不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看  
到 的 ，這 些 在 聖 約 之 外 的 僕 人 ’ 其作用僅僅是 為了 成就神在以  
色 列 人 身 上 的 旨 意 ’ 而 且 也 是因為揀選這個詞 一直 是保留給聖  
約 之 民 、以 及 「從 以 色 列 自 己 的 地 位 而 來 之 聖 約 中 的 職 位 」° 27 

這 些 非 以 色 列 人 作 為 神 的 僕 人 ’ 他們的存在給 我們看到 的重 點  
是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涵 蓋 的 範 圍 。特 別 提 及 這 些 經 文 ’ 是要確  

認 雅 威 在 列 國 中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。

4. 神被輕忽

在 舊 約 聖 經 中 ’ 與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相關聯 的一種最特殊  
的 情 形 是 ’ 個 人 和 民 族 被 雅 威 帶 領 去 成 就 一 些 事 ’ 他們卻沒有  
承 認 那 事 是 出 於 神 的 手 ’ 他 們 必 須 為 此 向 神 交 賬 。法老所領受  
的 信 息 是 ’ 因 為 雅 威 使 他 為 大 ’ 而 法 老 卻 以 為 是 他 自 己 的 成  
就 ’ 雅 威 就 要 使 他 降 卑 （結 三 i ^一 7〜 10 ; 參 ：結 二 十 九 章 ）。 

尼 布 甲 尼 撒 知 道 ：他 沒 有 承 認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以及他的傲  
慢 ，都 是 得 罪 雅 威 、且 在 祂 面 前 當 受 處 罰 的 （但 四 章 ）’ 伯撒 
沙 則 因 為 沒 有 學 到 這 相 同 的 教 訓 而 遭 毀 滅 （但 五 21〜2 3 )。雅 
威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人 應 該 承 認 這 點 ’ 卻因他的自滿自足  
而 不 承 認 。因 此 ，人 必 須 知 道 ：雅 威 只 與 虛 心 痛 悔 的 人 同 住 （賽

26 Rowley, Election，前引書，第五章 °

27 J. I. Packer, NBD, pp. 3 5 8 - 5 9 = 《聖經新辭典》，上 冊 （香 港 ：天 

道 ，1993) ， 420-24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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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十 六 1〜 2 )  °

當我們記起以色列對神的讚美時，他 們 「輕 忽 神 」這個該 

受譴責的事就更加顯著了。最能始終一貫地表達神行動（在揀 

選 上 ，正如在其他行動中）的 「終 極 地 位 」的 ，莫過於以色列  

人 對 神 的 讚 美 。不承認雅威的終極地位—— 沒有讚美祂的終極  

地位 —— 並 不 是 真 正 脫 離 神 的 統 治 而 獨 立 ，而是公然地悖逆  

神 ，是一個被誤導的自我獨立宣告，人是要為此負責的。如 此 ， 

神至高無上的主權的絕對性、以及人的責任的真實性，就交會 

在人有義務存 感恩 謙卑的心 ，承認神至高無上的主權上了。

5 .結語

神是真正對一切事物擁有至高無上主權的處置者，這個觀 

念一貫地交織在整個舊約聖經之中，即使舊約聖經並不常對主  

權一責任張力做出明顯的反思。整 體 而 言 ，舊約聖經中那位擁  

有至高無上主權之神的一切行動，必須有別於將神和世界切割 

開 來 的 自 然 神 論 （d e is m ) ，有別於視世界是由神和他者所分別  

掌 控 的 宇 宙 二 元 論 有 所 區 別 ，有別於那主張一個直接且機械  

式 、或 一 個 非 位 格 控 制 的 決 定 論 ，後者將人的責任完全勾銷 

了 ；這也有別於非決定論和機遇，這兩者否定一位擁有至高無  

上主權之神的存在或合理性；更與根本把神等同於世界的泛神  

論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。28

然 而 ，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神至高無上的主權並沒有免除人的

28 參 J .丨. Packer, NBD, pp. 1 0 5 0 f . = 《聖經新辭典》，下 冊 （香 港 ：

天 道 ，1 9 9 6 )，442-4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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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 任 。不 過 ，在 舊 約 著 作 中 ，卻附加了對神的另 類描 述，從而 

加 上 了 某 些 限 制 ，或者至少是加上某些限定條件。其中最明顯  

的 ，可 能 就 是 論 到 神 「後 悔 」的 經 文 。而 在 眾 多 的 經 文 之 中 ， 

又 以 創 世 記 六 章 6 節 ；撒 母 耳 記 上 十 五 章 1 0、3 5 節 （但是請 

看 十 五 29 ! ) ;阿 摩 司 書 七 章 3 、6 節 最 為 突 出 。在古近東文獻  

中 ，找 不到類 似 的 作 法 ，是經常用這個詞語來描寫神的。2 9這 

種用法有多少是屬於神人同形法的語言，是 很 難 說 的 （我們會 

在第四部分討論 ）。可 以 肯 定 的 是 ，舊約聖經的寫作者們怎樣  

論到有慈愛的神和忿怒的神，也同樣論到那有至高無上主權之  

旨 意 與能力的神，還 有 會 「後 悔 」的 神 。或 許 ，從阿摩司書的  

經 文 （摩 七 3 、6 ) ，我們不該認為阿摩司的禱告迫使神改變了  

祂 的 心 意 。反 之 ，如 莫 德 （J. A . M o t y e r ) 所 說 ：

神 有 永 久 不 絕 的 忿 怒 ，就是聖潔本性面對悖逆與不潔  
的 自 動 回 應 。但 是 同 様 永 恆 不 變 的 是 ，祂定意要為祂
自 己 接 納 、桎 救 、保 存 一 群 的 百 姓 ....... ..因為我們無
法 將 有 關 神 本 性 的 這 兩 股 啟 示 統 合 起 來 ，神只好滿有  
恩 慈 地 把 這 真 理 屈 就 於 我 們 所 能 表 達 的 程 度 ，而說祂 
自 己 會 「後 悔 」。3°

無 論 如 何 ，不論這種意圖合成的方式是否能被接受，重要的是

Jorg Jeremias, Die Reue Gottes: Aspekte A/ttestament/icher Gottes- 

vorstellung (N eukirchen-V luyn , 1975)。

J. A. M o ty e r，前引書，pp. 156f.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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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記 住 ，不 論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有 多 麼 浩 大 且 發 人 深 省 ’ 舊約 
聖 經 中 的 這 位 神 絕 對 不 只 是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而 已 。

還 有 ，當 舊 約 聖 經 的 寫 作 者 們 論 到 神 做 了 某 些 事 的 時 候 ， 
未 必 是 指 人 就 只 是 好 像 無 生 命 的 工 具 ，任意讓神在他們 身上做  
任 何 事 。神 賜 孩 子 ，但 是 夫 妻 需 要 行 房 才 能 得 到 》雅威清理迦  
南 之 地 ( 申 七 22〜2 4 ) ，但 是 百 姓 還 是 必 須 爭 戰 。「次 要 原 因 」 

這 種 理 解 型 式 仍 然 有 待 探 討 ；但 重 要 的 是 我 們 必 須 知 道 ，無論 
這 種 理 解 模 式 多 麼 成 功 ，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人 必 須 為 0 己的所是 
與 所 為 負 上 真 實 的 責 任 。鑑 於 這 個 事 實 ，解經者在理解神與人  
之 間 的 關 係 時 ，絕 不 能 採 取 刻 板 機 械 式 的 模 式 。

雖 然 我 們 的 確 能 在 許 多 例 子 中 看 到 ，雅威就在各樣行動的  
背 後 ，我 們 卻 要 留 心 一 些 重 要 的 區 別 。神 在 邪 惡 行 動 的 背 後 ’ 

不 同 於 祂 在 良 善 行 動 的 背 後 。照 著 舊 約 聖 經 作 者 們 所 理 解 的 ， 
神 是 聖 潔 、公 正 、公 義 、良 善 、長 久 忍 耐 的 （創 十 八 25 ；利十
一 44 ; 賽 六 3 ’ 六 H 8 ；番 三 5 ；詩 五 4 ’ -|^一 5 ’ 一 四 五 17 •’ 

伯 二 十 四 10〜 15等 等 ）。神 所 造 的 一 切 都 「甚 好 」（創一 31 ) 。 

當 人 犯 罪 時 ，神 與 祂 的 百 姓 之 間 是 保 有 一 定 的 距 離 的 。贖罪祭 
是 必 須 的 ；而 祂 自 己 可 能 和 他 們 脫 離 關 係 ，以致於拒絕稱他們  
為 祂 的 百 姓 （例 如 ，出三十二  7〜 14) 。神在人類罪惡中的終極  

地 位 ，常 常 被 認 為 是 神 懲 罰 的 一 部 分 ，或至少是將要懲罰前必  
要 的 一 步 （例 如 ：耶五十二  3 ) 。它也可以形成神的一個與 救恩  

歷 史 相 關 聯 之 長 遠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一 一 不 論 是 懲 罰 非 利 上 人 （士 
十 四 4” ，或 是 選 擇 聖 殿 的 地 點 （撒 下 二 十 四 1 起 ）。但 是 ，有

原著誤作「十四 4 0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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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 時 候 ，舊 約 聖 經 的 作 者 們 又 很 謹 慎 區 別 哪 些 是 神 所 為 ，哪些 
是 人 所 為 （例 如 ：結 i ^一 1 6 、21 ；詩 七 十 八 篇 ；傳 七 29 ) 。沃 
爾 茲 （P. Volz) 31因 為 沒 有 把 上 述 的 要 點 考 慮 進 去 ，而把雅威  

的 行 動 ，類 比 於 不 少 古 近 東 形 象 不 佳 的 神 祇 們 惡 意 的 恨 與 嫉  
妒 。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不 論 是 明 言 或 暗 示 ，始終承認神有更高的  
公 正 標 準 （如 ：耶十二  1 ) 。簡 而 言 之 ，雖然我們可能缺乏完全  

解 說 這 個 問 題 所 需 的 範 疇 ，但我們必須堅持神的終極地位是不 

對稱地站在善與惡的背後的。

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這 個 主 題 ，在舊約聖經中有各種不同的  
用 法 ；也 就 是 說 ，它 的 作 用 是 多 方 面 的 。神學家們在處理這個  
主 題 時 ，這 些 用 法 為 他 們 的 處 理 方 式 提 供 了 進 一 步 的 限 制 條  
件 。舉 例 而 言 ，揀 選 不 只 是 得 到 特 權 ，也有義務遵守廣泛的倫
理 和 聖 約 的 要 求 （出H---- 7 ，十 九 4〜 6 ；利 二 十 23〜 26 ；申十
14〜 1 5 、26〜40 ’ 十 四 2 ；詩 三 十 三 1 2 ，一 ◦ 五 篇 〔在 一 〇五 

4 3 達 到 頂 點 〕等 等 ），忽 略 這 點 將 會 帶 來 嚴 厲 的 審 判 （利二十 
六 13起 ；申 二 十 八 15 起 ；摩 三 2 ) ，而 且 是 沒 有 優 惠 待 遇 的 （耶 
五 12 ; 彌 三 11〜 1 2 ) 。換 言 之 ，揀選的作用是激勵人遵守神的  
約 和 律 法 （申 十 四 1〜2 ；結 二 十 5〜 7 ; 參 ：利 十 八 2〜5 ) 。尤 

其 是 被 擄 前 的 先 知 們 ，用 揀 選 傳 統 提 醒 以 色 列 民 ，他們所站的  
恩 典 以 及 不 忠 的 可 憎 》還 有 ，正 因 為 揀 選 ，不但能夠以神對祂  
百 姓 的 旨 意 為 中 心 來 解 釋 歷 史 ，而且百姓的領袖們可以訴諸雅  

威 揀 選 決 定 的 不 變 性 ，成 功 地 為 百 姓 代 求 ，因為祂若廢了祂的  
旨 意 ，祂 的 名 就 會 遭 到 輕 蔑 》這 樣 ，即 使 在 罪 與 罰 之 後 ，百姓

Das Ddmonische in Jahwe (Tubingen, 1 92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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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 有 一 線 希 望 ，是 因 揀 選 傳 統 的 一 種 特 殊 )U法 而 產 生 的 盼 望  
( 例 如 ：賽四^^一  8〜 14 ’ 四 十 四 1〜 2 ；該二 23 ；詩 一 〇 六 4 

〜 5 ) °

更 廣 泛 地 ，神至高無 上的 主權 從來不 是 用 來 作 為 驕 傲 或 是  
認 命 的 藉 口 ，而 是 要 呼 召 人 謙 卑 ，順 服 ，忍 耐 ，並 信 靠 （撒下 
七 8 起 ；賽 六 十 六 1〜2 ; 該一 1 4 ; 詩 三 十 七 篇 ；箴 十 六 4 ; 參 ： 

伯 三 十 八 章 起 ；等 等 ）。32甚 至 在 那 些 最 強 調 預 定 的 模 式 —— 窯 
匠 與 陶 土 —— 都 可 以 看 見 這 一 點 》以 賽 亞 書 四 十 五 章 9 節用這  
個 模 式 斥 責 陶 土 —— 也 就 是 百 姓 —— 的 悖 逆 。耶 利 米 書 十 八 章 2 

節 起 使 用 這 個 模 式 ，並 不 是 要 把 人 降 低 為 傀 儡 的 地 位 ，时是要 
指 出 一 個 原 則 ：雅 威 有 主 權 可 以 自 由 地 採 取 祂 選 擇 的 任 何 步  
驟 ，以 確 保 最 終 做 出 祂 所 要 的 陶 器 ；這 裡 要 學 的 功 課 就 是 ，在 
雅 威 嚴 峻 的 作 為 臨 到 之 前 ，人 必 須 立 即 而 迫 切 地 悔 改 。即使是  
在 以 賽 亞 書 六 十 四 章 8 節 ，這個模 式其實是 用來 向雅威祈求憐 
憫 ，所 根 據 的 是 ，離 了 神 至 高 無 上 之 主 權 的 能 力 ，人是無能的  
( 參 ：耶 十 2 3 ) 。許 多 經 文 論 到 雅 威 的 偉 大 、良 善 、或 超 越 ， 

其 實 是 要 公 然 地 激 起 我 們 對 祂 的 驚 嘆 、尊 敬 、與 降 服 （出三十 
三 18〜20 ；申 十 10〜 22 ；詩 八 3〜4 ’ 六 十 二 篇 ，一 〇 五 篇 ；

32 Th. C. V riezen, Erwcihlung > 前引書，pp. 115f. > 恰常地指責「被

揀選」的誇耀和成為「揀選」的對象這個事實二者之間的混亂： 

他區分  Erwdhltheit 與 Erwdhlung。F. M. Th. de Liagre  Bohl, 

"M issions- und Erwahlungsgedanke  in A lt-Is ra e T , Opera Minora 

(G roningen, 1 9 5 3 )，尤其是 p. 8 8 ，指出其他列國也擁有被揀選的 

信 念 ，例 如 ：埃 及 ，希 臘 ，羅 馬 。但是這些情況與以色列的眾先 

知大不相丨R ]，這些情況裡，揀選是基於他們的優越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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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等 ）。確 實 ，神 的 偉 大 和 大 能 足 以 成 為 我 們 尋 求 祂 的 動 機 （摩 
五 6 〜9 ) ，或 是 在 祂 面 前 悔 改 並 敬 畏 的 動 機 （琪二 1 1〜 14 ; 摩
四 9 〜丨2 ; 傳 三 1 4 ) 。 神的全知絕不 是要 讓 我 們 用 來 進 行 與 時  

間 、永 恆 、預 知 、以 及 定 旨 的 本 質 有 關 的 冗 長 討 論 ，而是要作  
為 神 那 迫 在 眉 睫 之 審 判 的 確 定 性 與 公 正 性 的 保 證 （例 如 ：賽二 
十 九 】5 〜 16 ; 耶 十 六 16〜 18 ; 結 十 一 2 、5 ; 詩 一 三 九 1 起 ； 

箴 五 2 〗，二 十 四 2 ；代 下 十 六 9 ) 。

這 樣 ，我 們 來 到 最 後 一 點 ，是從本章綜覽 舊約聖經 對於 主  
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處 理 方 式 得 到 的 。舊 約 聖 經 的 作 者 們 所 關 注  
的 ，並 不 在 於 將 這 個 張 力 視 為 一 個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來 解 決 。33他 
們 的 確 要 和 這 個 問 題 角 力 （正 如 在 約 伯 記 ，傳 道 書 ，哈 巴 谷 書 ， 
還 有 許 多 較 短 的 經 文 裡 ），但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是 聚 焦 於 實 際 的 層  
面 ，也 就 是 說 神 的 良 善 、能 力 、和 揀 選 的 旨 意 ，以及他們真實  
經 歷 到 的 盛 衰 興 亡 ，二 者 之 間 如 何 調 和 。簡 言 之 ，他們所關注  
的 是 神 義 論 問 題 實 際 的 一 面 》而 他 們 所 得 到 終 極 的 答 案 ，是向 
他 們 保 證 ，神 遠 大 於 他 們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。

見- -篇重要的文章，I. A. Seeligmann, 1 Menschlisches Heldentum  

und gottliche  H ilfe . D ie  doppelte K ausalita t im  altestam entlichen  

G eschichtsdenken’，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、Vol. x ix  ( J 963), p.

4 0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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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是 極 其 重 要 的 是 要 知 道 ：這些文獻都無法解決或是規避 

神至高無上的主權與人的責任這個問題。不論是直接或是間接
的 ，這 個 張 力 總 是 以 不 同 的 型 式 出 現 ，來 困 擾 我 們 。個別的作  

者 可 能 可 以 從 特 定 的 經 文 、甚 至 從 特 定 的 主 題 ，成功地排除這  
個 問 題 ；但 這 只 不 過 是 改 變 了 這 問 題 的 外 觀 而 已 。舉 例 而 言 ’ 

形 式 化 的 f t 由 意 志 ，被 理 解 為 包 括 反 對 的 能 力 ，現在就解除了  
神 在 人 的 邪 惡 之 中 明 顯 有 分 的 任 何 可 能 ；但 是 ，接著必須提出  
_ -些 問 題 ，就 是 有 關 人 類 作 惡 能 力 的 來 源 ，或是神至高無上的  
主 權 掌 管 歷 史 的 方 式 （如果祂不 是以某種 方式 在掌 管人 類道 德  
方 面 的 抉 擇 ）。在 人 類 道 德 責 任 的 範 疇 ，或是在救恩論的範圍  
內 排 除 這 個 張 力，本質上並 沒 有 排 除 這 個 張 力 。但 是 它的確徹 

底改造了它的外觀。

保 羅 • 桑 得 斯 傑 出 的 研 究 美 中 不 足 的 就 是 沒 有 看 出 這 一  
點 ，2 並 且 使 他 陷 入 對 於 雨 約 之 間 文 學 過 分 單 一 和 完 全 統 -的  
理 解 。他 一 再 地 觀 察 到 人 類 的 決 定 是 與 神 的 「恩 典 」並列在一  
起 的 ；但 是 他 卻 從 末 注 意 到 「恩 典 」正 在 進 行 - - 個重大的語意  
轉 移 。他 把 焦 點 放 在 揀 選 的 經 文 上 ，卻 壓 抑 那 些 幾 乎 將 ^ 揀 選 」 
轉 變 為 獎 賞 的 證 據 。我 必 須 很 快 補 充 -點 ，就是我同意他的研  
究 的 宗 旨 ，並 推 崇 他 在 原 始 文 獻 方 而 的 功 力 ；怛 是 我 的 看 法  

是 ，他 的 辯 證 H 標 使 他 不 能 充 分 敏 銳 意 識 到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正  
在 改 變 中 的 面 貌 。

前 引 書 。

第三部分

約卓羽福昔



第十一章

宏觀的層面
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是 以 logos ( 道 ）開 始 的 ’ 也同樣是以神開  

始 的 。神 始 終 與 祂 的 自 我 彰 顯 Q logos、同 在 ’ 而這個白我彰顯  

就 是 神 。神 是 萬 有 的 創 造 者 ’ 縱 使 本 福 音書作者的 重點 在於 創  
造 是 藉 著 這 道 成 就 的 。生命—— 就 是 人 的 光 （一 4 )  一 的 源 頭  
也 在 於 這 logos ’ 因 此 也 是 在 神 裡 面。在 這 裡 （一 4 ) 還沒有  

論 及 道 成 肉 身 的 問 題 （照 我 的 觀 點 ’ 那是到一  9 才首次明確提  
及 的 ）’ 只 是 提 及 一 切 生 命 的 源 頭 與 媒 介 。這 生 命 也 是 光 ’ 黑 
暗 反 對 這 光 ’ 卻 沒 有 勝 過 1 這 光 。因 此 ’ 在少數幾個精簡扼要  
的 句 子 中 ’ 神 和 祂 的 logos 一 起 站 在 整 個 宇 宙 之 上 ’ 作為它的  

創 造 者 / 維 繫 者 ’ 卻 反 對 一 切 在 它 裡 面 與 光 為 敵 的 。這裡並未  

提 及 黑 暗 的 來 源 。
所 以 ’ 難 怪 我 們 會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裡 面 見 到 ••神以祂至高  

無 上 的 主 權 掌 管 人 和 事 件 ’ 卻 沒 有 放 棄 神 的 屬 性 。在檢視主  
權 一 責 任 張力 與 約 翰 福 音 的 主 要 論 題 之 間 的 關 係 以 前 ’ 應該先 
研 究 幾 處 精 選 的 例 子 。

動 詞 katelaben應該如此譯：參十二 35 ，那是該動詞在本福音書 

其他地方僅見的出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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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具體的例子 

約翰福音三27

「若 不 是 從 天 上 賜 的 ’ 人 就 不 能 得 甚 麼 。」學者提出若干  
的 說 法 試 圖 限 制 這 節 經 文 的 力 度 。布 朗 （R. E. B r o w n ) 認 為 ： 
在 這 裡 的 上 下 文 中 ，它 的 意 思 是 （1 ) 如 果 只 有 少 數 人 到 施 洗  
約 翰 這 裡 來 ，乃 是 因 為 那 就 是 神 所 賜 給 他 的 ；或 （2 ) 如果有  
許 多 人 到 耶 穌 這 裡 來 ，是 因 為 神 是 如 此 命 定 的 。2 但 是 ，本節 
肯 定 包 括 這 兩 種 意 義 在 內 。波 伊 斯 瑪 （M.-E. Boismard) 甚至 
提 出 一 個 更 窄 的 區 分 ：或 者 （1) auto  ( 給 他 ）是 指 信 徒 ，而 
dedomenon、所 賜 的 ）則 是 指 來 到 耶 穌 這 裡 的 特 權 （參 ：六 65 ) ， 
或 （2)  a u to 是 指 耶 穌 ，而 dedom enon則是指所賜給耶穌的信  
徒 （參 ：六 3 7 ) 。3 在 這 兩 者 當 中 ，（2 ) 是 比 較 可 能 的 ；但那 

根 本 沒 有 提 及 施 洗 約 翰 ，只 適 用 於 布 朗 的 第 二 個 選 擇 （上 文 ）， 
而 且 是 這 處 經 文 太 狹 隘 的 解 釋 。林 達 斯 （B. Lindars) 將三章  
2 7 節 與 十 九 章 n 節 相 比 較 ，後 者 不 是 以 中 性 的 dedomenon 

指 稱 exousia ( 權 柄 ），而 是 指 動 詞 的 整 個 觀 念 ，他並且認為三  
章 2 7 節 的 意 思 是 ：沒 有 人 可 以 得 著 任 何 東 西 ，除非獲賜以領  
受 該 東 西 的 能 力 。4 但 是 ，跟 十 九 章 1 1 節 不 同 的 是 ，三 章 27 

節 並 沒 有 文 法 性 別 的 衝 突 （々 £72與 办 都 是 中 性 字 ，

R. E. Brown,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(New  York: 1 966), p. 

1 5 5。

‘ L ’ ami de Pepoux (Jo., I l l ,  29)，，A la rencontre de Dieu (Le Puy, 

1961), pp. 2 8 9 -9 5。

B. Lindars, The Gospel o f John (London: 1972), pp. 1 6 6 f.。

十— t 黻的騎_i

而 且 作 集 合 用 法 時 ，其 實 是 指 神 已 經 所 賜 給 子 的 人 ：如 /_、w I 
而 且 ，縱 使 十 九 章 11節 中 性 的 dedomenon可能不是招丨 •'：} 丨'丨’ | 

能 力 ，而 是 指 一 個 事 實 ，即 把 耶 穌 交 到彼 拉多 手 中是 由 神 /ASi 
的 。賴 革 蘭 治 依 循 奧 古 斯 丁 （A u g u s t in e )的 見 解 ，堅稱施汄 

約 翰 不 可 能 勸 他 的 門 徒 ^ 從 成 功 辨 認 出 神 的 賞 賜 」，後者W 1 伽 
瑪 列 風 格 的 座 右 銘 （徒 五 3 4 起 ）」。5 所 以 ’ 他 認 為 這 節 經 0 

的 意 思 是 ：施 洗 約 翰 不 可 能 擅 自 接 受 神 所 沒 有 賜 給 他 的 。然 
而 ，上 下 文 （三 2 6 ) 卻 表 明 ：約 翰 絕 非 限 制 自 己 ，減少自已的 
事 奉 ，免 得 跨 越 所 量 給 他 的 界 線 ，而 是 面 對 一 個 事 實 ，即耶穌 
受 到 歡 迎 的 程 度 暴 漲 ，而 他 自 己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卻 很 微 弱 ，而他 
必 須 坦 然 面 對 他 不 能 掌 控 的 局 面 。

這 是 非 常 一 般 性 的 格 言 ：一 個 人 只 能 得 著 從 天 上 賜 給 （即 
授 予 ）6 他 的 。解 經 學 者 賦 予 這 節 經 文 的 意 義 範 圍 甚 廣 ，反映 
出 理 解 這 節 經 文 在 上 下 文 中 的 意 思 的 可 能 方 式 ；但 是 ，這個格 
言 的 基 本 意 義 並 不 受 限 於 上 下 文 ，故它在上下文中所含的意義  
也 同 樣 不 受 其 限 制 。在 一 個 相 信 有 神 的 世 界 中 ，這個格言一定  
是 真 實 的 （參 ：林 前 四 7 ) ; 但 是 ，施洗約翰使用這個放諸四海  
皆 準 的 原 則 ，來 解 釋 他 自 己 獨 特 的 地 位 ，把眾人動向的終極意  

義 歸 於 耶 穌 ，而 不 是 歸 給 他 自 己 。

M. —J. Lagrange, Evangile se/on Saint Jean (Paris, 1 936), pp. 94 f.。 

R. Schnackenburg, Das Johannnesevcingelium (Freiburg: 1965-76), 

Vol. I, pp. 4 5 2 f .即如此正確地理解。德 文版 是 、Es ist ihm verlie- 

hen, etwas zu tun"—— 六章 6 5 節也恰恰是這個意思。該書的英文翻 

譯雖有可能，卻也可能誤導人彳獲得能力去作某件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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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 特 曼 正 確 地 說 ：這 個 原 則 與 處 境 的 對 錯 無 關 ，若不是神  
的 決 定 ，連 強 盜 都 不 可 能 奪 取 掠 物 （參 ：十 九 I I  ) 。7 他設法  
避 免 這 個 明 顯 的 難 題 ，寫 道 ：「這 個 陳 述 指 向 了 道 德 判 斷 的 範  
圍 之 外 一 道 德 判 斷 在 其 他 地 方 有 其 正 當 的 理 由 ；這裡是為了  
事 件 、而 不 是 為 人 辯 護 。」8 但 是 ，約 翰 會 認 為 人 與事件 

( Geschehen ) 如 此 鮮 明 的 二 分 法 嗎 ？尤 其 是 當 他 在 考 慮 — 個 
人能 領 受 甚 麼 時 （參 ：三 30)  ? 這不表示施洗 約翰 被縮 減為 傀  
儡 的 角 色 ，因 為 他 確 實 有 道 德 的 問 題 需 要 面 對 ：那是與他如何  
回 應 門 徒 的 抗 議 有 關 的 （三 2 6 )。施 洗 約 翰 深 思 熟 慮 、謙卑地  
回 應 他 不 可 能 （也 不 願 ）改 變 的 環 境 。

因 此 ，約 翰 這 個 指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有 關 的 格 言 ，是那麼寬 
廣 ，有 幾 個 功 用 。它為他自 己如 此偉 大 的謙 卑建 立 牢 固 的基 礎  
( 三 2 8 〜3 0 ) ，鼓 勵 那 些 面 對 無 法 掌 控 之 環 境 而 沮 喪 的 門 徒， 

而 且 在 整 個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文 理 脈 絡 中 ，為救恩歷史中的這個  
發 展 提 供 最 終 的 理 由 。

約翰福音五1 4，九 1〜3 ，H 4

比 較 棘 手 的 是 罪 與 疾 病 之 間 的 關 係 。一 些 學 者 認 為 ：九章
1〜3 節 是 約 翰 觀 點 的 基 準 ，五 章 1 4 節並非 明確 地為 那得著痊  

癒 之 人 過 去 的 罪 而 責 備 他 ，而 是 警 告 他 將 來 繼 續 犯 罪 的 危

R- Bultm ann, The Gospel o f John: A Commentary (O x fo rd : 1971), p. 

172 °

8 同 I:。

Ĥ 一 宏觀的層面

險 。9 然 而 ’ 五 章 1 4 節 使 用 現 在 式 的 禁 令 和 比 較 級 的 「更加 
厲 害 」’ 自 然 的 含 意 是 ：有 某 個 明 確 的 行 為 是 三 十 八 年 癱 瘓 的  
直 接 肇 因 。事 實 上 ，雖然整個 新約聖經都將災禍 與特 定的 罪區  
分 開 來 ，卻 有 幾 處 經 文 不 容 許 我 們 認 為 兩 者 絕 無 關 連 （如 ：徒 
五 1〜 11 ; 林 前 i ^一 30 ；雅 五 1 5 〔 ？ 〕；約 壹 五 16) 。

然 而 ，在 瞎 眼 之 人 的 例 子 中 ’ 卻 不 是 這 樣 （約 九 1 起 ）。 
他 的 瞎 眼 是 先 天 的 ，這 個 事 實 激 起 了 九 章 2 節 的 問 題 。門徒所 
提 出 的 絕 非 惡 劣 的 問 題 ’ 極 可能只是 說 出 一 些 當 代 人 的 見 解 罷  
了 》但 是 ，耶 穌 在 此 拒 絕 門 徒 提 供 祂 的 兩 個 選 擇 ’ 說 ：這悲劇  
的 發 生 「是 要 （hina ) 在 他 身 上 顯 出 神 的 作 為 來 」（九 3 )。Hina 

是 引 入 目 的 或 結 果 ’ 並 不 清 楚 。少 數 人 主 張 後 者 的 觀 點 ’ 表明 
神 只 是 使 這 悲 劇 轉 向 ’ 達 到 不 同 的 結 果 ；前者認為神至高無上  
的 主 權 在 這 悲 劇 本 身 中 運 行 ’ 其 存 在 理 由 、raison de’dtre、在 

於 一 個 事 實 ：它 即 將 得 著 解 除 ，好叫 神的作為可以藉著這樣的  
緩 和 而 彰 顯 出 來 。與 i ^一 章 4 相 比 較 ，就 不 大 可 能 是 表 示 結 果 、 
而 不 是 表 示 目 的 ：拉 撒 路 的 病 是 「為 神 的 榮 耀 」。「無 論 如 何 ’ 

約 翰 不 可 能 以 為 這 人 的 出 生 與 瞎 眼 是 在 神 的 掌 控 之 外 ’ 所以也  
在 神 的 目 的 之 外 。」11>

然 而 ，布 朗 正 確 地 說 ：「耶 穌 被 問 到 的 是 這 人 瞎 眼 的 原 因 ’

9 如 C. K. Barrett,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. John (London: 1955), 

p. 2 1 3，他留意到路加福音十H 章 1〜5 節 。布特曼（B ultm ann，p. 

2 4 3 )說 ：五 章 1 4節是出人意外的 ’ 但 是 ’只有在武斷地採用九 

章 1〜3 節作為第四卷福音書的基準時，它才會令人意外。

10 Barrett, p. 2 9 5 。

215

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216

卻 從 它 的 目 的 這 個 角 度 來 [P丨答。」11耶穌的回答將這悲劇放在  
神 的 掌 控 之 內 ’ 但 不 是 從 純 因 果 關 係 的 角 度 ，而 是 從 H 的的角 
度 ；其 冃 的 乃 是 要 在 人 面 前 成 為 光 的 見 證 ，顯 明 神 的 作 為 、神 
的 榮 耀 （i ^一 4 ) 。就 著 這 個 意 義 而 言 ’ 約 翰 福 音 九 章 超 越 / 路 
加 福 音 十 三 章 1〜 5 節 ，後者同樣拒絕將個人的災禍與個人的  
罪 連 在 一 起 ’ 但 兩 者 在 含 意 上 卻 是 不 同 的 ：路 加 福 音 十 三 章 1 

〜5 節 的 結 論 說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有 罪 的，若 不 悔 改 都 要 滅 亡 ，而 

約 翰 福 音 九 章 則 從 神 為 了 祂 的 自 我 啟 示 的 0 的 、運行馳至高無  
上 的 主 權 ，來 討 論 一 個 看 似 個 人 性 的 不 幸 。

約翰福音H 49〜 52

該 亞 法 的 預 言 把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推 向 更 高 之 處 。約翰福音  
章 2 7 節 以 勢 不 可 擋 的 筆 觸 談 到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卻從救 

恩 歷 史 的 角 度 來 應 用 它 ；論 及疾 病與 罪惡 的經文（尤 其 九 1〜3 ) 

將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不 幸 連 在 一 起 ；現 在 （十一 4 9 〜 
52 ) ’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神 確 實 站 在 一 個有 罪的 人和他有 罪的  

背 後 。

該 亞 法 是 「那 （重 大 的 ）一 年 」（《和 合 》「本 年 」）的大祭 
"J : 這 幾 個 字 絕 非 暴 露 出 作 者 對 於 當 時 習 俗 的 無 知 ，12而是有

Brown, p. 371 。

'2 如布特曼（Bultmann, p. 410, n. 1 0 )所主張的。參 ：W. F. Howard, 

The Fourth Gospel in Recent Criticism  (revisedby  C. K. Barrett; 

London, 1955), p. 1 87; Bernard, Vol. i i,  p. 404; Brown, pp. 439 f.。 

BDF § 1 8 6 (2 )指 出 ：所冇格u j以理解為表示時間，以這個方式理 

解這一節經文，町以追溯至俄利根（O H gen)。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助 於 解 釋 十 一 章 5 0 〜 5 1 節 那 個 無 意 識 的 預 言 。13該亞法說出  

這 番 話 ，「不 是 出 於 自 己 」。這 不 表 示 神 把 大祭 司當 作傀 儡  ' 或 
巴 蘭 的 驢 子 來 耍 弄 ，該 亞 法 的 意 見 雖 然 是 冷 酷 無 情 的 ，卻是經 
過 深 思 熟 慮 的 。「你 們 不 知 道 甚 麼 ，」這 句 著 重 且 藐 視 的 話 ， 
絕 + 可 能 表 示 和 氣 的 態 度 和 尊 貴 的 反 思 。他的解決辦法討厭之  
處 在 於 他 譏 諷 的 言 詞 ：他 既 不 關 心 道 德 問 題 ，也不是為國家謀  

求 切 實 可 行 的 利 益 ，卻 只 在 乎 該 如 何 確 保 自 己 的 私 利 ，保障特 
權 階 級 的 地 位 （i ^一 4 8 、5 1 ) 。

約 翰 的 諷 剌 筆 法 在 此 臻 於 極 致 。耶 穌 被 人 處 死 ，百姓在政 
治 上 終 究 還 是 滅 亡 了 ，領 袖 們 也 失 去 了 他 們 的 地 位 。然 而 ，祂 
死 了 ，是 「替 百 姓 死 」，國 內 這 些 相 信 祂 的 人 就 不 滅 亡 ’ 反倒 
得 著 永 生 （三 16) 。該 亞 法 的 意 思 是 ：耶穌應該作為政治上的  

代 罪 羔 羊 ，替 百 姓 而 死 ；事 實 上 ，神 站 在 該 亞 法 的 預 言 背 後 （他 
自 己 一 無 所 悉 ），命 定 耶 穌 要 代 替 百 姓 死 ，這 是 指 著 救 贖 說 的 。 
雖 然 該 亞 法 想 的 是 自 己 的 利 益 ，神 所 想 的 卻 是 救 恩 。耶穌基督  
的 死 / 得 高 舉 是 如 此 重 要 的 一 個 拯 救 事 件 ，絕不能認為是取決  
於 … 個 有 罪 之 人 的 突 發 奇 想 ：神 自 己 站 在 背 後 ，就是那位如此  
愛 世 人 、甚 至 賜 K祂 獨 生 子 的 那 位 神 （三 16) 。當該亞法說話  
時 ，神 也 在 說 話 ，雖 然 兩 者 是 各 說 各 話 。約 翰 的 前 提 是 ：神從

13 如 B arre tt，p. 3 39 » 預言與大祭司職分連在一起，並非+ 常見的 ’ 

參 ：民二十七 21 ；撒下十五 27 ；斐 羅 《論特殊法律》（Spec. Leg.) 

iv.192  ；約瑟夫《猶太古史》( Ant. ) x i.326 f.; x i i i . 300 ；與 SB, Vol.

i i,  p. 5 4 6。巴默爾 ( E. Bammel, ^ARCHIEREUS PROPHEtOn', Theolo-

gische Literaturzeitung, Vol. lx x ix  [ 1954], pp. 3 5 1 - 6 )指 出 ：在拉

比的思想中，大祭司職分的預言特性仍是一個活潑的傳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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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交 出 祂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而 且 運 用 祂 奧 秘 的 控 制 ，成就 
祂 的 旨 意 。

約翰福音十九10〜 11

神 在 彼 拉 多 身 上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（十 九 10〜丨1) ，再次引 
發 張 力 。彼 拉 多 問 耶 穌 說 ：「你 不 對 我 （『我 』的字形與位置都  
是 強 調 的 ）說 話 嗎 」裡 面 有 著 懷 疑 、傲 慢 自 大 的 味 道 。彼拉多  
自 己 承 認 ：他 「試 圖 避 免 做 出 決 斷 」，他 的 權 柄 「對於他想要  
努 力 的 改 變 毫 無 意 義 」。14耶 穌 的 冋 答 並 未 否 定 彼 拉 多 的 權  
柄 ’ 卻 強 調 ••把 耶 穌 交 付 給 他 的 整 個 行 動 ，若 不 是 「從 上 頭 」_  

就 是 從 神 一 決 定 的 ，15巡 撫 根 本 就 沒 有 16任 何 權 柄 。所 以 （dia
218

Leon M orris ,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. John (London: 1971)，p. 
797 °

1 5 彼拉多所訴諸的「權柄」或 「能力」是國家的權柄》然 而 ，耶穌 

的 问 答 卻 不是主張神把國家 的權 柄賜給巡撫’因為分詞是  

W ew e /zo /z  (而不是與  〔「權柄」〕一致的 dedemeni')。

祂乃是說神決疋了出M 耶穌的事件，如 T. Zahn, Das Evangelium 

des Johannes (Le ipz ig , 1908), p. 633; E. Hoskyns, The Fourth 

Gospel (London: 1947), p. 524; Lagrange, p. 483; Schnackenburg, 

Vol. i i i ,  p. 301 ■以及布特曼註釋書後來的版本在所論之處正確主 

張的。把耶穌交付彼拉多是神決定的，所 以 ，如果彼拉多現在自 

認為居於權柄的地位 ’ 乃是藉著神的作為；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彼 

拉多的權柄是由神劃下界線的，而不是主張所冇人間的權柄都以 

神的旨意為其來源與限制，如 W. Bauer, Das JohannesevangeHum 

(Tubingen, 1933), p. 219 所認為的。

16 讓怍 eiches ( 如 B W 0 / p m ) 而不是ec &々y ( 如 S A . / 3等 ）’後者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touto、，把 耶 穌 交 給 彼 拉 多 的 那 人 承 擔 更 重 的 罪 責 。這並非使  
彼 拉 多 免 於 受 到 指 責 ：如果把耶穌 交彼 拉多 那 人 的 罪 更 重 彼 拉  

多 的 罪 只 是 相 對 較 輕 罷 了 。
從 十 九 章 11節 上 半 到 十 九 章 11節 下 半 的 思 路 並 不 清 楚 ’ 

這 個 模 糊 不 清 導 致 一 些 解 經 學 者 迷 失 方 向 。例 如 ’ 莫理斯看似  
合 理 地 以 該 亞 法 為 出 賣 主 耶 穌 的 人 ’ 卻對他 的選擇作了不合理  
的 解 釋 ：他 認 為 該 亞 法 是 「最 終 必 須 負 責 任 的 」’ 因為猶大只  
是 個 「工 具 」。17但 是 ，猶 大 是 個有罪的工 具 一 既 是 撒 但 的 工  
具 ’ 又 是 神 的 工 具 （雖 然 約 翰 避 免 將 決 定 論的 詞語 用在撒 但 和  
神 身 上 ）；也 不 單 猶 大 如 此 ，因為 連 彼拉 多 和 該 亞 法 都 不 能 逃  
脫 神 的 掌 管 （十一 49〜 52 ’ 十 九 11) 。我們可以比較使徒行傳  
四 章 27〜2 8 節 ，那 裡 不 單 將 彼 拉 多 視 為 神 的 工 具 ’ 其他與這  

個 案 件 相 關 的 每 一 個 人 也 都 一 樣 。
這 樣 ，神 掌 管 - - 切 並 未 減 輕 彼 拉 多 的 罪 責 ’ 彷彿神無法掌  

管 出 賣 者 的 行 動 似 的 ；確 切 地 說 ，耶 穌 乃 是 說 ：將祂交付的舉  
動 雖 然 是 神 決 定 的 ’ 卻 是 出 賣 者 主 動 的 選 擇 ’ 而彼拉多較輕的  
罪 之 所 以 產 生 ，乃 是 因 為 耶 穌 被 交 給 他 審 理 。彼拉多仍然必須  
為 他 的 懦 弱 、根 據 政 治 動 機 做 出 決 定 而 負 責 任 ；但是他至少沒  
有 策 動 這 整 個 醜 陋 的 一 幕 。如果不是神 在祂 的旨 意中將耶穌交  
給 彼 拉 多 ，彼 拉 多 在 耶 穌 身 上 根 本 就 沒 有 權 柄 。因為這個緣  
故 ，那真 正將 耶 穌 交 給 彼 拉 多 的 人 就 比 彼 拉 多 更 有 罪 了  °

這 樣 ，死 / 復 活這 個拯 救的 事件 再次 明 確 保 留 在 神 的 作為

的讀法之所以發展出來，可能是因為省略了狀所致（如在八 3 9)。

219

17 M orris , p. 7 9 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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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 圍 內 ，證 實 耶 穌 有 權 柄 為 著 祂 的 父 所 命 令 的 捨 去 自 己 的 命  
( 十 1 8 ) 。重 要 性 + 亞 於 此 的 是 ，神至高無上的主權顯然絕不  

減 輕 人 該 負 的 責 任 ，而 人 的 罪 也 絕 對 沒 有 玷 污 神 的 聖 潔 ；然 
而 ，人 的 道 德 抉 擇 卻 不 是 在 神 的 掌 控 之 外 》

加略人猶大

最 後 要 說 明 的 一 個 例 子 是 對 於 加 略 人 猶 大 的 墮 落 所 作 的  
敘 述 。早 在 約 翰 福 音 六 章 末 了 幾 節 ，就確立了猶大作為出賣者  
的 角 色 。彼 得 的 信 仰 告 白 ，帶 著 過 度 自 信 的 色 彩 ，18被耶穌溫 
柔 地 奚 落 了 一 番 。耶 穌 以 一 個 修 辭 移 問 句 宣 告 說 ：不是他們揀  
選 了 祂 ，而 是 祂 揀 選 了 他 們 （參 ：十 = 1 8 ，十 五 16) ，並且進  

一 步 表 明 ：彼 得 只 能 代 表 他 自 己 發 言 ，因 為 他 所 說 的 「我 們 」 
( 六 68 ) 裡 面 有 一 個 ，那 十 二 個 人 裡 面 的 一 個 就 是 個 魔 鬼 （六 

70) 。

到 目 前 為 止 ，問 題 只 是 耶 穌 預 先 知 道 猶 大 的 動 向 。但 是 ， 
在 十 三 章 2 、18、2 7 節 ，畫 面 卻 改 變 了 。這 幾 節 經 文 之 間 一 尤  
其 是 十 三 章 2 節 與 2 7 節 之 間 一 的 關 係 ，因為兩個文本問題而  

益 形 複 雜 ，這 兩 個 文 本 問 題 不 容 忽 視 ，但 必 須 小 心 處 理 。（〗） 
ginomenou 有 J ^ B L W X ' F  等 證 實 ，而 genomenou 有 （屯66 

genamenou) H2 A  Dgr K  A © n . / . / 3等 證 實 。不定過去式是較

l s 我們W 以從六章 68〜6 9 節做出這樣的推論，注 意 ：強調用法的 

「我們」（相對於那些退去的人〔六 6 6 〕）與兩個現在完成式 

pepisteukamen與 egndkamen，在這裡的上下文中，這W 個字 :

作同義詞，而且互相加強》

H■■一 宏觀的層面

難 解 的 讀 法 ，因 為 晚 餐 仍 在 進 行 中 （十 三 4 、2 6 ) ; 但即使是這  
個 讀 法 ，仍 然 可 以 理 解 為 表 始 用 法 〃 晚 餐 已 經 開 始 了 」》(2) 有 
幾 個 異 讀 是 與 loudas Simonos Iskario tou有 關 的 ，關鍵性 的差 

別 在 於 所 有 格 Iouda  ( A D A 0 . / 等 ）與 主 格 loudas  ( 屯66 N B

L W X 等 ）。後 者 使 得 翻 譯 變 成 ：魔鬼已經將猶大要賣耶穌的  

念 頭 放 在 心 中 。問 題 是 ：誰 的 心 中 ？或 者 是 魔 鬼 把 它 放 在 0 己 
心 中 一 即 他 已 經 決 定 了  ；或 者 是 魔 鬼 把 它 放 在 猶 大 心 中 一 這  
樣 表 達 有 點 笨 拙 ，那 是 所 有 格 讀 法 的 意 思 。「放 在 … … 心 中 」 
這 個 慣 用 語 有 一 些 例 子 。19基 於 這 一 點 ，巴 瑞 特 （Barrett) 主 
張 經 文 的 意 思 是 撒 但 把 （這 念 頭 ）放 進 他 自 己 的 心 中 ；M 但正 
如 林 達 斯 所 說 的 A 這 就 使 得 放 一 字 毫 無 意 義 了 。」21 Beblekotos 

大 概 應 該 是 bebl召menou。這 樣 考 慮 每 一 個 因 素 ，較難解的讀  

法 （也 有 最 佳 的 外 證 ）最 好 是 解 釋 為 ：撒但已經把賣耶穌的念  
頭 放 進 猶 大 心 中 / 。這 個 表 達 方 式 的 笨 拙 ，可以解釋異讀出現  
的 原 因 ；而 且 ，鮑 爾 （B a u e r )正 確 地 指 出 ：這個句子把出賣  

者 的 名 字 放 在 最 後 ，這 個 作 法 提 供 了 驚 人 的 、生 動 的 衝 擊 力 。22

- -些 人 認 為 十 三 章 2 節 與 2 7 節 有 個 無 法 調 和 的 矛 盾 ，但 
是 ，這 個 矛 盾 不 在 於 經 文 本 身 ，而 是 在 於 讀 經 的 人 的 觀 點 。如 
果 到 了十 三 章 2 節 撒 但 已 經 把 邪 惡 的 提 議 放 進 猶 大 心 中 ，撒但

19 最 常 被 人 引 用 的 是 耳 米 文 集 {.Corpus ffermeticum') 6 .4 與啟 

示錄十七章 1 7節 （前者以聖經中較少見的H 吾性」〔/z o w 〕取代

「心 」〔kardia〕)。

20 Barrett, pp. 365 f.。

21 Lindars, p. 4 4 9 。

22 Bauer, p. 1 6 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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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己 卻 是 要 到 十 三 章 2 7 節 才 進 入 猶 大 心 中 。這一步驟是由猶  
大 自 己 接 受 那 「一 點 餅 」而 觸 發 的 （十 三 26〜2 7 ) : 猶大選擇  
站 在 撒 但 這 一 邊 。23然 而 ，即 使 是 在 撒 但 獲 勝 之 後 ，猶大也不  
是 一 個 機 器 人 ，由 撒 但 操 縱 的 傀 儡 ，因為耶穌說決定要採取行  
動 的 是 猶 大 ^ 你 所 做 的 ，快 做 吧 ！」

然 而 ，耶 穌 把 猶 大 打 發 出 去 ，表 示 那 決 定 受 難 時 間 的 是  
祂 ，而 不 是 猶 大 。這 個 說 明 令 人 想 起 十 三 章 1 8 節 ，從某個角  
度 來 說 ，猶 大 在 那 裡 的 動 作 是 應 驗 聖 經 的 話 。耶 穌 作 見 證 說 ： 
「我 知 道 我 所 揀 選 的 是 誰 U inas ) 。」代 名 詞 心 的 意 思 可  

以 解 釋 為 （1 ) 人 的 類 別 一 也 就 是 說 ’ 耶 穌 揀 選 猶 大 ，完全知  
道 那 傢 伙 是 甚 麼 樣 的 人 ；或 （2)  「我 知 道 我 所 真 正 揀 選 的 是  
誰—— 而 猶 大 不 在 其 中 。」六 章 7 0 節 不 支 持 第 （2 ) 種 解 釋 。這 

促 使 巴 瑞 特 選 擇 第 （〗）種 解 釋 ，並 且 在 前 增 補 了 一  
長 段 的 省 略 語 ：「所 以 我 知 道 猶 大 是 個 叛 徒 ，但 我 揀 選 了 他 ， 
足 為 了 要 … … 。」24另 一 些 人 則 主 張 將 & 力0 解 釋 為 命 令 用 法 ： 
「何 是 讓 聖 經 得 以 應 驗 吧 … … 。j  25

無 論 表 示 目 的 或 命 令 ，這 個 子 句 都 是 分 別 強 調 耶 穌 或 神

Brown, p. 5 7 8 。巴瑞特 ( Barrett, pp. 373 ) 手旨出：m eta，「........以

後 」（十 三 2 7 ) 是表示時間、而不是表示原因，所以他認為「接 

受那一點餅並沒有使猶大成為撒但的工具」。然 而 ，to te，卩然後」 

( 《和合》未譯）把撒但進入猶大與接受那點餅緊密結合在一起， 

所以我們很難避免這侗結論：這是決定性的一步。

Barrett, p. 3 7 0 。Brown, pp. 553f . 也類似。

J. H. M oulton , A Grammar o f New Testament Greek (Edinburgh,

1906-76), Vol. i, pp. 178f., 248; BDF  §387(3)。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( 在 應 驗 聖 經 上 ）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掌 控 。在 這 兩 種 情 形  
中 ，都 預 設 了 聖 經 是 必 須 應 驗 的。所 說 的 聖 經 是 詩 篇 四 H 篇 
9 節 ，在 引 用 時 的 形 式 比 較 接 近 《馬 所 拉 文 本 》，過 於 《七十士 
譯 本 》。1■舉 起 他 的 腳 跟 對 著 我 」這 個 難 解 的 詞 語 ，無論如何解  

釋 ，都 是 把 猶 大 置 於 應 該 指 責 的 角 色 ，他 是 耶 穌 的 密 友 ，必須 
負 起 責 任 ；然 而 ，此 事 之 所 以 發 生 是因為 神在 祂最 終的 掌控 中  
這 樣 安 排 ，好 叫 聖 經 上 的 話 得 以 應 驗 。在 其 他 地 方 ，我們得知  
猶 大 是 「滅 亡 之 子 」（十 七 12) ，無論這個詞語 本身是否暗示 猶  

大 是 注 定 要 滅 亡 的 ，根 據 其 上 下 文 都 必 須 如 此 解 釋 。他若滅亡  
了 ，不 是 耶 穌 沒 有 足 夠 的 能 力 可 以 保 守 他 ，而是為了要應驗聖  
經 。猶 大 必 須 為 他 的 背 叛 負 責 （參 ：十二 4 〜6 ，十 八 2 〜3 、5 ) ， 

而 且 ，他 ^ 自 由 而 行 」就 是 指 著 這 個 意 思 說 的 ；但 是 ，如果由 
此 推 論 說 神 ^ 只 是 使 用 他 的 邪 惡 行 動 ，來 成 就 祂 的 目 的 」，26卻 
是 違 背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神 學 的 。這樣的表達方式 把神 變成 只是  
採 取 應 變 措 施 ，使 猶 大 的 罪 惡 轉 向 ，或 者 操 縱 它 ，來達到祂自  
己 的 目 的 ；但 是 應 驗 主 題 在 目 的 論 方 面 的 性 質 ，卻證明這樣的  
表 述 太 過 簡 單 了 。

所 以 ，在 該 亞 法 與 猶 大 兩 個 人 的 例 子 中 ，都預設了在邪惡  
行 動 的 背 後 乃 是 神 的 終 極 地 位 》但 是 ，神的終極地位卻是以某  
種 奧 秘 的 方 式 運 行 ，絕 未 減 輕 人 的 責 任 ，也絕對沒有玷污祂的  
神 性 。明 確 地 說 ，縱 使 是 撒 但 在 利 用 猶 大 ，猶大仍然必須負責  
任 ；但 在 兩 者 之 上 ，卻 是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》神這至高無上主  
權 的 奧 秘 終 極 地 位 ，明 確 地 限 制 了 約 翰 福 音 的 二 元 論 ，使得約

M orris , p. 7 2 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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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 比 諾 斯 底 主 義 更 具 有 舊 約 聖 經 的 味 道 。我 們 已 經 清 楚 看 見 ： 
「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每 一 個 地 方 ，預 定 的 教 義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’ 

每 一 個 事 件 都 在 永 恆 的 觀 點 下 （sub specie aeternitatis  ) 被視為 

在 神 心 中 所 預 定 的 。」27

應驗的主題

猶 大 的 例 子 已 經 凸 顯 出 以 應 驗 主 題 表 明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 
的 重 要 性 。我 們 可 以 勾 勒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使 用 舊 約 聖 經 的 方 式  
( 包 括 一 般 性 的 用 法 ，與 明 確 的 引 用 ）’ 輕易地使這個例子倍 

增 。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充 滿 了 舊 約 聖 經 ，主要不是把它當作證據的  

來 源 ，而 是 作 為 神 在 耶 穌 裡 一 切 的 啟 示 發 生 的 基 礎 。這一點有  
人 量 的 文 獻 證 明 ，毋 庸 在 此 贅 述 。但 是 ，值 得 指 出 的 是 ：從第 
四 卷 福 音 書 作 者 的 角 度 看 來 ，如 果 要 正 確 理 解 舊 約 聖 經 ’ 必須 
從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方 式 來 解 釋 它 （五 39〜 如 、46〜47 ) 。不單 
摩 西 與 先 知 的 書 是 指 著 耶 穌 說 的 （一 4 5 ，五 46〜47)  ’ 連亞伯 

拉 罕 都 看 見 祂 的 H 子 （八 56 ) ，以 賽 亞 也 看 見 祂 的 榮 耀 （十二 
38 ) 。耶 穌 就 是 道 （logos' )，導 言部分對祂的介紹令人想起智慧  

與 創 世 記 一 章 。甚 至 連 取 代 的 主 題 一 例 如 ，耶穌 不單 潔淨 聖  
殿 ，也 取 代 聖 殿 （二 13〜2 2 ，參 ：四 2 1 起 ）；2S祂取代了摩

27 J. H. Bernard,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

according to St John (Edinburgh, 1928), Vol. ii. p. 3 2 5 。

28 參 W. D. Davies, The Gospel and the Land (Berkeley, i 974), pp. 

2 8 9 f f .，他頗有說服力地主張：耶穌在第四卷福音書中取代了所 

有 「聖潔的空間」。例 如 ：在約翰福音四章 ’ 祂來到雅各井’似

H—  宏觀的層面

西 ，有 部 分 是 藉 著 超 越 了 他 ；29祂 取 代 了 猶 太 人 的 節 期 ，並使 
用 了 它 們 的 根 本 象 徵 （二 1 3 、2 3 ，五 1 ，六 4 ，七 2 、3 7 等與 

其 上 下 文 ） 都 確 保 了 基 督 在 這 卷 福 音 書 中 的 中 心 地 位 。確 
立 這 些 主 題 的 方 式 ，主 要 是 別 沙 ip e she r、式 的 解 經 法 ，其前 

提 是 新 的 啟 示 ，31這 啟 示 將 耶 穌 與 舊 約聖經典故 中的 角色 等同  
起 來 °

約 翰 選 取 他 所 要 記 述 之 事 件 的 方 式 ，並 不 是 隨 興 的 。耶穌 
來 到 這 個 世 界 ，適 應 應 驗 一 些 特 定 的 角 色 。因 此 ，門徒最後終  
於 從 聖 經 上 明 白 到 耶 穌 已 經 從 死 裡 復 活 了 （二 十 9 ) 。最常明確  
提 及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的 ，是 與 耶 穌 的 受 難 有 關 ；而且就是在這個  
文 脈 中 ，這 樣 的 提 及 就 越 來 越 多 與 w々 / (十 二  39 ) 和 hina(r\-

二 38 ’ 十 三 1 8，十 五 2 5 ，十 七 1 2 ，十 九 2 4 、2 8 、36〜 37 ; 代

馳自己就是「活水」。關於取代聖殿，亦 參 L. Gaston, No Stone on 

Another (Leiden, 1970), pp. 2 0 5 -7。關於耶穌取代律法’這觀念亦 

參 S. Pancaro, The Law  in  the Fourth  Gospel (Leiden, 1975)， 

pp.367-487 與 E. J. Epp, ‘ W isdom, Torah, Word: The Johannine 

Prologue  and the Purpose o f  the Fourth  G ospel，，Current Issues in

B ib lica l and P atristic Interpretation  (Grand Rapids, 1975)，pp. 

1 2 8 -4 6。

29 參 T. F. Glasson, Moses in the Fourth Gospel (London,  1 963); W. A.

Meeks, The Prophet-King: Moses Traditions and the Johannine 

Christology (Leiden, 1967) ，與 K. Haacker, D ie Stiftung des 

H eils  (S tuttgart, 1 972)。

30 同上 ’ pp. 7Off., 152-7, 2 1 8 。

31 參 R. N. Longenecker, B iblical Exegesis in the Apostolic Period 

(Grand Rapids, 1975), pp. 1 5 2 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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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以 kathds ’ 一 23 , 六 31 , 七 3 8 ，十二 1 4 ) 連 在 一 起 。32李 
察 生 （A. R icha rdson )論 及 四 福 音 書 中 耶 穌 受 難 敘 述 的 話 ’ 特 

別 適 合 於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：

福 音 書 的 作 者 記 載 受 難 敌 述 栩 栩 如 生 的 細 節 ，諸如兵 
丁 抽 籤 與 海 綿 沾 醋 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很優秀的說書  
人 ，別 具 生 動 描 繪 的 慧 眼 ，而是因為這些事件證明了  
這個原貝1J : touto to gegrammenon dei telesthenai ( 路 
二十二 37 ；編 按 ：「這 話 必 應 驗 」）。十字架討厭的地  

方 …… 在 於 其 所 有 細 節 都 是 在 神 的 旨 意 中 所 預 定
,, 33的 。

226

兩 三 個 具 體 的 例 子 可 以 說 明 這 一 點 》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18 
〜2 4 節 論 及 世 人 的 恨 意 、該 受 責 備 的 無 知 、故 意 的 盲 目 ，並且 

除掉了這類罪惡的所有藉口  ；然 而 ，十 五 章 2 5 節 卻 強 調 ：這 
•切 之 所 以 發 生 ，是 為 了 應 驗 34經 上 的 話 說 「 他們無故地恨  

我 。」在 上 下 文 中 ，耶 穌 是 在 向 祂 的 門 徒 保 證 ：剛剛所描述之

12 參 S. Amsler, L 'Ancien Testament dans I 'egUse (Paris, 1960), pp. 

3 9 f. ，以 及 尤 其 是  A. Dauer, Die Pass ions geschichte im 

Johannesevangelium (M unchen, 1972)，pp. 295-306 °

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 f the New Testament (London, 

1958), pp. 186f.。

34 除 f 這裡以外，動 詞 p liro u n 也出現在十二 3 8 ，十 : 丨1 8 ，十七

12，十九 2 4、3 6，而且在每一個地方都確保了  h in a 是表達目的：

參 Bernard, Vol. I, pp. c l i i - c l v i，尤其是 p. c l i i i。

~\-----宏觀的層面

事 的 可 悲 狀 態 ，絕 不 表 示 計 畫 出 了 差 錯 ，環 境 現 在 已 經 失 控 ， 
而 是 完 全 照 著 那 些 恨 他 們 的 人 的 聖 經 而 發 生 的 》正如林達斯所  
說 的 ，雖 然 這 處 經 文 是 要 鼓 勵 門 徒 ，其 「效果卻是把這話應用  
在 我 們 主 受 苦 的 必 然 性 ，而 不 只 是 為 他 們 提 供 聖 經 的 保 證 」。15

在 十 九 章 23〜2 4 節 也 有 類 似 的 情 形 。約翰所關注的是兵 

丁 為 了 耶 穌 的 裡 衣 而 抽 籤 ，並 不 是 出 於 所 謂 寓 言 上 的 興 趣 ，也 
不 是 因 為 想 要 把 兵 丁 們 描 寫 為 貪 婪 的 、感 覺 遲 鈍 的 人 （雖然他 
可 能 把 那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），而 是 因 為 他 想 要 指 出 ：聖 經 （詩 
二十二  1 8 ) 是 必 須 應 驗 的 。所 以 ，這 麼 一 來 、men oun在約翰  

福 音 中 僅 見 於 此 處 與 二 十 3 0 ) ，兵 丁 就 作 了 這 件 事 。十 九 章 28 

節 同 樣 強 調 應 驗 聖 經 的 必 然 性 。
當 然 ，對 於 第 一 世 紀 的 讀 者 而 言 ，聖 經 說 話 ，就 是 神 說 話 。 

所 以 ，比 較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：在 這 樣 強 調 聖 經 的 應 驗 之 後 ，約翰 
也 強 調 耶 穌 自 己 的 話 的 應 驗 （十 八 9 、32 ) 。耶穌一再預言祂自  
己 的 死 （八 2 8 ，十 三 18〜 1 9 ，十 五 1 8 起 ），而 且 ，正如芮模  
(G.  R e i m ) 指 出 的 ：這 個 預 言 是 跟 耶 穌 作 為 以 賽 亞 書 中 的  

Ego Eimi ( 「我 是 」）有 關 的 。36

這 樣 概 覽 了 約 翰 福 音 中 的 應 驗 主 題 ，我們必須學習到的主  
要 是 ：約 翰 使 用 舊 約 聖 經 經 文 的 決 定 因 素 ，是 「基督徒對於末

A/ew Testament Apologetic (London, 1961)，p. 2 6 7 。

Studien zum a Ittes ta m en 11ich en H in  te rg ru  n d  des Johannesevan  _  

geliums (Cam bridge, 1974)，p. 2 6 1 。關 於 這 些 沒 陳 述 在 約  

翰福音中確切的意義仍多有爭議。對於最重要之文獻的概述，參

G. H. Parke-Taylor, Yah weh: The Divine Name in the Bible (Waterloo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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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t., 1975), pp. 73ff.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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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的應驗和彌賽亞的臨在所抱持的信念」。37這些發展絕對不口J 
視 為 偶 然 的 ，而 是 必 須 承 認 為 救 恩 歷 史、Heilsgeschichte、照著 

神 的 計 畫 所 必 要 的 顯 露 。「我們絕對 不可將之 想像 為：情況壞得 
無 以 復 加 ，卻 因 英 雄 式 的 孤 注 一 擲 而 得 著 挽 救 …… 。所發生的 
事 ，只是神在 永世 裡的 決意 出現在歷史中 。」M

約翰福音的末世論

研 讀 聖 經 的 人 一 來 到 約 翰 福 首 研 究 的 适 個 領 域 ’ 就是縱身  
於 - 大 堆 問 題 的 漩 渦 中 。在 這 個 段 落 ’ 筆者將把我的討論限制  
在 下 列 幾 點 ：（〗）時 候 。這 對 我 們 的 研 究 很 要 緊 ’ 因為它給本  
福 音 書 的 作 者 提 供 了 另 一 個 方 式 ’ 來 描 繪 神 的 旨 意 的 確 鑿 性 ’ 

以 及 歷 史 事 件 按 照 神 的 時 間 表 來 鋪 展 ，以 成 就 神 的 S 的 。(2) 處 
理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已 實 現 的 與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之 間 的 張 力 時 在  
文 學 與 歷 史 上 的 重 構 。末 世 論 對 於 這 個 討 論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’ 因 
為 它 處 理 神 的 掌 權 （即 運 用 祂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）中 的 新 發 展 。 
一 卷 書 的 思 想 架 構 如 果 以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為 中 心 ’ 那樣的架構就  
近 似 於 猶 太 人 的 天 啟 文 學 模 式 ；但如果是已實現的末世論佔了  
優 勢 ，神的至高無上的 主權 與 人 得 責任 之間 的 張 力 必 然會 出 現  

•呰 新 的 模 式 。（3) 處 理第 四 卷 福音書中 已實現與未來的末 世  

論 之 間 的 張 力 的 神 學 架 構 。我 們 需 要 很 迅 速 地瀏 覽一 下最常見  
的 進 路 ，看 看 它 們 對 於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有 何 啟 發 。（句 根 據 約  
翰 福 .if ’ 末 世 時 代 的 起 點 （term inus a quo、。我們有必要決定

37 R. N. L o n genecke r，前引書，p. 1 5 5。

38 J. K. S. R e id ，前引書，p. 6 7 。

~1-----宏觀的層面

這 一 點 ’ 因 為 這 個 張 力 從那一個時間點開始會出 現 新 的 形 式 。 
試 著 提 出 一 個 新 的 綜 合 _ 這 個 綜 合 在 探 討 約 翰 福 音 的 末 世 論  
時 ，敏 銳 地 關 注 這 樣 的 末 世 論 與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之 間 的 關 係 。

1. 時候

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，在 受 難 敘 述 中 對 於 應 驗 的 著 重 ，強 
調 了 受 死 / 得 高 舉 事 件 的 必 然 性 。基 督 的 死 （三 1 4 ，十二 34) 

與 復 活 （二 十 9 ) 都 是 「必 須 」的 { def) ，明確地證實了這個  

必 然 性 ；這 兩 件 事 構 成 了 那 個 「時 候 」，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就 朝 向  
那 個 時 候 移 動 ，並 於 那 個 時 候 達 到 高 潮 。起 先 ，這個 時候還沒  
有 到 （二 4 ，七 3 0 ，八 2 0 ) ，後 來 這 時 候 卻 來 到 了 （十二 23 ’ 

十 三 3 0 、3 2 ，十 七 1 ) ，就 是 欣 然 接受 耶穌 來 臨 之 目 的 的 時 候  
(十 二  2 7 ) 。在 那 時 候 來 到 之 前 ，沒 有 任 何 人 可 以 奪 走 耶 穌 的  

命 （七 3 0 、44 ’ 八 2 0 ) 。然 而 ，耶 穌 明 確 地 降 服 於 父 的 時 間 表  
(二  4 ; kairos'七 6 、8 ) ，這 一 點 所 支 配 的 不 單 是 耶 穌 的 受 難 ， 

也 支 配 耶 穌 的 整 個 一 生 。約 翰 明 確 地 提 及 時 間 （「這 是 …… 小 
時 」），甚 至 也 支 持 這 個 觀 點 。

耶 穌 在 十 二 章 2 3 節 說 時 候 已 經 到 了 ，然 後 繼續做 那許 多  
的 事 ’ 直 到 十 七 章 1 節 ，這 一 點 表 明 了 一 個 神 學 主 題 ，是於十  
字 架 溱 於 極 致 ，卻 是 從 一 開 始 就 出 現 在 耶 穌 事 奉 的 整 個 時 期  
的 。為 了 這 個 緣 故 ，耶 穌 才 會 說 到 這 時 候 的 來 臨 ，卻又說現在  
就 到 了 （四 2 3 ，五 2 5 ) ，那 是 指 著 祂 的 事 奉 說 的 。在那事奉的  

時 間 交 替 使 用 這 兩 種 說 法 ，其 高 潮 就 是 在 祂 受 死 / 得 高舉的那  
個 「現 在 / 如 今 」（十二 3 1 ，十 三 31 ) 達 到 高 潮 。

耶 穌 的 「時 候 」是 確 定 的 ，這 並 非 取 決 於 沒 有 位 格 的 宿 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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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，而 是 取 決 於 天 父 的 旨 意 ，耶 穌 順 服 於 這 個 旨 意 一 不 像 其  
他 的 人 （七 6 、8 , 十二 2 3 、27〜28 ) 。因 此 ，神那具有位格的  

掌 權 ，既 與 末 世 時 候 的 來 臨 有 關 ，也 與 子 的 順 服 有 關 》所 以 ， 
約 翰 福 音 的 末 世 論 與 基 督 論 都 必 須 從 它 們 與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 
的 關 係 來 檢 視 。

2 . 處理第四卷福音書中已實現的與未來的末世論之 

間的張力時在文學與歷史上的重構

布 特 曼 （Rudolph Bultmann) 將天 啟文 學因素從第四卷福  
音 書 中 割 除 （尤 其 是 約 五 28〜 30 ’ 六 39〜4 0 、4 4 、5 4 ，̂ ^一 
2 4 ，十二 4 8 ，二H 2 2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），認為它們是後來教會  

的 編 修 者 增 添 的 ；但 支 持 他 這 個 作 法 的 人 不 多 ，反對的卻不  
少 。有 些 人 將 本 卷 書 中 的 一 些 內 容 視 為 不 同 的 寫 作 層 次 ，試圖 
找 出 不 同 的 群 體 或 其 他 的 原 因 來 解 釋 。然 而 ，筆者已經在其他  
地 方 論 證 過 ：雖然我們可以先 驗地 假 設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確  
實 使 用 寫 作 的 資 料 來 源，但 目 前 盛 行 的 來 源 鑑 別 理 論 在方法上 

卻 是 有 缺 陷 的 ，所 以 也 是 無 法 令 人 信 服 的 。39所 以 ，在本章與  
下 一 章 ，我 選 擇 照 著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現 存 的 形 式 來 處 理 它 。

然 而 ，來 源 鑑 別 學 引 發 的 問 題 的 關 鍵 卻 超 越 了 方 法 的 問

D. A. Carson, ‘ Current S ource-C ritic ism  o f  the Fourth  G ospel: Some 

M ethodo log ica l Q uestions’，JBL, Vol. xcv ii (1978)，pp. 411 - 2 9 。雖 

然這篇論文簡略提及布特曼、貝克爾（J. B e c k e r )、史納肯伯 ( R. 

Schnackenburg ) 、悅 寇爾 （R. N ico l )、傅特納 （R. F ortna)、提波 

(H .  Teep le)、與湯樸（S. T e m p le )的理論，卻是把焦點放在傅

特納的作品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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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：它 也 關 係 到 這 卷 福 音 書 在 基 督 徒 傳 統 中 的 地 位 ，正如它的  
末 世 論 所 表 明 的 。學 者 們 已 經 提 出 了 許 多 的 觀 點 。例 如 ，陶德 
(C .  H. D o d d ) 認 為 ：約翰在這方面比 對 觀 福 音 書 更 正 確 地 保  

留 了 耶 穌 的 教 訓 ，後者把 天啟 文學的 主 題 引 入 了 最 早 期 的 宣 講  
中 ，而 在 約 翰 福 音 中 ，這 些 l inger ing的天啟文學主題完全被已  
實 現 的 末 世 論 吸 收 了 。W 史 濤 符 （E. S ta u f fe r )同 意 說 ：國度 

已 經 迫 在 眉 睫 的 期 盼 在 耶 穌 的 教 訓 中 沒 有 地 位 ，第四卷福音書  
是 在 對 於 始 終 佔 優 勢 的 天 啟 文 學 觀 點 提 出 抗 議 。41根 據 羅 炳  
森 （j.  A. T. Robinson ) 的 看 法 ，主的觀點是國度與基督一起來  

到 ，後 來 才 發 展 出 來 基 督 延 遲 再 來 的 教 義 最 終 因 為 失 望 而 難 以  
為 繼 ，然 後 就 將 聖 靈 的 賜 下 與 基 督 再 來 等 同 起 來 ，沒有留下甚  
麼 。42

這 些 觀 點 設 法 要 重 新 建 構 初 代 教 會 的 歷 史 ，從而解釋第四  
卷 福 音 書 的 末 世 論 。布 特 曼 所 割 除 的 ，這 些重構卻視之為淨資  
產 。這 些 重 構 都 沒 有 足 夠 重 視 一 個 難 以 處 理 的 事 實 ：約翰福音  
並沒有包括 兩 個 時 代 之 結 構 的 基 本 因 素 在 內 。更準確的作法是  
承 認 ：約 翰 福 音 與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書 卷 一 樣 ，都 是 為 了 「已經實

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s (London, 1 936)，pp.

1 5 5 ff.; The /n terp re ta t ion o f the Fourth Gospel (Cambridge, 1953), 

pp. 14 4 f f .。參 E. F. Scott, The Fourth Gospel: Its Purpose and 

Theology (Edinburgh, 1908)，pp. 295-3 1 9 °

‘ Agnostos Christos: Joh 2.24 und die Eschatologie  des vierten  

Evangelium s’， The Background o f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

Eschatology (Cambridge, 1956), pp. 28 1 -99 o 

Jesus and His Coming (London, 1 9 5 7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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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」（a l re a d y )與 「尚 未 完 全 實 現 」（not y e t ) 的 張 力 作 見 證 。 

事 實 上 ，這 個 特 性 已 經 成 為 晚 近 一 本 新 約 神 學 著 作 的 重 心 。43 

在 這 個 大 體 上 正 確 的 模 式 中 ，將要來的世代已 經在耶穌的 位格  
與 工 作 中 來 臨 了 ，但 其 完 滿 實 現 卻 仍 有 待 祂 的 再 來 》其間的過  
渡 時 期 賦 予 基 督 徒 天 啟 文 學 作 家 許 多 的 因 素 ，是不曾出現在之  
前 的 猶 太 天 啟 文 學 作 品 中 的 ，尤 其 是 「已 經 實 現 」與 「尚未完 
全 實 現 」之 間 的 張 力 。

但 是 ，約 翰 保 存 了 這 個 張 力 ，這 麼 說 是 正 確 的 ，卻沒有解  
釋 他 為 何 反 映 出 如 此 高 度 之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。這樣的割除與重  
構 是 無 法 令 人 信 服 的 ，所以學者就從神學的角 度 提出 許多 綜合  
性 的 解 決 辦 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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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處理第四卷福音書中已實現與未來的末世論之間 

的張力的神學架構

一 些 人 把 約 翰 福 音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視 為 反 對 早 期 教 會 對  
於 天 啟 文 學 的 狂 熱 ；范 哈 丁 維 （L. van Hartingsveld ) 的看法恰  

恰 相 反 ，但 他 自 己 的 反 應 也 過 度 了 ，他主張在約翰福音中佔優  
勢 的 是 未 來 的 末 世 論。44范 哈 丁 維 甚 至 到 一 個 地 步 ，堅稱永生  
足 救 恩 在 末 世 的 恩 賜 ，只 是 應 許 中 的 ，目前只是藉著信心預先

4 3 那就是賴德著 ’ 馬可人、楊淑蓮譯，《頼氏新約神學》（台 北 ：華 

神 ，1984) =  G. E. Ladd, A Theology o f the New Testament (Grand 

Rapids, 1 9 7 4 )。再 者 ，使用一分基督徒文件的末世論作為決定其 

寫作H 期的指標，是極其值得懷疑的作法：參 s. S. Smalley, ‘ The 

Delay o f  the Parousia', JBL, Vol. Jxxx iii ( 】964)，pp. 41 - 5 4 。

44 Die Eschatologie des Johannesevangeliums (Assen, 1 96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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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用 。45這 樣 ，他 否 認 了 約 翰 福 音裡 面 存 在 著 高度 已 實現 的末  
世 論 ，以 這 方 式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。他 認 為 ：現在所經歷的復活生  
命 與 審 判 ，是 用 來把 忠 心 的 人 與 不忠 心 的 人 區 分 開 來 之語 彙 的  

例 子 。
庫 爾 曼 （O. C u l lm a n n )認 為 ：̂ 已 經 實 現 』居於比較凸顯  

的 位 置 」，這 個 事 實 的 解 釋 是 「本 福 音 書 的 整 個 觀 點 ，是比其  

他 任 何 福 音 書 更 強 而 有 力 地 把 耶 穌 在 歷 史 中 的 生 活 放 在 它 該  
有 的 地 位 ，就 是 作 為 歷 史 中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正 中 央 地 位 》」46然 
而 ，除 了 他 過 度 強 調 約 翰 福 音 中 的 救 恩 歷 史 這 個 事 實 之 外 ，這 

仍 然 沒 有 解 釋 為 何 這 卷 福 音 書 會 比 較 著 重 地 將 耶 穌 描 繒 為 「歷 
史 中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正 中 央 地 位 」。

庫 爾 曼 的 學 生 两 卡 （P. R ic c a ) 同 樣 強 調 救 恩 歷 史 ，向前 
瞻 望 真 正 的 基 督 再 臨 ，雖 然 沒 有 使 用 這 樣 的 詞 語 。47但是由於  
沒 有 提 及 最 後 的 衝 突 ，芮 卡 認 為 基 督 再 臨 只 有 對 於 教 會 有 意  
義 ；而 且 ，當 它 發 生 的 時 候 ，信 徒 的 生 命 將 會 得 著 復 活 為 冠 冕 。 
但 是 ，芮 卡 就 在 這 裡 犯 了 錯 因 為他 不 能 指 出 新 的榮 耀 與 舊 的 榮  

耀 有 何 差 別 ；如 果 兩 者 沒 有 差 別 ，也 就 無 法 區 分 了 。芮卡不得  
不 說 教 會 是 個 末 世 的 連 續 統 （continuum eschatologicum ) ，是 

持 續 的 臨 在 ，基 督 在 其 中 的 臨 在 ，就像祂 的肉 身在 地上 的曰 子

45 同上 ’ pp. 6 0 ff., 7 4 -8 0。參 T. Preiss, Life in Christ (London, 1954), 

p. 2 7 ，他將約翰福音中的永生形容為「尚未成為實際之盼望」（in 

spe nondum in re ) 白勺貝才產。

46 Sa/vation in History (London, 1 967), pp. 289f. °

47 Die Eschatologie des vierTen Evangeliums (Zurich , 1 966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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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樣 真 實 ，也 像 在 末 日 一 樣 真 實 。對 於 芮 卡 而 言 ，這是解決問  
題 的 鑰 匙 ：末 世 論 就 是 基 督 論 。末 R 來 過 了 ，現 在 來 了 ，將來 
要 來 ；而 且 一 切 都 是 由 基 督 掌 管 的 ，祂 來 過 ，現 在 來 了 ，將來 

要 來 。只 有 一 個 末 世 的 事 件 ：耶 穌 自 己 。芮 卡 一 邊 承 認 的 ，另 
- - 邊 卻 又 予 以 否 定 。後 面 解 決 問 題 的 鑰 匙 與 稍 早 的 解 經 相 衝  
突 ，而 抵 銷 了 開 頭 出 色 的 解 經 。

對 於 布 蘭 克 U .  B la n k ) 而 言 ，末 世 論 也具 有基督論 的功  
用 。48基 督 面 對 人 ，並 帶 來 救 恩 ；但 奇 怪 的 是 ，布蘭克竟然說  
審 判 不 是 基 督 的 功 用 ，而 是拒絕基 督所提供之救 恩的 罪人 的功  
用 。他 正 確 地 主 張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佔 了 優  
勢 ，卻 比 他 自 認 為 的 夠 接 近 布 特 曼 的 人 類 學 解 釋 （見 上 文 ）。

柯 瑞 勒 （A. C ore ll) 依 循 斯 堪 的 納 維 亞 （Scandinavian) 學 

者 的 路 線 ，認 為 末 世 論 與 教 會 之 間 有 所 關 連 。49他認為教會是  
耶 穌 在 地 上 之 生 活 的 投 射 ，但 也 是 期 盼 最 終 的 成 就 。這樣理解  
約 翰 福 音 ，有 點 像 是 保 羅 書 信 ；他對 於約 翰福音的一些象徵感  
到 非 常 困 擾 ，而 且 大 大 錯 失 了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對 於 個 人 的 著  
重 ，後 者 是 毛 勒 （C. F. D. M ou le )留 意 到 的 。5()但 毛 勒 的 解 釋 一

Krisis: Untersu ch ungen zur jo  ha nn eisch en Christologie und 

Eschatologie (Freiburg, 1 964) o

Co n sum ma turn Est. Eschatology and Church in the Gospel o f St John 

(London, 1 958), pp. 85-112 °

C. F. D. M oule, ‘ The Ind iv idua lism  o f  the Fourth G ospel’，Nov. T 

V ol. v (1962 ), pp. 171—90; idem, ‘ A  Neglected  Factor in the 

Interpretation  o f  Johannine  E sch a to lo g y’， Studies in John

(L e id e n , 1970), pp. 15 5 - 1 6 0 。

i ■一 宏觀的層面

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與 對 於 個 人 的 強 調 有 關 （參 ：尤 其 是 十 四 23 ) ， 
正 如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是 跟 團 體 的 思 想 有 關 一 樣 _ 雖然乍 看之下  
頗 吸 引 人 ，卻 垮 在 第 六 章 的 幾 節 經 文，即 六 章 3 9〜4 0 、4 4 、54 

節 。在 六 章 3 9 節 ，耶 穌 在 末 日 所 要 復 活 的 乃 是 <2«如一 也 就 是  
父 所 賜 給 祂 的 所 有 （人 ）；但 在 六 章 4 0 、4 4 、5 4 節 ’ 耶穌運行  
復 活 大 能 的 對 象 卻 是 auton，即 個 別 的 信 徒 。換 言 之 ’ 有證據 
支 持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與 強 調 個 人 的 組 合 。51

最 近 試 圖 解 釋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高 度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的 作  
法 ’ 其 中 之 一 來 自 歐 恩 （D. E. Aune ) 。52他 主張一種生活情境  
( Sitz im Leben ) ，受 聖 靈 感 動 的 基 督 徒 先 知 在 其 中 傳 講 的 話  

語 ，被 視 為 復 活 基 督 的 話 來 接 受 （他 不 可能知道 晚近 對這 常見  
的 理 論 所 作 的 有 力 攻 擊 ），53並 且 他 解 釋 說 ：在約翰群體的敬  
拜 儀 式 中 ，期 盼 並 經 歷 了 得 著 高 舉 的 主 。歐 恩 將 一 章 5 1 節視

51 E. Grasser, ‘ Jesus und das Heil Gottes: Bemerkungen zur sog. 

" In d iv id u a lis ie ru n g  des H e ils，” ，Jesus Christus in Historie und 

Theo/ogie (Tubingen, 1975), pp. 167-84 指 出 ：「救恩的個人化」如 

何常常不單出現在保羅書信和約翰福音中，也出現在對觀福音。

52 The Celtic Setting o f Realized Eschatology in Early C'hristinaity 

(Leiden, 1972), pp. 6 5 -1 0 2。

53 尤其參 D. H ill,  'On  the Evidence  fo r the Creative  Role o f  C hristian  

Prophets', NTS, Vol. xx  (1974), pp. 262-74; Richard  Bauckham,

4Synoptic  Parousia Parables and the Apocalypse，，NTS, Vol. x x i i i  

(1977), pp. 1 62-76; J. D. G. Dunn, ‘ Prophetic “ 1”一 Sayings and the 

Jesus Trad ition : The Importance  o f  Testing  Prophetic  Utteranc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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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ith in  Early  C h ris tia n ity ', NTS、Vol. xx iv  (1 978), pp. 1 7 5 -9 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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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他 的 假 說 的 解 釋 關 鍵 ，認為看見基督是約翰群體 敬拜儀式 的  
中 心 點 ，並 引 用 一 些 類 似 的 經 文 ，說到天使參與在神子民的團 
體 敬 拜 中 。他 認 為 一 章 5 1 節 反 映 了 一 種 已 經 定 型 的 啟 示 形 式 ， 

是 在 後 期 猶 太 教 與 早 期 基 督 教 中 常 見 的 ，並且將這些觀察所蓄 
積 的 力 量 視 為 一 條 「決 定 性 的 線 索 」，主張約 翰福音的作者藉  
著 一 章 5 1 節 表 達 「在 團 體 敬 拜 的 環 境 中 ，約翰群體在屬靈方  

面 所 經 歷 的 那 種 事 件 」。54把 主張 建 立在 一 處難 解且 有 高 度 爭  
議 的 經 文 上 ，總 是 很 危 險 的 ；歐恩這個揣測 性解釋的 其餘部分  
從 未 成 功 地 取 代 那 已 經 失 落 的 信 念 。如果敬拜儀式是第四卷福  
音 書 中 已 實 現 之 末 世 論 的 解 釋 ，本福音書的作者可真是把這個  
事 實 隱 藏 得 出 奇 的 好 。

最 為 人 熟 知 、但 最 難 以 理 解 的 ，是 布 特 曼 的 神 學 重 構 》布 
特 曼 主 要 的 釋 經 原 則 是 仰 賴 於 內 涵 鑑 別 學 iSachkritik、，連同 
他 在 哲 學 上 的 北 極 星一海 德 格 派 （Heideggenan ) 的 存在主  
義一- 促 使 他 將 基 督 復 活 、五 旬 節 、與 基 督 再 臨 全 部 納 入 宣 講  
的 時 刻 ，而 不 再 能 夠 區 分 。55他 並 不 認 為 末 世 就 是 現 在 （意 即 ： 
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將 來 的 世 代 與 現 在 的 世 代 重 疊 ），卻主張末  
K 就 是 臨 在 於 現 今 存 在 的 會 遇 中 。對 布 特 曼 而 言 ，末世就是那

Cuftic Settings pp. 89- I 0 2 。

5 5 要 檢 視 布 特 曼 的 末 世 論 架 構 ，最便 捷的 方式 是 看 他所 寫 的  
Theology o f the New Testament (London, 1 9 5 2 -5 5 )；然 而 ，若要論

及他對約翰福音的研究，卻還得從他所寫的約翰福音註釋書（見 

上 文 ）中擺取• +些零星的 內 容 。一分嚴格的 批 判 ，見 D. E. 
Holwerda, The Holy Spirit and Eschatology in the Gospel o f John

(Kampen, 1 959), pp. 1 1 3 -3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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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 越 世 界 歷 史 的 一 這 是 語 言 的 濫 用 。
布 特 曼 強 調 約 翰 福 音 中 垂 直 的 二 元 論 ，卻 犠 牲 了 末 世 的  

( 水 平 的 ）二 元 論 。人 子 是 從 天 上 降 下 來 的 （三 13) : 道成了 
肉 身 （一 1 4 ) 。祂 生 命 的 頂 峰 就 是 祂 的 死 一 得 高 舉 ：祂 「被舉 

起 來 」（十二 3 2 ) 。本 卷書1- 再 將 從 上 頭 來 的 與 從 下 頭 來 的 （三
3 、3 卜 八 23 ) 、靈 的 領 域 與 肉 體 的 領 域 （三 6 ，六 63 ) 相 對 比 ， 

反 映 了 相 同 的 態 度 。這 世 界 和 它 的 王 （十 六 11 ) 是 在 黑 暗 中 ， 
耶 穌 卻 是 光 （八 1 2 )。祂 使 人 能 以 成 為 光 明 之 子 （十二 3 6 ; 參 ： 
九 5 ，十一 9 ，十二 3 5 、4 6 ) 。耶 穌 的 國 不 屬 這 個 世 界 （十八 

3 6 ) ，所 以 ，如 果 有 任 何 人 想 要 「看 見 」它 或 進 入 它 ，就必須  
從 上 頭 landthen ; 56三 、5 〔《和 合 》「重 」〕）而 生 。這種垂直  
的 二 元 論 並 非 絕 對 性 的 ：世 界 是 道 所 創 造 的 （一 3 ) ，而且仍然  
是 神 所 愛 的 （三 1 6 )，雖 然 它 現 在 的 特 徵 就 是 惡 （七 7 ) 。但 是 ， 

我 們 一 定 不 可 減 弱 垂 直 二 元 論 的 力 度 。
同 時 ，約 翰 福 音 反 映 一 種 真 正 的 末 世 二 元 論 。庫爾曼正確  

地 指 出 ：從 上 頭 而 來 的 世 界 ，是在 救贖 歷史的背 景中 臨到 我們  
的 。所 以 ，正 如 布 朗 所 說 的 ，「猶 太 人 的 歷 史 就 是 在 為 這 個 高  
潮 的 時 代 先 行 鋪 路 （四 21〜2 3 ) 」。51再 者 ，雖然新的時代已  

經 破 曉 ，在 現 今 帶 來 了 生 命 與 審 判 ，完滿的生命恩賜卻沒有在  
耶 穌 事 奉 期 間 臨 到 ，只 有 到 未 來 才 藉 著 末 日 的 復 活 而 成 就 。在 
五 章 21〜3 0 節 ，清 楚 無 誤 地 從 第 一 種 含 意 的 「生 命 」轉變到

5 6 這種空間上的二元論本身支持譯作「從 I :頭 」，而 不 是 「W 次 」 
或 「重新」。詳 參 ： F. Blichsel, TDNT\ Vol. I，p. 3 7 8 。

51 B ro w n ，前引 S ，P. c x v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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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種 含 意 的 「生 命 」，在 Ĥ  — 章 24〜2 6 節 則 是 顛 倒 過 來 。不 
單 基 督 徒 的 生 命 裡 面 含 有 未 來 的 因 素一 甚 至 連 布 特 曼 都 承 認  
這 一 點 一 也 存 在 著 兩 個 時 代 的 基 本 架 構 （五 28〜2 9 ，六 39〜 
4 0 、4 4 、5 4 ，十二 48 ; 可能還有十二  2〜 3 ；以 及 跋 語 ’ 二十 
一 22〜23 ) 。

儘 管 有 這 樣 可 以 批 判 之 處 ，布 特 曼 、陶 德 、與布蘭克卻都  
正 確 地 強 調 ：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主 要 的著重點是 在於已實 現的 末  
世 論 ，縱 使 他 們 沒 有 給 予 天 啟 文 學 結 構 該 有 的 地 位 。

4 . 末世時代的起點

假 設 這 種 兩 個 世 代 的 結 構 是 正 確 的 ，就務必要找出末世是  
在 何 時 初 露 曙 光 的 。構 成 這 個 問 題 的 有 三 個 息 息 相 關 的 謎 題 。 
這 些 謎 題 的 開 始 是 拯 救 事 件 一 耶 穌 的 死 / 復 活 / 得 高 舉 / 賜 
下 聖 靈 一 在 神 學 上 的 整 體 性 ，而 且 在 衡 量 這 個 神 學 整 體 性 時  
必 須 以 三 個 論 題 為 背 景 ：（1 ) 救 恩 歷 史 在 約 翰 福 音 中 的 地 位 ； 
( 2 ) 所 謂 ^ 約 翰 福 音 中 的 五 句 節 」（二 十 2 2 ) 這 個 問 題 ；（3) 門 

徒 們 在 這 拯 救 事 件 前 後 的 情 形 。
在 那 具 有 決 定 性 之 時 候 （見 上 文 ）所 發 生 的 「榮 耀 」與 「舉 

起 」（正 如 解 經 學 者 們 現 在 都 承 認 的 ），在約翰福音中特殊的用  
法 ，強 調 了 拯 救 事 件 本 身 的 完 整 性 》從 時 間 上 來 說 ，耶 穌 的 死 、 
復 活 、得 高 舉 、與 賜 下 聖 靈 是 分 開 的 ；但 在 神 學 上 ，約翰卻將  
它 們 視 為 一 件 事 。如 果 抱 持 這 個 觀 點 ，（1 ) 真止的救恩歷史就  
必 須 縮 減 到 最 低 程 度 ；（2 ) 有 很 有 力 的 理 由 必 須 把 二 十 章 22

H"一 宏觀的靥面

節 視 為 「約 翰 福 音 中 的 五 旬 節 」；58 ( 3 ) 只 有 在 拯 救 事 件 之 後 ， 
才 有 真 正 的 信 徒 》但 是 ，在 每 一 個 論 題 中 ，都必須加上重要的  
限 制 》

關 於 第 （丨）點 ，正 如 筆 者 已 經 指 出 的 ，庫 爾曼 極 力 地 訴  
諸 於 約 翰 福 音 中 大 量 的 救 恩 歷 史 ；縱 使 他 強 調 得 太 過 ，卻不容 
忽 視 。但 是 ，約 翰 在 保 留 其 歷 史 架 構 的 同 時 ，卻沒有任何理由  
不 能 表 達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。從 約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最 能 看 出 這 一 點 ， 
在 1 、1 9 、2 6 節 表 達 時 間 上 的 間 隔 ，杜 絕了 純粹從神學的角度  
理 解 這 一 章 的 作 法 ；但 同 時 ，在 二 十 章 1 7 、2 2 、2 7 節之間的  

關 係 ，確 實 存 在 著 真 正 的 神 學 問 題 。
這 把 我 們 帶 到 第 （2 ) 點 。因 為 約 翰 在 其 他 地 方 主 張 說 ： 

耶 穌 若 沒 有 得 著 榮 耀 ，保 惠 師 就 不 來 （七 3 9 ，十 六 7 ) ，常常 
就 有 人 認 為 ：二 十 章 1 7 節很有力地 促成 了復 活與 升天 的單 一  
性 ，所 以 ，耶 穌 的 升 天 一 定 是 在 二 十 章 17節 與 二 十 章 1 9節之 
間 發 生 的 * 因 為 聖 靈 是 在 二 十 章 2 2 節 賜 下 的 。這 些 學 者 認 為 ： 
在 二 十 章 1 7節 與 二 十 章 2 7 節 提 及 觸 摸 復 活 耶 穌 的 不 同 方 式 ， 

更 加 強 了 這 個 論 點 。
針 對 這 個 立 場 ，下 列 幾 點 值 得 考 慮 ：（a) 毛勒從兩個門徒  

的 不 同 需 要 這 個 角 度 來 解 釋 二 十 章 1 7 節 與 二 十 章 2 7 節的差  
異 。（b ) 他 也 指 出 「 我 要 升 上 去 」（二 十 1 7 ) 是放在馬利亞所

58 支持這個觀點的論據，簡潔扼要的概述，參 J. D. G. Dunn, Baptism

in the Holy Spirit (London, 1970) pp. 173-76 ；相反的觀點，p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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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傳 達 的 信 息 裡 面 ，而 不 是 做 為 她 不 能 「摸 」祂 的 理 由 。59「我 
還 沒 有 升 上 去 」這 幾 個 字 ，並 非 暗 示 耶 穌 正 在 升 上 去 的 過 程  
中 ，只 是 說 馬 利 亞 不 需 要 纏 著 耶 穌 不 放 ，因為耶穌還沒有升上  
去 。（c ) 耶 穌 在 二 十 章 2 7 節 將 祂 的 身 體 指 給 多 馬 看 ，肯定表示  

耶 穌 還 沒 有 升 上 去 。6()「看 見 才 相 信 」與 「沒 有 看 見 就 相 信 」 
之 間 的 對 比 （二 十 2 9 ) ，其 前 提 是 耶 穌 是 在 二 十 章 28 節之後才  

升 上 去 的 ，證 實 了 這 一 點 。試 圖 避 免 這 一 點 ，是無法令人信服  
的 。（d ) 那 些 強 調 這 些 事 件 在 神 學 上 完 整 性 的 人 必 須 承 認 ：無 
論 如 何 ，都 有 某 個 時 間 上 的 間 隔 （二 十 1 7 「還 沒 有 」）。（e ) 在 
他 們 的 構 想 中 ，耶 穌 臨 終 前 所 說 的 話 是 「成 了 」（十 九 3 0 ) ，而 
不 是 比 較 合 適 的 ^ 我 要 升 上 去 」，一 定 令 他 們 覺 得 很 奇 怪 。( 0 鄧 
恩 指 出 ：「根 據 二 十 章 18與 2 5 節 的 反 應 中 確 認 的 身 分 看 來 ，」 
1 6 與 2 8 節 不 同 的 反 應 可 能 沒 有 特 別 的 意 義 。61 ( g ) 再 者 ，把 
二 十 章 2 2 節 視 為 約 翰 福 音 的 五 旬 節 、卻不認為耶穌已經最終  
升 上 天 去 的 那 些 人 ，更 是 沒 有 站 得 住 腳 的 理 由 ，因為聖靈的賜  
下 - 定 得 等 到 耶 穌 得 榮 耀 的 這 個 步 驟 才 能 成 就 的 （七 3 9 ，十六 
7 ) 。

這 些 進 路 的 共 通 之 處 ，在於誤 解了第四 福音書中 神學與歷

5 9 這是在一次私下談話中所說的，為鄧恩所引用（J. D. G. Dunn, 

Baptism, p. 176)。

60 不 然 的 話 ’ 就 如 涂 興 （W. Thusing, Die Erhdhung und 

Verherrlichung Jesu im Johannesevangelium [M unster, 1970] pp. 

2 6 5 f f . )所指出的，向馬利亞顯現與向門徒顯現一定是屬於大不 

相同的類型。

61 Baptism, p. 1 7 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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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 的 關 係 。約 翰 無 疑 選 擇 、塑 造 、並 解 釋 他 所 報 導 的 歷 史 ，卻 
不 是 試 圖 寫 一 篇 神 學 論 文 ，以 純 粹 象 徵 的 方 式 來 利 用 歷 史 。62 

另 一 方 面 ，雖 然 他 承 認 耶 穌 的 事 奉 / 受 死 / 復 活 / 賜下聖靈有  
時 間 順 序 上 的 性 質 ，卻 從 神 學 方 面 將 它 們 視 為 一 體 的 。與其說 
「對 約 翰 而 言 ，聖 靈 的 賜 下 是 耶 穌 受 死 的 直 接 結 果 ，而不是一  

個 單 獨 的 事 件 ，就 像 升 天 一 樣 」，63還 不 如 說 ：對 約 翰 而 言 ， 
聖 靈 的 賜 下 是 耶 穌 得 榮 耀 的 直 接 結 果 ，雖 然 是 一 個 單 獨 的 事  

件 。
因 為 救 恩 事 件 的 完 整 性 是 以 神 學 上 的 一 個 完 整 單 元 出 現  

的 ，耶 穌 才 會 在 甚 至 還 沒 有 吃 最 後 晚 餐 之 前 ，就迎接這時候的  
來 臨 （十二 23)  » 這 就 是 耶 穌 來 臨 的 整 個 目 的 ；因 此 ，早在十  

章 1 8 節 祂 就 能 夠 說 ：「沒 有 人 奪 我 的 命 去 ，是 我 自 己 捨 的 」， 
正 如 祂 能 說 「我 要 升 上 去 見 我 的 父 ，也 是 你 們 的 父 」一 樣 （二 
十 1 7 ) ;而 且 ，在 這 兩 個 地 方 ，如 果 直 截 了 當 地 問 道 ：「立 刻 嗎 ？」 

可 就 錯 失 了 重 點 。順 序 上 的 安 排 和 時 間 上 的 間 隔 ，都跟歷史有  
關 ；拯 救 事 件 的 完 整 性 則 與 神 學 有 關 。確 實 〃 可 以 恰 當 地 凸  
顯 神 學 主 題 ，而 不 會 把 時 間 上 的 概 括 弄 得 模 糊 不 清 。」64在神 
學 上 ，耶 穌 這 個 拯 救 工 作 的 組 成 部 分 並 不 是 H 安時間先後布置 
的 」，65雖 然 它 們 在 歷 史 上 是 如 此 。

62 Leon M orris , Studies in the Fourth Gospel (Grand Rapids, 1969), pp.

6 5 -1 3 8。

63 Lindars, p. 612 (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）。

64 J. D. G. Dunn, Baptism, p. 1 7 8。

65 借 H i巴 列 瑞 特 精 選 的 用 詞 （C. K. Barrett, ‘ The Place o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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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而 ，如 果 推 論 說 約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2 2 節 不 是 「約翰福音  
的 五 旬 節 」，卻 會 引 發 更 尖 銳 的 問 題 ，即 這 一 節 經 文 到 底 是 甚  
麼 意 思 ？難 道 我 們 果 真 必 須 斷 定 約 翰 認 為 聖 靈 是 藉 著 耶 穌 的  
「吹 氣 」（in s u f f la t io n )賜 下 的 ？ 「吹 氣 」一 詞 或 許 會 誤 導 人 ： 

宋 腓 爾 德 （S c h o n f ie ld )的 譯 法 「祂 噴 出 深 深 的 氣 息 」頗吸 

引 人 。就 著 我 所 能 確 定 的 ，在 新 約 聖 經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的 動  
詞 emphysad，其 獨 立 用 法 的 就 僅 見 於 約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22 

節 ，卻 不 曾 出 現 在 古 典 或 希 臘 化 時 期 的 希 臘 文 。例 如 ：《七 
十 士 譯 本 》 提 供 許 多 不 同 的 結 構 （如 ：創二  7 ；王 上 十 七  
21 ；《多 比 傳 》六 8 〔異 讀 〕；結 二 十 一  36 ；《便 西 拉 智 訓 》 
四 十 三 4 ；鴻二  2 ) ，卻 不 曾 出 現 獨 立 用 法 。鮑 爾 （Walter 

B a u e r ) 的 希 臘 文 辭 典 （BAG，p. 257 ) 引 用約翰福音 二十 章  
2 2 節 ，作 為 獨 立 用 法 的 一 個 例 子 ，「目 的 是 要 傳 遞 聖 靈 」；但在 

他 所 列 舉 的 所 謂 類 似 的 用 法 中 ，卻 沒 有 一 個 是 絕 對 相 似 的 。至 

少 ，約 翰 的 用 法 是 很 奇 特 的 ，因 此 才 會 出 現 後 來 加 上 的 「向他 
們 」（他 提 安 的 《福 音 書 合 參 》〔Tatian’s Diatessaron〕、D syrcur ； 
中 英 文 譯 本 多 據 此 翻 譯 ）。如 果 約 翰 根 本 無 意 要 說 耶 穌 確 實 在  
那 時 賜 下 聖 靈 ’ 很 可 能 會 避 免 加 上 「聖 靈 」或 「進 入 他 們 裏  
面 」。

難 道 +  nj■能 把 這 個 「吐 氣 」（exha la t ion ) 當 作 一 個 行 動  

式 的 比 喻 ，描 繪 聖 靈 在 這 整 個 拯 救 事 件 之 神 學 完 整 性 裡 面  
的 賜 下 ，卻 + 堅 持 說 約 翰 認 為 聖 靈 確 實 是 在 那 個 時 刻 賜 下  
的 嗎 ？耶 穌 的 行 動 是 說 到 聖 靈 將 來 的 賜 下 ，但 其 上 下 文 卻

305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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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將 之 與 那 個 「時 候 」的 其 他 因 素 連 在 - - 起 的 。與 約 翰 福  
音 二 十 章 2 2 節 的 行 動 相 當 的 ，並 不 是 使 徒 行 傳 二 章 1 節 
起 ，而 是 路 加 福 音 二 十 四 章 45〜4 9 節 。聖 靈 的 這 個 「賜 下 」 

並 不 是 與 聖 靈 在 使 徒 行 傳 的 賜 下 不 同 的 ’ 也 不 是 在 私 底 下  
預 先 給 他 們 的 「頭 期 款 」’ 而 是 一 個 行 動 式 的 比 喻 ’ 指向未  
來 。約 翰 福 音 中 一 個 合 適 的 類 比 是 耶 穌 為 門 徒 洗 腳 （約十  
三 1 起 ）。即 使 連 耶 穌 所 說 的 「你 們 受 聖 靈 」也 不 能 作 為 決  
定 性 的 證 據 ，來 表 示 二 十 章 2 2 節 是 要 描 繪 聖 靈 真 正 的 賜  

下 。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其 他 地 方 ，耶 穌 發 出 一 些 命 令 ’ 是當  
時 不 可 能 順 服 的 ，尤 其 參 ：七 章 37〜 3 9 節 。雖 然 這 樣 解 釋  
二 十 章 2 2 節 似 乎 不 能 作 為 最 後 的 證 據 ，仍 然 有 其 優 點 ，就 

是 避 免 其 他 作 法 的 缺 點 （如 ：多 馬 並 不 在 場 ’ 這 是 個 無 法  
改 變 的 事 實 ），而 且 相 當 切 合 這 卷 福 音 書 中 歷 史 和 神 學 之 間  
的 互 動 。

接 著 當 然 得 考 慮 第 （3 ) 點 。在 約 翰 福 音 中 ’ 末世的起點  
究 竟 在 甚 麼 時 候 ？這 個 問 題 需 要 從 兩 面 來 回 答 。在 神 學 上 ’ 引 
入 末 世 時 代 的 是 基 督 的 拯 救 工 作 一 從 道 成 肉 身 開 始 ’ 到聖靈  
的 賜 下 ，視 為 完 整 的 單 - - 事 件 ，或 許 特 別 強 調 祂 的 死 / 得 
高 舉 。然 而 ，在 歷 史 上 ，情 形 更 加 引 發 歧 義 ’ 因為在時間的層  
面 上 ，當 時 的 信 徒 生 活 在 雨 個 時代 之間 一個 獨特 而無法重複的  

過 渡 時 期 。

現 在 ，如果從約翰福音與使徒行傳的時間架構，來瞭

解這些重要的事件，我們就 必 須 說 ：兩個時代之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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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不是從祂的降生到五旬節之間，也是從祂的死到五  

旬節之間。我們現在所謂基督徒全備的經歷，可能只 

是在耶穌升天與五旬節之後，「從天而來的保惠師」

來 了 ，代表並為「在天上的保惠師」而行動。同 様 的 ’

只有在神的羔羊背負人的罪惡而死並復活以後，新生 

與新造的經歷才成為可能的 。66

這 就 意 味 著 ：只 有 在 耶 穌 基 督 已經 完成這個極峰 的拯 救事  
件 的 所 有 步 驟 之 後 ，才 有 基 督 徒 所 說 之 充 分 意 義 的 真 信 徒 。那 
表 示 ：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所 描 繪 的 情 境 完 成 之 前 ，沒有充分意義  
的 信 徒 ，而 那 些 閱 讀 這 卷 福 音 書 的 人 則 是 充 分 意 義 信 徒 ，或受 
邀 請 成 為 這 樣 的 信 徒 》這 個 處 境 本 身 固 有 的 模 棱 兩 可 ，促成了 
另 一 個 模 稜 兩 可 的 問 題 ，即 那 些 與 耶 穌 相 處 的 人 當 中 誰 是 信  
徒 ，誰 又 不 是 信 徒 。這是教會的生 活 情 境 與 耶 穌的 生 活 情 境 之  
間 的 張 力 。不 單 在 耶 穌 受 死 / 得 高 舉 之 前 的 門 徒 們 ，嚴重地缺  
乏 理 解 力 （如 ：二 2 2 ，十二 16 ’ 二 十 9 ; 參 ：十 四 26) ’ 連在 
耶 穌 事 奉 期 間 對 祂 的 信 心 ，都 一 次 又 - - 次 地 + 視為十分不穩定  

的 ，67我 將 會 在 下 一 章 回 頭 談 到 這 一 點 。因 此 ，多馬的信心是  
一 次 偉 大 的 躍 進 ；但 甚至 連這樣的 信 心 都 不 能 與 後 來 信 徒 的 信  
心 相 匹 敵 （二 十 28〜2 9 ) 。

我 們 幾 乎 可 以 說 有 雙 重 的 起 點 ：一 個 是 在 神 學 上 很 明 確

J. D. G. Dunn, Baptism  ̂ p. 181 °

參 J. Painter, ‘ Eschatology Faith in  the Gospel o f  John，，

Reconciliation and Hope' (Exeter, 1974)，pp. 49-51 °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的 ，一 個 則 是 深 陷 在 過 渡 的 歷 史 中 的 。從 這 些 不 同 類 別 的 資  
料 ，可 以 得 出 甚 麼 樣 的 結 論 ？

5 .試著提出一個新的綜合觀點

問 題 的 主 要 部 分 在 於 它 的 表 述 方 式 。首 先 ，學者們太常把  
垂 直 的 二 元 論 與 水 平 的 二 元 論 相 對 立 了 。晚近有位作者錯誤地  
主 張 ：猶 太 教 的 二 元 論 貫 穿 了 水 平 的 層 面 ，既然約翰納入相當  
多 垂 直 的 二 元 論 ，水 平 的 視 野 正 「在 消 失 的 過 程 中 」。68歐德博 
(H .  O d e b e rg )很 久 以 前 就 已 經 指 出 ：這兩者在後期猶太教中  

都 有 其 地 位 。69

但 有 更 令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支 持 綜 合 的 觀 點 。我 已 經 指 出 ：在 
兩 約 之 間 的 天 啟 文 學 中 ，神 在 這 個 世 代 掌 權 的 作 為 ，若與將來  
的 世 代 相 比 較 ，差 別 之 處 在 於 一 個 事 實 ，即只有將來的世代才  
是 神 拯 救 作 為 、敞 開 賜 福 祂 的 子 民 、並 （伴 隨 著 ）審判祂的對  
敵 的 環 境 。在 天 啟 文 學 中 ，傾 向於 將 這 個 世 代 中 垂 直 的 層 面 侷  
限 在 先 見 的 私 人 經 歷 。所 以 ，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的 程 度 越 大 ，我 
們 就 越 可 能 在 歷 史 中 見 到 這 位 超 越 的 神 公 開 的 掌 權 與 賜 福 。如 
果 約 翰 福 音 比 對 觀 福 音 更 多 顯 出 以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，我們就只  
能 預 期 它 也 會 更 多 包 含 垂 直 的 二 元 論 。對 於 垂 直 二 元 論 的 著  
重 ，會 隨 著 已 實 現 末 世 論 的 強 調 而 成 比 例 地 增 加 ，但並不會與

D. H ill,  Greek Words with Hebrew Meanings (Cam bridge, 1967)，p. 

196。
The Fourth Gospel (Amsterdam, 1 929, repr. 1 968), pp. 2 9 3 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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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平 二 元 論 的 強 調 形 成 反 比 例 ，它 與 後 者 是 不 大 相 關 的 。7()

我 們 還 可 以 更 進 一 步 。在 單 純 的 天 啟 文 學 中 ，神在介紹將  
來 的 世 代 時 並 沒 有 請 求 人 的 原 諒 。在 這 一 點 上 ，沒有人的意志  
與 神 合 作 的 問 題 ：神 採 取 行 動 。基 督 徒 所 主 張 的 基 督 再 臨 （在 
末 日 時 ）也 類 似 。但 新 約 聖 經 （包 括 約 翰 福 音 ）的 末 世 論 ，以 
一 種 方 式 採 用 了 這 種 兩 個 世 代 的 結 構 ，即將來的世代巳經初步  
地 來 臨 了 。下 一 個 世 代 的 一 些 特 色 現 在 已 經 出 現 了 ，但其他的  
特 色 顯 然 還 沒 出 現 。復 活 生 命 與 審 判 的 最 終 實 現 ，仍 有 待 「最 
後 之 日 」；但 人 現 在 就 經 歷 生 命 與 審 判 了 。那 日 子 似 乎 耽 延 ， 
就 表 明 人 還 有 機 會 回 應 神 ；然 而 ，因 為 那 世 代 □ 經 初 露 曙 光 ， 
每 - - 件 事 似 乎 都 已 經 比 以 前 更 加 急 迫 了 。這就更加凸顯出那是  
神 的 作 為 ；所 以 ，我 們 馬 上 可 以 預 期 的 是 ，會更加強調神在拯  
救 人 的 作 為 上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。程度很顯著之已實現的末

參 C. F. D. M oule, ‘ The In fluence  o f  Circumstances on the Use o f  

Eschatological Terms ’，JTS, Vol. xv (1 964), p. 8 ，他說：「相對於『水

平的』與純粹屬人的層面，天啟文學有其強調超越與『垂直』層 

丨的價值。」巴瑞特（C. K. Barrett, The Foidrth Gospel and Judaism 

London, 1975 ) 在追溯第一世紀後期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類似的 

發展後指出：「天啟文學不是本〔第四卷〕福音® 的特色」（P. 44 ； 

參 PP. 6 6 f . )。然 而 ，兩個世代的這個基本結構（加上基督徒的修 

il*：) 的確是它的特色。再 者 ，新約聖經中主要的啟示文學與第四 

卷福荇軎有許多關連。這也不是例外，雖然巴瑞特持不同的看法 

(p .  6 6 )：他自己後來（p. 8 9 註 2 4 ) 說 ：在第二世紀，對於基督 

再臨的盼望既活潑乂得體，那當然也見證了基朁徒天啟文學的盛

行 °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世 論 必 然 會 更 大 顯 露 出 神 的 拯 救 作 為 ，即更多顯明垂直的二元  
論 。但 是 ，反 過 來 說 也 是 一 樣 。更 多強調垂直的二元論現今的  
運 作 ，已 實 現 之 末 世 論 的 程 度 也 就 更 大 。

可 以 與 這 些 結 論 密 切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，是這個新世代的兩個  
起 點 的 說 法 ，一 個 是 在 神 學 上 很 明 顯 的 ，另一個是深陷在過渡 
的 歷 史 中 。約翰福音的讀 者 千 萬 不 可 認 為 自 己 的 處 境 跟 本 福 音  
書 裡 面 耶 穌 所 接 觸 的 那 些 人 一 樣 。他 們生活在 那個過渡的歷史  
之 後 ，在 那 完 整 的 拯 救 事 件 之 後 。但 是 ，強調這個拯救事件在  
神 學 上 的 完 整 性 與 重 要 性 ，結 果 也 就強調必須從這 個角度來 看  
後 來 的 歷 史 。拯 救 的 事 件 已 經 發 生 了 ，新 的 世 代 已 經 破 曉 。所 
以 ，第 四 卷 福 音 書 比 對 觀 福 音 更 強 調 以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，因為約 
翰 更 多 闡 述 耶 穌 的 受 死 / 得 高 舉 的 神 學 ，神已經在這個事件中  
從 天 降 下 ，採 取 了 決 定 性 的 行 動 。當 然 ，如果完全從神的的角  
度 來 看 ，就 不 可 能 說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1  丞救 事 件 」，只能說到永  
恆 的 真 理 。這 個 事 件 一 定 是 歷 史 事 件 。但對這個事件作純歷史  
的 描 述 ，只 是 說 明 所 發 生 的 事 實 ，卻 無 法 以 最 強 而 有 力 的 方  
式 ，呈 現 該 事 件 的 獨 一 性 與 深 遠 意 義 ，所以也就無法呈現它在  
傳 揚 福 音 上 的 意 義 。約 翰 的 讀 者 必 須 體 認 到 ：神 已 經 行 動 了 ； 
基 督 已 經 降 下 、受 死 、並 得 高 舉 了 ，現在他們必須從信心的角  
度 來 就 近 耶 穌 。

約翰福音的基督 i命

如 果 將 耶 穌 理 解 為 既 是 神 又 是 人 ，那 麼 ，如果神的全權與  
人 的 責 任 之 間 存 在 著 任 何 張 力 ，最明顯的焦點一定是在祂的身  
上 。因 此 ，本 段 就 是 要 探 討 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」、與第四卷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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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 書 描 繪 耶 穌 的 特 殊 方 式 之 間 的 關 係 》這裡無意概覽用在祂身  
上 的 頭 銜 ，因 此 避 免 了 （例 如 ）人 子 語 錄 的 複 雜 問 題 ，除非它 
影 響 到 當 前 的 主 題 。71

S. S. Smalley, John—Evangelist and Interpreter (Exeter, 1978), pp.

21 O f f .認為耶穌身上的神/ 人張力是第四卷福音害使用基督論 

頭銜的中心，佴我必須克制自己在此討論這一點。然 而 ，因為本 

書論及約翰福音與猶太背景，所以有一個問題是我無法避免的， 

縱使沒有篇幅可以充分論述它，那就罡：約翰福音將神的地位歸 

於耶穌，這確實是猶太人的作法嗎？ R 正 將 theos ( 神 ）字用在 

耶穌身上，在新約聖經中並不普遍，但是即使是很稀疏，卻分佈 

得甚廣，參 ：來一 8〜9 ；彼後 一 1 (見 R. E. Brow n, Jesus, God and 

Man [M ilw aukee , 1967], p. 25 ) ；帖後一 12 ；多二 13 ；而羅九 5 

也幾乎可以肯定（參 B. M. Metzger, ‘ The Punctuation  o f  Rom. 9 :5’， 

Christ and Spirit in the New Testament [Cam bridge, 1973], pp. 

9 5 - 1 1 2 )；而約翰福咅中則有處提及，會在本段討論。當然，耶 

穌的神性並非完全取決於 theos —字 。但 是 ，y 前的新約學術界 

很多 、或許是大部分都主張：將神性歸於耶穌，反映了教會基督 

論的改變，是由教會深入某一種形式的希臘文化所造成的。他們 

認 為 : 教會受到融合主義壓力的影響，首次從神性的範疇來形容 

耶穌。例如，見 F. Hahn, The Titles o f Jesus in Christology (London,

1969), pp. 1 0 8 -1 4。試圖從斐羅用詞來理解約翰福音的 logos，這 

柿:作法大致已經過去了。然 而 ，最近以來，有幾個圈子強烈主張 

約翰福音的基督論是根源於猶太人。朗格聶克（R .N .  Longenecker, 

The Christology o f Early Jewish Christianity [London, 1970 ]，pp. 

136tT.) 巳經證明：明 確 將 這 個 頭 銜 歸 於 耶 穌 ，是源自猶 

太站督徒 圏 子 。C. H. Talbert, ‘ The M yth  o f  a Descending/

Ascending  Redeemer in Mediterranean A n tiq u ity，，NTS' Vol. x x ii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i . 證據的概覽
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將 神 性 歸 於 耶 穌 ，或許 比新約聖經中 任何一  
卷 書 都 要 更 為 堅 決 。道 {Logos、,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（一 1 4 、17) ，

不 單 是 「與 神 同 在 」，而 且 「就 是 神 」（一 1 ) 。道與神一起參與  
創 造 的 工 作（一 3 ) 。在 三個 最常 見 的鑑 別版 本的希臘文新約聖  
經 中 ，12都 稱 耶 穌 自 己 為 monogenh theos，「獨 一 的 神 」，或 
「獨 一 者 ，神 」（一 18，第 二 個 字 可 能 是 第 一 個 的 同 位 語）。與 

多 馬 的 信 仰 告 白 （二 十 2 8 ) 同 樣 驚 人 的 是 耶 穌 的 回 答 （二十 

2 9 ) ; 這 證 實 了 巴 瑞 特 對 於 一 章 1 節 的 評 論 ：「約 翰 的 意 思 是 ：

必 須 根 據 這 一 節 經 文 來 閱 讀 這 整 卷 福 音 書 。耶 穌 的 作 為 與

249
(1975-6)，pp. 4 1 8 - 4 0 已經指出：訴諸於諾斯底主義來尋找降下 /

升上的主題，是沒有必要的；事實上，在猶太教內就有許多類似 

的說法。同樣地，參 J. P. M iranda, Der Vater, der mich gesandt hat 

(Bern, 1 9 7 2 )。本書採取的立場是「神 」與 「神子」基督論在本質 

上是屬於猶太人的，支持這個立場的其他重要作品包括 J. A- 
Fitzm yer, ‘ Der semitische H intergrund  des neutestamentlichen  

K y rio s tite ls，，Jesus Christus in Historie und Theologie (Tubingen,

1975), pp. 267-98; C. F. D. M oule, The Origin o f Christology 

(Cam bridge, 1967); I. H. M arshall, The Origins o f New Testament 

Christology (Leicester, 1967); M. Hengel, 'C h ris to lo g ie  und neu

testamentlichen  C hrono log ie’， Neues Testament und Geschichte 

(Zurich , 1972), pp. 43-67; idem, The Son o f God (London, 1976) °

72 即聯合聖經公會版（U B S )，聶索一柯百垂版（N e s tle -K ilp a tr ic k) ，

聶索一艾蘭德版（N e s tle -A la n d)。第一個與第三個版本正在整合 

的過程中（編 按 ：目前兩個版本的正文完全相同，僅有的差別是 

鑑別註腳、分 段 、與標點符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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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 語 就 是 神 的 作 為 與 話 語 ；如 果 不 是 這 樣 ，這 就 是 一 本 褻  
瀆 神 的 書 。」73簡 言 之 ，約 翰 福 音 中 有 三 處 經 文 ，是明確地  
用 「神 」這 個 頭 銜 指 稱 耶 穌 的 （一 1 、1 8 ，二 十 2 8 ) ；而 且 ， 

正 如 常 常 有 人 指 出 的 ，約 翰是 經 過 相當深 思熟慮才 納入 這三 處  
經 文 的 ：先 存 的 道 就 是 神 （一 1 ) ，成 為 肉 身 的 道 就 是 神 （一 
1 8 ) ，復 活 的 基 督 就 是 神 （二 十 28) »

然 而 ，耶 穌 的 神 性 並 非 單 單 取 決 於 直 接 稱 祂 為 theos。耶 
穌 堅 稱 ：相 信 祂 就 是 相 信 差 祂 來 的 那 位 （十二 4 4 ) ，看見祂就  
是 看 見 差 祂 來 的 那 位 （十二 4 5 ，十 四 9 ) ，恨祂就是恨祂的父  
( 十 五 23 ) 。祂 說 ：所 有 的 人 都 必 須 尊 敬 子 好 像 尊 敬 父 一 樣 （五 

2 3 ) ，祂 與 祂 的 父 原 為 一 （十 3 0 ) 。我 們 不 單 知 道 ：若非父指示  

祂 ，子 就 不 能 作 任 何 事 ，而 且 父 所 做 的 事 子 也 照 樣 作 （五 19) » 

至 少 有 一 位 學 者 認 為 ：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如 果 將 「工 作 」（《和 
合 》常 常 譯 作 「事 」）用 在 耶 穌 身 上 ，就 反映 出父 與子 之間內  
在 的 合 一 。「我 是 」的 陳 述 ，尤 其 是 獨 立 用 法 （參 ••尤其是八  
5 8 ) ，不 單 是 聲 稱 祂 的 先 存 性 ，也 聲 稱 祂 的 神 性 。74先存性未

C. K. Barrett,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. John, p. 160 o 

參 P. B. Harner, The ‘I  Am ’ o f the Fourth Gospel (Philade lph ia ,

1970), pp. 39 ff., 5 I f f . 。他 指 出 ：「我是」語錄往往見於次位論 

( subordinationism  ；編 按 ：解釋三一神論的一種學說，指聖子與 

聖■ 在本質與功用上皆次於聖父）的文脈中；但在八 章 5 8 節卻 

足招老范督神性說的；參 Brown, p. 3 6 7 。W. D. Davies, The Gospel 

and the Land, pp. 2 9 4 f .不單承認這一點，並且從住棚節背景（尤 

其是〈論住棚節〉四 5 ) 看待八章 58〜5 9 節 ，並且主張，在這裡 • 

神的臨在放棄聖殿的 ^ 神聖空間」：̂ 神臨在的榮光（Shekinah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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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就 有 神 性 ；但 在 約 翰 福 音 對 事 物 的 觀 點 中 ，耶穌的先存性的  
意 義 肯 定 超 越 了 一 般 的 人 性 。這 卷 書 一 再 將 先 存 性 歸 於 耶 穌  
(一  1 、1 5 、3 0 ，八 5 8 ，十 五 5 、25 ) ，還有一些觀念也都暗示  

這 一 點 ：耶 穌 來 了 （五 4 3 ，六 1 4 ，七 2 8 ，十 1 0 ，i ^一 27 ’ 十 
五 2 2 ，十 八 3 7 等 ），是 從 神 來 的 （六 4 6 ，七 29 , 九 3 3 ，十六 
27〜2 8 ，十 七 8 ) ，而 且 是 神 所 差 來 的 （三 1 7 、3 4 ，四 3 4 ，五 
23〜24 > 六 39〜40 , 七 1 6 ，八 16、18 , 九 4 ，十 36 , 十一 4 2 ， 
十二 44〜45 , 十 三 2 0 ，十 四 24 ’ 十 五 2 1 ，十 七 3 、8 、18、2 1 、 
2 3 、2 5 ，二 十 2 1 等 ）。在 祂 之 前 沒 有 任 何 人 。本卷書明明白白  

地 說 猶 太 人 恨 惡 祂 ，原 因 正 是 祂 將 自 己 當 作 與 神 平 等 （五 17 
〜 1 8 ，十 33 , 十 九 7 ) 。

同 時 ，約 翰 稱 耶 穌 為 一 個 「人 」（-  3 0 ，四 2 9 ，八 4 0 ，九
11〜 12、16，十 3 3 ，十 九 5 )  75— 甚 至 是 出 自 耶 穌 自 己 口 中 （八 
4 0 ) 。大 家 都 公 認 ，這 樣 的 指 稱 是 免 不 了 的 。然 而 ，不管道有  
甚 麼 特 性 ，「道 成 了 肉 身 」（一 丨 4 ) ; 而 且 ，儘 管 蓋 士 曼 （E. 

K asem ann)竭 力 反 對 （見 下 文 ），這個子 句最 好還是在一個降  

卑 的 模 式 內 來 理 解 ，子 從 這 個 卑 微 中 被 高 舉 ，冋 到 祂 曾 經 擁  
有 、但 暫 時 撇 下 的 地 位 ，從 而 得 著 榮 耀 （十 七 5 ) 。雖然道是從

不再在那裡了，現在，無論耶穌在哪裡，神臨在的榮光就在那裡」

(p .  295 ) 。

75 毛勒一再主張，不帶冠詞的 hyios anthrdpou {五 2 7 ) 最可能的 

意思只是「人 」，參他的 ‘ Neglected  features in the Problem  o f  “ The 

Son o f  M an”’，Neus Testament und Kirche (Fre iburg, 1 974), p. 420;

idem. The Origin o f Christology, pp. 16f.，註 1 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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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而 出 的 ，「救 恩 」（= he soteria : 一 個 頭 銜 ？）76卻是從猶太  
人 來 的 （四 2 2 ) 。如 果 這 是 一 個 頭 銜 ，那麼經文唯一的意思就  

是 ：耶 穌 是 從 猶 太 民 族 —— 一 個 肯 定 是 屬 人 的 氛 圍 _ 而 出 的 。 
彼 拉 多 的 話 ：「你 們 看 這 個 人 ！」（十 九 5 ) ，可能是一句粗魯的  

俏 皮 話 ，或 者 要 引 發 藐 視 的 感 覺 （如 果 不 是 可 憐 的 話 ）；但 是 ， 
伴 隨 著 「看 哪 ，這 是 你 們 的 王 ！」（十 九 1 4 ) ，卻令人很難抗拒  
一 個 結 論 ，即 本 福 音 書 作 者 —— 他 是 使 用 - • 語 雙 關 的 大 師 —— 認 
為 耶 穌 既 是 深 深 降 卑 的 一 個 人 ，卻 又 是 君 王 。77耶穌感到困  
倦 、口 渴 ，（四 6 〜7 ，十 九 2 8 ) ，祂 會 愛 並 哭 泣 5 、3 5 ) 。 

祂 受 到 試 探 （六 1 5 、3 1 ，七 3 〜4 ；雖 然 並 未 強 調 這 一 點 ）。再 
者 ，雖 然 祂 有 時 顯 露 出 超 自 然 的 知 識 （如 ：一 4 8 ，二 2 5 ，五 
42 ’ 六 6 、1 5 ? 、6 4 ，十 三 21 ’ 十 四 29 ’ 十 六 3 0 ，十 八 4 )  ’ 

有 時 卻 又 像 別 人 一 樣 獲 悉 一 些 事 （四 1 ，五 6 ，七 1 ，i ^一 3〜 
4 ) 。祂 死 的 時 候 ，從 肋 旁 流 出 血 與 水 來 （十 九 3 4 ) 。78

但 是 最 重 要 的 ，約 翰 將 耶 穌 描 繪 為 完 全 、徹 底 地 倚 靠 父 一  
為 了 祂 的 能 力 （五 19、30 ’ 八 2 8 ，十 3 7 ，十 四 1 0 )、知 識 （五

76 參 R. N. Longenecker, Christology, pp. 1 0 2。

77 參 Schnackenburg, Vol. i i i ,  pp. 294-6; idem, 4Die Ecce-homo-Szene 

und der Menschensohn% Jesus und der Menschensohn (Fre iburg,

1 975), pp. 371 -86; F. J. M oloney, The Johannine Son o f Man (Rome,

1976), pp. 2 0 2 -7。

7 8 這 - - 點雖然可能有其象徵意義，本福音書作者首先將這事件視為

歷史事實；參 C. K. Barrett, p. 461; J. W ilk inson , ‘ The Inc ident o f

the Blood  and Water in  John 19.34,，Scottish Journal o f Theology

Vol. x x v iii (1 956), pp. 149-72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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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，八 1 6 ) 、祂 的 整 個 使 命 （四 34 ，六 3 8 ，十 七 4 ) 。這拽經 

文 還 可 以 增 加 許 多 ，而 且 戴 維 （J. E. Davey) 也對此作了很 好  
的 描 述 ，縱 使 他 講 得 過 分 了 。79

根 據 諸 如 十 五 章 18節 ，十 七 章 1 6 、2 1 節 這 類 經 文 ，有人 

可 能 會 獲 得 一 個 結 論 ：耶 穌 與 其 他 的 人 （基 督 徒 ）之間沒有本  
質 上 的 差 異 ：他 們 不 屬 世 界 ，正 如 祂 不 屬 世 界 一 樣 ，祂為他們  
禱 告 的 是 叫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，正 如 祂 與 祂 的 父 本 為 一 那 樣 （雖然 
最 後 這 個 祈 求 同 樣 指 向 耶 穌 與 父 之 間 獨 特 的 合 一 ）。這樣的進  
路 使 選 擇 性 的 利 用 經 文 ，因為 在第 四卷 福 音 書 中 再 清 楚 不 過 的  
是 耶 穌 的 獨 一 無 二 性 。縱 使 是 在 剛 剛 所 引 用 的 經 文 中 ，都有一  
些 限 制 性 的 因 素 。在 十 五 章 18〜 1 9 節 是 耶 穌 將祂的 門徒 從這  
世 界 揀 選 出 來 ；在 十 七 章 2 4 節 ，他 們將要獲 得 的 講 賞 是 看 見  
耶 穌 的 榮 耀 。耶 穌 與 祂 的 父 之 間 享 有 的 一 ，可能是屬於道德與  
職 能 的 範 疇 ，所 以 可 以 被 祂 的 門 徒 分 享 （如 在 八 4 2 ，十 七 21 ; 

參 大 多 數 註 釋 書 對 於 八 3 8 起 的 註 釋 一 如 巴 瑞 特 、布 朗 、林達 
斯 、莫 理 斯 ），但 是 ，它 卻 不 是 侷 限 於 這 樣 的 領 域 》在約翰福  
音 中 ，人 可 以 成 為 神 的 ta tekna ( 兒 女 ），卻 只 耶 穌才是神的  
ho huios{兒 子 ）—— 事 實 上 ’ 是 ho monogenes huios{獨 生 子 ）。 

祂 雖 然 是 一 個 人 ，卻 從 來 沒 有 人 像 祂 一 樣 說 話 （七 4 6 ) ，祂超 
越 了 施 洗 約 翰 （一 15、2 7 、3 0 ，.= 2 7 起 ），甚 至 摩 西 （一 17) 。 

祂 與 父 的 關 係 是 獨 特 的 （二 1 6 ) ; 祂 是 M足 上 頭 」來 的 ，這是 
一 種 獨 特 的 含 意 ，所 以 是 在 萬 有 之 上 （二 31)  » M 祂留下了謙

The Jesus o f St. John (London, 1958), pp. 90- 1 5 7 。

80 甚在在約翰福音十章34〜3 6 節都是如此。我認為這個論點是僅

253

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254

卑 的 榜 樣 （十 三 12起 ），卻 聲 稱 享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地 位 與 尊 榮 ’ 

那 樣 的 聲 稱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（如 ：五 2 3 ，十二 8)  » 祂是神的那  
兒 f  (一  4 9 ) ; 祂 雖 然 揀 選 人 ，祂 自 己 卻 是 獨 一 蒙 神 揀 選 的 ， 
足 神 的 選 民 （一 3 4 ) 。81

無 論 如 何 計 算 ，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耶 穌 就 是 神 ，從某個角  
度 來 說 ，祂 是 人 ，而 且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是 獨 一 無 二 的 。這幾 
點 如 何 能 夠 整 合 在 一 起 ，並 與 約 翰 福 音 的 神 學 整 合 起 來 呢 ？這 
^ t  f¥ 料 對 於 理 解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有 何 影 響 ？

2. 選列一些解決方案

卜面所列舉 的絕 非鉅 細靡 遺，只是現代人對於約翰福音中  
以f f 論 思 想 的 一 個 選 列 。還 必 須 補 充 一 下 ：不同的類別偶爾也  

" I 能 符 所 重 疊 。

i1丨丨於我個人的愛好 hominen、；但 它 「舉輕以明重」、a minori 

a(I m aius^的形式卻也表明：最低限度是，耶穌期望猶太人相信 

她 ，H 的是要指出耶穌的超越地位（十 3 6) ，其上下文已經凸顯 

M丨耶穌就是神（十 3 3 ) 。當 然 ，這處經文明確的意義取決於所涉 

及:的背景，參 J. A. Emerton, ‘ Some New  Testament N otes，，JTS, 

Vol. xi (1960), pp. 329-36; Idem, ‘ M elchizedek  and the Gods: Fresh 

l ‘:vidence fo r the Jewish Background  o f  John x .34 -36，，JTS, Vol. xv ii 

(1 966), pp. 394-401; J. S. Ackerm ann, ‘ The Rabbinic  In terpretation

ol Psalm 82 and the Gospel o f  John: John 10:34，，Harvard 

I'hcologicalReview^ Vol. l ix  (1966), pp. 1 86-91 ；以及尤其是 A. T. 

Hanson, ‘ John ’ s C ita tion  o f  Psalm LXXX II Reconsidered，, NTS、Vol. 

x i i i (1966-7), pp. 3 6 3 -7。

K 1 接受柙方經文的少數讀法（但卻是較難解釋的文本）。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( i ) 現 代 對 於 約 翰 福 音 基 督 論 最 常 見 的 進 路 ，是將本福咅 
書 作 者 的 用 語 和 本 體 論 的 範 疇 區 隔 開 來 ，但 他 卻以某種 方式 將  
神 性 歸 於 耶 穌 。這 個 方 法 有 不 同 方 面 的 發 展 ，卻見於從庫爾曼  
到 布 特 曼 等 作 家 的 作 品 中 82 (甚 至 在 像 杭 特 這 樣 保 守 的 作 者 的  
作 品 中 ），83而 且 通 常 將 耶 穌 的 神 性 描 繪 為 在 啟 示 中 的 神 。艾 
頗 德 （M. Appold)  84堅 稱 ：我 們 不 可 從 道 德 、形 上 學 、或哲 

學 的 範 疇 來 解 釋 耶 穌 與 父 之 間 的 一 。倒 不 如 說 那 是 「對等的關  
係 」（equivalent re la t iona li ty，原 文 如 此 ），如果我 的理 解是 正  

確 的 ，那 是 一 種 職 能 的 範 疇 。羅 炳 森 的 論 點 「將 耶 穌 放 在 跟  
神 的 其 他 每 一 個 兒 子 完 全 相 同 的 形 而 上 層 面 上 ，卻 表 明 祂  
在 職 能 上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，因 為 只 有 祂 『常 作 祂 〔父 神 〕所 
喜 悅 的 事 』」。S5庫 薩 （R. K y s a r ) 在 討 論 這 件 事 的 時 候 ，寧 

可 採 用 「職 能 」與 ^ 位 格 」等 詞 語 ，而 不 用 ^ 職 能 」與 「本 
體 論 」；86但 我 懷 疑 這 樣 細 微 的 區 別 在 實 質 上 有 沒 有 造 成 很  
多 的 改 變 。無 論 如 何 ，我 們 無 法 肯 定 可 以 在 「職 能 上 」與 
^ 本 體 論 的 」之 間 做 出 合 理 的 區 分 。87柏 拉 德 （T. E. P olla rd )

82 O. Cullm ann, The Christology o f the New Testament (London, 1 963),

pp. 306 ff.; B u ltm a n n ,隨處可見，或許尤其是  pp. 2 4 8 -5 4。

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(London, 1972), p. 65; idem,

According to John (London, 1968), p. 1 1 5 o

X4 The Oneness M otif in the Fourth Gospel (Tubingen, 1976) 。

s5 “ The Use o f  the Fourth  Gospel fo r  C hris to logy  Today”，Christ and

Spirit in the New Testament (Cam bridge, 1 973), p. 73 °

S6 The Fourth Evangelist and His Gospel、pp. 200-6 °

K7 參富勒（R. H. Fulle r, The Foundation o f New Testament Christolog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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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 道 ：「聖 約 翰 是 否 想 到 兒 子 的 身 分 在 本 體 論 上 的 性 質 ，是 
值 得 懷 疑 的 ；」8 8 要 冋 答 他 的 這 個 說 法 ，一 個 合 適 的 起 點  
是 ：「聖 約 翰 是 否 想 到 兒 子 的 身 分 在 職 能 上 的 性 質 ，是值得  
懷 疑 的 。」除 此 之 外 ，最 重 要 的 是 必 須 認 識 到 ：本 體 論 與  
職 能 的 範 禱 都 可 以 在 約 翰 福 苜 中 找 到 ，柏 拉 德 自 cJ*在 问 一  
個 段 落 中 前 後 不 一 地 承 認 了 這 一 點 ，他 引 用 七 章 1 9 節與十  
四 章 9 節 時 下 結 論 說 ：「耶 穌 聲 稱 祂 所 重 現 的 不 單 是 父 的 思  

想 與 行 動 ，還 包 括 祂 的 本 性 。」89

( i i ) 那 些 訴 諸 於 約 翰 福 音 中 基 督 神 性 的 職 能 因 素 的 人 ，有 
許 多 也 藉 助 於 希 臘 文 化 。富 勒 如 此 作 ，布 特 曼 當 然 也 一 樣 。林 
達 斯 採 取 相 同 的 進 路 ，辯 稱 將 theos歸 於 耶 穌 顯 示 出 「嚴格 

的 猶 太 獨 一 神 論 開 始 減 弱 的 約 束 性 的 影 響 」。W 根 據 這 種 說  
法 ，習 慣 稱 耶 穌 為 y々 r / w ，自 然 會 稱 祂 為 theos，與 《七十士

[London, 1965], pp. 2 4 7 ff . ) 引發的問題，他雖然認為：本體論的 

範疇大部分是為希臘化世界重述福音所造成的，但他卻承認：「因 

為 ，行動必然暗示著先前的存在，這一點+ 單是希臘思想的一個 

怪 癖 ，也是一個普世的統覺〔apperception ；編 按 ：萊布尼茨和康 

德的哲學中關於認識論的重要概念〕—— 縱使只有在行動中才可以 

理解存在，後者也是確實的。關於雅威，這類本體論方面的思想 

阽予出現在舊約聖經中，如 『我是』（出埃及記與第二以賽亞書）」 

( pp. 2 4 8 f.) 。參 ：尤其 Longenecker, Christology, pp. 154-6 的徹 

庇論述 °

Johannine Christology。

Johannine Christology and the Early Church (Cam bridge, 1 970), p.

1 7 。

Lindars, p. 6 1 5 。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譯 本 》的 「主 神 」類 似 。結 果 ，在 伊 格 那 丟 （Ignatms) 的書 
信 中 ，非 常 普 遍 地 稱 耶 穌 為 神 ，那是在希臘化的過程中又向前  
跨 出 了 一 步 。

針 對 這 種 簡 易 的 答 案 ，可 以 提 出 太 多 的 異 議 。首 先 ，正如 
馬 斯 廷 （B. A. M a s t in ) 已 經 指 出 的 ，91伊 格 那 丟 將 theos歸 

於 耶 穌 ，是 與約翰福音所表現出的謹小慎微的保留態度背道而  
馳 的 》伊 格 那 丟 再 三 說 到 耶 穌 是 「我 們 的 神 」；他在信中說到  
「我 們 神 的 受 難 」，和 「神 的 血 」等 等 。第 二 ，我 已 經 說 明 過 ， 

在 猶 太 圈 子 中 是 多 麼 常 見 地 說 到 像 神 一 樣 的 存 有 。尤其是朗格  
聶 克 已 經 指 出 ：新 約 聖 經 中 六 處 稱 耶 穌 為 神 的 經 文 ，都是出現 
在 「代 表猶太見證 人 圈 子 的 書 卷 中 」，在保羅書信中卻只能找  
到 兩 三 處 。朗 格 聶 克 主 張 —— 馬 斯廷 也同意—— 在外邦人背景中  
將 神 性 歸 於 耶 穌 ，將 會 表 明 祂 是 許 多 神 明 當 中 的 一 位 ；而在猶 
太 背 景 中 將 神 性 歸 於 耶 穌 ，則 會 導 致 \重 新 思 索 傳 統 的 獨 一 神  
論 ，試 圖 在 基 本 的 合 一 性 架 構 中 納 入 多 元 性 的 觀 念 」92— 除非 
引 致 了 褻 瀆 的 指 控 。

( i i i ) 在 稍 早 的 一 篇 論 文 中 ，9 3 馬 斯 廷 提 議 說 ：在約翰福  
音 二 十 章 2 節 稱 耶 穌 為 神 ，是 受 到 多 米 田 （D om it ian ) 在位 
時 的 皇 帝 崇 拜 所 促 成 的 。綏 屯 紐 （S u e to n iu s )告 訴 我 們 ：

t4A  Neglected  Feature o f  the C hris to logy  o f  the Fourth  Gospel”，NTS 

Vol. x x i i.  (1975-6), p. 4 5 。

92 參 Longenecker,  Christology, pp. 13 9 f f .，引用於馬 斯 廷 ，上引

文 。

93 B. A. M astin, “ The Im peria l C ult and the Ascrip tion  o f  the Tit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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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os to Jesus (John xx .28)’’，St. Ev. Vol. vi. (1973), pp. 352-65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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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米 田 被 人 稱 為 「我 們 的 主 與 神 」（dom inus e t deus nos te r  ) ， 

基 督 徒 可 能 會 以 「只 有 耶 穌 是 主 與 神 」來 回 應 它 。然 而 ’ 

絕 非 普 世 都 同 意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是 在 如 此 晚 的 日 期 才 寫 成  
的 。而 且 ，基 督 徒 的 回 應 （如 果 真 是 這 樣 ）並 沒 有 表 達 為  

複 數 的 信 仰 告 白 ，跟 皇 帝 崇 拜 的 信 仰 告 白 類 似 （啟 示 錄 提  
供 了 比 較 好 的 類 似 告 白 ），似 乎 很 奇 怪 。縱 使 約 翰 福 音 二 十  
章 2 8 節 確 實 是 為 了 回 應 皇 帝 崇 拜 的 ，那 樣 的 崇 拜 卻 絕 對 無  
法 說 明 約 翰 福 音 一 章 1 、1 8 節 稱 耶 穌 為 神 的 作 法 。此 外 ’ 
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並 沒 有 任 何 跡 象 表 明 基 督 教 與 皇 帝 崇 拜 之 間  
的 衝 突 ，那 是 跟 啟 示 錄 相 反 的 。

( i v ) 第 四 種 解 釋 是 由 布 朗 提 出 的 。布 朗 主 張 ：在 新約  
聖 經 （包 括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）中 ，明 確 賦 予 耶 穌 th e o s 這個 

頭 銜 的 經 文 ，若 不 是 在 詩 歌 ，就 是 在 頌 榮 中 ；他 猜 想 ’ 這 
是 表 明 ：禮 拜 儀 式 的 慣 用 語 比 敘 事 體 或 書 信 體 更 快 將 ^ 神 」 
這 個 頭 銜 用 在 耶 穌 身 上 。94布 朗 跟 其 他 許 多 人 一 樣 ’ 認為  
導 言 （含 有 頭 兩 處 的 重 要 指 稱 即 一  1 、1 8 ) 是 早 先 編 寫 的 一  

苘 詩 歌 ，後 來 才 插 入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。而 且 ’ 他 認 為 二 十  
章 2 8 節 是 一 分 早 期 基 督 徒 禮 拜 儀 式 所 引 發 的 回 應 ，多馬是  

代 表 整 個 基 督 徒 群 體 說 話 的 。他 認 為 啟 示 錄 四 章 1 1 節 的 「我 
們 的 主 ，我 們 的 神 ，你 是 配 得 … … 的 」證 實 了 他 的 解 釋 。

布 朗 的 說 法 有 些 真 實 之 處 ；但 他 的 整 個 理 論 用 在 第 四  
卷 福 音 書 ，說 服 力 卻 不 如 用 在 新 約 聖 經 其 他 部 分 。傑 克 • 
桑 得 斯 （ T. Sanders)勉 強 承 認 約 翰 福 音 的 導 言 是 一 首 「宗

Jesus, God and M an，|5j 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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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詩 」，卻 基 於 形 式 上 的 理 由 ，不 認 為 它 是 跟 他 所 研 究 的 其  
他 讚 美 詩 經 文 一 樣 的 詩 歌 。9 5 巴 瑞 特 在 一 篇 重 要 的 論 文 中  
強 調 ：％ 導 言 不 是 詩 句 ，而 是 「帶 有 韻 律 的 散 文 體 」，原來 
就 是 以 希 臘 文 寫 成 的 ，而 且 是 由 本 福 音 書 作 者 寫 的 。巴瑞 
特 的 論 點 並 非 全 部 都 能 令 人 信 服 ，但 他 的 主 要 理 論 卻 是 非  
常 值 得 擁 護 的 。此 外 ，馬 斯 廷 已 經 指 出 ：如 果 把 約 翰 福 音  
二 十 章 2 8 節 與 啟 示 錄 四 章 1 1 節 一 起 混 為 一 談 ，放 在 「頌 

榮 」這 個 標 題 下 ，「頌 榮 」的 定 義 就 變 得 有 點 模 糊 不 清 了 。 
從 表 面 看 來 ，約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是 散 文 敘 事 體 ，而 啟 示 錄 四  
章 1 1 節 的 「我 們 的 主 ，我 們 的 神 」只 是 表 明 誰 配 得 讚 美 。 
無 論 如 何 ，我 們 對 於 第 一 世 紀 基 督 徒 的 禮 拜 儀 式 所 知 非 常  
有 限 ，使 得 依 據 早 期 和 後 來 發 展 完 善 的 禮 拜 儀 式 建 立 的 理  
論 ，比 其 他 大 部 分 的 理 論 都 更 具 有 推 測 性 （因 為 相 同 的 理  
由 ，也 更 難 以 證 明 為 錯 誤 的 ！）。

( v ) 上 文 曾 提 及 馬 斯 廷 晚 近 的 一 篇 論 文 ；97從 中 多 多 少  

少 看 出 ：可 以 將 他 與 其 他 認 為 第 四 卷 福 音 所 受 的 影 響 主 要  
是 來 自 猶 太 背 景 的 人 並 列 。然 而 ，他 認 為 ：促 使 約 翰 福 音  
稱 耶 穌 為 神 的 ，主 要 是 教 會 與 會 堂 的 衝 突 。會 堂 的 事 奉 怎  
樣 將 耶 穌 的 重 要 意 義 減 到 最 低 ，也 照 樣 促 使 教 會 看 見 祂 的

The New Testament Christological Hymns (Cambridge, 1971), pp. 

2 0 f.。

)6 ‘ The Prologue o f  St John ’s G ospel，，New Testament Essays (London, 

1972), pp. 2 7 -4 8。

97 前引文 ’ PP. 3 2 -5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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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意 義 。尤 其 是 ’他 引 用 約 翰 福 音 裡 面 記 載 耶 穌 與 猶 太  

人 衝 突 的 一 些 經 文 ’ 是 與 耶 穌 的 身 分 有 關 的 衝 突 （尤 其 參 ：

五 1 7〜 1 8 ，八 5 8 ，十 3 0 起 ，和 它 們 的 上 下 文 ）。然 而 ’在 

回 答 這 個 問 題 時 必 須 留 意 一 拽 事 ：（1) 清 楚 無 誤 地 將  

theos這 個 頭 銜 歸 於 耶 穌 的 三 處 經 文 ’ 並 不 是 在 猶 太 人 / 基 

督 徒 爭 辯 的 背 景 中 。（2 ) 馬斯 廷的 理 論 比 他 所 認 為 的 更 接 近  

一 種 論 點 ’ 即 隨 著 基 督 教 遠 離 猶 太 獨 一 神 論 ’朝向希臘的  

多 神 論 移 動 時 ，也 等 比 例 地 將 耶 穌 神 化 ’儘 管 他對 希臘 多  

神 論 抱 持 非 難 的 態 度 。兩者皆 認 為 ：基 督 教 退 離 猶 太 思 想 ’ 

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乃 是 賦 予 耶 穌 神 性 的 先 決 條 件 ’所以兩者  

都得面對朗格聶克和其他人所引用的難以應付的證據。（3)在  

這 些 子 中 ，都把第四卷福音書中的每一件事歸咎於教會 / 會 

堂 的 爭 議 ’ 這是筆者所不樂見的。但 這 個 題 目 太 大 ’在此僅能  

一 筆 帶 過 。然 而 ’ 筆 者 必 須 說 的 是 ：雷 斯 特 納 （L e i s t n e r )  9 8堅 

稱約翰其實不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反猶太人’我非常同意這一  

點 ；而 在 類 似 馬 庭 （）. L o u i s  M a r t y n  ) 的 作 品 " 中-一再傳播 

的 那 種 盛 行 的 推 理 ’卻 令 人 懷 疑 是 把 一 種 巧 妙 的 理 論 強 加  

在 證 據 之 上 。

( v i ) 巴 瑞 特 從 辯 證 基 督 論 的 角 度 來 說 明 這 個 問 題 。 _

98 R. Leistner, Andjudaismus rm Johannesevangelium? (Bern, 1 9 7 4 )。

99 History and Theology in the Fourth Gospel (New  York, 1 9 6 8 )。

100 New Testament Essays  ̂ pp. 65f.; idem, ‘ ‘‘The Father is greater than

1”  (Jo. 14，28): S ubordinationist C hris to logy  in the New  Testam ent1,

Meues Testament undKirche (Freiburg, 1974), pp. 1 44-59 °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他 認 為 想 要 從 約 翰 福 音 找 出 基 督 的 神 人 「二 性 」一 例 如 ， 
把 從 屬 論 的 經 文 （尤 其 是 十 四 章 2 8 節 ）視 為 指 著 耶 穌 的 人  
性 說 的 _ 的 作 法 是 時 代 錯 置 的 ，而 予 以 拒 絕 ；同 樣 地 ’ 大 
多 數 教 父 和 一 些 改 教 人 士 試 圖 在 道 成 肉 身 之 外 找 出 父 與 子  
的 區 別 ’ 巴 瑞 特 也 照 樣 予 以 拒 絕 。他 自 己 的 進 路 是 聚 焦 於  
一 個 時 間 定 點 ’ 從 而 發 現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是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 
的 ’ 相 對 於 人 的 ’ 但 是 ’ 甚 至 連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也 都 是 以 神  
為 中 心 的 《終 極 的 目 標 是 要 在 靈 與 真 理 中 敬 拜 神 》同 時 ， 
他 雖 然 承 認 ：甚 至 連 證 實 基 督 神 性 的 那 些 經 文 ，都 可 以 容  
納 耶 穌 與 神 之 間 的 區 別 （如 ：— 1〜 1 8 , 五 1〜 47 ’ 十 22 

〜 3 9 ) ’ 卻 極 力 地 堅 稱 這 是 調 和 （accommodation) 而 不 是 刪  
除 （o b l i t e r a t i o n ) 。我 認 為 他 的 分 析 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。但我 

有 三 方 面 的 評 論 ：（1) 「辯 證 」一 詞 是 極 度 不 明 確 的 ，巴特 
學 派 的 人 （B ar t  hi  an  s ) 、馬 克 斯 主 義 者 （M a r x i s t s  ) 、與布特  
曼 學 派 的 人 都 使 用 它 ’ 卻 相 當 不 一 樣 。最 好 避 免 使 用 它 。（2) 

無 論 如 何 ’ 巴 瑞 特 太 多 把 約 翰 福 音 中 的 對 比 放 在 這 個 範 疇  

底 下 —— 我 必 須 在 後 面 回 頭 論 及 這 一 點 。（3) 他 的 分 析 並 未  
解 釋 這 種 ^ 辯 證 」的 起 源 。

( v i i ) 哈 克 （K. Haacker) 在 他 那 頗 發 人 深 省 的 論 文 中  
主 張 ：導 S 的 最 局 潮 不 是 在 一 章 1 4 節 ，而 是 一 章 1 7 節 ： 
耶 穌 是 一 種 新 宗 教 的 「奠 基 者 」、S tifte r、, 取 代 了 摩 西 和 他  
的 宗 教 。11)1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在 指 出 耶 穌 如 何 超 越 摩 西 時 ， 
必 須 指 出 耶 穌 的 啟 示 是 如 何 以 史 無 前 例 的 方 式 從 神 而 來

261

101 D ie  S tiftung des H eils, pp. 2 5 - 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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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那 種 方 式 是 超 越 了 摩 西 或 先 前 的 任 何 人 所 帶 來 的 。哈 
克 主 張 ：介 紹 「差 遣 」與 耶 穌 的 「降 下 」這 兩 個 主 題 ，就 
是 要 確 立 耶 穌 的 超 越 性 •’ 而 且 甚 至

將 祂 的 先 存 性 描 繪 為 從 啟 示 主 題 衍 生 而 來 的 ，像 

基 督 的 降 下 一 樣 。無 論 如 何 ，每 當 啟 示 具 有 拯 救  

整 個 世 界 之 意 義 的 時 候 ，就 是 這 様 。先存性是神  

聖 來 歷 在 時 間 範 的 模 式 （U m setzung  ) ，正如降  

下 的 主 題 是 神 聖 來 歷 在 空 間 範 疇 或 原 始 宇 宙 論 的  

模 式 一 様 。丨03

而 且 ，在 猶 太 人 的 思 想 中 ，甚 至 連 先 存 的 事 物 一 如 妥 拉 （有 
時 還 包 括 摩 西 ）_ 都 不 過 是 受 造 的 ；但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卻 將  
絕 對 的 先 存 性 歸 於 耶 穌 基 督 ，再 次 確 立 了 祂 的 超 越 性 。

哈 克 的 分 析 雖 然 給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，卻 敗 在 他 的 方  
法 。在 整 卷 第 四 福 音 書 中 ，確 實 可 以 看 見 耶 穌 和 祂 的 啟 示  
超 越 了 在 祂 以 前 的 一 切 ，卻 不 是 如 哈 克 以 為 的 那 麼 包 羅 一  
切 的 主 題 。把 導 言 中 的 任 何 一 節 經 文 （一 章 1 4 節 或 一 章 17 

節 ）當 作 如 此 支 配 性 的 因 素 ，都 會 令 詮 釋 者 看 不 見 其 他 的  
思 想 線 索 。哈 克 引 用 論 及 耶 稣 的 先 存 性 、降 下 之 類 的 經 文 ， 
大 多 數 的 上 下 文 都 不 是 很 明 顯 地 論 及 耶 穌 與 先 前 之 「奠基  

者 」的 對 比 。

102 冏上 ’ pp. 9Off.。
103 |wj 上 ，p. 11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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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近 年 來 ’ 針 對 約 翰 福 音 基 督 論 提 出 的 其 他 解 決 辦  

法 ，沒 有 一 個 像 蓋 士 曼 所 提 的 那 麼 轟 動 》11)4雖 然 不 是 這 一  
代 當 中 第 一 個 主 張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幻 影 派 （doce t ic ) 基督  
論 的 人 ，％ 蓋 士 曼 卻 為 這 種 論 調 作 了 非 常 有 力 的 辯 護 ，以 
致 引 發 了 猛 烈 的 反 對 。有 點 諷 剌 的 是 ，雖 然 布 特 曼 與 蓋 士  
曼 認 為 基 督 的 神 性 不 過 就 是 在 啟 示 中 的 神 ，蓋 士 曼 卻 認 為  
基 督 的 人 性 —— 祂 在 一 章 1 4 節 的 「肉 身 」一 「對 於 本 福 音  

書 作 者 而 言 ，不 過 是 作 為 創 造 者 與 啟 示 者 的 道 可 以 與 人 溝  
通 的 可 能 性 罷 了 。 他 從 職 能 的 角 度 來 理 解 耶 穌 的 人 性 ， 
而 不 是 神 性 。如 眾 所 周 知 的 ，蓋 士 曼 認 為 一 章 1 4 節 第 一 句  

話 是 ^ 為 暫 時 居 住 在 人 們 當 中 的 這 一 位 設 計 的 絕 對 最 低 限  
度 的 裝 扮 」，107只 是 為 了 一 章 1 4 節 第 二 句 （原 文 的 第 二 句  

為 「我 們 也 見 過 祂 的 榮 光 ，正 是 父 獨 生 子 的 榮 光 」）的寫作  
鋪 路 才 需 要 的 ；而 大 多 數 從 屬 論 的 經 文 都 只 是 為 了 確 立 耶  
穌 的 權 柄 。

批 評 蓋 士 曼 的 人 大 多 數 都 把 焦 點 放 在 一 個 事 實 ，即他  
過 度 誇 大 一 面 的 證 據 ，卻 忽 略 了 另 一 面 的 證 據 。m8至 少 有

104 The Testament o f Jesus (London, 1 968) °

105 參 ：尤其 G. M. Davis, 'The  H um anity  o f  Jesus in John，，JBL, Vol. 

lx x  (1951), pp. 105-12; J. Knox , The Humanity and Divinity o f 

Christ (Cambridge, 1 967). pp. 25ff. °

106 E. Kasemann, ‘ Aufbau und Anliegen  des johanneischen Prologs’， 

L ib erta s  C h ristia n a  (Munchen, 1957), p. 9 4 。

107 Testament̂  p. 10 °

108 參：尤其 G. Bornkamm, 4Zur Interpretation des Johannesevangeliums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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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人 稱 他 的 立 場 為 ^ 只 不 過 是 荒 謬 可 笑 的 」。109另 一 個 人  
則 勉 強 承 認 蓋 士 曼 的 論 點 適 合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主 體 部 分 ， 
卻 認 為 一 章 1 4 節 是 後 來 的 一 個 反 幻 影 派 人 士 加 添 的 。1K)柏 
格 （K. B e r g e r ) 主 張 動 詞 ginomai ( 「成 了 」，一 14) 必須 

是 、erscheinerf ( 「出 現 」）之 意 ，才 能 符 合 蓋 士 曼 的 理 論 。 
柏 格 自 己 並 不 認 為 一 章 1 4 節 的 道 成 肉 身 乃 是 神 的 顯 現 。111

3 .試著提出一個更好的綜合觀點：以具有位格的方式 

將超越的神闡述出來

在 被 擄 以 前 ，以 色 列 的 主 要 問 題 在 於 她 偏 離 正 道 、崇 

拜 偶 像 的 傾 向 。在 被 擄 以 後 ，問 題 有 了 改 變 》我 們 已 經 在  
兩 約 之 間 的 文 獻 中 留 意 到 一 個 傾 向 ，就 是 強 調 神 的 超 越  
性 ，卻 犠 牲 了 神 的 位 格 性 。在 神 的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超 越 性

Geschichte und Glaube (M iinchen, 1968), Vol. i, pp. 104-21; R. E. 

Brown, ‘ The Kerygma  o f  the Gospel according  to St John，，NTS 

(London, 1970), pp. 218 ff.; S. S. Smalley, ‘ The The Testament o f 

Jesus: Another Lo o k，，St. Ev., Vol. vi. ( 1973), pp. 495-501; H. 

Hegermann, 4Er kam in sein Eigentum: Zur Bedeutung des Erden- 

wirkens Jesu im vierten Evangeliums5, D e r R u f Jesu und d ie  A n tw ort 

der Gcmeinde (Gottingen, 1 970), pp. 1 1 2-3 1 °

109 E. Malatcsta, 'The Spirit/Paraclete in the Fourth Gospel’，Biblica' Vol. 

liv  (1973), pp. 539-50 °

110 G. Richter, ‘ Die Fleischwerdung des Logos im Johannesevangelium’， 

Nov. / ：, Vol. x i i i (1971), pp. 81-126 °

111 K. Berger, 'Zu  “ Das Wort ward Fleisch”  Joh. I 14a’，Nov. T,, Vol. xvi

(1974), pp. 16 1 -6。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這 個 支 配 一 切 的 大 傘 底 下 ，人 們 的 行 為 越 來 越 獨 立 自 主 ： 
從 人 的 道 德 抉 擇 中 把 神 的 終 極 地 位 擠 出 去 了 。必 然 的 結 果  
是 ，神 在 某 些 方 面 變 得 跟 祂 的 子 民 有 點 疏 遠 了 。112在猶太  
人 的 著 作 中 第 一 次 有 系 統 地 闡 述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。

現 在 ，如 果 朗 格 聶 克 與 其 他 人 已 經 指 出 ：稱 耶 穌 為 神 ， 
最 初 是 出 現 在 猶 太 基 督 徒 圈 子 中 （見 上 文 ），我從 兩約之間猶  
太 文 獻 引 述 的 證 據 則 顯 示 出 ：在相同的 圈子 中 就 開 始 需 要 有 這  
樣 的 發 展 ，儘 管 他 們 也 同 時 強 調 神 的 一 致 性 —— 事 實 上 ，幾乎 
就 是 因 此 而 必 須 有 這 樣 的 發 展 。

約 翰 用 來 呈 現 這 種 基 督 論 的 方 法 ，是 為 了 填 補 這 個 需 要 。 
一 些 學 者 已 經 承 認 了 這 一 點 。例 如 ，耶 利 米 亞 （j .  Jeremias) 

就 說 ：雖 然 神 在 過 去 曾 經 以 某 些 方 式 將 自 己 啟 示 出 來 ，「祂仍 
然 是 充 滿 了 奧 秘 ，是 人 無 法 理 解 、無 法 測 知 、無 法 看 見 的 」； 
但 在 某 一 個 時 刻 「神 卸 下 了 遮 蔽 之 物 」，清 楚 無 誤 地 說 話 ：而 
耶 穌 就 是 那 道 。113另 一 個 人 說 ：

112 參戴維斯（W. D. Davies,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[London, 1970], 

pp. 1 6 4 f .與附註）小心謹慎而有保留地證實的。他認為「智慧」的 

發展有部分是試圖調和創造與其他領域中的超越性與內在性。所 

以 ，難怪近來有越來越多學者將約翰福音的「聖言」、Logos)教 

義與「智慧」主題連在一起，如 L in d a rs，隨處可見；F.-M . Braun, 

Jean le theologien，尤其 Vol. i i i  °

113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(London, 1965)，pp. 89f.

( 《新約的中心信息》）；參 B. F. Westcott, The Revelation o f the

Father (London /C am bridge, 1884)，pp. 7-10 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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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........神 已 經 在 耶 穌 這 個 人 裡 面 ，以相當 具有位格

的 、末 世 性 的 方 式 經 自 己 顯 明 出 來 ，而且已經藉  

著 這 個 人 說 話 、行 動 了 。因 此 ，對 於 約 翰 而 言 ， 

耶 穌 作 為 「子 」，乃是神豐滿成熟的臨在 …… 而且 

神 完 全 是 藉 著 耶 穌 這 人 以 具 有 位 格 的 方 式 與 人 相  

會 。 114

( 耶 穌 ）既 是 真 神 ，又 是 真 人 ，既 是 神 的 像 ，又 

是 人 的 原 型 ，祂 在 本 體 上 也 就 是 神 與 人 之 間 的 中  

保 ；祂 也 同 樣 是 真 知 識 的 、啟 示 的 中 保 。 115

簡 言 之 ，「祂 就 是 _ 正 如 歌 羅 西 書 一 章 1 5 節 所 表 達 的 -  

不 能 被 人 看 見 之 父 的 可 見 的 形 像 。」n6

-那

114 W. Kum m el, Theology, p. 2 7 3 ，粗體字為他自己標註的。

115 Barrett, p. 6 2 。

' 16 E. Haenchen, “ ‘Der Vater, der mich gesandt hat” ’，NTS, Vol. ix

(1962-3), p. 2 1 0 。相當多學者承認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中的啟示 

功 用 ，卻認為那只是部分的功用。晚近最有幫助的論文包括P. J- 
C ah ill, ‘ The Johannine Logos as C enter ’，CBQ, Vol. x x x v iii (1 976), 

pp. 54-72; E. Ruckstuhl, ‘ Abstieg  und Erhohung des johanneischen 

Menschensohn’，Jesus und der Menschensohn (Frieburg, 1 975), pp. 

314-41; H. Vorlander, ‘ “ M ein  H err und M ein  G o tt.”  Christus als 

“ personl icher G ott”  im  Neuen "Testament，, Kerygma und Dogma、Vol. 

xx i (1975), pp. 120-46; T. W. Manson, ‘ The Johannine Jesus as 

L o g o s ',重干U 方令 A Companion to John (N ew  York, 1977)， pp.

十一宏觀的層面

筆 者 目 前 暫 時 不 探 討 本 體 論 的 問 題 ，打 算 勾 勒 耶 穌 在  
約 翰 福 音 中 的 畫 像 ，首 先 要 把 焦 點 放 在 耶 穌 與 神 相 像 的 功  
用 ，然 後 再 注 意 祂 與 人 相 像 的 功 用 。

導 言 是 以 lo g o s開 始 的 ，祂 不 單 從 起 初 就 與 神 同 在 ， 
而 且 就 是 神 （ 一 1 ) 。 Logos與 神 之 間 的 區 分  
( ho logos en pros ton the on ) , 使 祂 可 以 不 單 是 神 ，還成為  

神 以 外 的 事 物 （一 1 4 ) ; 兩 者 的 等 同 ( theos en ho logos')， 

則 肯 定 地 表 明 這 啟 示 其 實 就 是 神 把 自 己 啟 示 出 來 （一 18 ) 。 
導 言 的 結 論 是 於 ^ 成 了 肉 身 （一 14) ，並 且 明 確 地 說 祂 就  
是 耶 穌 基 督 （一 1 5 、1 7 ) 。因 此 ，人 無 法 看 見 的 神 已 經 成 為  
人 可 以 看 見 的 （一 14〜 1 5 、1 8 ) 。若 不 是 如 此 ，神 的 作 為 就  

側 重 在 超 越 的 特 性 ；但 在 導 言 的 頭 尾 之 間 卻 藉 此 把 這 些 特  
性 拉 近 了 ：同 一 位 logos參 與 在 創 造 萬 物 的 工 作 中 （一 3 ) ’ 

而 且 來 到 祂 自 己 的 人 這 裡 （一 10〜 ] 1 ) 。甚 至 連 成 為 神 的 兒  
女 而 得 救 的 可 能 性 ，都 是 以 這 樣 架 起 跨 越 神 與 人 之 間 鴻 溝  
的 橋 樑 的 模 式 來 描 述 的 （… 12〜 13) : 「以 這 個 方 式 ，和諧 

地 將 兩 件 事 連 接 起 來 ：一 方 面 是 聖 經 必 須 一 再 不 斷 地 重  
申 、斷 言 神 與 人 之 間 有 無 限 的 距 離 ，另 一 方 面 則 是 斷 言 神  
兒 子 的 來 臨 ，祂 使 信 徒 有 分 於 祂 作 為 神 兒 子 的 身 分 ，藉此  
跨 越 了 這 個 深 不 可 測 的 鴻 溝 。」117

因 為 耶 穌 如 此 在 無 限 的 神 與 有 限 的 人 之 間 的 鴻 溝 上 架

3 3 -5 8。

F. A m io t, 4Deum Nemo Vidit Unquam\ Jo. I，1 8 '  Melanges Bibliqu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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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Paris, n .d .)，pp. 470-77 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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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了 橋 樑 ，論 述 就 可 以 從 耶 穌 和 祂 的 話 語 與 作 為 跳 回 到 神  
和 祂 的 話 語 與 作 為 ，而 無 需 發 出 任 何 預 警 ，也 不 會 有 任 何  
不 當 之 處 。例 如 ，在 三 章 3 3 節 起 就 是 如 此 ，凡 接 受 耶 穌 的  
見 證 的 人 ，「就 印 上 印 ，證 明 神 是 真 的 。」耶 穌 的 話 就 是 神  
的 話 （三 3 4 ) ; 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凡 接 受 耶 穌 見 證 的 人 ， 

就 證 明 神 是 真 的 。為 了 免 得 有 任 何 人 懷 疑 耶 穌 的 話 並 不 完  
全 就 是 神 的 話 ，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趕 緊 補 充 說 ：神 賜 聖 靈 給  
耶 穌 是 沒 有 限 量 的 （如 果 我 們 這 樣 理 解 這 個 子 句 的 話 ），而 
且 如 此 愛 祂 ，甚 至 將 一 切 都 交 在 祂 的 手 中 （三 34〜 3 5 ) 。這 

樣 從 耶 穌 跳 到 神 並 不 是 偶 而 的 例 外 。完 全 相 同 的 ，引至生  
命 的 信 心 聽 見 耶 穌 的 話 ，並 相 信 那 位 差 祂 來 者 （五 2 4 ，十 
四 2 4 ) 。只 有 耶 穌 見 過 父 （六 4 6 ) ，但 認 識 耶 穌 就 是 認 識 父  
( 八  19) 。

這 樣 ，神 榮 耀 祂 的 兒 子 ，並 藉 此 在 祂 兒 子 身 上 得 了 榮  
耀 ，是 在 那 個 「時 候 」臻 於 極 致 的 （十 七 1 ，十 三 31 ) 。耶 
穌 成 就 了 父 所 託 付 給 祂 去 做 的 事 ，藉 此 □ 經 榮 耀 了 父 ，並 
_卜丨. 戏 M 到 祂 曾 經 與 父 同 享 的 那 榮 耀 中 （十 七 4 〜 5 ) 。祂的工  
作 必 然 將 神 的 榮 耀 傳 遞 下 去 （十 七 22 ) ，就 是 那 獨 一 無 二 的  
神 （monogen€s theos，一 1 8 《新 國 際 版 》）的 榮 耀 ，是祂的  
門 徙 親 眼 見 過 的 （一 1 4 ) 。甚 至 連 降 下 / 升 上 的 主 題 ，其前 

提 都 足 M 種 強 調 神 給 人 的 啟 示 的 觀 點 。
I人丨此，第 四 卷 福 音 書 極 好 地 保 留 了 神 與 人 之 間 的 距  

離 ，M il〗乂 藉 著 成 為 肉 身 的 /叹 w ，神 的 兒 子 ’ 縮 短 了 這 個  

距 離 。祂 的 來 臨 與 約 翰 福 音 末 世 論 的 垂 直 面 有 關 。那 時 代  
的 猶 太 教 相 信 在 將 來 的 世 代 以 前 沒 有 人 能 看 見 神 ，約 翰 福

H■一 宏觀的層面

音 則 是 宣 告 ，在 這 一 點 上 ，那 個 世 代 已 經 來 臨 了  ：第 一 批  
門 徒 已 經 看 見 了 耶 穌 。他 們 還 要 看 見 更 大 的 榮 耀 （十七
2 4 ) ，但 神 的 臨 在 已 經 向 信 徒 闡 明 了 （一 1 8 ，十 七 2 6 ) 。 

一 些 經 文 強 調 耶 穌 的 「奉 差 遣 」以 及 祂 倚 靠 祂 的 父 ，該如  
何 解 釋 呢 ？蓋 士 曼 針 對 這 兩 點 所 說 的 ，非 常 接 近 事 實 ，儘 
管 仍 有 些 批 評 者 表 示 異 議 。論 及 耶 穌 的 倚 靠 與 「奉 差 遣 」 
的 經 文 ，在 其 上 下 文 中 大 多 是 作 為 耶 穌 權 柄 的 根 據 （五 17 
〜 18 、19 〜 3 0 , 六 2 8 、32 〜 3 3 , 七 1 6 、1 8、28 〜 2 9 ，八 1 6 、 
2 9 、4 2 - 十 17 〜 1 8 ，-|^一 41 〜4 2 ，十二  4 5 、48 起 ’ 十四 
23〜 2 4 、28〜 3 1 ，十 七 2 、7 ) 。耶 穌 講 說 神 的 話 （三 3 4 ， 
七 16 , 八 2 6 、3 8 、4 0 ，十 四 1 0 、2 4 ，十 七 8 ) 、行 那 些 只  
有 父 能 行 的 事 （四 3 4 ，五 1 7 、1 9 起 、3 0 、3 6 ，八 28 ’ 十 
四 10 , 十 七 4 、1 4 ) ，並 且 遵 行 父 的 旨 意 （四 3 4 ，五 3 0 ， 
六 3 8 ，十 2 5 、3 7 ) ，祂 就 是 「父 的 聲 音 和 手 」。118

關 於 那 個 「時 候 」與 聖 經 的 應 驗 ，我 們 □ 經 看 見 耶 穌  
絕 非 倚 賴 人 心 血 來 潮 的 怪 念 頭 與 決 定 ，而 是 單 單 倚 靠 神 的  
旨 意 。甚 至 連 典 型 的 從 屬 論 者 所 根 據 的 經 文 ，十 四 章 2 8 節 ， 
都 引 發 了 類 似 羅 伊 希 （L o i s y ) 這 樣 的 解 釋 " 它 的 意 思 是 ： 

因 為 祂 是 從 天 上 來 的 ，基 督 在 本 質 上 就 是 神 ，因 為 祂 將 自  
已 與 父 相 提 並 論 。」119約 翰 福 音 省 略 了 對 觀 福 音 中 的 幾 個  
事 件 （如 ：耶 穌 受 試 探 ，客 西 馬 尼 ，被 神 遺 棄 的 吶 喊 ），理 
由 或 許 就 是 在 此 ：若 將 它 們 納 入 ，可 能 有 礙 於 描 寫 耶 穌 如

18 E. Haenchen, ‘ “ Der Vater, der m ich  gesandt hat” ’ ，p. 2 1 1 。

19 A. Loisy, Le Quatrieme evangile (Paris, 1921).，p. 4 1 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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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跨 越 了 超 越 性 與 有 限 性 之 間 的 界 線 。
這 樣 一 來 ，最 重 要 的 是 ，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將 神 的 兒  

子 耶 穌 視 為 父 與 人 之 間 的 中 保 。所 以 ，從 與 世 人 的 關 係 來  
描 寫 父 ，就 不 如 從 與 子 的 關 係 來 描 寫 祂 了 。甚 至 在 三 章 16 

節 ，父 對 世 人 的 愛 促 使 祂 差 遣 祂 的 兒 子 ；而 在 三 章 33〜 34 

節 與 五 章 19〜 2 0 節 ’ 父 對 子 的 愛 則 促 使 祂 將 自 己 所 作 的 一  

切 指 給 子 看 ，並 且 將 一 切 交 在 子 手 中 。「要 〔在 約 翰 的 思 想  
丨：〕追 根 究 底 ，就 必 須 明 f t  ：教 會 的 根 基 乃 是 在 於 一 個 事  

實 ，即 父 自 己 對 子 的 愛 ，而 不 是 神 聖 的 博 愛 。」™ 耶穌向  
著 榮 耀 前 進 ，那 榮 耀 是 祂 在 世 界 開 始 以 前 就 已 經 與 父 同 享  
的 （十 七 5 ) ; 但 父 將 這 榮 耀 賜 給 祂 ，是 因 為 父 在 創 世 以 前  
對 子 的 愛 （十 七 2 4 ) 。基 督 徒 將 會 是 特 別 蒙 愛 所 愛 的 （十四 
2 1〜2 3 ) ，但 只 有 在 他 們 順 服 子 的 關 係 上 。耶 穌 求 父 接 續 子  

的 - 些 工 作 （十 七 1 1 起 ），是 因 為 子 的 工 作 已 經 告 一 個 段  
落 ’ 而 另 一 位 保 惠 師 來 臨 的 時 候 還 正 在 破 曉 中 ，子 自 d 也 
u r m 位 保 惠 師 的 來 臨 而 禱 告 （十 四 1 6 起 ）。

然 而 ，這 一 切 的 特 性 卻 掩 蓋 不 了 一 個 無 法 否 認 的 事  
M  : 約 翰 始 終 將 耶 穌 的 地 位 描 寫 為 從 屬 於 祂 的 父 ，而 且 ， 
更 明 確 地 說 ，始 終 堅 定 不 渝 地 順 服 祂 的 父 。祂 的 食 物 就 是  
遵 行 那 逆 祂 來 者 的 旨 意 （四 3 4 ) ; 而 且 ，儘 管 耶 穌 的 倚 靠 父  

是 經 常 出 現 在 賦 予 祂 權 柄 的 文 脈 中 ，卻 仍 然 是 真 實 的 倚  
靠 。世 人 必 須 知 道 ：耶 穌 所 作 的 正 是 祂 的 父 吩 咐 祂 去 作 的 ， 
儘 管 祂 受 到 這 世 界 的 王 猛 烈 的 攻 擊 （十 六 30〜 31 ) » 這不單

120 F.-M. Braun, Jean le tkeologien. Vol. iv. p. 9 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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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父 的 話 語 和 作 為 （就 是 子 所 接 受 的 ）上 是 真 實 的 ，而 且 ， 
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，在 整 個 的 受 難 上 也 是 真 實 的 ：̂ 受 難  
是 屬 於 父 所 託 付 子 的 ；耶 穌 在 愛 的 順 服 中 ，在 最 微 小 的 細  
節 上 履 行 這 個 託 付 」⑵ （參 ：十 八 1 1 、3 7 ，十 九 1 7 ? ，十 
九 28〜 3 0 ) 。因 此 ，雖 然 著 重 點 在 一 個 事 實 ，即 那 整 個 的 「時 

候 」和 它 的 事 件 都 是 神 所 預 定 的 ，而 且 是 聖 經 所 預 言 的 ， 

但 也 同 樣 強 調 耶 穌 願 意 喝 父 所 賜 給 祂 的 那 杯 （十 八 1 1 ) ，自 
願 捨 了 祂 的 生 命 （十 1 8 ) 。父 愛 子 ，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（十
17 ; 參 ：八 2 9 ) 。那 個 得 著 痊 癒 的 瞎 子 說 ：神 聽 那 遵 行 祂 旨  
意 的 虔 誠 人 （九 31 ) ，是 正 確 的 。所 以 ，在 耶 穌 身 上 ，神的 

預 定 的 確 鑿 性 ，與 以 意 味 深 遠 的 自 由 順 服 來 回 應 ，呈現出  
引 人 注 目 的 交 會 來 。

自 由 意 志 與 神 的 預 定 這 個 問 題 ，最為深刻的 表達  

是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生 命 與 死 亡 中 ；而 且 ，這個問題  

如 果 有 解 決 辦 法 ，也 一 定 是 在 這 裡 。被預定的這  

一 位 自 由 地 選 擇 祂 被 指 派 的 命 運 ：「不要從我的意  

思 、只 要 從 你 的 意 思 」（可 十 四 36 ) 。在神所揀選  

的 基 督 裡 ，完 全 的 自 由 與 絕 對 的 決 定 交 會 在 一  

起 。人 的 自 由 與 神 的 全 能 交 會 為 一 。自由意志與

決 定 的 問 題 ，只 能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新 人 性 裡 得 到 解

122
決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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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於 一 個 人 而 言 ，真 正 的 自 由 是 免 於 犯 罪 的 自 由 （八 34 

起 ），也 就 是 說 ，可 以 甘 心 樂 意 遵 行 神 旨 意 的 自 由 ，就像耶  
穌 遵 行 祂 父 的 話 語 一 樣 （八 5 4 ) 。或 者 如 毛 勒 所 說 的 ：

耶 穌 顯 出 父 的 本 性 與 屬 性 ，只 有 祂 所 用 的 方 式 ， 

可 以 在 人 類 行 為 的 脈 絡 中 ，也 就 是 說 ，在完全屬  

於 與 神 相 對 之 人 的 這 種 關 係 —— 歡 欣 樂意 聽命順服  

的關係 —— 中 ，將 它 們 徹 底 而 完 全 地 彰 顯 出 來 。甚 

至 到 一 個 地 步 ，在 那 透 過 完 全 的 順 服 而 表 現 之 完  

全 親 密 且 目 標 一 致 的 關 係 中 ，榮 耀 與 卑 微 、平等 

與 從 屬 的 弔 詭 獲 得 了 解 決 。意志的合一 就表現在  

意 志 的 降 服 、自 由 的 約 束 中 。 123

我 們 已 經 留 意 到 ：該 亞 法 說 預 言 時 （i '•一 4 9 起 ），他 
並 + 是 aph emautou ( 「出 於 肖 己 」）說 的 。但 耶 穌 卻 可 以  
M 樣 地 說 ：「我 對 你 們 所 說 的 話 、不 是 aph emautou (『憑

Jestament (London, 1958)，pp. 1 8 7 f.。使 用 「得著解決」.一詞或許 

II!;個遺憾。亦 參 ：D. M. B a illie ,  God Was in Christ (London, 1 948), 
PP- 106-32=《神在基督裡》（台 南 ：東南亞神學院）》
‘ The Manhood o f  Jesus in the New  Testam ent/ Christ, Faith and 

(Cambridge, 1972), pp. 9 5 -1 1 0。然 而 ，我們必須小心這樣 

的陳述，免得它再次眨低為純屬職能主義。同樣必須小心的尤其 

是 ：A. T. Hanson, Grace and Truth: A Study in the Docirine o f the 

Incarnation (London, 1975)，因為當他說到神性在人性中啟示出來 

時 ，我始終無法肯定他所指的是與本體相反的屬性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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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自 己 』；直 譯 『出 於 自 己 』）說 的 」（十 四 10) 。所 以 ’ 神 

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仍 然 是 毫 髮 無 損 的 ，不 管 人 可 能 如 何 M  

應 ；但 是 ，人 卻 不 能 因 而 免 除 他 們 遵 行 祂 旨 意 的 責 任 。該 
亞 法 出 於 傲 慢 自 大 而 說 那 話 ；耶 穌 卻 是 出 於 刻 意 順 服 祂 的  
父 而 說 的 。

強 調 耶 穌 的 順 服 ，還 有 另 一 個 必 然 的 結 果 ，因 為 責 任  
的 運 用 首 先 是 向 著 神 的 。這 並 不 表 示 耶 穌 沒 有 向 別 人 顯 出  
恩 慈 的 作 為 來 ；它 的 意 思 反 倒 是 說 ：祂 之 所 以 向 別 人 顯 出  
恩 慈 的 作 為 ，是 因 為 祂 是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向 祂 的 父 行 的 。 
祂 為 自 己 的 羊 捨 命 ；但 這 是 從 祂 的 父 領 受 的 命 令 （約 十 15 

起 ）。祂 保 守 父 所 賜 給 祂 的 所 有 的 人 ，並 且 在 末 日 叫 他 們 復  
活 ，因 為 這 是 父 的 旨 意 （六 37〜4 0 ) 。祂 洗 門 徒 的 腳 ，以象 

徵 屬 靈 的 潔 淨 ，因 為 祂 知 道 採 取 最 後 行 動 的 時 候 已 經 到 了  
( 十 三 1 起 ）。

同 時 ，最 後 這 個 行 動 成 了 捨 L i 服 事 門 徒 的 一 個 典 範 （十 
三 1 2 起 ），124事 實 上 就 構 成 了 那 條 「新 的 命 令 」（十 三 3 4 ) ， 

就 是 要 彼 此 相 愛 ，像 耶 穌 愛 他 們 那 樣 。相 同 的 模 式 —— 耶穌  
特 殊 的 犠 牲 ，然 後 以 之 為 別 人 的 典 範 —— 亦 見 於 十 二  24〜 
2 5 。在 祂 的 犠 牲 中 ，耶 穌 首 先 是 討 祂 的 父 喜 悅 ，從 而 與 人

124 J. D. G. Dunn, ‘ The Washing o f  the D isc ip les，Feet in John 1 3:1 -20，， 

Zeitschrift fiir die n eutestam en tlich e Wissenschaft, Vol. lx i (1 970) 

pp. 2 4 7 - 5 2 拒絕將十三章 1 2節起跟十三章 1〜 1 1節分開’肯定是 

正確的。亦參 A. Weiser，‘ Joh. 13，1 2-20— Zufugung  eines spater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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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起 站 在 必 須 順 服 神 的 地 位 上 。但 是 ，雖 然 祂 的 犠 牲 是 獨  
一 無 二 的 ，祂 如 此 的 捨 己 卻 成 為 別 人 效 法 的 一 個 典 範 ；耶 
穌 以 一 條 新 的 命 令 來 卻 確 立 這 個 典 範 ，與 父 一 起 站 在 一 個  

有 意 識 地 運 用 權 柄 的 地 位 上 。因 此 ，耶 穌 或 是 與 人 站 在 一  
起 ’ 或 是 與 神 站 在 一 起 。一 方 面 ’ 祂 已 經 遵 行 了 祂 父 的 話  
語 （四 34  ’ 八 2 9 、5 5 ，十 五 1 0 )  ’ 並 且 勸 勉 人 跟 隨 祂 的 榜  
樣 、遵 行 耶 穌 的 話 （五 2 4 ，十 四 2 1 ，十 五 10 ; 參 ：八 3 7 )  —  

另 … 方 面 ，祂 的 話 也 就 是 父 的 話 （八 2 8 、3 8 ，十二  4 9 〜 50  , 

十 四 24 ) ，所 以 就 以 神 的 所 有 的 權 柄 約 束 人 。耶 穌 在 這 一 切  
模 式 中 的 地 位 ，可 以 用 下 圖 表 示 ：

神  1
相 對 於 人 ：在啟示  

' 與 權 柄 上 ，耶穌與
, 神 站 在 一 起

相 對 於 神 ：在 順 服 與  f

倚 靠 上 ，耶 穌 與 人 站  <

在 - 起
I 人

W 此 ，子 憑 著 自 己 不 能 作 甚 麼 （五 1 9 、3 0 ) ，正 如 門 徒 離 了  
耶 穌 也 不 能 作 甚 麼 （十 五 4 ) 。但 是 ，父 愛 子 ，並 且 將 自 己  
所 作 的 一 切 指 給 祂 看 （五 2 0 ) ，而 子 也 愛 祂 的 門 徒 ，像 父愛  
祂 一 樣 （十 五 9 ) ，並 且 揀 選 他 們 去 結 果 子 （十 五 16) 。

耶 穌 與 神 站 在 一 起 ，將 神 的 超 越 性 向 有 限 的 人 闡 明 出  
來 ；祂 與 人 站 在 一 起 ’ 以 祂 自 己 的 生 命 彰 顯 出 人 與 神 之 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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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合 宜 關 係 。這 個 結 構 的 產 生 ’ 是 出 於 整 個 的 基 督 事 件 ’ 

而 教 會 在 聖 靈 引 導 下 ，將 之 理 解 為 那 位 超 越 而 聖 潔 的 神 向  
著 有 限 且 有 罪 之 人 的 終 極 啟 示 。再 者 ’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’ 

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伴 隨 著 神 一 人 基 督 論 的 張 力 浮 現 出 來 ’ 因 
此 ，兩 者 其 實 是 一 體 的 。

神義論

研 讀 約 翰 福 音 的 末 世 論 與 基 督 論 ’ 所 獲 得 的 洞 見 有 助  
於 理 解 約 翰 對 於 「惡 」的 立 場 。約 翰 處 理 了 三 方 面 的 惡 ：
(1 ) 道 德 上 的 惡 ；（2 ) 疾 病 的 苦 難 ；（3 ) 從 逼 迫 而 來 的 苦 難 ° 

在 道 德 上 的 惡 方 面 ’ 這 惡 從 何 而 來 ’ 約 翰 沒 有 設 法 回  
答 這 個 問 題 。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’ 神 以 某 種 方 式 站 在 這  
惡 的 背 後 ；但 是 ’ 祂 也 同 樣 站 在 惡 的 對 面 ’ 祂 恨 惡 這 惡 道  
一 個 地 步 ，甚 至 lo g o s成 了 神 的 羔 羊 ’ 除 去 世 人 罪 惡 的 ’ 

而 且 神 對 於 惡 的 忿 怒 也 顯 明 出 來 （一 29  ’ 三 3 6 ) 。在疾病  
的 苦 難 方 面 ’ 有 不 同 的 答 案 ：它 可 能 是 特 殊 的 罪 所 造 成 的  
( 五 1 4 ) ，或 者 是 與 罪 無 關 的 。如 果 神 是 比 較 直 接 地 站 在 疾  

病 與 死 亡 的 背 後 ’ 著 重 點 在 於 祂 的 目 的 ’ 而 不 在 於 祂 造 成  
了 疾 病 與 死 亡 （九 3 ’ i —— 4 ) 。那 目 的 是 要 顯 出 神 的 榮 耀  

來 。在 逼 迫 所 造 成 的 苦 難 方 面 一 約 翰 對 此 做 了 非 常 顯 著 的  
處 理 —— 是 從 基 督 的 榜 樣 、聖 靈 的 賜 下 （與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 
有 關 ）、及 未 來 的 末 世 論 等 角 度 來 回 答 的 °

在 舊 約 聖 經 中 ’ 神 的 道 路 是 人 不 能 知 道 的 ’ 結 果 就 需  
要 信 靠 祂 ；這 一 點 構 成 了 神 義 論 （theodicy ) 的 一 個 主 要 部  

分 。然 而 ，在 約 翰 福 音 中 ’ 有 個 新 的 啟 示 立 場 ：信 徒 是 「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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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 」’ 而 不 是 「奴 僕 」，這 正 是 因 為 主 把 祂 的 事 告 訴 他 們 （十 
五 14〜 15 ’ 見 下 文 的 討 論 ）。新 的 時 代 已 經 破 曉 了  ；但 是 ， 
因 為 它 的 破 曉 是 以 兩 個 形 成 高 潮 的 階 段 出 現 的 ，一 方 面 是  
感 覺 到 它 已 經 臨 到 了 、已 經 解 決 了 、已 經 得 勝 了  ；另 一 方  
面 ’ 在 較 小 的 程 度 上 ，卻 是 感 受 到 釋 放 仍 有 待 將 來 ，必須  
長 久 期 盼 。

C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應 許 人 平 安 與 喜 樂 ，儘 管 世 上 仍 有 苦  
難 （十 四 27 ’ 十 五 1 1 ，十 六 3 3 ) 。這 與 所 應 許 的 聖 靈 / 保 
惠 師 有 關 （十 四 16〜 1 8 、2 5 起 ，十 五 2 6 , 十 六 7 起 ），祂 
的 功 用 包 括 顯 明 神 的 同 在 （十 四 16〜 1 7 ; 參 ：十 四 2 3 ) 、 

教 導 門 徒 、將 耶 穌 的 事 告 訴 他 們 （十 四 25〜 2 6 ，十 六 14 ) 。 
所 以 ’ 耶 穌 離 去 是 對 信 徒 最 好 的 ’ 因 為 這 樣 就 會 賜 下 保 惠  
師 來 （十 六 7 ) 。再 者 ’ 耶 穌 已 經 從 世 人 當 中 揀 選 了 祂 的 門  

徙 • 所 以 世 人 恨 他 們 ；但 他 們 必 須 記 得 ：世 人 已 經 先 恨 耶  
穌 广 （十 六 18〜 2 0 ) 。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約 翰 福 音 的 基 督  
論 對 於 神 義 論 的 這 - • 面 才 會 如 此 重 要 。隨 著 那 「時 候 」的 
來 到 ’ 最 引 人 注 目 地 顯 明 了 神 自 己 遭 受 攻 擊 時 是 如 何 在 祂  

的 Z o g w 裡 面 冋 應 的 。為 義 而 受 苦 ，是 神 為 跟 隨 耶 穌 的 人  
所 定 的 旨 意 ’ 縱 使 不 是 更 容 易 理 解 的 ，至 少 也 是 更 容 易 忍  
受 的 • 因 為 那 正 是 神 的 兒 子 耶 穌 走 過 的 路 ，而 祂 的 僕 人 不  
能 過 於 祂 。所 以 ，耶 穌 宣 告 祂 以 更 多 的 啟 示 改 變 了 門 徒  
的 身 分 （十 六 1 4 起 ）以 後 ，馬 上 就 闡 明 這 個 思 想 （十 六 19 

〜 20 ) ，絕 非 偶 然 ：耶 穌 就 是 那 啟 示 。祂 將 祂 從 父 得 知 的 - -- 

切 邰 了 門 徒 （十 六 1 5 ) ，因 為 祂 自 己 將 父 闡 明 了 （一
18 ’ 十 七 6 、2 6 ) 。神 義 論 是 跟 人 有 切 身 關 係 的 難 題 （與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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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上 的 難 題 相 反 ）；但 如 果 認 識 到 神 幫 助 祂 的 子 民 ，與他們  
同 在 ，而 不 是 反 對 他 們 ，或 只 是 管 理 他 們 ，就 比 較 容 易 忍  
受 這 個 難 題 。門 徒 從 耶 穌 自 己 的 榜 樣 也 得 知 ：照 著 神 的 旨  
意 而 受 苦 將 會 榮 耀 神 。指 出 門 徒 的 受 苦 可 能 也 有 相 同 的 目  
的 ，乃 是 跋 語 的 功 用 之 一 （參 ；尤 其 是 二 十 一  1 9 ) 。當 然 ’ 

這 個 已 實 現 的 末 世 論 並 不 是 全 部 的 故 事 ：「末 日 」，以 及義  
人 和 不 義 之 人 的 復 活 ，都 還 有 待 將 來 （五 2 8〜 2 9 )  »

約 翰 福 音 所 關 注 的 ，主 要 不 是 神 義 論 的 問 題 ’ 憑 空揣  
測 他 可 能 還 說 了 些 甚 麼 ’ 是 無 濟 於 事 的 。但 他 強 調 末 世 論  

與 基 督 論 ，卻 非 常 有 助 於 認 識 他 對 於 這 問 題 的 理 解 ’ 而他  
也 偶 而 附 帶 地 流 露 出 他 的 這 個 理 解 。他 肯 定 從 來 沒 有 表 現  
出 一 種 天 真 的 功 德 神 學 ，應 允 人 可 以 逃 避 ’ 那 樣 的 逃 避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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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可 能 實 現 的 。



第十二章

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人的責任

無 論 約 翰 福 音 多 麼 強 調 揀 選 （見 下 文 ），有 許 多 的 因 素  
都 促 使 讀 者 相 信 ：約 翰 認 為 人 是 要 為 他 們 的 命 運 負 責 任 的 》

1 .普世的人都是有罪的，以及它的嚴重後果

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的 罪 ，往 往 被 人 以 過 度 簡 化 的 方 式  
看 待 ，將 之 等 同 於 不 信 ，僅 僅 如 此 而 已 》罪 的 根 源 在 於 不  
承 認 神 就 是 神 ，尤 其 是 拒 絕 承 認 並 接 受 logos ( 一  10) 。但 
是 ’ 罪 不 僅 僅 是 不 信 而 已 。1 罪 表 現 在 褻 瀆 聖 殿 （二 1 3 起 ）、 
惡 行 （三 19〜 2 0 ) 、姦 淫 （四 16〜 18 ) 、導 致 疾 病 的 罪 （五 

1 4 )、在 討 神 喜 悅 的 事 上 自 滿 （五 4 4 )、嚴 重 的 物 質 主 義 （六
2 6 ) 、變 化 無 常 （六 6 6 ) 、背 叛 （六 7 1 等 ）、偽 裝 的 「正 義 」 

( 七 2 3〜 2 4 ) 、謀 殺 的 意 圖 （七 3 0 ，八 5 9 ，十一  4 8 起 ）、 

蠻 橫 的 轄 制 （八 2 1 、2 4 、3 2 〜 3 6 ) 、說 謊 與 殺 人 （八 44 ) 、 

拒 絕 光 （九 41 ) 、偷 竊 （十二  6 ) 、敗 壞 （十二  10〜 11 ’ 十 
九 12〜 1 3 ) 、宗 教 上 的 假 冒 為 善 （十 八 2 8 ) 、身 體 上 的 暴 力

1 但不问的觀點，參 R. Bultm ann,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(London, 

1969) p. 169; P. Benoit, ' Paulinisme  et Johanisme ’，NTS, Vol. ix  

(1963), pp. 1 9 3 -2 0 7，以及其他許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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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十 八 22 - 十 九 I 〜 3 ) 。由 於 欠 缺 詳 細 的 倫 理 論 述 ，我們 

沒 有 足 夠 的 資 料 可 以 知 道 約 翰 福 音 對 於 罪 惡 的 觀 點 ，「因為 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確 實 顯 示 出 耶 穌 對 於 道 德 的 嚴 肅 態 度 ，而且 

相 當 強 而 有 力 ’ 像 馬 太 福 音 一 樣 ，雖 然 有 它 自 己 的 方 式 。」 
2 罪 帶 來 最 不 吉 祥 的 後 果 （三 3 6 ，五 1 4 、29 ) ，是 神 的 羔 羊  
必 須 除 去 的 ，甚 至 連 人 肉 己 都 必 須 捨 棄 它 ，如 果 他 們 想 要  
獲 得 自 由 的 話 （五丨4 ，八 2 1 起 ，還 有 證 據 薄 弱 的 八 1 1 ) 。 
本 卷 書 不 斷 發 出 審 判 的 警 告 （如 ：三 18、3 6 ，十二  47〜 7 8 ) ， 
要 求 人 悔 改 ’ 縱 使 沒 有 使 用 悔 改 - 詞 。

表 明 約 翰 福 音 對 於 罪 的 觀 點 的 ，還 有 kosmosi「世 界 」） 
+詞 在 這 卷 書 中 的 用 法 。一 些 作 者 試 圖 將 此 字 在 約 翰 福 音  

中 的 用 法 分 為 三 類 ：正 面 的 ，中 性 的 ，與 負 面 的 。例 如 ， 
卡 散 ( N. H. C a s s e m )就 基 於 這 種 觀 點 ，認 為 所 有 正 面 的 用  

法 都 出 現 在 約 翰 福 音 一 至 十 二 章 ，而 約 翰 一 書 的 寫 成 卻 是  
為 了 消 除 可 以 有 正 面 特 性 的 任 何 看 法 。3 如 果 仔 細  

檢 查 ，他 的 立 場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。所 有 被 歸 於 「正 面 」的出 
處 ，都 不 是 把 玫 瑰 色 調 歸 諸 於 世 界 ，而 是 歸 諸 於 神 和 祂 的  
極 救 計 畫 。所 能 用 來 形 容 kosmos的 ，充 其 量 只 有 「中 性 」 
( 如 ：在十一  9 ’ 十二  1 9 ，十 六 21 ’ 十 七 5 、2 5 ，二 十 - •

W. D. Davies, The Setting o 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(Cambridge,

1 966) p. 4 1 0 。參 G. Stemberger, La symbolique du bien et du mal 

salon saint Jean (Paris, 1 9 7 0 )的討論。

‘ A Gram m atical and Contex tual Inventory  o f  the Use o f  kosmos in 

the Johannine Corpus w ith  some Im p lica tions  fo r  a Johannine

Cosmic T heo logy，，NTS, Vol. x ix  (1 972-3), pp. 8 1 -9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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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) ，甚 至 連 一 些 顯 然 是 中 性 的 用 法 （如 ^ 祂 在 世 界 ，世 

界 也 是 藉 著 祂 造 的 」，一 10) ，都 只 是 為 了 提 及 不 信 這 個 可  
惡 的 罪 而 先 行 鋪 路 的 （「世 界 卻 不 認 識 祂 」）。如 果 logos是 
來 到 kosmos的 真 光 ，乃 是 因 為 kosmos的 特 性 是 黑 暗 》如 

果 神 差 遣 基 督 是 為 了 叫 可 以 藉 著 祂 得 救 （三 〗7 ) ， 
乃 是 因 為 在 祂 以 外 是 失 喪 的 。同 樣 地 ，一 章 2 9 節 
所 說 的 ，大 半 是 與 神 的 羔 羊 有 關 ，而 不 是 有 利 於 kosmos 

的 。簡 言 之 ，kosmos恨 惡 （七 7 ) 。他 們 尤 其 恨 耶 穌 ，因為 

祂 把 他 們 可 怕 的 罪 惡 赤 裸 裸 地 顯 明 出 來 ，他 們 反 而 試 圖 把  
這 光 遮 蔽 起 來 （三 20) 。

耶 穌 指 責 那 些 攻 擊 祂 的 人 ，說 他 們 沒 有 一 個 人 遵 守 律  
法 （七 1 9 ) ; 這 個 指 責 既 是 包 含 性 的 ，又 是 特 指 性 的 。罪是 
所 有 「從 下 頭 來 的 」人 的 特 徵 （八 2 1 、23〜 24 ) ，而 且 ，他 

們 若 不 相 信 耶 穌 ，必 然 會 「死 在 罪 中 」。耶 穌 定 罪 他 們 ，卻 
被 他 們 的 插 嘴 而 打 斷 了 （八 2 2 、2 5 ) ，這 表 明 這 些 人 不 以 自  

己 的 罪 為 意 ，忽 略 自 己 的 罪 ，以 便 質 問 耶 穌 。縱 使 有 許 多  
人 「信 了 祂 的 名 」，耶 穌 卻 「不 將 自 己 交 託 他 們 」（二 23〜
2 5 ) ，正 是 因 為 祂 知 道 所 有 人 心 裡 所 存 的 。如 果 要 給 這 種 情  

形 一 個 名 稱 ，可 以 叫 做 負 面 的 普 遍 性 ，是 約 翰 福 音 一 再 出  
現 的 特 色 （參 ：一 10〜丨1 ’ 二 23〜 25 ’ 三 19〜 2 0 、32 ’ 四 
48 , 六 26〜 27 , 十二  39〜4 1 ) 。有 一 個 事 實 可 以 緩 和 這 一 ' 

點 ，就 是 每 一 次 提 及 這 一 點 的 時 候 ，也 都 提 及 某 些 確 實 有  
回 應 的 人 ，4 不 管 他 們 的 回 應 多 麼 不 足 ；此 一 事 實 並 非 表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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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在二章 23〜2 5 節的例子中，：_£章 1 節 的 de可能是反義用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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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樣 的 人 在 本 質 上 就 比 較 沒 有 罪 ，而 只 是 說 他 們 已 經 脫 離  
了 這 個 背 景 。

與 第 一 印 象 恰 恰 相 反 ，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21〜 2 4 節同樣  
預 設 是 人 在 耶 穌 來 以 前 就 是 有 罪 的 。因 為 耶 穌 來 了 ，世人 
( 十 五 1 8 起 ）成 了 有 罪 的 ，但 這 不 是 指 著 絕 對 的 意 義 說 的 ， 

彷 彿 耶 穌 的 來 臨 給 原 來 純 潔 的 世 界 帶 來 罪 惡 似 的 。「我若沒  
有 來 」與 「教 訓 他 們 」（十 五 22 ) 並 非 對 等 子 句 。這是閃詔 
行 為 風 格 傾 向 的 一 個 例 子 ，把 在 邏 輯 上 是 從 屬 子 句 的 變 成  
對 等 子 句 5( 十 五 章 2 4 節 支 持 這 一 點 ，那 裡 沒 有 「來 」之 意 ）" 

上 下 文 是 同 樣 重 要 的 。耶 穌 已 經 描 繪 了 世 人 逼 迫 信 徒 的 到 ! 
由 （十 五 18〜 2 1 ) : 世 人 這 麼 作 ，是 因 為 他 們 不 承 認 耶 穌 的  

權 柄 （祂 的 「名 」），也 不 認 識 那 差 來 的 （亦 參 ：十 六 3 ) 。 
耶 穌 既 然 來 了 ，如 果 沒 有 教 訓 他 們 （即 世 界 的 成 員 ），他們 
就 沒 有 犯 下 正 在 談 論 的 這 個 罪 ，就 是 逼 迫 耶 穌 和 祂 的 丨 HJ 

徒 。但 是 ，耶 穌 的 言 語 和 作 為 並 沒 有 引 入 罪 ，而 是 暴 露 出  
世 人 的 真 面 H 。世 人 在 此 之 前 從 未 這 樣 面 對 這 種 情 形 ；现 
在 ，耶 穌 的 言 語 和 作 為 同 時 引 發 了  kosmos的 敵 意 ，使他  
們 再 也 沒 有 藉 口 了 。

這 種 普 世 都 有 罪 的 情 形 ，就 表 現 在 不 願 來 到 耶 穌 這 W 
( 五 4 0 ) 。它 的 前 提 是 愛 自 己 ，這 使 得 人 在 道 德 上 是 不 能 相  

信 的 （五 4 4 ) 。反 對 耶 穌 的 人 在 他 們 心 中 其 實 並 不 愛 神 （I'

4 2 ) 。下 •節 就 證 明 了 這 一 點 ：「我 奉 我 父 的 名 來 ，你們妆

參 Lagrange, p. 411 : 「所 以 ’ 意思是：我既然來了，如果沒打教 

訓他們……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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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接 待 我 。」我 們 可 能 以 為 耶 穌 會 接 著 說 ：「如 果 我 奉 自 己  
的 名 來 ，你 們 就 會 接 待 我 。」但 耶 穌 並 沒 有 這 麼 說 ，顯然  
就 是 因 為 祂 與 父 是 完 全 為 一 的 ；除 了 討 父 喜 悅 的 事 以 外 ’ 
祂 如 果 還 作 其 他 的 事 ，是 不 可 思 議 的 （八 2 9 ) 。因 此 ，受到 

拒 絕 的 ，是 神 那 帶 著 權 柄 的 啟 示 。但 是 ，如 果 有 人 奉 自 己  
的 名 來 ，卻 會 被 世 人 接 受 ，因 為 他 並 不 是 帶 著 最 後 的 、終 
極 的 權 柄 而 來 的 ，那 樣 的 權 柄 是 要 求 人 不 斷 降 服 並 順 從  
的 。只 要 猶 太 人 喜 歡 互 相 受 榮 耀 （而 且 ，暗 示 著 ，給 對 方  
榮 耀 ），他 們 就 不 能 相 信 神 的 任 何 啟 示 ，那 啟 示 是 要 叫 他 們  
舉 目 仰 望 神 ，並 使 他 們 單 單 求 從 獨 一 之 神 而 來 的 榮 耀 （五 
4 4 ) 。

這 種 不 能 相 信 是 道 德 方 面 的 ，而 不 是 形 而 上 的 ，但卻  
是 真 真 實 實 的 無 能 。它 在 第 九 章 以 生 來 瞎 眼 作 為 象 徵 ：「人 
的 景 況 是 生 在 罪 中 （九 34 ) ，相 當 於 生 來 （在 屬 靈 方 面 ）就 
是 瞎 眼 的 （九 ” 。」6 那 個 人 是 在 西 羅 亞 或 Apestalmenos 

( 「奉 差 遣 」）得 醫 治 的 （九 7 ) ; 而 且 ，由 於 耶 穌 就 是 那 位  

「奉 差 遣 的 」，「瞎 眼 的 除 去 是 與 這 位 『奉 差 遣 』的 有 關 *

丨1 藉 著 祂 的 幫 助 成 就 的 。」7 人 在 屬 靈 領 域 裡 的 無 能 ，也可  
以 用 死 了 的 拉 撒 路 來 描 繪 ，他 回 應 耶 穌 的 大 聲 喊 叫 ^ 一
4 3 ) ，完 全 是 因 為 耶 穌 的 大 能 。信 心 不 是 這 個 復 活 得 以 發 生  
的 條 件 ：約 翰 福 音 Ĥ  — 章 4 0 倒 是 說 信 心 是 看 見 神 榮 耀 的 條

參 C. F. D. M oule, The Birth o f the New Testament (London, 1962), 

p. 94 °

283

M orris , p. 48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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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。這 樣 表 達 ，是 幫 助 讀 者 預 備 面 對 一 個 事 實 ：那 些 看 W 

這 個 神 蹟 的 人 ，有 一 些 相 信 了 （十一  4 5 ) ，從 而 看 見 了 那 滎  
耀 ，另 一 些 人 卻 不 然 （十一  4 6 ) 。拉 撒 路 的 復 活 是 神 在 祂 市
局 無 上 主 權 中 成 就 的 ，就 像 末 日 的 復 活 一 ■ 樣 ----- 23〜
24)  ’ 所 以 向 人 發 出 相 信 的 邀 請 ^ 一  14〜 15) ，相信的對  
象 則 是 那 位 本 身 就 是 復 活 與 生 命 的 （i ^一 2 5 ) 。

再 一 次 ，如 果 人 不 明 白 耶 穌 的 la l ia ，祂 所 說 出 的 f, f 

息' ，H; f f l  ou dynatai akouein ton logon autou , f也 f|"|

不 能 聽 祂 的 道 ，祂 的 信 息 （不 是 如 《新 譯 》、《現 中 》所譯  
的 「聽 不 進 去 」祂 的 道 ，八 43 ) 。這 頗 令 人 震 驚 ：耶 穌 不 W 

說 他 們 沒 有 掌 握 祂 的 信 息 ，因 為 他 們 聽 不 懂 祂 的 話 、祂的 
措 辭 ；耶 穌 乃 是 說 ：他 們 不 明 A 祂 的 措 辭 ，正 是 因 為 他 們  
不 能 「聽 」祂 的 信 息 》猶 太 人 仍 然 必 須 為 他 們 的 「不 能 」 
負 責 ，那 不 能 不 是 神 所 命 定 的 結 果 ，而 是 因 為 他 們 自 己 恕  
要 、thelousin) 行 魔 鬼 的 私 慾  i tas epithymias) ( 八  4 4 ) 。 

這 個 「不 能 」’ 這 樣 受 罪 惡 奴 役 （八 3 4 ) ，本 身 就 是 源 自 倘  
人 的 罪 。罪 奴 役 人 。

猶 太 人 聲 稱 他 們 從 未 作 過 任 何 人 的 奴 隸 （八 3 3 ) ，不足 

因 為 他 們 無 視 於 痛 苦 的 歷 史 事 實 ，而 是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順 服  
神 就 是 至 高 的 自 由 。在 他 們 心 目 中 ，他 們 如 此 順 服 於 神 跟  
他 們 這 個 種 族 來 自 亞 伯 拉 罕 的 特 權 有 關 。但 是 ，耶 穌 強 調  
祂 說 的 奴 隸 是 受 到 罪 惡 的 轄 制 （八 3 4 ) ，然 後 稍 微 改 變 - - 卜+ 

奴 隸 的 隱 喻 ，以 便 否 決 他 們 在 種 族 上 有 恃 無 恐 的 態 度 （我 
們 可 以 翻 譯 為 「奴 隸 在 家 裏 沒 有 永 存 的 地 方 」，八 3 5 ) ，-j| 

入 那 唯 一 有 權 柄 可 以 釋 放 奴 僕 的 兒 子 （八 3 6 ) 。因 此 ，耶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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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然 以 含 蓄 的 方 法 邀 請 他 們 來 （並 且 負 責 任 地 ）遵 守 祂 的  
話 語 （八 51 ) ，他 們 在 道 德 上 的 惡 卻 伴 隨 著 這 錯 誤 地 倚 靠 種  

族 上 的 權 利 ，使 得 他 們 變 成 如 此 愚 鈍 ，以 致 「他 們 不 能 」 
再 相 信 真 理 ，就 像 他 們 不 能 來 就 光 一 樣 （三 19) 」。8 事實 
上 ，因 為 耶 穌 向 他 們 講 述 真 理 ，他 們 就 不 相 信 （八 4 5 ) 。一 
個 人 如 果 因 為 （不 光 是 雖 然 ）聽 見 真 理 而 採 取 負 面 的 反 應 ， 
那 麼 他 還 有 甚 麼 希 望 ，除 非 神 為 他 採 取 行 動 ？完 全 相 同 ， 
世 人 不 能 接 受 聖 靈 / 保 惠 師 （十 四 17 ) ，是 因 為 沒 有 看 見  
( theorein ) 祂 ，也 不 認 識 （gindskein ) 祂 （參 ：林 前 二  14) 。 

另 一 方 面 ，門 徒 們 確 實 領 受 了 聖 靈 ，不 是 因 為 他 們 看 見 或  
認 識 祂 ，而 是 因 為 祂 與 他 們 同 住 ，並 且 將 要 （或 「正 」 ？ ） 
在 他 們 裡 面 。「所 以 ，認 識 與 擁 有 是 如 此 緊 密 地 連 在 一 起 ， 
以 致 不 認 識 就 是 沒 有 的 肇 因 ，擁 有 也 是 認 識 的 肇 因 》」9 沒 
有 看 見 保 惠 師 ，是 人 的 錯 ；而 人 認 識 保 惠 師 ，其 肇 因 卻 是  
保 惠 師 的 職 事 。

我 們 可 以 引 出 兩 個 結 論 。既 然 所 有 的 人 都 曾 經 是 屬 於  
世 界 的 （十 五 9 ，十 七 6 ；這 兩 節 經 文 解 釋 了 從 七 章 7 節到 
十 七 章 1 6 節 的 轉 變 ），而 且 世 人 在 道 德 上 是 沒 有 能 力 認 識  

並 接 受 神 的 救 恩 的 ，那 麼 （1) 沒 有 一 個 人 可 以 到 耶 穌 這 裡  
來 ，除 非 是 神 所 賜 給 祂 的 （六 4 4 、65)  ; ( 2 ) 對 約 翰 而 言 ， 

責 任 並 不 是 與 絕 對 的 能 力 相 對 的 。所 以 ，從 某 個 角 度 而 言 ，

Barrett, p. 2 8 9 。

J. A. Bengel, Gnomon o f the New Testament (Edinburgh, 1 874), Vo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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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人 必 須 跨 出 的 第 一 步 ’ 就 是 承 認 自 己 的 瞎 眼 （九 4 1 ) ，若 
不然，就 繼 續 是 有 罪 的 。這 重 重 打 在 功 德 神 學 的 根 部 。

2 .人受到挑戰，必須渴望、相 信 、順 服 、並前來等 

—— 而且如此行

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人 不 是 沒 有 思 想 的 傀 儡 。在 生 動  
的描槍中，人 格 的 相 互 作 用 是 很 明 顯 的 。書 中 有 一 些 條 理  
清楚的要求，和 半 修 辭 疑 問 句 （如 ：十二  2 1 ，十 九 3 8 ) 。 
對 耶 穌 有 正 面 回 應 的 人 一 再 被 稱 為 ho p isteuon，「那 相 信  
的 」’ 或 類 似 的 詞 語 （如一  7 、] 2 ，三 15〜 1 8 、3 6 ，七 3 9 ， 
十一 2 5 ) 。同 樣 地 ，凡 喝 耶 穌 所 賜 之 水 的 人 ，就 有 永 生 （賜 
13〜M ) 。那 真 正 到 耶 穌 這 裡 來 的 人 （六 35〜 3 6 ) ，10將永  
遠不餓；相 信 的 人 就 有 永 生 ( 六 4 7 ) 。再 次 ，那 吃 基 督 的 肉 、 
喝 基 督 的 血 的 人 就 住 在 祂 裡 面 ，而 且 永 不 滅 亡 （六 5 3 、5 6 ) 。 
遵 行 耶 穌 的 話 的 人 ，相 信 那 差 耶 穌 來 者 的 人 ，將 永 遠 不 見  
死 （八 5 1 ，五 2 4 ) 。「永 生 」是 給 那 不 愛 自 己 psych启、反倒 

恨 惡 它 的 人 （愛 一 恨 對 比 是 閃 語 的 風 格 ）。耶 穌 怎 樣 像 一 個  
如 子 粒 」）一 樣 捨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，跟 隨 祂 的 人 也 必  

須 照 樣 向 著 自 己 所 有 的 利 益 而 死 ；而 那 些 藉 此 服 事 基 督 的  
人 ，將 會 受 到 父 的 尊 崇 （十二  24〜 26)  » 所 應 許 的 福 分 是 以

從某個角度來說，他們當然曾經到耶穌這裡來（六 2 、4 ) ，但他 

們這一次的來卻「不是真正的來，他們冃前的看見並不是真正的 

看見」（C. J. W right, Jesus the Revelation o f God [London, 1950], p.

174)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忠 心 順 服 為 條 件 的 。同 樣 強 調 順 服 的 必 要 性 ，亦 見 於 一 段  
結 構 類 似 的 經 文 末 了 （十 三 1 8 ) ，也 見 於 三 章 3 6 節 。要獲  
得 權 柄 成 為 神 的 兒 女 ，就 必 須 接 受 Logos ( 一  12 ) ；在祂升  

天 以 後 ，則 是 必 須 接 受 見 證 人 的 見 證 （十 三 20) »

可 能 有 人 會 主 張 ：這 些 要 求 主 要 是 描 寫 救 恩 的 接 受  
者 ，卻 沒 有 多 論 及 他 們 的 責 任 問 題 ，更 別 說 他 們 的 能 力 了 。 
在 一 些 經 文 中 ，這 個 主 張 有 點 道 理 ：例 如 ，五 章 29〜 3 0 節 ， 
十 二 章 4 4 節 。但 是 ，有 兩 個 因 素 否 決 了 這 個 提 議 ：（1) 它 

忽 略 了 一 個 事 實 ，即 「聖 約 翰 的 福 音 書 最 主 要 是 呼 籲 的 福  
音 書 ，或 從 一 端 向 另 一 端 發 出 巨 大 的 呼 籲 的 福 音 書 」U( 參 ： 
二 十 30〜 3 1 ) 。例 如 ， 竹 / 如 這 個 描 述 性 的 詞 語 本 身 就  

是 必 須 履 行 的 責 任 ，因 此 也 是 隱 含 的 邀 請 ，而 且 其 急 切 性  
不 下 於 七 章 37〜 3 8 節 的 明 確 邀 請 。所 應 許 的 福 分 ，或定罪  

的 警 告 ，這 兩 個 不 斷 交 替 出 現 ，如 果 這 卷 書 不 是 福 音 性 的 ， 
就 沒 有 意 義 了 。（2) 人 不 單 被 邀 請 來 相 信 、順 服 等 ，他們也  
確 實 如 此 做 了 。根 據 基 本 的 證 據 ，不 論 是 見 證 性 的 神 蹟 ， 
或 耶 穌 的 信 息 ，人 相 信 、猶 豫 不 決 、拒 絕 （如 ：一 4 1 、49 
〜 5 0 ，二 1 1 、2 2 ，四 3 9 、41 〜 4 2 ，六 6 6 、6 9 ，八 30〜 31 ’ 

十 37〜 3 8 ，十一  40 , 二 十 8 、28〜 2 9 ) 。人 採 取 一 些 行 動 ， 

是 有 意 識 的 相 信 。典 型 的 例 子 是 多 馬 （二 十 25〜 2 8 ) ，但還  
有 別 人 。約 翰 福 音 九 章 35〜 3 8 節 描 繪 那 個 瞎 眼 的 人 獲 致 更

D. M o lla t, ‘ La  conversion  chez saint Jean’，Lumiere et Pie, Vol. x lv i i 

(1960)，p. 1 0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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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的 信 心 ，是 基 於 耶 穌 自 承 祂 的 身 分 乃 是 人 子 。* 那 人 已 經  
相 信 耶 穌 是 個 先 知 了 （九 17) ，他 的 問 題 （九 3 6 ) 無論是  
表 達 了 對 於 「人 子 」這 個 頭 銜 的 困 惑 ，或 只 是 要 求 正 面 的  
表 明 身 分 （參 ：十二  34〜 3 5 ) ，都 表 明 他 熱 切 想 要 相 信 ，熱 
切 想 要 在 屬 靈 方 面 能 夠 看 見 ：A h f l ，「叫 」（九 3 6 ) 是省略  
用 法 ，具 有 表 示 目 的 的 語 勢 。當 耶 穌 回 答 時 ，就 激 發 了 信  
心 與 敬 拜 。無 論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如 何 強 調 神 的 揀 選 ，人 來 ， 
看 見 ，相 信 ；而 且 「這 看 見 是 真 實 的 看 見 ，這 來 是 真 實  
的 來 ，這 相 信 是 真 實 的 相 信 ，人 的 來 ，人 的 看 見 ，人 的 相
/S- 12
l a 。」

但 是 ，在 約 翰 福 音 中 ，人 在 這 些 事 上 的 責 任 如 果 是 清  
楚 無 誤 的 ，他 的 自 治 的 能 力 卻 沒 那 麼 清 楚 。約 翰 從 未 依 循  
許 多 兩 約 之 間 的 文 獻 ，把 責 任 與 絕 對 的 自 由 意 志 （意 指 背  
道 而 馳 的 能 力 ）結 合 起 來 （參 《猶 大 遺 訓 》二 十 1〜 3 ; 《以 
諾 二 書 》三十丨5 ; 《所 羅 門 詩 篇 》九 7 ; 《巴 比 倫 他 勒 目 》〈先 
賢 集 〉三 〗6 ; 《巴 比 倫 他 勒 目 》〈論 祝 福 〉3 3 6 ; 《巴比倫 他  

勒 目 》〈論 經 期 不 潔 〉 1 6 6 ; 斐 羅 《論 該 隱 的 後 裔 和 被 逐 》 
10f. ； Quod Deus 45-50 ；《論 變 亂 口 音 》 1 7 7 f . ；《論 特 殊 法  
律 》 I ，227 ) 。他 寫 道 ：一 個 人 如 果 想 知 道 ，耶 穌 的 教 訓 是  

不 是 從 神 而 來 的 ，就 必 須 願 意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（七 1 7 ) ; 這個

編 按 ：《和合本》根據不同古抄本的讀法，譯 作 「神的兒子」。詳 

參 ：卡 森 （D. A. C a rs o n )著 ，潘秋松譯，《約翰福音註釋》（So. 

Pasadena ：美國麥種傳道會，2 0 0 7 )，頁 。

C. K. Barrett, New Testament Essays, p. 6 4 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挑 戰 既 是 一 個 邀 請 ，也 是 一 個 指 控 ；13但 那 卻 不 是 從 形 而  
上 學 的 角 度 來 揣 測 人 自 由 的 程 度 。14人 必 須 尋 求 的 稱 讚 ， 
是 從 神 而 來 的 （五 4 4 ) ，也 要 為 那 存 到 永 生 的 食 物 勞 力 （六 
2 7 ) ；但 這 永 生 也 被 稱 為 從 人 子 而 來 的 恩 賜 （參 ：四 10 ) 。 

當 群 眾 以 一 個 問 題 回 答 ，顯 示 出 他 們 期 望 能 作 些 工 作 來 赢  
取 功 德 （六 2 8 ) 時 ，耶 穌 冋 答 說 ：神 的 工 作 （單 數 ）就是  
相 信 神 所 差 來 的 （六 2 9 ) 。因 此 ，這 處 經 文 就 變 成 相 當 於 要  

求 信 心 。

3. 更多的責任

約 翰 福 音 所 強 調 的 責 任 ，反 映 出 非 常 多 樣 化 的 種 類 。 
信 心 的 要 求 並 不 是 要 求 完 全 沒 有 內 容 的 信 心 ，而 是 要 相 信  
與 基 督 論 有 關 的 至 高 陳 述 。1 5 在 類 似 的 脈 絡 中 ，人 有 義 務

13 參 M o rris，p. 406 ：「祂的聽眾對祂作為教師的能力提出質疑。祂 

則對他們作為聽眾的能力提出質疑。」

14 在 五 章 6 節甚至更強調這一點。耶穌在那裡所問的問題：「你要 

痊癒嗎？」通常被解經學者們誤解。例 如 ，莫里昂：「祂一開始 

就詢 問他是否 要得 著痊癒」（M orris , p. 303 ) 。巴 克 萊 （W. 

B a rc la y )「要得著耶穌的能力，第一個不可或缺的就是強烈渴望 

要得著它」、The Gospel o f John [Edinburgh, 1955-6 ], Vol. i, p.

1 7 5 )。贊 恩 （Zahn, pp. 2 8 5 f . )也類似。但 是 ，耶穌的這個問題絕 

非為了激發任何的信心與盼望，似乎只是要顯露出那人已經完全 

沒有希望了。而 且 ，四 章 46〜5 4 節所要求的的信心，在 五 章 1 

節起並沒有要求；所 以 ，在第四卷福音書中，信心並不是基督彰 

顯能力的一個必要的前導。

15 H o ti子句跟在 p isteue in後 面 ，出現在六 6 9 ，八 2 4 ，十一 2 4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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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基 督 論 的 角 度 來 理 解 舊 約 聖 經 （一 4 5 ，五 3 9 〜 4 0 、4 5 〜
47  ) ：摩 西 所 寫 的 是 指 著 基 督 。以 色 列 人 的 教 師 （一 個 頭  
銜 ？ ）尼 哥 底 母 應 該 知 道 重 生 的 結 果 （三 10) ，顯 然 是 指 從  

舊 約 聖 經 得 知 。（或 許 我 們 可 以 想 到 一 些 經 文 ’ 諸 如 ：詩五 
十一  10 ；賽 四 十 四 3 ；結 H■"—  1 9 〜 20  ’ 十 八 3 1〜 32  ’ 三十
六 2 6 ，三 十 七 14 , 三 十 九 29  ；或 者 略 帶 諷 剌 的 傳 H 5 。 

換 句 話 說 ，尼 哥 底 母 應 該 對 於 神 直 接 插 手 在 救 恩 中 的 觀 念  
釘 所 準 備 。）那 些 相 信 的 人 必 須 堅 持 到 底 ’ 而 且 ’ 他 們 如  
何 接 受 指 向 基 督 的 各 個 見 證 人 ，也 必 須 照 樣 為 祂 作 見 證 （四 
3 5 〜 3 8 ，十 五 2 6 〜 27  ；可 能 還 有 二 十 23  ) 。在 這 個 工 作 上 ， 

撒 瑪 利 亞 婦 人 留 下 了 榜 樣 （四 3 9 ) ，還 有 其 他 人 ’ 尤 其 是 施  
洗 約 翰 （一 6 〜 7 、2 0 、3 1 〜 3 4 ) 。16基 督 徒 的 禱 告 在 本 卷 書  

中 被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（十 四 1 3 〜 14 - 十 六 2 3 〜 2 6 ) 。他們

4 2 ，十 三 1 9 ，十 四 10〜 1 1 ，十六 27 ( 參 ：八 4 2 ，十七 8 ) ，十六 

3 0 ，十七 8 、2 1 。跟 在 gindskein後 面 ，則出現在六 6 9 ，八 28 ’ 

[ - 3 8 ，十四 2 0 、3〗，十七 7〜8 、23 ；亦 參 ：七 2 6 ，出現字群眾 

所說的話中。跟 在 eidenia後 面 ，出現在二 2 ，四 42 ’十六 30 ； 

亦參：七 2 8，十四 5。參 J. T. Forestell, The Word o f the Cross (Rome,

1 974), pp. 4 5 f.，n. 119；以及 J. M. Boice, Witness and Revelation in 

ihe Gospel o f John (Exeter, 1970), pp. 53-61 的討論。

1 6 卩4卓 38節的「別人」，背後最能代表的是施洗約翰的例子。參 J. A. 
T. Robinson, 'The New Look at the Fourth Gospel’，St. E v . , Vol. i 

(1959)，pp. 510-15 ；但庫爾曼在他的若干作品中持相反意見，或 

許尤其是 ‘ Samaria and the O rig ins  o f  the Christian  M iss ion，，The 

Early Church (London, 1956), pp. 183-92 ；以及最近的  The 

Johannine Circle (London, 1 976) o

十二 約輸福音的救恩論

生 活 在 一 條 新 命 令 底 下 （十 三 34〜 3 5 ) ，就 是 要 彼 此 相 愛 。 
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：愛 弟 兄 的 責 任 一 再 以 命 令 的 形 式 來 表 達 ， 
參 ：十 五 章 1 2 、1 7 節一 雖 然 在 十 三 章 34〜 3 5 節 ，十五章  

1 2 節 ，是 以 耶 穌 的 榜 樣 來 加 強 順 服 的 命 令 》在 這 兩 個 地 方 ， 
結 合 了 叹 啊 " ( 「愛 」）的 現 在 式 與 不 定 過 去 式 ，表 明 信 徒  

必 須 持 續 不 斷 地 彼 此 相 愛 ，像 基 督 在 祂 的 死 得 高 舉 中 所  
顯 明 至 高 的 愛 一 樣 （參 ：弗 五 2 ) 。這 些 和 其 他 的 責 任 ，都 
以 含 蓄 的 方 式 加 在 本 福 音 書 的 每 一 個 讀 者 身 上 。

尤 其 是 門 徒 的 身 分 從 「奴 課 」17變 成 「朋 友 」（十 五 14 
〜 1 5 ) ，並 沒 有 減 輕 對 順 服 於 基 督 的 強 調 ，就 是 由 基 督 的 順  

服 所 體 現 的 （十 五 10) 。根 據 現 代 人 的 想 法 ，奴 隸 的 主 要 特  
性 或 許 是 必 須 順 服 ；但 是 ，在 門 徒 成 為 耶 穌 的 「朋 友 」以 
後 ，這 個 特 性 仍 然 沒 有 改 變 。18十 五 章 1 5 節 的 兩 個 範 疇 之  
間 的 差 別 ，乃 是 取 決 於 知 道 主 正 在 做 的 事 ，而 不 是 在 於 順  
服 。事 實 上 ，這 個 新 的 知 識 使 得 那 些 藉 此 成 為 耶 穌 朋 友 之  
人 的 責 任 更 加 重 大 ，因 為 只 有 維 持 這 個 新 啟 示 立 場 底 下 的  
順 服 ，才 能 保 留 「朋 友 」的 頭 銜 。這 不 是 非 信 徒 與 信 徒 之  
間 的 對 比 ，而 是 知 識 較 少 的 信 徒 與 擁 有 較 多 知 識 的 信 徒 之  
間 的 對 比 （參 ：加 四 1〜 9 ) 。因 此 ，耶 穌 的 朋 友 （1) 擁有  
耶 穌 向 他 啟 示 的 事 物 ；（2 ) 必 須 順 服 耶 穌 ；（3) 已 經 蒙 耶 穌

17 事實上，在第四卷福音書中，耶穌從來沒有明確地稱跟隨祂的人 

為 「奴僕」（doulof)，雖然祂在十三章 1 3 、〗6 節的用法接近於此。

18 雖 然 Philos (>■朋友」）的觀念在此表示「在平等條件下相互的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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揀 選 。這 三 件 事 ，沒 有 一 件 事 門 徒 可 以 用 來 形 容 耶 穌 的 ：「朋 
友 」的 身 分 不 是 對 等 的 。神 或 耶 穌 都 從 來 沒 有 被 稱 為 人 的  
「朋 友 」。（當 然 ，兩 者 也 都 沒 有 被 形 容 為 「不 是 朋 友 」，參 ： 

約 三 1 6 ，十 五 9 等 ；但 是 ，「朋 友 」一 詞 在 這 裡 的 意 思 ，卻 

不 能 用 在 神 或 耶 穌 身 上 。）如 果 神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’ 

而 且 是 獨 立 自 主 的 ’ 而 且 人 是 向 祂 （因 此 也 向 耶 穌 ）負責 
任 的 ，這 裡 不 是 指 對 等 的 「友 誼 」，就 是 不 證 自 明 的 了 。人 
最 高 的 可 能 性 ，就 是 成 為 神 的 朋 友 ’ 耶 穌 的 朋 友 。當 然 ’ 

這 個 頭 銜 本 身 要 求 人 順 服 ’ 主 要 不 是 基 於 權 柄 ’ 而 是 基 於  
耶 穌 那 給 予 人 尊 榮 的 愛 ，但 並 沒 有 因 而 減 低 了 順 服 的 要 求  
的 急 迫 性 。到 目 前 為 止 ’ 這 個 頭 銜 只 有 賜 給 神 最 有 特 權 的 、 
最 親 密 的 僕 人 （亞 伯 拉 罕 ’ 賽 四 十 一  8 ；代 下 二 十 1 •， 參 •• 

雅二  23  ；摩 西 ，參 ：出 三 十 三 1 1 ) ，其 上 下 文 通 常 與 揀 選  
( 賽 四 十 一  8 ; 參 ：代 下 二 十 7 ) 或 特 別 啟 示 （出 三 十 三 11 ) 

有 關 。
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，這 條 新 命 令 將 順 服 基 督 與 愛 信  

徒 連 在 一 起 ：順 服 必 然 帶 來 愛 的 責 任 。約 翰 福 音 十 四 章 1 5 、 
2 1 、23〜 2 4 節 將 愛 基 督 與 順 服 連 在 一 起 ：愛 基 督 必 然 帶 來  

順 服 的 責 任 。約 翰 福 音 十 四 章 的 這 三 處 經 都 與 一 個 應 許 有  
關 ，即 神 將 向 那 些 有 愛 心 的 、所 以 也 是 順 服 的 信 徒 顯 現 。19

1 9 在約翰福芑十四章 1 5 節 ，出現不同的文本。讀 作 _ 5 细 (伞66 

N 等）將 1 5節含括在紹朿句裡面’參 Brown, pp. 637f. :「你們

若愛我並遵守我的命令 ’ 那 麼 ’ 因我的要求…… 等 等 。」但 是 • 
布朗必須加入一個 ka i來消除笨拙的語法。命 令 語 氣 t拆 sate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頭 一 處 經 文 （十 四 1 5 ) 明 確 地 說 ，神 的 這 個 顯 現 就 是 所 應  
許 的 聖 靈 / 保 惠 師 。其 他 地 方 清 楚 說 明 保 惠 師 的 來 臨 有 賴  
於 耶 穌 的 「去 」（十 六 17 ; 參 ：七 3 9 ) 。約 翰 福 音 十 四 章 1 5 、 
2 1 、23〜 2 4 節 並 未 懷 疑 這 個 來 臨 （十 四 1 5 起 ），耶 穌 與 父  
的 顯 現 （十 四 2 1 、23〜 2 4 ) ，無 法 肯 定 的 乃 是 門 徒 們 真 誠 的  
愛 ，所 以 也 包 括 他 們 的 門 徒 職 分 本 身 。所 以 ，約 翰 福 音 的  

讀 者 應 該 提 出 的 問 題 並 不 是 ：「耶 穌 有 沒 有 顯 現 ，並 差 遣 保  
惠 師 來 ？」反 而 是 ••「我 是 否 這 樣 愛 耶 穌 ，以 致 順 服 祂 的 命  
令 ’ 好 叫 我 也 得 以 置 身 於 那 些 得 著 耶 穌 這 樣 親 自 顯 現 的 人  
當 中 ？ 」

約 翰 福 音 十 六 章 2 7 節 更 進 …步 ：「父 自 己 愛 你 們 ，因 
為 你 們 已 經 愛 我 ，又 信 我 從 父 出 來 的 。」這 是 否 表 示 信 徒  
的 愛 在 父 的 愛 以 先 ，並 且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成 了 父 的 愛 的 理  
由 ？這 個 論 調 與 整 卷 約 翰 福 音 的 著 重 點 相 牴 觸 ，在 約 翰 福  
音 中 ’ 是 神 如 此 愛 世 人 ，甚 至 賜 下 祂 的 兒 子 _ 縱 使 這 個 世  
界 拒 絕 承 認 祂 。巴 瑞 特 企 圖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，提 到 一 個 以 父  
為 中 心 的 「愛 的 圈 子 」，但 其 實 也 於 事 無 補 。M 上 下 文 的 兩

有 A D K W X A 0  n / / 3等的支持 , 卻與十四章 1 6節 的 erdthd 

子句不相符。觀念在此表示「在平等條件下相互的親密與信任」 

( L indars, pp. 4 9 I f . ) 。當 然 ’如果十四章 1 5節與十四章 1 6節在 

思路上不連貫’迫個論據就沒有分量了  ；但那麼 . .來 ，十四章 15 

節就變成一個非常孤立的語錄了。未 來 式 t€r^sete ( B L 平等） 

最適合上下文，而且在思想上與十四章2 1 節 類 似 （亦 參 ：約壹 

五 3 ) ，在文法上也與十四章23〜2 4 相 似 。

Barrett, p. 4 1 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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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特 性 為 提 供 了 一 條 線 索 ，可 以 解 決 這 個 難 題 ：（1) 前 兩節  
經 文 （十 六 25〜 2 6 ) 指 出 ：問 題 的 焦 點 不 在 於 信 徒 與 不 信  
的 人 之 間 的 差 別 ，彷 彿 本 福 音 書 作 者 把 這 個 差 別 最 終 的 功  
勞 歸 於 信 徒 的 愛 ；相 反 地 ，正 如 十 五 章 14〜丨5 節 （見 上 文 ）， 
約 翰 是 在 區 別 門 徒 們 現 在 和 那 日 （即 那 時 候 以 後 ）與 父 的  
關 係 。下 一 節 經 文 （十 六 2 8 ) 顯 示 出 ：迄 今 為 止 ，耶 穌 在  

父 的 啟 示 上 扮 演 了 中 保 的 角 色 。但 現 在 ，隨 著 耶 穌 的 得 著  
榮 耀 ，以 及 聖 靈 / 保 惠 師 的 賜 下 （十 六 13〜 14) ，信 服 與 父  
自 己 建 立 了 親 密 的 關 係 （十 六 2 7 ) 。因 此 ，耶 穌 已 經 成 功 地  

完 成 了 祂 擔 任 中 保 的 使 命 了 。（2) 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在 此 所 關  
注 的 這 個 新 的 親 密 關 係 ，是 在 禱 告 方 面 的 。

從 這 兩 個 說 明 看 來 ，我 們 必 須 獲 致 的 結 論 是 ：第 2 7 節 

所 關 注 的 ，並 不 是 要 指 出 信 徒 與 父 的 關 係 ，以 及 他 在 禱 告  
上 的 功 效 ，最 終 的 功 勞 都 有 賴 於 他 繼 續 愛 耶 穌 、相 信 耶 穌 。 
那 乃 是 他 的 責 任 。

約 翰 福 音 三 章 19〜 2 1 節 同 樣 也 沒 有 把 最 終 的 功 勞 歸 於  

人 ，雖 然 非 常 強 調 人 的 責 任 。光 已 經 來 （現 在 完 成 式 ）到 
這 個 世 界 ，這 是 一 個 持 續 不 斷 的 挑 戰 ，要 人 相 信 。但 是 ， 
隨 著 光 的 來 臨 ，也 出 現 了 有 罪 的 裁 決 21 ( 三 〗8〜 1 9 、3 6 ) 。

2 1 大 多 數 解 經 學 者 認 為 這 裡 的 k ris is是 中 性 含 意 的 。莫里昂 

( M orris , p. 223 ) 區 分 krima與 /crisis - 認為後者在此的意義是 

「審判的過程，而不是定罪的判決。」布特曼（B ultm ann，p. 157) 

同樣認為世界上有一個巨大的分野。布蘭克（J. Blank, pp. 9 5 f f . ) 

滿腔熱情地在這一點上依循他的觀點。林達斯（Lindars, p. 160) 

與布朗（Brown, p. 1 3 4 )也都同意。但 是 ，本節其餘部分卻肯定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這 使 得 情 況 更 加 急 迫 ，但 並 非 毫 無 盼 望 ：只 有 當 人 一 直 不  
信 ，這 個 裁 決 才 會 成 立 （參 ：八 2 4 ) 。不 相 信 ，偏 愛 黑 暗 ，

理 由 是 道 德 上 的 ：犯 罪 作 惡 》人 的 惡 行 攔 阻 他 相 信 ，理由 
是 因 為 作 惡 的 人 不 希 望 自 己 的 行 為 被 暴 露 而 受 到 譴 責 ，22 

所 以 逃 避 光 。在 這 裡 ，我 們 可 能 以 為 三 章 2 1 節 會 表 達 相 反  
的 思 想 ：凡 行 真 理 的 確 實 來 就 光 ，為 要 顯 明 他 的 行 為 是 善  
的 ’ 而 且 獲 證 明 為 無 辜 的 》然 而 ，相 反 地 ，本 福 音 書 的 作  
者 卻 沒 有 完 成 這 個 平 行 句 ，反 而 說 這 個 人 來 就 光 ，「要顯明  
他 所 行 的 是 在 神 裡 面 （en 《和 合 》作 『靠 神 』）而 行 。」
巴 瑞 特 沒 有 留 意 到 這 個 區 別 ，認 為 人 在 遇 見 光 以 前 就 分 成  
兩 類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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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顯示出：就像 i i i章 1 7節 的 krinein —場_， 在此具有定罪 

的含意：參 Barrett, pp. 18 I f . ;  Hendriksen, Exposition o f the Gospel 

according to John (Grand Rapids, 1 966), Vol. i, p. 143 ’ 以 及 ’尤其 

是 Schnackenburg, Vol. i, pp. 4 0 3 f f .。

2 2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動 詞 elenchein只 是 中 性 含 意 的 「暴 露 」：如 

Schnackenburg, Vol. i, p. 406, n. 1 60; Lindars, p. 1 6 1。該動詞在以 

弗所書五章 1 3 節可能是這個中性的含意。然 而 ，在 《七十士譯 

本》中 ，它通常翻譯 ykl^，保留了法庭的意義。雖然史納肯伯認 

為 ：elenchthe ( :  三2 0) 並不是與phanerdtM、三 21 ) 嚴格平行的。 

然 而 ，每一節最後一個子句都把共通的囚素除棹，這一點顯示出： 

elenchthe 與 phanerothe .,. hoti en theo estin eirgasmena 在結構 

上是平行的，在主題方面是相對的。而且我們很難看出：如果只是

暴露，怎麼會使作惡的人遠離光，除非那樣的暴露令他蒙羞、责備 

他 、或判決他是有罪的。亦參 F. Biichsel, TDNT, Vol. i i,  pp. 4 7 3 -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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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分 成 兩 類 ：那 些 作 惡 的 人 和 那 些 行 真 理 的 人 。

前 者 必 然 會 拒 絕 基 督 ，而 且 被 拒 絕 ；後者則必然  

會 接 受 抵 。這 兩 種 人 之 間 的 區 分 ，似乎在他們與  

基 督 自 己 相 遇 之 前 就 存 在 了  ；似 乎 沒 有 作 惡 的 人  

被 改 變 成 為 將 要 行 真 理 的 人 這 種 問 題 。 M

同 樣 地 ，史 納 肯 伯 2 4 使 用 三 章 3 1 節 與 八 章 2 3 節 ，主張約  
翰 的 意 思 是 ：那 些 拒 絕 神 的 使 者 和 馳 的 話 語 的 人 是 一 種 不  
同 類 型 的 人 。但 是 ，三 章 3 1 節 不 是 將 耶 穌 與 不 信 的 人 相 對 ， 
而 是 與 每 一 個 人 相 對 （亦 參 ：三 1 3 ) ，而 八 章 2 3 b 節只適用  
於 一 個 人 不 信 的 時 候 （參 ：八 2 4 ) 。八 章 2 4 節 表 達 例 外 的  

子 句 ，做 了 徹 底 的 區 分 （相 對 於 這 世 界 的 王 所 面 臨 的 那 無  
可 挽 回 的 審 判 ，十二  3 1 ) 。接 受 巴 瑞 特 與 史 納 肯 伯 那 種 死 板  
的 二 元 論 ，也 就 意 味 著 ：那 些 前 來 就 光 的 人 之 所 以 如 此 行 ， 
是 因 為 他 們 自 己 在 本 質 上 就 是 比 較 優 越 的 》但 是 ，本福音  
書 的 作 者 卻 在 此 裹 足 不 前 ，並 沒 有 完 成 這 個 相 對 的 平 行  
句 ，而 是 引 入 一 個 新 的 要 素 ，就 是 這 些 行 為 是 「在 神 裡 面 」 
而 行 的 觀 念 。在 約 翰 著 作 中 ，這 個 詞 語 僅 見 於 此 處 與 約 翰
l -書 四 章 15〜 〖6 節 。無 論 它 的 意 思 是 指 信 徒 的 行 為 「是由 

於 他 與 神 相 交 而 行 的 」，25或 更 好 的 〃 在 與 神 的 交 通 中 做  
的 」（林 達 斯 指 向 三 章 1 5 節 ，en a u td 幾 乎 可 以 肯 定 是 與

Barrett, p. 1 8 2。 

Vol. i，pp. 406f. °

25 Westcott, p. 5 7 。參 《和合》：「… … 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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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che 連 用 的 ），26這 些 行 為 不 是 與 神 無 關 、單 單 由 人 行 出  

的 。約 翰 使 用 這 個 含 糊 不 清 的 詞 語 來 加 強 人 的 有 罪 ’ 不支  
持 人 的 驕 傲 ，為 要 斷 言 ：作 惡 的 人 必 須 在 道 德 上 為 自 己 的  
不 信 負 責 任 ，行 真 理 的 人 也 不 可 以 為 相 信 是 自 己 的 功 勞 。 
第 2 0 節 清 楚 無 誤 地 表 明 罪 責 ；第 2 1 節 比 較 屬 於 現 象 方 面  

的 描 述 ，而 不 是 說 明 功 勞 歸 屬 ，但 拐 彎 抹 角 地 指 向 神 。

4 . 神拯救的旨意遍及整個「世界」
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思 想 主 軸 之 一 ，就 是 描 繪 神 對 世 人 的  
立 場 ，那 是 積 極 正 面 且 涵 括 所 有 人 的 。神 如 此 愛 世 人 ’ 甚 
至 差 遣 祂 的 獨 一 的 兒 子 （三 1 6 ) 。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見 的 ’ 神 
所 愛 的 如 • y w w 不 是 在 道 德 上 不 好 無 壞 的 ；史 納 肯 伯 那 比  

較 精 巧 的 進 路 也 不 具 有 說 服 力 ：

就 像 每 一 次 提 及 子 的 使 命 時 一 樣 ，「世 人 」在這裡  

的 含 意 既 不 是 完 全 不 好 不 壞 的 ’也不是完全負面  

的 。「世 人 」（編 按 ：與 「世 界 」 同 一 個 字 ）不單 

是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，更 是 有 罪 的 人 類 ’是已經偏離  

神 的 。此 外 ，它 也 不 是 指 稱 那 拒 絕 神 的 使 者 、並 

以 敵 意 和 恨 意 追 捕 祂 之 人 類 的 特 殊 用 詞 。那是遠  

離 神 、但 卻 深 深 渴 慕 祂 並 感 受 到 自 己 需 要 救 贖 的  

「世 人 」，這 「世 人 」 是 神 無 限 憐 憫 與 慈 愛 的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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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 。27

但 是 ，在 約 翰 福 音 中 ，曾 否 將 是 人 描 繪 為 M 栗 深 渴 慕 」基 
督 呢 ？耶 穌 之 所 以 是 世 人 的 救 主 （四 42 ; 約 壹 四 14) ，乃 

是 因 為 世 人 需 要 拯 救 ，而 不 是 指 著 世 人 當 中 願 意 接 受 的 那  
一 部 分 。一 章 2 9 節 ，六 章 3 3 、5 1 節 也 有 類 似 的 說 法 。因 
此 ，三 章 1 6 節 的 「世 人 」主 要 不 是 指 人 龐 大 的 數 量 ，也不 

是 指 那 些 尋 求 基 督 的 人 。它 是 指 那 黑 暗 的 、喜 愛 邪 惡 、恨 
惡 光 明 的 世 人 。儘 管 世 人 是 這 個 樣 子 ，神 卻 愛 他 們 ；28 那 
就 是 祂 的 愛 的 度 量 ，也 正 是 因 此 ，祂 才 差 遣 祂 的 兒 子 。
「愛 」〃 賜 下 」、與 「獨 」等 詞 ，全 都 具 有 情 感 的 因 素 ，同 

時 也 都 加 強 了 隱 含 的 邀 請 ，並 凸 顯 出 這 樣 的 拒 絕 是 該 受 指  
責 的 。神 差 遣 祂 的 兒 子 到 世 上 來 ，目 的 是 要 拯 救 世 人 （三 
1 7 ) ；但 世 人 卻 立 刻 分 成 那 些 相 信 而 不 受 定 罪 的 人 、和 那些  
不 相 信 而 已 經 受 了 定 罪 的 人 （三 18) 。29相 同 的 劃 分 再 次 出  
現 在 八 章 1 2 節 ，在 那 裡 ，雖 然 耶 穌 是 「世 界 的 光 」，卻只 
有 信 徒 才 得 著 「生 命 的 光 」的 應 許 。（亦 參 ：一 9〜 1 1 。） 

一 些 死 板 的 解 釋 認 為 「世 人 」是 指 特 定 的 人 ，這 些 解  
釋 陷 在 重 重 的 困 難 中 。可 能 的 解 釋 似 乎 是 ：（1) 「世 人 」是

27 Vol. i, p. 399。
28 參 B. B. W arfie ld ,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(N utley, repr. 

1952), pp. 505-22; Bultm ann, p. 153, n. 3.。

29 選 用 的 時 態 具 有 深 遠 的 意 義 。信 徒 ou krine ta i，不信的人  

巨d i kekritai。世人已經受了定罪，並且正在滅亡中；但 是 ，如果 

這個世界上有人相信而ou krinetai ’ 那是一件新事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指 每 一 個 人 ，毫 無 例 外 ，所 以 所 有 的 人 最 終 都 必 得 救 。就 
著 約 翰 福 音 的 關 注 而 言 ，這 種 理 論 h 的 可 能 性 其 實 根 本 就  
不 可 能 。世 人 分 成 那 些 相 信 的 人 和 那 些 不 相 信 的 人 。（亦 
參 ：十 七 9 » ) (2) ^ 世 人 」是 指 每 一 個 人 ，毫 無 例 外 ’ 所 

以 神 的 計 畫 必 然 遭 遇 挫 折 ，因 為 有 些 人 不 會 相 信 。但 是 ， 
這 樣 的 立 場 沒 有 公 允 看 待 這 卷 書 對 於 神 的 計 畫 必 然 成 就 的  
著 重 ，也 沒 有 公 允 看 待 一 些 論 及 神 的 預 定 的 經 文 ，諸 如 六  
章 4 4 、6 5 節 ，十 七 章 9 節 。（3) 「世 人 」在 此 是 指 蒙 揀 選  

的 人 ，父 所 賜 給 子 的 所 有 人 。但 是 這 樣 理 解 這 個 詞 語 是 沒  
有 根 據 的 ，聽 起 來 像 是 史 納 肯 伯 那 精 巧 理 論 （見 上 文 ）的 
一 個 僵 化 的 形 式 。

可 能 「世 人 」除 了 爲 有 邪 惡 的 含 意 之 外 , 意 指 「所有  
的 人 ，沒 有 區 別 」，而 不 是 ^ 所 有 的 人 ，沒 有 例 外 」之 意 。 
如 果 真 是 如 此 ，就 無 異 於 摑 了 猶 太 種 族 的 排 他 主 義 一 巴  
掌 ，並 且 對 於 本 福 音 書 的 生 活 情 境 有 重 要 的 含 意 。「所 有 」
- - 詞 在 一 章 7 ( 「眾 人 」）、9 ( 「 •切 」）節 ，十 二 章 3 2 節 （「萬 

人 」）的 用 法 ，可 能 支 持 這 個 進 路 。施 洗 約 翰 是 從 神 那 裡 差  
來 的 ，所 以 ，他 作 見 證 ，要 叫 所 有 的 人 可 以 相 信 ：他 這 麼  
作 ，反 映 出 神 對 於 人 類 的 恩 慈 。為 了 相 同 的 理 由 ，耶 穌 強  
調 約 翰 的 貢 獻 ：好 叫 他 的 聽 眾 可 以 得 救 （八 33〜 3 4 ) 。約翰  
主 要 的 使 命 是 針 對 以 色 列 人 （一 29〜 31 ) ，但 他 所 作 的 見 證  

卻 是 要 叫 所 有 的 人 _ 即 凡 是 聽 見 的 人 - 都 可 以 相 信 ：就像  
亞 伯 一 樣 ，他 雖 然 死 了 ，卻 仍 舊 說 話 。如 果 擴 大 這 個 詞 語  
的 意 義 ，指 每 一 個 人 ，沒 有 例 外 ，是 個 愚 蠢 的 作 法 。同樣 
地 ，如 果 … 章 9 節 確 實 是 指 道 成 肉 身 ，一 章 9〜 1 0 節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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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飾 光 所 照 亮 的 「一 切 」的 人 （參 ：上 文 對 於 八 1 2 的 解 釋 ）。 
十 二 章 3 2 節 也 類 似 ：耶 穌 所 要 吸 引 的 「萬 人 」，以 及 這 個  

吸 引 本 身 ，都 不 能 當 作 是 絕 對 的 意 義 ，因 為 接 下 來 的 幾 節  
經 文 就 清 楚 說 明 ：並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都 得 救 （十二  35〜 4 1 ) 。 
上 下 文 提 及 希 臘 人 前 來 （十二  20〜 22 ) ，要 求 見 耶 穌 ，但耶  

穌 卻 沒 有 [ " I應 ；在 這 樣 的 上 卜 文 中 ，「萬 人 」似 乎 是 指 與 猶  
太 人 相 對 的 「所 有 人 」：耶 穌 沒 有 對 這 些 希 臘 人 說 話 ，因為 
吸 引 萬 人 的 乃 是 祂 A 己 的 受 死 Z 得 高 舉 的 高 潮 事 件 。

雖 然 這 個 進 路 具 有 一 些 頗 有 助 益 的 洞 見 ，它 本 身 可 能  
並 不 恰 當 。在 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的 描 寫 中 ，神 對 整 個 世 界 的  
立 場 ，似 乎 比 較 像 是 被 擄 的 先 知 描 寫 神 對 於 背 道 之 以 色 列  
的 立 場 ：祂 不 願 刑 罰 ，卻 滿 有 恩 典 慈 愛 ，並 且 不 喜 悅 惡 人  
死 亡 （賽 三 十 1 8 ，六 十 五 2 ; 哀 三 3 1〜 36 ；結 十 八 3〜 3 2 ， 
三 十 三 11 ；何 i ^一  7 起 ）。神 差 遣 祂 的 兒 子 來 到 世 界 的 主 要  

目 的 ，祂 的 兒 子 來 的 主 要 目 的 ，是 要 拯 救 世 人 （三 1 7 ，八 
15，十二  4 7 ) ，因 為 「已 經 被 定 罪 的 世 人 不 需 要 更 多 的 定 罪 ， 

他 們 所 需 要 的 乃 是 拯 救 」。M 再 者 ，這 些 陳 述 當 中 的 每 一  
個 ，不 單 啟 示 出 神 的 恩 慈 ，也 作 為 -- 種 含 蓄 的 邀 請 ，以及 
直 截 了 當 地 責 備 那 些 拒 絕 神 邀 請 的 人 的 方 式 》但 是 ，若從  
這 個 證 據 就 推 論 說 作 者 排 除 了 神 的 揀 選 ，或 說 他 教 導 了 絕  
對 的 普 救 主 義 ，或 說 絕 無 餘 地 可 供 神 與 某 部 分 的 世 人 建 立  
特 殊 的 關 係 （參 ：十 七 9 ) ，或 說 神 因 為 不 是 普 世 的 人 都 得  
救 而 受 到 挫 折 ，對 於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（就 像 對 於 舊 約 聖 經 一

B. B. W arfie ld , ‘ P redestination ’，p. 5 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樣 ）是 不 正 確 的 。約 翰 福 音 中 論 及 神 拯 救 的 旨 意 遍 及 整 個  
「世 界 」的 經 文 ，不 單 其 上 下 文 排 除 了 這 樣 的 解 釋 ，也可  

以 根 據 神 的 恩 慈 和 隨 時 可 以 得 著 的 救 恩 ，用 它 們 來 加 強 人
的 責 任 。

5 .最後的說明

舊 約 聖 經 中 對 於 人 的 責 任 所 作 的 描 繪 ，畫 面 中 的 每 一  
個 因 素 都 再 次 出 現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。著 重 點 或 許 略 有 不  
同 - 一 例 如 ，並 非 那 麼 多 地 將 人 描 寫 為 尋 求 神 的 ，而 是 勸 勉  
他 們 要 如 此 行 ；而 神 要 人 悔 改 的 呼 籲 ，如 今 在 道 成 肉 身 與  
受 死 / 得 高 舉 中 找 到 了 最 有 說 服 力 的 表 達 _ 但 組 成 的 因 素  
卻 是 一 樣 的 。

此 外 ，有 幾 個 事 實 是 一 再 出 現 的 ：（1) 不 同 於 兩 約 之 間  
的 許 多 文 獻 ，約 翰 福 音 並 未 將 人 的 責 任 與 自 由 （意 指 背 道  
而 馳 的 絕 對 能 力 ）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。對 於 約 翰 福 音 而 言 ， 
自 由 乃 是 免 於 犯 罪 的 自 由 ，也 就 是 遵 行 神 旨 意 的 自 由 。（2) 

對 約 翰 福 音 而 言 ，人 的 責 任 與 無 能 並 不 是 不 相 容 的 ，只要  
那 是 指 道 德 上 的 無 能 。31 (3 ) 功 德 神 學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找

史 納 肯 伯 的 一 篇 附 註 （Schnackenburg, ‘ Selbstentscheidung 

und -ve ran tw ortung , Predestination  und Verstockung ’，Vol. i i ,  pp.

328 -46 ) 一般說來相當出色，美中+ 足的是沒有留意到這一點。 

他主張（p. 3 3 0 )相信的可能性「並非被視為不能實現的」，因為 

耶穌要求 每 •個人都要相信，而+ 是只要求一群內圈的門徒。但 

是 ，這個要求，這個責任卻沒有帶給人獨立自主的能力。芯栗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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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到 清 楚 無 誤 的 證 據 。

信心與外在的證據

那 麼 ，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真 正 的 信 心 是 基 於 甚 麼 呢 ？ 
當 某 甲 相 信 ，而 某 乙 卻 不 相 信 ，最 終 應 該 將 功 勞 歸 給 誰 呢 ？ 
在 說 服 人 上 ’ 神 蹟 、（耶 穌 和 其 他 人 的 ）見 證 、與 聖 經 提 供  
了 哪 部 分 的 證 據 呢 ？對 於 外 在 證 據 在 提 供 信 心 的 基 礎 上 的  

價 值 ，約 翰 福 音 顯 然 有 所 矛 盾 ，我 們 該 如 何 理 解 呢 ？
在 許 多 地 方 ’ 約 翰 福 音 清 楚 說 明 ：外 在 證 據 ，最 顯著  

的 是 神 蹟 ，確 實 具 有 激 發 信 心 的 目 的 。施 洗 約 翰 的 見 證 （- -- 

7 )  ’ 耶 穌 對 那 瞎 眼 之 人 的 詢 問 與 自 我 啟 示 （九 3 5 起 ），耶 
穌 之 死 」的 目 擊 見 證 （十 九 35 ; 參 ：二十一  24)  ’ 這卷福  
音 書 本 身 的 寫 作 （二 十 30〜 31 ) ’ 32這 一 切 都 公 開 表 明 冃 標  

是 要 引 發 信 心 。耶 穌 努 力 地 預 言 祂 的 被 賣 與 受 死 / 得 榮 ， 
好 叫 這 些 事 件 可 以 建 立 門 徒 的 信 心 ，而 不 是 毀 壞 它 （十三

是 ’ 如果僅有的無能是道德上的（亦 即 ，定意選擇+ 要聖潔）， 

要求我們聖潔並+ 是不公平的。在約翰福音的觀點中，基督要求 

人相信也是如此。

參 P. S. Minear, 'The  Audience  o f  the Fourth  E vange lis t', 

Interpretation, Vol. xxx i (1 977), p. 347 ：「事實上，作者將他這卷 

書描寫為神蹟的代替品，從而承認他的讀者將會藉著閱讀、而+  
是藉者眼兑而相 fp?。追整卷福苜書都該根據這種角度來理解，關 

於 這 ‘點’尤其參 A. E. Harvey, Jesus on Trial (London, 1 976); S. S. 

Smalley, John - Evangelist and Interpreter (Exeter, 1978), pp.

138 ff . ; A. A. Trites, The Â ew Testament Concept o f Witness 

(Cambridge, 1 977), pp. 7 8 ff.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1 9 ，十 四 2 9 ) 。拉 撒 路 生 病 時 ，祂 不 在 伯 大 尼 ，並 且 因 此 而  

歡 喜 ，好 叫 門 徒 可 以 看 見 一 個 比 醫 治 更 大 的 神 蹟 ’ 因而相  
信 （H■■— 1 5 ) 。甚 至 連 祂 在 拉 撒 路 墳 前 公 開 的 禱 告 （更準確  
地 說 ，祂 的 感 謝 ），目 的 都 是 為 了 激 發 信 心 41〜4 2 ) ， 
就 像 那 從 天 上 來 的 聲 音 一 樣 （十二  2 8 ) 。還 有 ’ 父 還 要 把 更  
大 的 工 作 指 給 子 看 ，就 是 父 自 己 所 作 的 ’ 為 要 叫 門 徒 稀 奇  
( 五 20) » 耶 穌 最 後 一 次 公 開 講 論 呼 S i 人 要 相 信 ，如 果 不 相  

信 祂 ’ 至 少 也 要 相 信 祂 的 工 作 （十 37〜 38)  ’ 在 私 底 下 又 向  

門 徒 重 述 這 個 命 令 （十 四 11 ) 。換 言 之 ’ 人 們 不 單 有 責 任 要  
相 信 耶 穌 的 話 ，也 有 責 任 要 因 為 神 蹟 而 相 信 ’ 不 信 會 受 到  
這 兩 者 的 定 罪 （十二  4 7 ，十 五 2 4 )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關 於 神 蹟 ，約 翰 福 音 卻 也 說 了 一 些 非 常 負  
面 的 話 。人 們 因 為 倚 靠 神 蹟 奇 事 而 受 到 痛 責 （四 48)  ’ 而且  

事 實 上 ，人 們 常 常 顯 出 的 態 度 正 是 這 裡 所 定 罪 的 ：他 們要  
求 耶 穌 行 神 蹟 ，藉 著 公 開 展 示 它 們 （二 18 ’ 六 30 ’ 七 31 ; 

參 ：太 十 六 1 ; 可 八 11〜 1 2 ; 路十一  16) ，來 證 明 自 己 真 是  
從 神 而 來 的 （約 九 1 6 、3 1 〜 32 ’ 十 21 ) 。人 們 因 為 聽 見 拉  

撒 路 復 活 ，蜂 擁 而 來 看 耶 穌 （十二  18 ) ，這 也 叫 法 利 賽 人 心  
煩 意 亂 ，因 為 耶 穌 的 神 蹟 吸 引 了 眾 人 （i ^一  4 7〜 4 8 ) ; 然 而 ’ 

眾 人 的 這 個 行 動 似 乎 反 映 出 他 們 感 官 上 的 愛 好 ，而 不 是 真  
信 新 的 跡 象 。那 麼 ，眾 人 究 竟 相 信 神 蹟 嗎 ？

約 翰 福 音 七 章 5 節 提 供 一 條 線 索 。耶 穌 的 弟 弟 們 雖 然  
相 信 祂 可 以 施 行 神 蹟 （七 3〜 4 )  ’ 卻 「不 信 祂 」。但 是 ’ 相 

信 耶 穌 有 能 力 、而 且 卻 實 施 行 了 神 蹟 ’ 卻 未 必 明 白 神 蹟 真  
正 指 向 的 意 義 。這 樣 的 相 信 不 是 真 實 可 靠 的 信 心 。在 約 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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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音 第 六 章 的 群 眾 也 是 一 樣 ，從 某 個 角 度 而 言 ，他 們 f H A  

了 耶 穌 的 神 蹟 （六 2 、2 6 ) ，但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說 ，他們卻 

非 常 可 悲 地 沒 有 看 見 神 蹟 ，以 致 要 求 耶 穌 再 行 另 一 個 神 踏  
( 六 3 0 )。眾 人 相 信 其 他 的 神 蹟 確 實 發 生 過 ；但 他 們 的 相  

卻 不 是 真 實 可 靠 的 信 心 。所 以 ，以 這 個 事 例 的 性 質 而 言 ， 
神 蹟 的 本 身 不 能 保 證 一 定 會 產 生 這 樣 的 信 心 。33雖然眾人  
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已 經 看 見 了 ，但 從 一 個 角 度 而 言 他 們 卻 沒  
有 看 見 （六 36  ; 34參 ：十二  3 7 ) - 他 們 顯 然 必 須 為 這 樣 的

3 3 如_ 再馬可福咅八章 11〜3 3 節 一 樣 ，沒有賜下可以滿足他們的 
神 蹟 ’ 因為沒有一個神蹟能令他們滿足；「這個請求沒有獲得朽 
應 ’ 因為它是無法答應的；沒有神蹟能證明（雖然也許多神蹟顯 
示出）耶穌是神的使者」（Barrett，p. 239 ) 。參 G. H. C. MacGregor, 

The Gospel o f John (London, 1928), p. 143 : 「就像約翰福 f f  的作者 
在他& 己的□ 子 一 樣 ，基督在祂肉身中的日子不能產牛具有結論 
性的憑證，叫猶太人不會W 要 求 另 - 個結論性的憑證。

34 這裡有+個眾所周知的文本難題。約 翰 福 音 六 章 3 0 節描寫眾人 
要求一個神蹟，好叫他們可以看見並相信。在 六 章 3 6 節 ，所有 
的抄本都讀作 hoti kai heorakate m e ， x A  i t a’ b，e，q syre，s 省 

略了 m e。許多解經學者認為六章3 6 節是指著六章 2 6 、3 0 節說 

的，違背文本證據，偏好脊略 m e的讀法，如 Bauer, p. 97; Bernard, 

Vol. i, p. 199; Bultm ann, p. 232, nn. 5f.; Barrett, p. 243; J. N. 

Sanders and B. A. M astin, 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

to St. John (London, 1968), p. 1 89, n. 1; Lindars, p. 260; J. Marsh, 

The Gospel o f St. John (H arm ondsw orth, 1 968), p. 3 0〗。史納肯伯不

表 態 （Schnackenburg, Vol. i i,  p. 71 ) 。衛斯科特（W estco tt) 與賀

特 （H o n ) 在屯 66’ 75 ( 它們證實了大多數的讀法）的發現之前，

十二 約輸福音的救恩論

失 敗 負 責 任 。約 翰 福 音 ^ ^ 一 章 4 0 〜 4 7 節 極 好 地 保 留 / 模稜 
兩 可 的 意 義 ：雖 然 許 多 人 看 見 了 作 為 兆 頭 的 神 蹟 ，只 有那  
些 相 信 的 人 確 實 看 見 了 這 些 兆 頭 所 顯 出 的 神 的 榮 耀 。

其 他 類 型 的 外 在 證 據 引 起 的 結 果 也 同 樣 是 不 清 楚 的 。 
猶 太 人 殷 勤 查 考 聖 經 ，卻 沒 有 看 出 聖 經 的 見 證 是 指 向 基 督  
的 （五 3 9 〜 4 0 、4 5 〜 5 7 ) 。他 們 都 同 意 聖 經 是 不 能 廢 的 （約 

十 3 5 ) ，縱 使 他 們 因 為 不 信 摩 西 所 寫 的 話 而 受 到 譴 責 （五 
4 6 〜 4 7 ) 。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耶 穌 才 會 令 人 不 自 在 地 提 及  
「你 們 的 律 法 」（八 1 7 ，十 3 4 )  — - 不 是 要 表 明 自 己 與 之 沒  

有 關 聯 ’ 而 是 要 強 調 人 有 責 任 正 確 地 解 釋 它 - 一 但 同 時 卻 又  
非 常 強 調 聖 經 以 及 它 必 須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來 應 驗 。這 就 類 似  
祂 對 於 神 蹟 奇 事 所 作 的 負 面 陳 述 （四 4 8 )、以 及 祂 自 己 從 正  

面 使 用 神 蹟 奇 事 來 激 發 信 心 之 間 的 關 係 。同 樣 地 ’ 耶穌為  
自 己 所 作 的 見 證 是 要 激 發 信 心 ，卻 一 再 遭 人 拒 絕 相 信 （如 ： 
三 1 1 、 3 2 〜 3 3 ，五 3 7 〜 4 0 ) 。十 二 章 2 8 〜 2 9 節 的 聲 音 ，雖

只將它置於方括弧內。聯合聖經公會版將之納入正文內，給 予 （C} 
的 評 級 ，參 B. M . Metzger, Textual Commentary, p. 2 1 3 。我們口_[能 
可以將這幾個字的意思理解為「已 經 看 見 了 我 〔補 充 『施行神 
蹟 』〕」；但沒有這個必要。這樣模稜兩可的情形比較可能是刻意 
的 。真正看見神蹟就是看見耶穌。看見耶穌而不相信’ 就意味著 
只有看見神蹟的表面一在這種情形下’ 再多的神蹟也無濟於事。 
再 者 ’ 在緊鄰的上下文中 ’ 猶太人求餅 （六 35) — 而耶穌說他 
們已經看見祂了，卻是不信。藉著這種表達方式 ’ 本福音書的作 
者 把 六 章 2 6 、3 0 、35〜3 6 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（反對的意見 ’ 
參 Schulz, p. 105 ) 。

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然 是 為 了 群 眾 的 緣 故 ，「卻 被 唯 物 主 義 者 解 釋 為 只 不 過 是 一  
聲 雷 響 ’ 思 想 比 較 屬 靈 的 人 則 將 之 解 釋 為 天 使 說 話 。」35證 
據 本 身 可 以 作 不 同 的 解 釋 。神 蹟 與 這 種 見 證 式 的 證 據 之 間  

僅 有 的 差 別 在 於 ：前 者 有 一 個 附 加 的 不 利 之 處 ，就 是 會 吸  
引 著 重 感 覺 的 慕 道 者 。但 沒 有 一 個 外 在 的 證 據 能 夠 保 證 可  
以 產 生 信 心 （參 ：路 十 六 30 〜 31 ) 。

如 果 這 樣 的 證 據 不 能 保 證 可 以 激 發 那 些 看 見 之 人 的 信  
心 ’ 它 本 身 是 否 足 以 激 發 一 些 人 的 信 心 呢 ？如 果 能 ，為何  
只 有 一 些 人 相 信 ’ 另 一 些 人 卻 不 然 ？這 「一 些 人 」是 誰 ？ 
例 如 ：我 們 讀 到 一 些 人 因 為 約 翰 的 見 證 而 相 信 耶 穌 （甚至  
沒 有 神 蹟 來 證 實 ’ 十 4 0 〜42 ! ) > 36另 一 些 人 卻 情 願 暫 時 享  
受 約 翰 的 光 （五 3 5 ) ，這 種 不 同 的 回 應 根 本 的 差 異 何 在 ？

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信 心 確 實 似 乎 是 從 證 據 產 生 的 ， 
無 論 是 神 蹟 （二 1 1 、2 3 ，四 5 3 ，六 1 4 ) ，另 一 個 人 的 見 證  
( 四 39 ’ 十 4 0 〜4 2 )  ’ 耶 穌 自 己 的 見 證 （四 4 1 〜 42 , 八 30 , 

九 3 7 〜 3 8 ) ，祂 在 復 活 以 後 的 肉 身 顯 現 （尤 其 是 二 十 2 7 〜 
2 9 ) - 或 者 ，顯 然 還 有 並 未 具 體 說 明 的 事 件 模 式 （十二  42 

〜 43 ) 。比 較 仔 細 一 點 研 究 ，其 中 有 一 些 必 須 立 刻 不 予 考  

慮 ’ 因 為 上 下 文 提 出 了 警 告 。約 翰 福 音 二 章 2 3 節 後 面 跟 著  
就 是 二 章 2 4 〜 2 5 節 所 暗 示 的 拒 絕 。在 六 章 1 4 節 提 及 初 步

R. V. G. Tasker, The G o s p e l according to John (London, 1960)，p. 

1 4 9。

參 E. Bammel, ‘ John D id  No M ira c le，，M ira c le s  (London, 1965), 
pp. 179 -20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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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信 心 ’ 但 跟 著 就 是 六 章 1 5 、3 6 、6 6 節 。在 八 章 3 0 節 ’ 

那 些 猶 太 人 顯 然 相 信 耶 穌 ，但 在 八 章 3 7〜 4 4 、5 5 節 卻 遭 到  
駁 斥 。37但 即 使 是 如 此 ’ 從 表 面 看 來 ，二 章 1 1 節 ’ 四 章 3 9 、

3 7 因為所引用之類似的例子’無需採取許多人所提侣作為託詞的作 

法 ，他們為的是要避免將八章3 0 節那些相信的人等同於八章31 

節 起 的 這 些 人 ：⑴ 一 些 人 （如 W. F. Howard, cThe Gospel 

according  to  John’，In te rp re te r  s B ib le , Vol. v i i i  [New  York, 1952], 

p. 600 ) 認 為 ：相 較 於 pisteuein e is 加上宣接受格（八 3 0 ) ’ 

pisteuein加上間接受格（八 3 1 ) 是指不同的、或者至少是較小 

的一群人。這在上下文是不对能的 ’ 前 ' - 個詞語在二章 23〜 24 

節 ，十 二 章 4 2 節用來指+ 完美的信心，更能證明這一點（參 

Bultm ann, p. 252, n. 2 ) 。（2 ) 亞伯特 （E. A. Abbott, Joh a n n in e  

G ra m m ar [London, 1 906 ], § 2506 ) 認 為 ：因為希腦义沒有過去兒 

成 式 主 動 語 態 分 詞 ’ 在 八 章 3 1 節就以現在完 成式 分詞  

( pepisteukotas ) 表達那種含意。但 是 ，在第四卷福 t t 咨 中 ’ 

pisteuein的 現 在 完 成 式 從 來 沒 有 這 種 意 思 。(3) 史納肯伯 

( Schnackenburg, Vol. i i ,  p. 259, n .l ) 說 ：出現 pisteuein 的現在 

完成式「總是表達_ -種確立的信心（或不信）：三 章 1 8節 ’六章 

6 9 節 ’ i ^ 一 章 21節 ’ 十六章 11節 ’ 、十章 2 9 節 ；比較約翰一 

書五章 1 0 節 。」但 是 ’ 十六章 2 7 節必須與十六章3 1 節一起處 

理 ；而三章 1 8節與約翰--書五章丨0 節則是 p re s c r ip t iv e。（4)布  

朗 （Brown, pp. 3 5 4 f.) 、林達斯（Lindars, p. 323 ) 和其他人寧口J* 

省 略 pepisteukotas au to兩 字 。似 是 ，如果他們所謂的評註是編 

修者所加的，只是把問題推回給編修者罷了  ；如果是偶然的筆 

誤 ，必然是很早就發生了  ’ 因為沒有抄本支持。（5) —些學冇依 

循奧古斯丁的作法 ’ 認為八章 3 3 節 的 「他們」是 指 「猶太人」’ 

而不是「信祂的猶太人」。這種解釋很便利 ’ 卻很不自然》 (6) 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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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〜 4 2 、5 3 節 ’ 八 章 3 7 節 的 情 況 ’都是基於證據之信心的  

清 楚 的 例 子 。

但 是 ’ 我 們 還 是 要 提 出 一 些 疑 問 ’ 尤 其 是 下 列 兩 點 ：（1) 

在 六 章 6 6 〜 7 0 節 ’ 許 多 門 徒 離 去 、不 再 跟 從 耶 穌 時 ，十 V.  

位 門 徒 卻 準 備 留 下 ’ 因 為 他 們 相 信 耶 穌 是 神 的 聖 者 ；但 是 ， 

耶 穌 雖 然 問 他 們 是 否 要 留 下 ’卻 堅 稱 是 祂 揀 選 他 們 一 包 栝  

_ -位 「魔 鬼 」。換 言 之 ’ 如 果 提 出 為 何 有 些 「門 徒 」（六 66  ) 

會 離 去 、而 其 他 人 則 堅 持 到 底 的 問 題 ，與答 案比 較 有 關 的  

是 揀 選 ’ 而 不 是 證 據 。（2 ) 再 者 ’ 在 十 六 章 2 9〜 3 0 節 ，耶 

穌 en parresia說 話 ，門 徒 在 回 應 時 聲 稱 ：他 們 由此確信耶  

穌 是 從 神 而 來 的 。但 耶 穌 卻 公 開 質 疑 他 們 的 信 心 ，因為祂  

知 道 「時 候 」已 經 來 到 ’ 他 們 將 會 分 散 到 各 地 （十 六 3 1〜 

3 2 ) 。所 以 ’ 只 有 到 耶 穌 復 活 以 後 ’ 他 們 才 會 有 更 深 的 信 心 。 

真 實 可 靠 的 信 心 是 保 留 給 末 世 的 時 候 引 入 的 時 期 的 。因 

此 ’ 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懷 疑 十 二 門 徒 在 耶 穌 受 死 / 復活以前  

的 信心 （十 六 3 1〜 3 2 ) ’ 並 且 強 調 在 復 活 的 主 裡 面 的 信 心 （二 

十 8 、1 8 、2 0 、2 5 、2 7 〜 2 9 ) 。門徒 將會在 耶穌復 活以後得  

著史 ; 大 的 深 刻 理 解 力 （二 2 2 ，十二  16  ; 參 ：十 四 2 6 ) , 這 

樣 的 聲 稱 也 就 因 而 變 為 條 理 連 貫 了 。

約 翰 也 努 力 處 理 一 個 問 題 ’就 是 要 如 何 以 他 最 生 動 的  

風 格 ’ 才 能 最 好 地 對 耶 穌 的 生 命 做 出 神 學 上 的 概 述 》他描

德( C . H. Dodd,  M o re  N ew  Testam ent S tud ies  [Manchester,  1968] , pp. 

4 1 f f . ) 認為這是時代錯置 ’ 指主張猶太化的那種猶太基督徒。但 

是 ’ 是否連保羅都會以八章 43〜4 4 節的話指責那些主張猶太化 

的人呢？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繪 人 們 在 耶 穌 事 奉 期 間 事 如 何 相 信 的 （不 單 是 十 二 個 門  
徒 ，還 有 四 3 9 、41〜 4 2 、53 , 九 37〜 3 8 的 那 些 人 ）’ 卻將 

真 實 可 靠 的 信 心 保 留 給 新 的 時 代 。所 以 ’ 我 們 有 理 由 可 以  
懷 疑 ’ 甚 至 連 那 些 提 及 在 耶 穌 受 死 / 得 高 舉 以 前 的 信 心 的  

經 文 （它 們 本 身 並 沒 有 緩 和 這 些 警 告 的 痕 跡 〔即 四 3 9 、41 
〜 4 2 、5 3 ，九 37〜 3 8 〕），都 必 須 從 他 對 於 救 贖 歷 史 所 作 之  

神 學 描 述 的 架 構 內 來 理 解 。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也 納 入 這 些 將  
要 相 信 的 敘 述 ’ 因 為 如 果 不 這 麼 做 ’ 他 的 福 音 書 就 不 能 具  
有 如 此 強 勁 的 福 音 性 衝 擊 力 ’ 因 為 這 三 個 例 子 觸 及 猶 太 人  
( 九 37〜 3 8 ) 、撒 瑪 利 亞 人 （四 3 9 、41〜4 2 ) 、以 及 （可 能 ） 

外 邦 人 （四 53 - - 如 果 他 是 一 個 軍 人 ，可 能 是 個 異 教 徒 ：《猶 
太 古 史 》xvi i .  1 98 ) 。

在 約 翰 福 音 二 十 章 的 信 心 ’ 是 直 接 附 屬 於 耶 穌 的 復 活  
這 個 最 高 潮 的 證 據 ；而 且 ’ 雖 然 耶 穌 暗 示 那 並 不 是 最 好 的  
信 心 （二 十 2 9 ) ，祂 卻 願 意 提 供 證 據 ’ 好 使 多 馬 相 信 （二十
2 7 ) 。但 是 ’ 復 活 後 顯 現 的 對 象 卻 侷 限 於 那 些 已 經 屬 於 耶 穌  
的 人 ’ 就 是 祂 已 經 保 守 的 人 ’ 父 所 賜 給 祂 的 人 （如 ：四 19 
〜 2 0 ，十 七 6 、12 ) 。在 這 一 點 上 ’ 它 們 不 同 於 （其 他 ）大 

多 數 的 神 潰 ’ 後 者 是 公 開 性 的 。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’ 有 些 人  
是 特 別 屬 於 耶 穌 的 ’ 復 活 的 證 據 在 他 們 身 上 激 發 信 心 °

這 樣 ’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顯 然 主 張 ：人 是 必 須 負 起 基 於 神  
績 而 相 信 、而 且 在 獲 得 某 種 程 度 的 丨 S 心 以 後 吊 吊 遵 寸 耶 穌  
教 訓 的 責 任 的 （如 ：八 31 ) 。但 是 ’ 同 樣 清 楚 的 是 ：外在的  

證 據 無 論 多 麼 光 彩 奪 目 ，並 不 保 證 某 人 可 以 因 而 相 信 並 堅  
定 信 心 ；而 且 ’ 縱 使 是 在 那 些 確 實 相 信 的 人 身 上 ’ 這些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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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的 證 據 似 乎 也 不 能 獨 占 激 發 信 心 的 功 勞 。猶 太 人 之 所 以  

不 相 信 神 蹟 ，是 因 為 他 們 不 屬 於 耶 穌 的 羊 群 （十 2 5 〜 2 6 ) ; 

而 那 些 在 耶 穌 羊 群 中 的 ，祂 自 己 的 羊 ，則 聽 祂 的 聲 音 ，並 
跟 從 祂 （十 2 7 ) ; 這 樣 ，誰 負 責 對 神 蹟 有 正 面 的 冋 應 ，這個 
問 題 乂 推 M 到 前 一 個 問 題 ，即 誰 是 屬 於 耶 穌 的 羊 群 的 。

這 一 切 都 + 應 該 令 我 們 主 張 約 翰 認 為 證 據 是 不 適 切  
的 ’ 神 蹟 足 不 重 要 的 ，聖 經 的 應 驗 是 偶 然 的 。38事 實 恰 恰  
相 反 ：例 如 ，神 蹟 除 了 能 令 人 信 服 而 激 發 信 心 以 外 ，還有 
助 於 確 立 那 信 心 的 內 涵 。它 們 指 向 自 身 以 外 ，正 如 約 翰 福  

音 中 的 許 多 神 蹟 所 表 明 的 。在 迦 拿 的 神 蹟 中 ，那 神 蹟 表 明  
古 老 的 宗 教 正 在 轉 向 福 音 的 新 次 序 。潔 淨 聖 殿 的 插 曲 則 應  
許 有 一 新 的 「聖 殿 」將 要 建 立 起 來 》第 三 至 四 章 分 別 應 許  
新 的 生 命 與 新 的 敬 拜 。四 章 4 6 節 〜 五 章 4 7 那 兩 個 醫 病 的  

神 蹬 則 顯 示 出 ：耶 穌 話 語 的 大 能 既 能 賜 下 新 生 命 ，又能 赦 
免 罪 惡 。餵 飽 五 千 個 人 則 顯 示 出 ：耶 穌 自 己 就 是 生 命 的 糧 。 
木 福 I f 書 其 餘 的 部 分 也 類 似 ：在 約 翰 福 音 中 ，「證 據 」的因 
素 不 單 R 是 為 了 要 幫 助 人 相 信 ，也 是 為 了 確 立 事 實 的 實  
體 ’ 俗 心 就 是 必 須 在 這 個 實 體 中 運 用 的 》經 過 考 慮 ，藉著  
歴 史 媒 介 而 來 的 任 何 一 個 pu ta t ive 的 啟 示 （與 基 於 歷 史 的 神  
秘 _+:義 相 反 ）’ 都 必 須 植 根 於 某 些 歷 史 增 件 和 它 們 的 解 釋 。 
就 是 W 為 這 個 無 法 抗 拒 的 理 由 ’ 神 蹟 、應 驗 的 陳 述 和 諸 如  
此 類 的 說 明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才 會 如 此 重 要 一 不 是 因 為 關

參 F. Hahn, 1 Sehen und Glauben im  JohannesevangeHum，，Neutw 

Testament und Geschichte (Zurich , 1 972), pp. 1 25-4 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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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外 在 證 據 與 信 心 之 間 的 關 係 所 作 的 某 個 假 定 。
另 一 個 證 據 證 實 了 ：這 是 約 翰 思 想 的 方 向 。許 多 解 經  

學 者 認 為 ：尼 哥 底 母 論 及 神 蹟 的 話 （三 2 ) 與 耶 穌 的 冋 答 （三 
3 ) 之 間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聯 。另 一 些 學 者 則 認 為 這 裡 暗 示 了 一  

個 問 題 ’ 就 如 「我 該 做 甚 麼 事 ’ 才 可 以 承 受 將 來 的 世 代 ？ 」 
( 參 ：路 十 八 1 8 ) 。比 較 好 的 作 法 是 認 為 ••尼 哥 底 母 來 見 基  

督 時 聲 稱 ：在 可 以 行 這 些 「神 蹟 」的 人 身 上 ’ 他 察 覺 到 預  
期 中 神 掌 權 時 會 發 生 的 事 （三 2 ) 。但 耶 穌 卻 回 答 說 ：一個 

人 若 不 是 從 上 頭 而 生 （或 重 生 ）的 ’ 就 不 能 「看 見 」神的  
掌 權 。海 恩 勤 ( E. Haenchen ) 甚 至 打 算 將 第 3 節 翻 譯 為 「一 

個 人 除 非 從 上 頭 而 生 ’ 就 不 能 看 見 神 的 工 作 （照 錄 原 文 ； 
不 是 『國 』）」。39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’ 尼 哥 底 母 顯 然 可 以 「看 
見 」神 蹟 ；但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而 言 ’ 他 卻 不 能 「看 見 」它 們 ：
他 其 實 不 能 看 見 神 的 國 （參 ：̂ -----40 ) ° 耶 穌 的 回 答 ’ 不是
說 尼 哥 底 母 必 須 作 甚 麼 才 能 看 見 國 度 ’ 而 是 說 他 身 上 必 須  
發 生 甚 麼 事 。表 達 這 一 點 的 有 兩 方 面 ：一 面 是 所 必 須 發 生  
之 改 變 的 性 質 （一 個 人 無 法 生 下 自 己 ），另 一 面 則 是 使 用 動  
詞 的 被 動 語 態 。「因 為 ’ 重 生 的 意 思 一 -而 這 顯 然 就 是 尼 哥 底  
母 的 誤 解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_ 不 單 是 一 個 人 身 上 的 改 進 ；它意 

味 著 人 接 受 一 個 新 的 起 源 ’ 這 顯 然 不 是 他 自 己 做 得 到 的 。」 
40有 人 認 為 三 章 3 、5 節 只 是 馬 太 福 音 十 八 章 3 節 所 記 載 之  

國 度 語 錄 的 約 翰 版 本 ；但 這 個 進 路 卻 反 駁 了 這 種 論 調 ° 除

39 “ ‘ Der Vater, der mich  gesandt hat”’，NTS, Vol. ix  (1962-3), p. 2 0 8 。

40 Bultm ann, pp. 13 7 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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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上 下 文 完 全 不 同 以 外 ，兩 個 語 錄 的 形 式 i h d s 在 馬 太 福  
音 十 八 章 3〜 4 節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，在 約 翰 福 音 三 章 3 、5 節 

卻 沒 有 出 現 ）與 目 的 也 不 一 樣 。馬 太 福 音 的 語 錄 是 關 於 人  
的 悔 改 ，人 的 自 己 卑 微 ，人 的 歸 正 ，而 約 翰 福 音 三 章 3 、5 、 
7 節 卻 是 論 及 神 在 人 身 上 的 作 為 。

因 此 ，尼 哥 底 母 聲 稱 自 己 擁 有 某 種 知 識 ，耶 穌 給 他 的  
回 答 是 要 叫 所 有 這 類 的 聲 稱 洩 氣 的 。這 個 現 象 也 出 現 在 約  
翰 福 音 其 他 地 方 （如 ：六 7 0 ，九 4 1 ，十 六 31 ) ，並 且 具 有  
根 除 功 德 神 學 的 效 果 。因 此 ，功 德 神 學 的 反 面 又 無 可 改 變  
地 把 我 們 帶 回 到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揀 選 。

揀選

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已 經 有 幾 個 因 素 指 向 了 某 種 形 式  
之 預 定 的 救 恩 。神 主 宰 一 切 的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已 經 進 入 這 個  
世 界 ，引 入 了 新 的 紀 元 》這 個 垂 直 式 的 步 驟 已 經 顯 露 出 神  
採 取 了 直 接 的 行 動 ，要 在 更 大 的 層 面 上 施 行 教 恩 與 審 判 。 
對 人 類 與 世 界 的 描 寫 是 負 面 的 ，是 在 道 德 上 無 能 的 ，像在 
死 海 古 卷 中 一 樣 （尤 其 是 《感 恩 詩 集 》、H6ddydt\ ) ，結果也  
相 同 ：將 恩 必 須 是 從 神 而 來 的 。神 對 於 世 人 的 立 場 是 拯 救 ： 
但 是 ，如 果 問 及 誰 是 真 正 得 救 的 ，就 可 以 清 楚 看 見 ，最 終 ， 
救 恩 既 非 取 決 於 個 人 的 功 德 ，也 不 是 取 決 於 外 在 的 證 據 。 
一 個 人 成 為 信 徒 ，既 不 是 因 為 他 與 生 俱 來 就 是 比 較 好 的  
人 ，所 以 能 夠 做 出 正 確 抉 擇 ，也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所 見 到 的 證  
據 本 身 是 比 較 能 令 人 信 服 的 。那 麼 ，誰 能 得 救 呢 ？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1. 新 生 與 兒 子 的 身 分

上 一 個 段 落 的 結 尾 思 考 到 尼 哥 底 母 ，這 自 然 引 導 我 們  
來 到 一 個 更 廣 的 問 題 ，即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的 新 生 與 兒 子 的  
身 分 。頭 一 處 明 確 提 及 這 一 點 的 是 一 章 12〜 1 3 節 。即使接  

受 了 複 數 的 讀 法 「這 等 人 … … 生 」，41也 不 是 馬 上 就 能 清 楚

4 1 沒冇一分抄本支持單數的々0 5 ^ «々一6炉〃/^*^：這就成了指著從 

童女而生說的），考慮到這個事實，就會訝異怎麼會有那麼多學 

者接受這個重構。外證來古譯本和教父著作，單獨來看是值得 

懷疑的。Q u i可以是單數或複數 ’ 這一個事實乂進一步減弱/ 古 

拉丁文譯本 b 洛]M h u i  natus e s t與 的 差 別 只 在  

動詞。清楚無誤的教父證據中最常被人引用的是愛任紐《駁異端》 

( Irenaeus, Adversus Haereses') I I I .x v i.2; x ix .2 與特土良《基齊的 

肉身》（T e rtu llia n， x i x ，後者說複數是華倫提努 

派 （Valentians ) 捏造的。兩分伯墨（Bodmer ) 蒲草紙（n 與 XTV— 

即 屯 66 75 ) 都是複數的。然 而 ，那些選擇單數的，包 括 F. Blass, 

Euangelium Secundum Joannem (Le ipz ig , 1 902), p. 2; Zahn, pp. 73;

C. F. Burney, A ra m a ic  O r ig in ，前引書 ’ pp. 43ff.; Loisy, pp. lO lff .;  

C. C. Torrey, Our Translated Gospels (London, n.d .)，pp. 151-3;

F.-M. Braun, ‘Qui ex Deo natus est，，Aux sources de la tradition 

chretienne (Paris, 1950), pp. 11-31; R. C. H. Lenski, The 

Interpretation o f St. John ’s Gospel (M in n e a p o lis ,丨 943)，pp. 62-8; 

M .-E . Boismard, St. John s Prologue (London, 1957), pp. 35-9; idem, 

‘ C ritique  tex tue lle  et cita tions  b ib liques，，RB, Vol. lv i i  (1950), pp. 

401-8; L. Sabourin, ‘ “ Who Was Begotten … o f  God”  (Jn. 1:13)% 

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, Vol. v i. (1976)，pp. 86-90; J. McHugh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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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 見 「凡 接 待 祂 的 」（- -  12 ) 與 「這 等 人 … … 乃 是 從 神 生 的 」 
( 一  1 3 ) 之 間 的 明 確 關 係 。一 些 人 認 為 接 受 基 督 是 新 生 的  

先 決 條 件 「 這 個 出 生 的 條 件 是 接 受 基 督 並 相 信 祂 的 名 。這 
裡 的 時 態 是 不 定 過 去 式 ，而 不 是 過 去 完 成 式 。」42 另一些  
人 抱 持 相 反 的 觀 點 。賀 茲 曼 （H o l t z m a n n ) 認 為 ：這 樣 從 神  

而 生 是 信 心 的 「根 與 前 提 」。43林 達 斯 則 說 ^ 無 論 是 靠 著  
他 自 己 作 為 人 本 性 中 所 擁 有 的 任 何 東 西 ，或 是 憑 藉 著 心 靈  
裡 面 對 它 的 渴 望 ，或 是 藉 著 他 的 心 思 與 理 性 所 提 出 的 任 何  
實 行 的 步 驟 ，人 都 不 能 獲 得 這 個 結 局 。因 為 人 不 是 與 神 平  
等 的 。只 有 神 自 己 可 以 將 人 提 升 到 兒 子 的 身 分 上 。」44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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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-68; M. V e llan icka l, The Divine Son ship o f Christians in the 

Johannine Writings (Rome, 1977), pp. I 12-32 ；让匕夕卜，尤其是 J. 

Galot, Etre ne de Dieu (Rome, 1 9 6 9 )的廣泛論述。MacGregor, pp. 

1 4 f .也 贊同 ，但依循羅伊希（L o i s y )的作法，懷疑單數本身是 

否可以暗示童女生子，「因為討論中的這幾個字排除了人間母親 

的觀念，就像它們排除了人間父親的觀念一樣。」我們容易想像 

一 個 「更+ 必說」 的論述方式，以致文本從複數被竄 

改為單數：如果基督徒是從神生的，耶穌基督豈不更是如此嗎？ 

事實 I： ’ Hoskyns, p. 166 ； Barrett, pp. 13 7 f.；與 M orris , p. 100 都 

從複數中看見這個暗示。此 外 ，我們很難想出一個理由來解釋如 

此徹底的文本訛誤。

42 Barrett, pp. 137。見 ：尤其是 Howard, p. 471; Bultm ann, p. 59，n. 4 。

43 H. J. Holtzmann, Lehrbuch der neutestamentlichen Theologic 

(Tubingen, 1911), Vol. i i ,  p. 534 ；亦參他的註釋書 ’ pp. 41 f .。

44 ‘ The Fourth  Gospel an A ct o f  C on tem p la tion ', Studies in the Fourth 

Gospel (London, 1957), p. 2 7 。參 M orris , p. 101 :「新生始終是純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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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然 的 ，̂ 凡 接 待 祂 的 」與 「這 等 人 …… 乃 是 從 神 生 的 」， 
是 指 著 相 同 的 人 說 的 。若 不 是 接 待 基 督 、並 相 信 祂 的 名 ， 
就 沒 有 一 個 人 是 從 神 而 生 的 ，這 是 確 實 的 ；但 同 樣 確 實 的  
是 ：凡 接 待 基 督 、並 相 信 祂 的 名 的 人 ，就 沒 有 一 個 不 是 從  
神 生 的 。縱 使 這 裡 沒 有 說 明 因 果 的 關 係 ，如 果 不 看 一 章 13 

節 ，單 單 閱 讀 一 章 1 2 節 所 獲 得 的 印 象 是 ：兒 子 的 身 分 是 相  
信 的 結 果 。但 是 一 章 1 3 節 卻 可 以 被 視 為 小 心 否 定 這 個 觀  
點 ，這 有 四 個 理 由 ：（1 ) 雖 然 一 章 1 3 節 的 三 個 否 定 詞 似 乎  
是 用 古 代 的 分 類 來 描 寫 出 生 ，如 果 說 它 們 唯 一 的 目 的 只 是  
要 對 比 自 然 的 出 生 與 屬 靈 的 出 生 ，卻 沒 有 論 及 人 在 屬 靈 的  
出 生 上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，這 樣 的 說 法 卻 太 過 誇 大 且 沒 有 必  
要 。（2) 這 可 以 是 以 含 蓄 的 方 式 否 定 了 種 族 血 統 的 自 負 。單 
單 作 為 亞 伯 拉 罕 （肉 身 上 ）的 後 裔 是 不 夠 的 （八 33〜 3 4 ;  

參 ：太 三 9 ) 。（3) — 章丨2〜 1 3 節 的 形 式 一 強 調 人 的 責 任 ， 

接 著 則 是 強 調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把 人 的 所 有 自 命 不 凡 全  
部 排 除 掉 了  一 也 出 現 在 約 翰 福 音 其 他 地 方 （如 ：六 40〜4 5 ， 
六 66〜 7 0 ) 。( 4 ) 事 實 上 ，約 翰 一 書 五 章 1 節 的 時 態 與 上 下  

文 強 而 有 力 地 證 明 ：信 心 ，就 像 愛 心 一 樣 （約 壹 四 8 ) ，是 
新 生 的 證 明 ，而 不 是 它 的 肇 因 。

新 生 是 在 時 間 上 居 先 的 ，這 一 點 在 一 章 12〜 1 3 節 的證  
據 並 不 具 有 結 論 性 ，但 卻 非 常 強 而 有 力 。然 而 ，採 納 它 並  
不 表 示 採 納 一 種 觀 點 ，即 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主 要 關 注 的 是 預  
定 本 身 錯 綜 複 雜 的 問 題 。倒 不 如 說 ，他 反 對 人 在 誰 是 神 的

蹟 的 》排除了所有人類的主動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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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 女 這 個 問 題 上 自 以 為 是 。耶 穌 與 尼 哥 底 母 之 間 討 論 的 過  
程 證 實 了 這 一 點 。耶 穌 的 陳 述 （三 3 ) 引 發 了 尼 哥 底 母 那 一  
面 雙 重 的 誤 解 （三 4 ) 。尼 哥 底 母 所 想 的 是 純 物 質 層 面 的 ， 

所 以 提 出 了 他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。但 他 又 把 人 當 作 是 主 動 的 執  
行 者 ，從 而 錯 失 了 重 點 ’ 所 以 提 出 了 他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。耶 
穌 把 這 兩 個 異 議 的 順 序 倒 過 來 回 答 。在 三 章 5 〜 6 節 ，耶穌 

堅 稱 這 個 出 生 是 超 自 然 的 ，所 根 據 的 原 則 是 同 性 質 的 產 生  
同 性 質 的 。在 三 章 7 〜 8 節 ’ 耶 穌 回 答 第 一 個 異 議 。如果尼  
哥 底 母 接 受 pneum a=風 的 聲 音 和 效 果 ，卻 不 知 道 它 運 動 的  

細 節 和 來 處 ，為 何 質 問 pneuma = 靈 在 新 生 命 的 產 生 上 運 動  
的 細 節 和 來 處 ？甚 至 連 猶 太 人 的 官 員 45都 必 須 這 樣 從 上 頭  
而 生 ，他 不 應 對 此 感 到 稀 奇 》

奧 古 斯 丁 諾 維 慈 （A. August inovic  ) 避 免 了 論 及 新 生 與  
兒 子 身 分 之 經 文 裡 面 任 何 指 著 預 定 的 的 可 能 ，把 它 們 縮 減  
到 純 道 德 領 域 。根 據 他 的 看 法 ’ 那 只 是 神 的 作 為 與 祂 的 眾  
子 的 作 為 之 間 的 相 符 、convenien tia、罷 了 。46就 著 約 翰 福  
音 第 八 章 而 言 ’ 奧 古 斯 丁 諾 維 慈 大 體 上 是 正 確 的 ：在 那 裡 ， 
兒 子 身 分 的 關 係 主 要 是 道 德 上 的 （參 ：尤 其 是 八 38〜 3 9 、 
4 2 、44)  > 尤 其 是 因 為 人 也 有 可 能 是 魔 鬼 的 兒 子 。但 是 ，神

4 5 複 數 的 hymas ( 「你們」；三 7 ) 令人闲擾（一如這個段落中其他 

代名詞與數的改變）’ 但似乎最能解釋這裡的上下文的，是泛指 

尼哥底母所屬的階級（參 ：二. I ) 。

46 A. A ugustinovic , Critica 4determinismi ' Joannei (Jerusalem, l 947), 

pp. 53, l l 8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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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兒 子 與 人 的 兒 子 之 間 的 關 係 並 不 是 勻 稱 的 。本 卷 書 中 並  
沒 有 說 人 可 以 「從 魔 鬼 而 生 」。而 且 ，縱 使 是 強 調 兒 子 身 分  
的 道 德 層 面 ，也 沒 有 排 除 比 較 形 而 上 的 部 分 ：畢 竟 ，耶穌  
承 認 ，猶 太 人 的 確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兒 女 （八 3 7 ) ，雖 然 基 於 道  
德 的 理 由 而 拒 絕 將 這 個 頭 銜 歸 於 他 們 （八 3 9 ) 。這 證 實 了 約  

翰 福 音 第 八 章 所 關 注 的 主 要 是 識 別 父 子 關 係 的 證 據 （參 ： 
約 壹 三 7〜 1 0 ) ，而 不 是 父 子 關 係 在 本 體 論 上 的 地 位 ’ 也不 

是 改 變 父 子 關 係 的 途 徑 。因 此 ，甚 至 是 在 這 一 章 中 ，奧古  
斯 丁 諾 維 慈 也 誇 大 了 證 據 ；而 他 對 於 一 章 丨 2〜 1 3 節 與 三 章  
3 節 起 的 看 法 就 更 不 可 信 了 。再 者 ，十 一 章 5 2 節 提 及 「神 

四 散 的 兒 女 」（參 《呂 譯 》、《現 中 》等 ），表 明 基 督 的 死 /  
得 高 舉 把 那 些 被 命 定 為 神 兒 女 的 人 聚 集 在 一 起 （參 ：十 

1 6 ) 。班 諾 伊 特 （P. B eno i t ) 正 確 地 批 評 奧 古 斯 丁 諾 維 慈 的  

觀 點 過 於 簡 化 ：

聖 約 翰 的 思 想 肯 定 比 這 更 為 深 邃 ！使我們成為神  

的 兒 女 的 ，並 不 是 信 心 的 行 動 本 身 ，也不是我們  

的 愛 心 的 行 動 ；確 切 地 說 ’我 們 如 果 能夠 相 信 與  

愛 ，是 因 為 我 們 已 經 在 裡 面 接 受 了 神 的 生 命 的 種  

子 〔 g e r m e〕，也 因 為 聖 靈 内 住 ，在我們裡面生  

活 、行 動 。信 心 的 行 動 並 不 使 我 們 成 為 神 的 兒 子 ； 

倒 不 如 說 ，它 是 兒 子 身 分 應 時 的 筆 因 （照著哲學  

上 的 含 意 ）或 記 號 。一 些 人 不 能 相 信 神 能 以 這 種

方 式 在 我 們 裡 面 運 行 、同 時 又 給 我 們 自 由 ；但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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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神 學 家 認 為 這 兩 面 是 能 相 互 調 和 的 。 47

2 . 到耶穌這裡來

在 約 翰 福 音 第 六 章 ，到 耶 穌 這 裡 來 的 用 語 清 楚 無 誤 地  
在 預 定 的 文 脈 內 運 用 。到 耶 穌 這 裡 來 就 等 於 相 信 耶 穌 （六 
3 5 ) 。反 對 耶 穌 的 人 巳 經 看 見 祂 ，卻 沒 有 相 信 祂 （六 3 6 ) ;  

這 一 點 不 應 該 成 為 悲 觀 的 理 山 ，以 為 不 會 有 更 多 人 悔 改 歸  
正 ；因 為 凡 是 父 所 賜 給 子 的 人 48就 到 祂 這 裡 來 （六 3 7 ) 。查 
爾 斯 沃 思 （』. H. Char lesworth ) 為 了 避 免 這 裡 預 設 了 預 定 的  

結 論 ，說 明 經 文 並 沒 有 說 有 些 人 不 是 父 賜 給 耶 穌 的 。49 然 

而 ，根 據 這 處 經 文 ，如 果 所 有 人 都 是 被 賜 給 耶 穌 的 ，那麼  
一 定 是 所 有 人 都 會 到 祂 這 裡 來 ；而 邏 輯 上 的 必 然 結 果 就 是  
絕 對 的 普 世 主 義 ，牴 觸 了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要 旨 ，以 及 一 些  
明 確 的 經 文 ，那 些 經 文 清 楚 說 明 世 人 當 中 只 有 一 些 是 被 賜  
給 耶 穌 的 （參 ：十 七 9 ) 。上 下 文 的 意 思 一 定 是 ：耶 穌 斷 然  
否 認 一 種 觀 念 ，即 因 為 人 的 不 信 ，父 差 子 來 完 成 的 使 命 可

47 評論 Augustinovid  前引書 ’ 於 RB, Vol. Iv (丨 948)，p. 472。
48 ^ 中 性 字 ipan h o )冇時用來指眾人，但不是指個人，而是強調 

一般的特性」（BDF § 1 3 8 (1 ))-  MacGregor, p. 146 認為這裡是「一 

個無所不包的中性，因此信徒的個別性是從屬於父的恩典的」。 

參 F.-M . Braun, 4La  reduction  du p lu rie l au s ingu lie r dans l ’ Evangile  

et la Premiere Lettre  de Jean ’，NTS, Vol. xx iv  (1 977), pp. 4 0 -6 7。

49 ‘ A  C ritica l Comparison o f  the Dualism  in  IQS  3.13-4.26  and the

“ D ualism ”  Contained in the Gospel o f  John ’，John and Qumran

(London, 1972), p. 95 °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能 會 失 敗 。
六 章 3 7 節 的 第 二 個 子 句 常 常 被 理 解 為 一 種 強 烈 的 反 敘  

法 （l i t o tes ) ，* 意 思 是 耶 穌 將 會 歡 迎 、而 不 拒 絕 到 祂 這 裡 來 ， 
其 表 達 方 式 常 常 強 調 人 的 責 任 ，藉 此 平 衡 六 章 3 7 節 上 半 對  

於 預 定 的 強 調 。但 是 兩 個 看 法 排 除 了 這 個 解 釋 ：（1) 動 詞 「丟 
棄 」{ ekballd、每 次 出 現 在 約 翰 福 音 中 時 （二 ，六 37 ， 
九 34〜 3 5 ，十 4 ，十二  31 ) ，都 是 暗 示 「逐 出 」已 經 「在裡 

面 」的 某 物 或 某 人 。所 以 ，六 章 37〜 3 8 節 這 個 強 烈 的 反 敘  

法 ，並 不 是 意 指 「我 肯 定 會 接 受 來 的 人 」，而 是 「我 肯 定 會  
保 守 來 的 人 ，將 他 留 在 裡 面 」；而 之 前 的 子 句 確 立 了 「來的 
人 」 的 身 分 ；（2 ) 六 章 3 8 節 表 原 因 的 與 表 目 的 的  
hina > 根 據 父 的 旨 意 來 說 明 耶 穌 這 個 保 守 行 動 的 理 由 ，即耶 
穌 不 會 失 去 父 所 賜 給 祂 的 那 些 人 （六 38〜 3 9 ) 。換 言 之 ，六 

章 3 7 節 不 單 說 明 所 賜 給 耶 穌 的 那 些 人 必 然 會 到 祂 這 裡 來 ， 

也 說 明 他 們 一 旦 到 耶 穌 這 裡 來 ，耶 穌 將 會 個 別 地 保 守 他 們  
( ton erchomenon ’ 牛目對於 pan ho ) 。50

比 較 六 章 3 9 節 與 六 章 4 0 節 ，「祂 所 賜 給 我 的 」跟 「一 

切 見 子 而 信 的 人 」所 指 的 顯 然 是 相 同 的 人 ，而 「祂 所 賜 給  
我 的 ，叫 我 一 個 也 不 失 落 」則 平 行 於 「叫 一 切 …… 的 人得  
永 生 」。父 所 賜 給 子 的 人 ，同 樣 可 以 形 容 為 那 些 見 子 而 信 的

編 按 ：一種修辭法，指用反語的否定來表示肯定。

50 參 B arre tt, p. 2 4 3對六章 37〜4 0 節所做出色的總結；現在還加上 

了 O. H ofius, ‘ E rw ahlung  und Bewahrung. Zur Auslegung  von Joh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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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 37，，Theologische Beitrdge\ Vol. v i i i  ( l 977), pp. 2 4 - 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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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雖 然 具 有 預 定 含 意 的 「賜 」在 先 ，並 且 使 得 信 心 成 為 可  
能 的 （見 下 文 對 六 4 4 、6 5 的 說 明 ）。這 些 平 行 之 處 不 利 於  

「不 可 抗 拒 的 恩 典 」這 個 詞 語 ，後 者 是 改 革 宗 傳 統 的 神 學  
家 常 用 的 。這 個 詞 語 容 易 誤 導 人 ，因 為 它 表 明 一 種 觀 念 ， 
是 這 些 神 學 家 本 身 通 常 想 要 避 免 的 ，即 ：凡 是 父 所 賜 給 耶  
穌 的 人 就 必 然 會 到 祂 這 裡 來 ，意 思 是 他 們 如 此 作 乃 是 違 背  
了 自 己 的 意 志 ，彷 彿 是 在 高 聲 尖 叫 中 把 自 己 的 意 志 踢 到 一  
邊 。神 的 揀 選 是 在 那 些 到 耶 穌 這 裡 來 之 人 的 「看 見 」與 「相 
信 」的 背 後 運 行 的 》

在 回 應 猶 太 人 的 低 聲 抱 怨 時 ，耶 穌 對 這 件 事 作 了 更 強  
而 有 力 的 說 明 ：若 不 是 父 所 吸 引 的 人 ，就 沒 有 能 到 耶 穌 這  
裏 來 的 （六 4 4 ) 。「父 不 單 是 召 喚 或 勸 告 ，祂 把 人 拉 過 來 ！」 

5 1 事 實 上 ，這 正 是 上 下 文 的 意 思 ；但 是 ，那 些 認 為 約 翰 福  
音 中 並 沒 有 救 恩 上 的 預 定 的 人 ，很 快 就 指 向 約 翰 在 十 二 章  
3 2 節 所 用 的 同 一 個 動 詞 ：耶 穌 的 死 / 得 高 舉 吸 引 所 有 的  
人 。許 多 解 經 學 者 試 圖 訴 諸 於 十 二 章 3 2 節 ，來 決 定 六 章 44 

節 的 意 思 。但 是 光 憑 動 詞 並 不 足 以 決 定 。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留  
意 到 的 ，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3 2 節 的 上 下 文 中 ，說 到 那 「時 

候 」的 來 臨 和 希 臘 人 的 求 見 ，引 發 了 一 個 陳 述 ，論 及 耶 穌  
的 死 / 得 高 舉 的 普 世 意 義 。耶 穌 吸 引 所 有 的 人 ，而 不 光 是  
猶 太 人 ；祂 對 於 「世 人 」的 態 度 是 拯 救 性 的 ，吸 引 人 的 。 
除 此 之 外 ，若 對 十 二 章 3 2 節 作 過 多 的 解 讀 是 危 險 的 。相對  
之 下 ，在 六 章 4 4 節 的 上 下 文 中 ，（1 ) 人 們 傲 慢 自 大 ，企圖

Hendriksen, Vol. i, p. 2 3 8 。編 按 ：「吸引」可直譯為「拉 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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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武 力 帶 進 國 度 （六 1 6 ) ; 然 而 （2 ) 在 面 對 神 所 賜 的 啟 示  
時 ，他 們 卻 不 相 信 ’ 並 且 離 去 （六 3 6 、4 1〜 4 2 、60  '  64  ) 。 

約 翰 福 音 六 章 中 具 有 預 定 意 義 的 經 文 （尤 其 是 3 7 〜 4 0 、44  

〜 4 5 、6 4 〜 6 5 節 ）同 時 說 到 這 兩 個 問 題 。（1 ) 人 們 不 能 帶  

進 神 的 國 度 。不 單 這 個 國 度 不 是 政 治 性 的 ，而 且 人 必 須 學  
習 知 道 救 恩 是 藉 著 神 的 作 為 成 就 的 （六 4 4 〜 4 5 、6 5 ) 。52 (2 )  

另 一 方 面 ，被 人 拒 絕 並 不 表 示 神 的 拯 救 計 畫 遭 到 挫 敗 ，反 
而 是 得 勝 ；因 為 凡 是 賜 給 耶 穌 的 人 都 必 來 （六 3 7 ) ，而且耶  
穌 自 己 從 起 初 就 知 道 誰 會 相 信 （六 6 4 ) 。因 此 ，描 寫 救 恩 上  

的 預 定 ，絕 非 以 它 本 身 為 H 的 ，而 是 屬 於 一 個 架 構 的 一 部  
分 ，該 架 構 為 神 救 恩 計 畫 的 實 現 提 供 確 據 ，同 時 強 調 恩 典  
的 賞 賜 。這 兩 個 因 素 在 六 章 6 4 〜 6 5 節 結 合 在 一 起 。甚 至連  
所 謂 之 耶 穌 的 門 徒 （六 6 0 〜 6 1 、6 6 ) 都 棄 祂 而 去 ：他們的  
信 心 是 沒 有 從 父 聽 見 並 學 習 的 信 心 （六 4 5 ) 。正 如 在 六 章  
4 4 〜 4 5 節 ，耶 穌 訴 諸 於 神 的 作 為 的 必 要 性 （六 6 5 ) ，來回 

答 不 信 的 問 題 。「相 信 基 督 不 單 是 困 難 的 ，離 了 神 ，那 根本  
就 是 不 可 能 的 （參 ：可 十 2 7 ) 。到 耶 穌 這 裡 來 ，不是 人 的 自  

由 抉 擇 的 問 題 。」53但 是 ，除 了 解 決 不 信 的 難 題 之 外 ，這 
個 答 覆 強 調 若 不 是 父 所 賜 的 就 沒 有 人 能 到 耶 穌 這 裡 來 ，從

52 參 W. Eborow icz, 1 L'exegese augustinienne de Jean VI, 44，， Studia 

Evangelica, Vol. v i (1973)，pp. 95-9; G. Berkouwer, Divine Election 

(Grand Rapids, 1960), p. 47 °

33 Barrett, p. 252 ; 參 M orris , p. 3 8 7 。亦參馬太福音【f----章 2 7 節那

個 所 謂 的 「約翰語錄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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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對 聖 靈 賜 生 命 的 能 力 產 生 迴 響 （六 6 3 ) 。這就有效地杜絕  

/ 人 的 沾 沾 自 喜 。

3 . 冡神教導

約 翰 福 音 六 章 4 5 節 提 及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四 章 1 3 節 （或 

者耶三十一  3 4 ) ，往 往 被 人 理 解 為 ：所 有 的 人 都必蒙神的教  

導 ，毫 無 例 外 ，所 以 前 一 節 的 「吸 引 」也 必 然 延 伸 到 每 一  

個 人 ；這 樣 的 見 解 真 是 令 人 驚 訝 。六 章 4 5 節是引用來解釋  

六 章 4 4 節 的 「吸 引 」的 性 質 。「所 有 」（《和 合 》作 「都 」） 

的 意 思 並 不 是 「所 有 的 人 ，毫 無 例 外 」，而 是 「神的所有子  

民 」（參 ：- 1̂ 一  5 2 ) ，所 有 被 賜 給 子 （六 3 7 、3 9 ) 、被父吸  

引 的 人 （六 4 4 、6 5 ) 。這 是 所 有 的 信 徒 享 有 的 特 殊 教 訓 （參 ： 

約壹二  2 7 ) ，但 只 有 信 徒 才 能 享 有 。像神蹟和見證這類外在  

的 證 據 還 不 夠 。若 不 是 父 所 吸 引 的 ，就 沒 有 人 能 到 耶 穌 這  

裡 來 ，正 如 眾 先 知 自 己 所 說 的 ：在 這 裡 必 有 從 神 而 來 的 「教 

訓 」。因 此 ，每 一個 受 教 導 的 人 一 定 就 等 於 每 一 個 聽 見 父 並  

從 祂 學 習 的 人 ：這 些 人 都 到 耶 穌 這 裡 來 。

4 . 賜給耶穌

正 如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的 ，一 些 人 是 父 所 賜 給 子 的 ，這個 

觀 念 最 初 是 在 六 章 3 7 、3 9 、6 5 節 清 楚 宣 告 的 。相同的思想  

再 次 出 現 在 十 章 2 9 節 （？），十 七 章 2 、6 、9 、2 4 節 ，十 

八 章 9 節 。十 章 2 9 節 與 十 八 章 9 節 最 好 在 下 文 再 來 考 慮 ； 

除 了 這 兩 處 之 外 ，全 都 集 中 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七 章 。

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七 章 ，「賜 」（didonai) 這個動詞至少出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現 1 7次 。在 其 中 的 十 三 處 當 中 ，都 是 以 父 為 主 詞 的 。祂所 

賜 給 子 的 ，有 人 （十 七 '  6 、、2 4 ) 、萬 有 （十 七 ）、話 語 （十 

七 8 ) 、神 的 名 （十 七 11〜 12 ) 、與 榮 耀 （十 七 2 2 、2 4 ) 。在 

其 他 四 處 經 文 中 ，是 以 耶 穌 為 主 詞 。祂 賜 給 人 永 生 （十七 

2 ) 、話 語 或 道 （十 七 8 、14 ) 、與 榮 耀 （十 七 2 2 ) 。

在 十 七 章 1 簏 ，h in a 肯 定 是 表 目 的 的 ；但 即 使 是 這 樣 ， 

還 是 有 兩 種 可 能 的 意 義 ：（1 ) 這 個 可 能 與 十 七 章 1 節 

的 hina對 等 。若 是 這 樣 ，十 七 章 2 節開頭的子句就 是附 帶  

的 說 明 。將 永 生 賜 給 父 所 賜 給 子 的 人 ，是 子 得 榮 耀 的 部 分  

目 的 。（2 ) 另 一 個 可 能 是 ，十 七 章 2 節 的 並 不 是 與 十  

七 章 1 節 的 hina對 等 的 ，也 不 是 依 附 於 doxason (「榮 

耀 」，十 七 1 ) ，而 是 依 附 於 ( 「你 曾 賜 給 」，十 七 2 ) 。 

若 是 這 樣 ，將 永 生 賜 給 父 所 賜 給 子 的 那 些 人 ，就 是 管 理 「凡 

有 血 氣 的 」這 個 永 恆 權 柄 的 目 的 。布 朗 認 為 兩 種 意 義 都 是  

真 實 的 。5 4 但 是 ，無 論 是 兩 者 當 中 的 哪 一 個 ，父將某些人  

賜 給 子 ，顯 然 是 在 他 們 接 受 永 生 之 前 ，並 且 支 配 了 子 的 使  

命 的 目 的 》根 本 沒 有 辦 法 逃 避 隱 含 的 揀 選 觀 念 。

十 七 章 6〜 9 節 也 是 如 此 。神從世人當 中 賜給 耶 穌 的 那  

些 人 ，耶 稣 已 經 將 神 的 名 啟 示 給 他 們 （參 ：十 七 2 6 ) ，就是 

那 些 （已 經 ）是 屬 於 神 的 人 。所 以 ，耶 穌 將 他 們 與 世 人 分  

別 開 來 ，為 他 們 禱 告 （十 七 9 )  〃 因 他 們 本 是 你 的 」（十七 

9 ) ，這 幾 個 字 只 是 「他 們 本 是 你 的 」（十 七 6 ) 的 延 伸 。因 

此 ，強 而 有 力 地 證 實 了 神 的 揀 選 是 居 先 的 。也可以從 接 受

Brown, p. 7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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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順 服 神 的 話 來 形 容 這 些 人 （十 七 7〜 8 ) ，這 一 點 並 沒 有 緩  

和 那 揀 選 的 絕 對 性 。我 們 倒 不 如 說 ，除 了 從 神 先 前 的 擁 有  
與 賜 給 的 角 度 之 外 ，也 可 以 從 現 象 學 的 角 度 來 形 容 他 們 》55 

基 督 的 禱 告 不 是 只 有 為 了 信 徒 ’ 也 為 了 那 些 將 要 藉 著  
他 們 的 見 證 成 為 信 徒 的 人 （十 七 20〜2 1 ) 。這 些 人 將 來 也 要  

相 信 耶 穌 。這 裡 帶 著 一 個 無 法 避 免 的 確 定 語 調 ：耶 穌 在 為  
一 些 還 沒 有 顯 明 是 選 民 的 選 民 來 禱 告 （參 ：徒 十 八 10) 。所 
有 的 信 徒 ，現 在 的 信 徒 和 將 來 的 信 徒 ，就 構 成 了 父 所 賜 給  
耶 穌 的 那 些 人 （十 七 2 4 ) ，而 且 將 會 看 見 耶 穌 的 榮 耀 。然 而 ， 
儘 管 有 這 個 特 殊 神 寵 論 （p a r t i c u l a r i s m ) 的 味 道 ，耶 稣 還 是  

為 信 徒 的 合 - 禱 告 ，這 合 一 的 0 標 是 要 叫 「世 人 」可 以 相  
信 並 認 識 （十 七 2 1 、23 ; 參 ：十 三 3 5 ，十 四 30〜 31 ) 。56這

55 但 參 Lindars，p. 521，他 說 ：「這裡沒有死板的預定教義’ 雖然閃 
族把整體視為都包含在起初裡面的趨勢給人這個教義的印象》」 
但問題就在這裡了 ：如果整體確實都包■含在起初裡面，就很難避 
免預定的含意丫。

56 J. C. Earwaker, ‘John xvii21’，Ex. T. Vol. lxxv (1963-4)，pp. 316f. 
反對這個觀點，認為十七章21節 的 所 有 h in a子句都足對等的。 
這不單使得這篇禱告變成極其支離破碎’ 而且從•個事實看來也 
不 可 能 ，即主要子句（十 七 20) 明確地說耶穌為他們禱告的這些
人是將來的倍徒。參 Bul tmann與 Morris >在所論之處。E. A. 
Abbott >前 引 害 - §§2511，2524-6, 2528試丨碧丨保留+定過去式假設 
語 氣 與 現 在 式 假 設 語 氣 在 hina子 句 裡 面 的 區 別 。所 以 ，在 
§2554，他 將 十 七章 2 1 d 節 C 叫世人可以在信仰上長人」）與十 
七 章 23c節的平行子句G 叫世人nj■以開始知道」）相 對 比 。如果 
亞 伯 特 （A bbo t t )是正確的，十 七 章 21d 節就暗示世人已經相俗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並 不 是 「明 顯 的 普 救 論 」的 一 個 例 子 ，57 因 為 在 約 翰 的 忍  
想 中 ，「世 人 」一 旦 相 信 ，就 不 再 是 「世 人 」了 。倒 不 如 説 ， 
它 反 映 出 神藉著信徒拯 救 世 人 的 立 場 ，就 好 像 諸 如 … 章 29 
節 ，三 章 1 6 節 與 十 二 章 3 2 節 等 經 文 反 映 出 他 們 成 為 （照 

著 與 末 世 有 關 的 充 分 意 義 的 ）信徒之 前 的 立 場 一 樣 。換個 
方 式 說 ，十 七 章 20〜2 1 、2 3 節 告 訴 我 們神揀 選 的 計 畫 是 如  

何 成 就 的 ，即 藉 著 信 主 之 群 體 的 見 證 與 愛 》所 以 ，在 最 後  
兩 節 （十 七 25〜 2 6 ) ，雖 然 世 人 不 曾 認 識 父 ，耶 穌 卻 認 識 ； 

現 在 ，屬 祂 自 己 的 人 也 認 識 ，因 為 耶 穌 已 經 將 父 的 名 啟 示  
給 他 們 了 。耶 穌 繼 續 將 父 啟 示 給 他 們 （十 七 2 6 ) ，將 會 把 他  
們 連 結 在 愛 中 （所 以 也 暗 示 連 結 在 見 證 中 ），那 也 是 耶 穌 所  
禱 告 的 。

藉 著 對 約 翰 福 音 十 七 章 作 這 最 後 的 說 明 ，我 們 務 必 要  
留 意 ’ 這 樣 極 力 強 調 救 恩 上 的 預 定 ，其 上 下 文 （1) 強調耶  
穌 與 祂 的 父 之 間 特 殊 的 關 係 （首 先 ，因 為 約 翰 福 音 十 七 章  
的 形 式 乃 是 禱 告 ；第 二 ，因 為 開 頭 那 個 關 鍵 性 的 祈 求 是 叫  
耶 穌 可 以 得 著 榮 耀 ，就 是 祂 一 度 擁 有 的 榮 耀 ；第 三 ，因為  
- - 再 提 及 耶 穌 成 就 了 父 的 旨 意 ），所 以 我 們 可 以 預 期 所 強 調  
的 乃 是 神 在 救 恩 中 的 觀 點 ；（2) 特 別 著 重 在 鼓 勵 信 徒 （參 ： 
十 六 3 1 起 ）。

r ’ 耶穌的禱告是希望這信仰能夠繼續並深化。那就與諸如十六 
章 3 3 節 ，十 七 章 9 、2 5 節等相矛盾 / 。但 是 ，這個兩難的局面 
是 假 的 。亞伯特似乎以為十七章2 3 c 節 的 炉 是 不 定 過 去  
式 ，但其實不是，也沒有重要的文本證據支持gnd。

但參 Barrett, p. 42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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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屬於耶穌

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那 拽 被 賜 給 耶 穌 的 人 是 特 別 屬 於 祂  
的 。十 七 章 9 〜 1 0 節 為 我 們 作 了 這 樣 的 連 結 ：父 所 賜 給 耶  

穌 的 人 是 屬 於 神 的 ，凡 屬 於 耶 穌 的 都 是 屬 於 神 的 ，反之 亦  
然 。在 理 論 上 ，可 以 用 屬 於 耶 穌 來 形 容 信 徒 相 信 以 後 的 地  
位 。然 而 ，就 如 被 賜 給 耶 穌 的 觀 念 … 樣 ，約 翰 比 較 常 講 到  
之 前 就 屬 於 耶 穌 ，那 是 毫 不 含 糊 地 具 有 預 定 的 含 意 。第四 
卷 福 音 書 中 有 幾 處 經 文 表 達 了 這 個 觀 念 ，但 沒 有 一 處 比 約  
翰 福 音 第 十 章 更 為 強 而 有 力 》

約 翰 福 音 中 沒 有 I - 章 經 文 （或 許 第 六 章 除 外 ）成 為 如  
此 廣 泛 爭 辯 的 主 題 。很 遺 憾 地 ，我 必 須 克 服 在 此 討 論 二 手  
資 料 的 試 探 。為 f 確 立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的 神 學 ，沒 有 足 夠 的  
理 由 不 把 十 草 1 節 起 這 個 延 伸 的 隱 喻 當 作 混 合 性 的 隱 喻 來  
接 受 ，並 且 在 現 有 的 這 一 章 經 文 內 來 研 究 它 。

常 常 有 人 堅 稱 約 翰 福 音 十 章 這 幅 動 人 的 畫 面 描 繪 了 幾  
群 羊 ，而 十 章 2 節 不 帶 冠 詞 的 poim in  G 牧 人 」）是 指 許 多  

牧 人 當 中 的 一 個 ：他 們 說 這 裡 還 沒 有 引 入 耶 穌 就 是 那 牧 人  
的 觀 念 。然 而 ，poim Sn不 帶 冠 詞 ，本 身 並 不 證 明 甚 麼 。在 

這 一 章 裡 面 ，耶 穌 是 唯 一 的 牧 人 ，所 有 提 及 的 羊 都 是 祂 的  
羊 。祂 按 名 召 喚 他 們 ，他 們 也 冋 應 祂 的 聲 音 （十 3 ) ，這是 

比 喻 內 容 的 一 部 分 ；但 是 我 們 不 應 該 想 像 有 分 開 的 羊 ，而 
把 修 辭 性 的 譬 喻 （十 6 ) 弄 得 完 全 一 致 。倒 不 如 說 分 別 是 在  
於 「羊 圈 」（aul吞) 與 「羊 群 」{ po im nS )之 間 。前 者 可 能 是  

猶 太 教 ；後 者 則 是 由 耶 穌 的 羊 組 成 的 ，這 些 羊 來 自 「羊 圈 」 
內 外 （十 16) 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在 第 3〜 4 節 ，稱 羊 為 ta id ia，「他 自 己 的 」，牧人自己  

的 羊 （相 對 於 十 1 2 ) 。在 導 言 中 ，當 耶 穌 到 ta idia  (「祂自 

己 的 家 」’ r s v )  ’ hoi id ioi (「自 己 的 人 」）卻 不 接 待 祂 。在 

那 裡 （一 11 ) ，to id ia 是 指 祂 所 創 造 的 世 界 （或者可能性較  

低 的 ，祂 自 己 的 國 家 ）：簡 言 之 ，祂 來 到 自 己 的 「家 」（參 ： 

十 九 2 7 ) 。但 祂 自 己 的 人 （若 不 是 祂 所 創 造 的 人 ，就是祂的  

同 胞 ）卻 不 接 受 祂 》但 這 並 不 表 示 祂 沒 有 一 群 人 是 特 別 屬  

於 祂 的 ，因 為 祂 自 己 的 羊 確 實 聽 祂 的 聲 音 。這 些 羊 絕 不 （強 

調 的 ou mS、跟 從 其 他 任 何 人 （十 15 ) 。「那 些真是基督所  

揀 選 的 羊 ，絕 不 受 第 1 節 那 些 冒 牌 貨 欺 騙 。 」 58

在 接 下 來 的 解 釋 中 ，將 耶 穌 和 羊 相 對 於 盜 賊 、雇 工 、 
與 狼 ，留 意 到 這 一 點 很 要 緊 。耶 穌 自 己 就 是 門 （十 7 ) 。在 
這 個 混 合 的 隱 喻 中 ，約 翰 也 可 以 說 耶 穌 是 從 門 進 入 的 牧 人  
( 十 2 ) 。但 是 ，其 他 的 人 都 必 須 經 過 祂 而 進 入 ，並 且 將 會  

得 救 （十 9 ) 。另 一 種 情 形 不 是 留 在 外 面 ，而 是 企 圖 像 賊 一  
樣 進 入 （十 1 、10) ，目 的 是 要 偷 竊 、殺 害 、與 毀 壞 。另一 
種 情 形 也 不 是 成 為 另 一 個 牧 人 ，因 為 所 有 在 耶 穌 之 前 59來 
的 都 是 賊 和 強 盜 （十 8 ) ，或 者 頂 多 是 膽 小 的 雇 工 （十 11〜 
13) 〃 凡 在 我 以 先 來 的 」，這 幾 個 字 無 論 是 具 體 指 稱 甚 麼 ，

Barrett, p. 3 0 6 。

59 很難以決定pro emou ( 「在我以先」）是否原典。屯45(vid> 75 K " E F 

G M  S U 「A 28 8 9 2 ，大部分小寫抄本，以及古拉了文、古敘利 
亞 文 、古科普替文譯本的抄本都省略它們；但包含它們的u丨能性 
似乎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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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果 都 是 把 所 有 冒 牌 的 屬 靈 領 袖 眨 為 一 文 不 值 。所 以 ，其 
間 的 對 比 是 徹 底 的 。一 個 人 若 不 是 屬 於 基 督 和 祂 的 羊 ，就 
是 與 盜 賊 、狼 、及 雇 工 混 在 一 起 ，是 被 拒 絕 的 一 個 羊 圈 。 
唯 一 值 得 羨 慕 的 就 是 屬 於 耶 穌 的 羊 群 。

在 第 與 5 節 ，耶 穌 已 經 詳 細 說 明 ，羊 對 他 們 牧 人 的 聲  

音 特 別 敏 銳 有 人 可 能 認 為 ：他 們 是 以 某 種 方 式 「成 為 」祂 
的 羊 之 後 才 獲 得 這 個 敏 銳 感 的 。然 而 ’ 14 〜 1 6 節 + 利 於 這  
樣 的 解 釋 ，2 6 節 則 從 正 面 排 除 了 它 。耶 穌 有 別 的 羊 ，是 +  

屬 於 這 個 （猶 太 人 的 ？ ）羊 圈 的 ，耶 穌 也 必 須 將 他 們 領 來  
( 十 1 6 ) 。牠 們 還 沒 有 被 領 到 祂 的 這 一 個 羊 群 ，但 是 ，因為 

他 們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已 經 是 祂 的 羊 了 ，他 們 將 會 聽 祂 的 聲  
音 （參 ：徒 十 八 1 0 ) 。第 2 6 節 更 為 清 楚 。耶 穌 並 沒 有 說 反  

對 祂 的 人 是 因 為 不 信 而 不 在 祂 的 羊 群 中 ，而 是 說 他 們 因 為  
+ 信 而 不 屬 於 祂 的 羊 。沒 有 夠 多 的 證 據 可 以 在 那 些 不 是 已  
經 屬 於 基 督 的 羊 （十 2 6 ) 、屬 於 神 （八 47 ) 、屬 於 真 理 （十 
八 3 7 ) 的 人 身 上 產 生 信 心 。

說 實 在 的 ，這整個寓言  

的 ：牧 人 一 旦 出 現 ’他 

甚 至 在 那 個 時 刻 之 前 ， 

穌 認 得 他 們 ，因為父已  

的 門 徒 了 ，他們也認得  

來 作 他 們 的 牧 人 了 。 6H

( 照 錄 原 文 ）大致是這樣  

的 羊 立 刻 就 認 得 他 ，因為 

他 們 就 已 經 屬 於 他 了 。耶 

經 將 他 們 賜 給 祂 ，成為祂  

耶 穌 ，因為父已經差遣 祂

A. Vanhoye, 'N otre  fo i, oeuvre div ine, d ’ apres le quatrie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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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指 的 與 其 說 是 一 個 清 楚 宣 布 的 棄 絕 教 義 ，不 如 說 是  
在 屬 於 羊 群 的 事 上 毫 不 含 糊 地 拒 絕 了 人 的 自 滿 自 足 。十章  
2 7 節 證 實 了 這 一 點 。我 們 以 為 那 裡 會 說 J 他 們 也 認 識 我 」， 

卻 見 到 ：「我 也 認 識 他 們 」。基 督 認 得 羊 ，祂 承 認 他 們 是 祂  
的 羊 ，這 才 是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。在 這 個 文 脈 內 ，讀 到 牧 人 為  
祂 的 羊 捨 命 （十 15 ; 參 ：̂ ^一  50〜 52 ) ’ 賜 他 們 永 生 （十

2 8 ) ，也 就 絲 毫 不 足 為 奇 了  ：這 已 經 不 再 是 論 及 「世 人 」了 。

另 外 還 有 一 處 經 文 ，清 楚 標 示 出 耶 穌 這 樣 特 別 愛 屬 祂  
自 己 的 人 。約 翰 福 音 十 三 章 1 節 位 於 這 卷 福 音 書 第 二 個 大  
段 落 的 開 頭 ，這 整 個 段 落 對 於 真 門 徒 的 關 注 ，遠 超 過 對 於  
世 人 的 關 注 。一 些 學 者 認 為 「逾 越 節 以 前 」（十 三 1 ) 這個 
時 間 片 語 不 是 指 整 個 句 子 ，而 是 指 eidds，「當 （耶 穌 ）知 

道 」（即 耶 穌 在 逾 越 節 前 知 道 ）；他 們 說 ：因 為 標 明 耶 穌 的  
愛 的 時 間 是 不 合 理 的 。但 是 ，在 文 法 上 ，這 個 片 語 應 該 是  
與 主 要 動 詞 連 用 的 。它 絕 非 標 明 耶 穌 的 愛 的 時 間 ，而是指  
向 愛 的 一 個 具 體 行 動 ，即 耶 穌 的 死 （包 括 象 徵 祂 的 死 的 洗  
腳 ）。這 個 特 殊 的 愛 ，61「到 底 」的 ( 十 三 1 ) ，62是 保 留 給

evang ile ', Nouvelle Revue Theo/ogique, Vol. lx x x v i ( 1964), p. 3 4 3 。 

亦參 E. K. Lee, The Religious Thought o f St. John (London, 1950)， 

pp. 169f. 。
61 參 C. Spicq, ‘ La charite est amour m an ifeste，，Revue Bihlique^ Vol. 

lxv  (1958), pp. 360-62; BDF  §207(3); A. M. Hunter, According to 

Jo hn，前引書，pp. 87f.; M orris , pp. 6 12f.。

62 這 個 詞 語 可 以 意 指 ：（1 ) 到 死 ：留 意 十 九 章 3 0 節的M 源動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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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屬 自 己 的 人 」的 。63

6. 蒙耶穌揀選

有 四 處 經 文 強 調 耶 穌 揀 選 門 徒 這 個 事 實 。在 頭 一 處 （六 
7 0 ) ，耶 穌 縱 使 沒 有 真 正 駁 斥 彼 得 信 心 滿 滿 的 斷 言 （六 6 9 ) ， 

也 藉 著 祂 的 修 辭 問 句 修 正 了 它 。作 選 擇 的 是 祂 ，而 不 是 他  
們 。所 以 ，耶 穌 的 回 答 是 用 來 壓 制 過 度 的 自 信 的 。猶 大 應  
該 也 包 括 在 耶 穌 所 揀 選 的 十 二 個 人 裡 面 ，這 一 點 表 明 了  ：（1) 

耶 穌 挑 選 人 未 必 是 為 了 叫 他 們 得 救 的 ：它 可 能 是 為 了 別 的  
目 的 ，就 像 神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挑 選 「其 他 的 僕 人 」一 樣 ；（2) 耶 

穌 已 經 向 祂 的 門 徒 （本 福 音 書 的 作 者 向 他 的 讀 者 ）保 證 ： 
即 將 面 臨 的 出 賣 ，絕 非 在 神 的 計 畫 之 外 的 ，而 是 在 祂 自 己  
的 控 制 之 下 計 畫 並 執 行 的 。

第 二 處 （十 三 1 8 ) 也 類 似 ，是 要 指 出 納 入 加 略 人 猶 大  

並 不 是 神 的 失 誤 。

tetelestai ( 「成了」）。Brown, p. 5 5 5 引我們注意到《七十士譯本》 

的申命記三H^ — 章 2 4 節 》( 2 ) 到極致：參 N E B 。（3) 到生命的最 

後一刻：參 Barrett, p. 3 6 5 。無論如何，在十三章 1 節 「堆棚分 

詞子句對於約翰福音而言是不尋常的，產生最莊重的影響」 

( Lindars, p. 448 ) °

63 這個微妙的進路大大勝過 M . Latte, Einheit im Wort (M un ich , 

1 9 7 5 )的研究，後者企圖將所有提及愛的經文強迫納入一個模子 

裡 面 。他 說 ：在約翰福音裡面，愛沒有心理或神秘的因素，只是 

指存在於這個字的和諧中，所以只能指信徒與他們的主。毋庸贅 

言 ，他這個觀點會在約翰福音三章1 6節 ’十 章 17〜 1 8節 ，十二 

章 1 節 ，十五章丨3 節遇見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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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而 ，第 三 處 （十 五 1 6 ) 有 更 廣 泛 的 弦 外 之 音 。子句 
ouch hymeis me exelexasthe否 定 丫 「你 們 」：「不 是 你 們 揀

選 了 我 ，是 我 揀 選 了 你 們 」等 等 。這 證 實 了 前 幾 節 經 文 裡  
面 「朋 友 」關 係 的 性 質 （十 五 14〜 1 5 ; 上 文 討 論 過 個 關 係 ）， 

是 以 耶 穌 居 首 位 ，而 門 徒 們 必 須 向 祂 負 責 任 。門 徒 甚 至 不  
能 順 理 成 章 地 誇 口 說 ：他 們 是 信 徒 ，是 因 為 他 們 跟 別 人 +  

一 樣 ，他 們 作 了 明 智 而 正 確 的 抉 擇 。相 反 地 ，是 耶 穌 揀 選  
了 他 們 。因 此 ，功 德 神 學 受 到 了 猛 烈 的 攻 擊 。另 一 方 面 ， 
耶 穌 揀 選 他 們 ’ 並 不 表 示 門 徒 這 一 面 的 立 場 好 像 機 器 人 一  
樣 ，而 是 加 增 了 他 們 的 責 任 —— 結 出 持 久 的 果 子 （十 五 16) 、 
禱 告 （十 五 1 6 b ) 、彼 此 相 愛 （十 五 1 7 ) 的 責 任 。

最 後 一 處 明 確 提 到 揀 選 的 經 文 （十 五 19) 是 用 來 說 明  
真 信 徒 不 再 「屬 於 世 界 」的 理 由 。就 著 這 些 信 徒 而 言 ，耶 
穌 揀 選 的 結 果 絕 非 沒 摻 雜 的 福 分 ，而 是 受 到 世 界 的 逼 迪 ， 
他 們 就 是 從 這 世 界 被 揀 選 出 來 的 。所 以 ，在 這 處 經 文 中 ， 
揀 選 是 用 來 鼓 勵 門 徒 勇 敢 忍 受 猛 烈 的 反 對 ，因 為 揀 選 他 們  
的 那 一 位 自 己 也 走 過 這 一 條 路 （十 五 20〜 2 1 ) 。

7. 結論性的說明

耶 穌 從 這 「世 界 」揀 選 一 些 人 （十 五 19 ) ，以 及 父 從 這  
^ 世 界 」將 這 些 人 賜 給 子 （十 七 6 ) ，兩 者 如 何 整 合 ，不是  

十 分 清 楚 ；但 無 論 如 何 ，救 恩 論 方 面 的 預 定 是 不 能 打 折 扪  
的 》而 且 ，一 再 強 調 真 門 徒 曾 經 是 屬 於 「世 界 」的 這 個 事  
實 ，這 一 點 對 於 談 及 真 正 相 信 之 前 就 屬 於 神 的 經 文 有 重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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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不 是 那 些 如 此 屬 於 神 的 人 的 本 質 。在 他 們 還 沒 有 以 順 服  
的 行 動 而 成 為 基 督 的 羊 之 前 ，他 們 在 救 恩 的 計 畫 中 就 已 經  
是 祂 的 羊 了 。

那 麼 ，如 此 強 烈 地 著 重 預 定 ，如 何 能 與 所 有 談 及 人 的  
相 信 與 人 的 順 服 的 經 文 相 調 和 呢 ？最 後 的 說 明 莫 過 於 范 禾  
伊 （A.  V a n h o y e ) 所 提 出 的 。他 說 證 據 使 我 們 能 以 看 見

當 神 在 我 們 身 上 動 了 祂 的 〔使 我 們 相 信 〕的工作 

時 ，祂 這 麼 做 並 不 是 在 我 們 之 外 ，而 是 藉 著 我 們 。

祂 肯 定 不 是 如 猶 太 人 所 以 為 的 ，只把它交給我們  

去 完 成 。那 就 是 要 求 我 們 去 作 不 可 能 的 事 了 。但 

是 ’ 祂 將 之 賜 給 我 們 去 完 成 時 ，也同時將完成它  

所 需 的 資 源 賜 給 了 我 們 〔Mais nous la donnant a 

realiser, i l nous donne en meme temps de la 

real iser〕，條件自然是我們不能聲稱自己是自給自  

足 的 。 64

蒙 神 保 守 ，並且堅忍

我 們 已 經 說 過 ，在 約 翰 福 音 六 章 37〜 4 0 節 ，從 耶 穌 保  
守 父 所 賜 給 祂 的 人 這 個 角 度 ，說 明 了 耶 穌 使 命 的 目 的 。這 
是 否 表 示 那 些 「被 賜 給 」祂 的 人 就 不 會 失 落 呢 ？

無 論 耶 穌 保 守 的 大 能 是 甚 麼 意 思 ，顯 然 人 並 不 是 甚 麼  
都 不 作 就 可 以 繼 續 作 門 徒 的 。那 些 已 經 跨 出 信 仰 第 一 步 的

64 如上文，註腳 6 0 ，p. 3 5 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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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很 快 就 要 被 拒 絕 了 ，耶 穌 吩 咐 他 們 要 繼 續 相 信 ，遵守  
祂 的 教 訓 （八 3 1 、51 ; 參 ：五 3 8 ) 。如 此 ’ 他 們 才 能 知 道  
真 理 叫 人 得 以 自 由 （八 3 2 ) 。在 其 他 地 方 ，耶 穌 勸 勉 人 要 「行 
在 光 中 」（十二  35〜 3 6 ) ，而 且 這 個 勸 勉 特 別 迫 切 ，因為光  
並 不 是 永 遠 與 他 們 同 在 。這 個 警 告 主 要 可 能 是 指 耶 穌 在 祂  
的 死 / 得 高 舉 時 的 離 去 說 的 ，但 給 約 翰 福 音 讀 者 的 弦 外 之  
音 則 是 ：在 達 到 穩 固 的 信 心 一 事 上 ，一 般 都 得 面 臨 因 循 的  
危 險 （跟 希 伯 來 書 二 章 7 節 起 + 無 相 像 之 處 ）。

在 這 些 經 文 的 每 一 處 ，並 不 是 十 分 清 楚 耶 穌 是 否 指 著  
蒙 揀 選 的 人 說 的 ，也 就 是 祂 所 揀 選 的 人 ，父 所 賜 給 祂 的 人 。 
然 而 ，在 十 六 章 1 節 可 就 沒 有 那 麼 容 易 逃 避 了 。在 那 裡 ， 
耶 穌 向 Ĥ  — 個 門 徒 （當 然 是 屬 於 蒙 揀 選 之 列 的 囉 ！）保 證 ： 
祂 所 已 經 告 訴 他 們 的 ，都 是 特 別 計 畫 好 要 防 止 他 們 失 落  
的 。所 設 想 的 失 誤 可 以 理 解 為 暫 時 性 的 ，但 必 然 是 個 真 實  
的 危 險 ，不 然 就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警 告 了 》然 而 ，在 下 結 論 說  
這 樣 的 失 落 確 實 有 可 能 之 前 ，我 們 務 必 要 認 識 到 ：發 出 這  
個 警 告 ，並 不 是 要 滋 生 人 對 於 悲 觀 的 、理 論 上 的 可 能 性 的  
猜 疑 ，而 是 為 了 防 止 這 些 可 能 性 的 發 生 （參 ：十 六 1〜 4 ) 。

那 麼 ，約 翰 福 音 •彳-五 章 乂 如 何 呢 ？那 裡 最 強 調 必 須 堅  
忍 ，「住 在 葡 萄 樹 上 」。耶 穌 是 真 葡 萄 樹 ，祂 的 父 是 栽 培 的  
人 。門 徒 則 是 枝 子 。不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就 被 除 去 ；結 果 子 的  
枝 子 就 修 剪 乾 淨 。所 用 的 雙 關 語 （airei u kathairei 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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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栽 培 葡 萄 樹 的 用 語 ，65使 用 它 乃 是 表 明 ：真 正 關 注 的  
是 人 和 潔 淨 ，而 不 是 葡 萄 樹 和 酒 。問 題 是 ：真 正 的 枝 子 會  
被 剪 除 嗎 ？莫 理 斯 作 了 否 定 的 回 答 ：̂ 我 們 不 應 該 認 為 這 證  
明 真 信 徒 會 失 落 。它 是 栽 培 葡 萄 的 畫 面 的 一 部 分 ，若 沒 有  
這 一 幕 就 無 法 表 達 其 重 點 。著 重 點 在 於 結 果 子 。修 剪 是 為  
了 確 保 結 果 子 。」66

明 智 之 舉 是 避 免 找 出 隱 喻 的 所 有 對 應 解 釋 ；但 是 ，強 
調 「住 在 葡 萄 樹 上 ，免 得 … … 」，或 許 還 有 十 五 章 1 6 節的 
警 告 ( 參 ••二- 36 - 五 2 9 ) ，使 得 莫 理 斯 的 否 定 冋 答 變 成 不  

是 那 麼 肯 定 了 。
有 幾 點 是 清 楚 的 。首 先 ，無 論 如 何 解 釋 十 五 章 4 節 ， 

住 在 基 督 裡 （= 耶 穌 的 話 住 在 信 徒 裡 ，十 五 7 ；= 住 在 耶 穌  
的 愛 裡 ，十 五 9〜 1 0 ) 的 責 任 ，67都 是 直 截 了 當 地 放 在 信 徒

65 參 M o rris，pp. 669 f.，註腳 10 列舉的文獻。R. Borig , Der wahre 

Weinstock (M unchen, 1 9 6 7 )說 ：katharos 並不表示免於犯罪，而 

是指免於一切攔阻結果子的事物。然 而 ，在約翰福音的思想脈絡 

中 ，兩者並無區別。參 ：這個字在約翰福音中僅有的另外…次用 

法 ，在十二章 10〜 11節 。

66 M orris , pp. 669 °

6 7 這個簡單的解釋免除了牽強附會解經的危險。後者認為耶穌的愛

是信徒的動力，或把十五章 9 節 的 kathds理解為表原因的（BDF  

§453(2); Brown, p. 663 ) 。Barrett, p. 397 認為十四章 1 5 、21 節是 

平行的，與這節經文（十 五 10) — 起考慮，表 明 「愛與順服是相

互依存的。愛是從順服中產生，順服也是從愛中產生」。但 是 ， 

兩者的關係並不是如此對稱的。約翰福音十四章 1 5 、2 1 節說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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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上 的 。第 二 ，儘 管 信 徒 肩 負 這 個 責 任 ，這 裡 卻 依 然 強 調  
門 徒 的 「潔 淨 」不 是 歸 因 於 他 們 住 在 葡 萄 樹 上 ，而 是 歸 因  
於 耶 穌 的 話 （十 五 3 ) 。68功 德 神 學 被 排 除 掉 了 （亦 參 ：十 
五 1 6 ) 。第 三 ，耶 穌 彷 彿 是 要 糾 正 枝 子 想 要 獨 立 的 殘 餘 慾  

望 ，堅 稱 結 果 子 是 只 有 當 枝 子 住 在 葡 萄 樹 上 時 才 有 可 能 的  
( 十 五 4 〜 5 ) 。第 四 ，結 果 子 的 枝 子 與 必 須 除 去 的 死 枝 子 相  

對 ：兩 者 是 完 全 對 立 的 。69因 此 ，有 理 由 主 張 這 是 指 真 枝  
子 相 對 於 假 枝 子 。我 們 可 以 認 為 只 有 前 者 才 代 表 真 信 徒 。

信徒對基督的愛，結果是順服祂；而 十 五 章 節 則 說 到 信 徒 對  

祂的順服，結果並未明說是對基督的愛，而是從基督而來的、恆 

久的 愛（參 ：十六 27 )。

68 參 Brow n, p. 6 5 8 的翻譯：「你們已經是潔淨的，這得謝謝我所已 

經對你們說過的話。」這是把帶直接受格的d ia 理解為它一般的 

意 思 ，Bernard，Vol. i i ,  p. 480 和其他許多人亦然。參 Schlatter, p. 

305 ’ 後者說耶穌的話宣告kheissen)門徒們是潔淨的。

69 參 Brown, p. 6 7 5 ，以及奧古斯丁經常被引述的話：“Aut vitis, aut 

ignis'' ( 「若不是葡萄樹，就是燃火」；/«•/〃 . 81.3 ) » 不同的觀點 ’ 

參 F. W. Grosheide, Het Heilig Evangelie Volgens Johannes 

(Am sterdam , 1950), Vol. i i,  p. 3 3 5 ，他的解釋不是將十五章2 節的 

en ( 「在我裡面」）與枝子連用，而是與果子連用。這樣一來 ’ 

意思就變成：除了這棵葡萄樹 ( = 基督）上的枝子以外’還有其 

他葡萄樹上的枝子，而這些枝子並不在基督裡結果子。若是那 

樣 ，住在基督裡的迫切性（十 五 4 ) 似乎就比較牽強 r 。i. h . 

M arshall, Kept by the Power o f God (M inneapo lis , 1975), p. 1 84 g忍 

為 ：既然被扔出去的枝子是曾在葡萄樹（= 基督）上 的 ’他們必 

然是真信徒》那可能對這個隱喻作過多的解釋了，因為在約翰福 

音這卷書中，作 個 「門徒」本身並不保證甚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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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有 這 些 信 徒 的 禱 告 是 有 果 效 的 （十 五 7 ) ，並 且 榮 耀 父 神  
( 十 五 8—— 無 論 依 循 哪 個 解 釋 ）。

儘 管 有 這 些 限 定 性 的 描 述 ，十 六 章 1 節 與 十 五 章 1 節 
起 ，這 兩 處 經 文 聽 起 來 像 是 針 對 真 實 的 可 能 危 險 提 出 的 警  
告 。但 是 ，在 我 們 試 圖 得 出 真 信 徒 有 可 能 失 落 的 結 論 之 前 ， 
最 好 是 瀏 覽 一 下 強 調 真 信 徒 如 何 蒙 保 守 的 經 文 。約 翰 福 音  
六 章 37〜4 0 節 已 經 討 論 過 了 。同 樣 重 要 的 是 十 七 章 1丨b 〜 
1 2 、14〜 1 5 節 ，區 別 了 耶 穌 保 守 父 所 賜 給 祂 的 那 些 人 的 動  

作 ，與 父 在 耶 穌 即 將 離 開 世 界 以 後 接 續 這 個 工 作 的 動 作 。 
耶 穌 明 確 祈 求 的 是 保 守 門 徒 脫 離 那 惡 者 （十 七 1 5 ) 。現 在 ， 
他 們 不 再 「屬 世 界 」，必 須 忍 受 世 界 的 仇 恨 與 猛 烈 的 攻 擊 （十 
七 1 4 ) 。但 是 ，保 守 他 們 的 最 終 H 的 是 「叫 他 們 合 而 為 一 」 
( 十 七 1 1 ) 。中 性 的 「一 」（h e n ) 字 的 意 思 ，與 其 說 門 徒 們  

不 是 以 個 別 的 成 員 、而 是 以 一 個 整 體 蒙 保 守 ，比 較 正 確 的  
說 法 是 ：他 們 是 個 別 地 蒙 保 守 （沒 有 一 個 失 落 ，十 七 1 2 ) ， 
目 的 是 整 體 的 合 一 》他 們 到 H 前 為 止 蒙 保 守 ，是 單 單 歸 功  
於 耶 穌 的 保 護 作 為 （十 七 12 ) 。

例 外 是 加 略 人 猶 大 ；但 約 翰 始 終 是 清 楚 說 明 ：猶 大 其  
實 根 本 就 不 是 例 外 （參 ：六 64〜 6 5 、7 0 ，十 三 1 8 ，以及此  
處 ）。耶 穌 不 單 知 道 即 將 發 生 的 事 ，而 且 掌 控 這 事 。同 樣 地 ， 
在 遭 逮 捕 的 那 一 幕 中 ，將 耶 穌 描 繪 為 應 驗 了 祂 的 話 ，就是  
父 所 賜 給 祂 的 人 一 個 也 不 失 落 （十 八 8〜 9 ) 。

還 有 另 外 一 處 經 文 ，毫 不 含 糊 地 斷 言 基 督 羊 群 的 安 全  
穩 妥 ，就 是 十 章 27〜 2 9 節 。沒 有 人 可 以 將 他 們 從 耶 穌 手 中  
奪 去 ，也 不 能 從 父 手 中 奪 去 （十 2 9 ) 。十 章 2 9 節 的 讀 法 之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多 是 出 了 名 的 ，如 果 我 們 從 中 採 用 了 「我 父 所 給 了 我 的 比  
一 切 都 大 」（《和 合 》小 字 ），仍 然 有 一 含 糊 不 清 之 處 ’ 即父  
所 賜 給 耶 穌 的 是 甚 麼 ；但 無 論 作 何 選 擇 ，基 督 的 羊 都 是 安  
全 穩 妥 的 。

那 麼 ，這 麼 溫 馨 的 保 證 ，與 這 種 可 能 背 道 的 警 告 之 間  
的 張 力 ，應 該 作 何 解 釋 呢 ？這 個 論 述 兩 邊 的 功 用 可 提 供 一  
條 線 索 。警 告 的 這 一 面 ，無 一 例 外 都 是 計 畫 來 鼓 勵 人 要 堅  
定 不 移 的 ；保 證 的 這 一 面 ，則 是 設 計 來 除 掉 懼 怕 、增 加 信  
心 ，並 且 除 掉 自 滿 自 足 的 所 有 姿 態 。所 以 ，這 個 模 式 聽 起  
來 非 常 像 是 約 翰 一 書 二 章 1 9 節 ；希 伯 來 書 三 章 1 4 節 ；馬 
太 福 音 二 十 四 章 1 3 節 ；歌 羅 西 書 一 章 21〜 2 3 節 ’ 和新約  

聖 經 其 他 地 方 明 確 提 及 的 。人 必 須 負 起 堅 忍 不 移 的 責 任 ； 
但 縱 使 他 們 如 此 作 了 ，仍 然 是 神 的 恩 典 托 住 他 們 ；同 時 ， 
如 果 他 們 失 落 了 ，就 證 明 他 們 最 初 根 本 就 不 是 真 門 徒 。從 
牧 者 的 角 度 看 來 ，約 翰 維 持 這 個 張 力 ，提 供 了 穩 定 的 平 衡 。

棄絕

必 須 提 出 的 問 題 是 ：在 不 悔 改 的 人 背 後 有 神 至 高 無 上  
的 主 權 ，在 蒙 揀 選 的 人 背 後 也 有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兩者  
是 否 完 全 相 同 呢 ？在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底 下 ，是 否 勻 稱 地  
處 理 揀 選 與 棄 絕 呢 ？約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3 7 節 起 回 答 了 這 些 問  
題 。

儘 管 耶 穌 行 了 許 多 神 蹟 人 們 還 是 不 相 信 （ouk 

心 /2) 祂 （十二  3 7 ) ，這 個 不 完 成 式 動 詞 是 意 味 深 遠 的 ： 

「他 們 可 能 偶 爾 顯 出 暫 時 相 信 的 證 據 ，但 那 不 是 叫 人 得 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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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信 心 。」™ 但 是 ，這 個 局 面 應 驗 了 以 賽 亞 的 話 。第一處  
引 句 （十二  3 8 ) 是 逐 字 引 用 《七 十 士 譯 本 》（賽 五 十 三 1 ) ’ 

談 到 不 信 的 事 實 〃 猶 太 人 的 不 信 不 是 一 個 問 題 ；那 是 明 確  
地 應 驗 了 預 言 （參 ：賽 五 十 二  19〜 25 ；耶 五 31〜 39 ；結十 
二 2 〜 1 6 ) 。」71不 信 的 理 由 則 由 第 二 處 引 句 說 明 （約十二  
4 0 ) ，那 似 乎 是 修 改 了 《馬 所 拉 文 本 》 的 以 賽 亞 書 六 章 10 

節 。在 《馬 所 拉 文 本 》 中 ，動 詞 都 是 命 令 語 氣 ：神 託 付 先  
知 去 叫 百 姓 的 心 剛 硬 ，作 為 他 們 先 前 罪 惡 的 懲 罰 。《七十士  
譯 本 》使 用 被 動 語 態 。約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29〜 3 0 節 顯 然 是 以  

神 為 主 動 叫 百 姓 的 心 剛 硬 的 》
學 者 們 作 了 不 同 的 努 力 ，要 避 免 最 明 顯 的 意 義 》在當  

代 的 作 家 中 ，柏 蘭 克 （J. B l a n k ) 與 派 恩 德 （J. Painter) 認 

為 叫 眾 人 瞎 了 眼 的 「他 」是 魔 鬼 ，這 世 界 的 神 （參 ：林後  
四 4 ) ，有 別 於 那 位 醫 治 的 「我 」。72另 一 些 人 則 不 具 說 服 力  
地 主 張 「 他 們 不 能 」（十二  3 9 ) 應 該 緩 和 為 「他 們 不 願 」。 
73還 有 人 想 要 把 「免 得 」i hina mS ■’ 十二  4 0 ) 解 釋 為 表 原  

因 的 （「因 為 他 們 沒 有 看 見 」），卻 也 徒 勞 無 功 。74布 朗 試 圖

70 Morris, p. 603。
71 Hoskyns, p. 4 2 8 。

72 Krisis (Freiburg, 1964), pp. 304f.; “ Eschato logical F a ith ” ，前引文， 

p p .4 6 f .。從第H 人稱改變為第一人稱，可能是因為本福音書的作 

者補充說明以賽亞所看見的那一位就是耶穌（十二 4 1 ) ; 參 R. 

Schnackenburg, ‘ Jo h n l2，3 9 -4 1' , 前引文，pp. 1 7 4 -6。

73 例 如 ’ A. A u g u s t in o v i i i前 引 書 ’ pp. 188-90 即如此 認 為。

74 M. Zerwick, Biblical Greek (R o m e ,丨 963)，§§412-14 說 ：表原因

十二 約輸福畐的救恩論

緩 合 這 處 經 文 ，稱 它 為 ^ 原 始 的 思 想 」，顯 示 出 ^ 在 與 救 恩  
有 關 的 事 上 ，缺 乏 對 於 次 要 原 因 或 神 的 任 憑 的 理 論 意 識 」。 
7 5 但 是 ，正 如 我 們 將 會 看 見 的 ，後 來 的 思 想 範 疇 並 不 能 解  
決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。它 們 充 其 量 只 是 提 供 有 幫 助 的 模 式 ， 
可 以 將 這 個 張 力 的 各 種 因 素 排 列 在 它 們 的 周 圍 。

然 而 ，若 驟 下 結 論 說 棄 絕 是 勻 稱 地 相 對 於 揀 選 ，卻太  
過 草 率 了 。約 翰 從 來 沒 有 說 耶 穌 揀 選 人 來 被 定 罪 ；祂 乃 是  

揀 選 人 脫 離 「世 界 」》子 的 使 命 主 要 是 拯 救 （三 〗7 ，十二  
4 7 ) ，而 這 個 使 命 是 源 自 神 的 愛 （三 1 6 ) 。這 愛 是 要 將 構 成  

這 「世 界 」的 人 轉 化 成 不 屬 這 世 界 的 人 。耶 穌 來 了 ，不是  
要 叫 一 些 不 好 不 壞 的 人 得 生 命 ，叫 其 他 不 好 不 壞 的 人 被 定  

罪 。祂 乃 是 來 到 一 個 已 經 被 定 罪 的 世 界 （三 3 6 ) ，並 且 著 手  
拯 救 的 工 作 。

那 麼 ，我 們 要 如 何 理 解 十 二 章 39〜4 0 節 呢 ？新 約 聖 經  
其 他 地 方 也 引 用 以 賽 亞 書 六 章 9〜 1 0 節 （太 十 三 14d ; 可四 
12 ；路 八 10 ；徒 二 十 八 26〜2 7 ) 。使 徒 行 傳 二 十 八 章 26〜 

2 7 節 將 這 個 預 言 用 於 救 恩 歷 史 的 層 面 上 ，來 解 釋 向 外 邦 人  

宣 教 的 使 命 ；但 這 個 因 素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並 未 明 確 提  
及 。比 較 接 近 約 翰 思 想 的 是 馬 可 福 音 四 章 1 2 節 。16在 馬 可

h in a 的是否存在於新約聖經希臘文中仍有爭議（雖然有第二至三 

世紀的證據）。無論如何，̂假定它在此是道個意思似乎並不適合 

經文」（Brown, p. 484 )。

Brow n, p. 485 °

參 Schnackenburg, Vol. i i,  pp. 3 4 5 f .；與 J. G nilka, Die Verstocku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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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音 與 約 翰 福 音 中 ，那 些 被 定 罪 的 人 顯 然 絕 對 是 應 當 受 定  

罪 的 ，即 他 們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不 信 而 適 切 地 交 帳 （在約翰福  

音 中 ，參 ：前 後 的 經 文 ，尤其是十二  3 5 〜 3 7 、4 4 起 ）。他 

們 並 不 是 違 背 自 已 的 意 願 而 被 迫 不 信 的 。我 們 如 果 記 得 ： 

耶 穌 所 來 到 的 「世 界 」是 早 就 已 經 被 定 罪 的 ，那麼就不需  

要 把 十 二 章 3 7 〜 4 3 節 的 用 語 當 作 是 與 揀 選 對 等 的 棄 絕 ，而 

是 已 實 現 之 末 世 論 的 定 罪 。正 如 在 帖 撒 羅 尼 迦 後 書 二 章 10 

〜 1 1 節 ，那 些 不 接 受 愛 真 理 的 心 的 人 ， 就 從 神 得 著 欺 騙 ， 

叫 他 們 只 相 信 虛 謊 。對 於 這 些 人 而 言 ，末 世 的 判 決 已 經 臨  

到 了 。為 了 這 個 緣 故 ，他 們 不 能 相 信 。對 他 們 而 言 ，現在  

已 經 太 遲 了 。

就 著 傳 福 音 來 說 ，這 個 進 路 是 要 強 調 相 信 的 急 迫 性 。 

而 且 ，它 向 信 徒 保 證 ：不 信 的 現 象 絕 不 表 示 神 失 去 了 控 制 ， 

而 是 證 明 神 不 僅 積 極 施 行 拯 救 ，也 積 極 施 行 審 判 。因為他  

們 自 己 也 曾 經 一 度 是 屬 於 「世 界 」的 ，他 們 必 須 存 著 感 恩  

的 心 來 回 應 ，因 為 他 們 蒙 接 納 ，而 不 是 被 定 罪 ，而且在他  

們 的 生 活 中 小 心 翼 翼 地 提 防 不 信 》

結論性的說明

一 切 的 結 論 都 是 已 經 從 解 經 的 部 分 引 出 了 ，或者可以

M oule, 'M a rk  4:1 -20: Yet Once M o re ' Neotesta- mentica et 

Semitica (Edinburgh, 1969), pp. 9 5 -1 1 3。亦參 R. P. Maye, ‘ M ark  

4:1 -20: “ Those about Him  w ith  the Tw e lve”，，St. Ev., Vol. i i (1964), 

pp. 211-18; W. L. Lane,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(Grand 

Rapids, 1974), pp. 1 5 6 -9。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預 期 得 到 了 》但 是 還 有 幾 點 歸 納 ，是 我 們 可 能 疏 忽 的 。

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包 括 兩 種 對 於 神  

的 愛 的 範 圍 、或 許 還 有 對 象 的 不 同 觀 念 》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 

神 的 愛 是 針 對 「世 界 」本 身 的 ；但 是 ，把 清 楚 表 明 這 一 點  

的 經 文 絕 對 化 ，卻 是 沒 有 注 意 到 有 更 多 的 經 文 是 把 神 的 愛  

的 對 象 侷 限 在 蒙 揀 選 的 人 身 上 ，而 不 信 的 人 則 是 落 在 憤 怒  

與 審 判 之 下 。然 而 ，假 定 揀 選 確 實 存 在 於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 

對 於 神 的 愛 的 範 圍 所 做 的 這 兩 種 描 述 ，其 間 的 張 力 好 過 於  

另 外 兩 個 可 能 的 選 擇 之 中 的 任 一 個 ，即 （！）神 愛 每 - 個  

人 ，毫 無 例 外 ，一 視 同 仁 —— 那 會 把 揀 選 變 成 在 邏 輯 上 荒 謬  

的 ；（2 ) 神 只 愛 蒙 揀 選 的 人 ，卻 恨 其 餘 的 人 —— 這會破壞傳  

福 音 的 要 旨 ，以 及 感 動 人 基 於 神 對 世 人 的 愛 而 相 信 的 動  

機 ，這 愛 差 遣 了 神 的 兒 子 來 進 行 拯 救 的 使 命 ，使 「世 人 」 

無 可 推 諉 。1 1 而 且 ，約 翰 也 說 明 神 的 愛 與 人 的 順 服 之 間 的  

關 係 （如 ：十 四 2 1 ，十 六 2 7 ) 。縱 使 連 順 服 都 不 是 神 特 殊  

之 愛 的 終 極 肇 因 ，以 這 個 方 式 描 述 的 關 係 刻 意 消 除 了 宿 命  

論 與 懶 惰 。

解 經 的 部 分 已 經 一 再 留 意 到 約 翰 神 學 中 各 種 觀 念 的 功  

用 。從 負 面 來 說 ，約 翰 沒 有 用 人 的 責 任 來 對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 

這 個 教 義 做 出 格 式 化 的 描 述 （作 為 反 對 的 絕 對 能 力 ），也沒 

有 從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推 論 說 人 不 過 是 機 器 人 罷 了 。如果 

人 仍 然 為 他 們 的 罪 和 選 擇 來 負 責 任 ，所 謂 「可 畏 的 命 令 」

1 1 參 ：加爾 文努力解決 與 羅 馬 書 第 九 章 有 關 的 這 個 問 題 ，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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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cerning the Eternal Predestination (London, 1961)，pp. 76f f 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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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ecretum  h o r r ib ile  ) 中 的 可 畏 泰 半 都 消 失 了 。約翰將他的  

教 導 放 在 正 面 的 用 途 ，將 人 的 責 任 與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和  

恩 典 推 到 極 致 ，同 時 提 出 警 告 與 安 慰 。神 對 「世 人 」採取  

的 拯 救 態 度 、堆 砌 的 證 據 （包 括 神 蹟 ）、最 後 審 判 的 應 許 （五 

2 9 ) 、失 落 的 危 險 、以 及 抉 擇 的 急 迫 ，全都用來強調人有責  

任 要 相 信 ，拒 絕 基 督 和 祂 的 話 語 是 罪 無 可 恕 的 ，絕對需要  

順 服 ，以 及 懸 而 未 決 的 問 題 何 等 巨 大 。另 一 方 面 ，揀選用  

來 減 除 人 的 聲 稱 ，保 證 拯 救 的 使 命 不 能 失 敗 （如 ：六 3 7 〜 

4 0 )  ’ 保 證 真 信 徒 的 安 全 穩 妥 而 不 致 令 他 們 死 氣 沉 沉 。因 

此 ，它 鼓 勵 信 徒 忍 受 患 難 與 逼 迫 （如 ：十 五 1 8 起 ）。一些 

人 已 經 受 到 審 判 與 拒 絕 （十二  3 7 起 ），但 是 ，這個可能性  

的 警 告 使 得 悔 改 歸 正 益 形 急 迫 。在 一 些 經 文 中 將 信 心 本 身  

視 為 恩 典 ，最 明 顯 的 是 在 解 釋 不 信 的 上 下 文 中 ；這一點是  

最 強 而 有 力 的 證 據 之 一 ，證 明 神 在 揀 選 上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 

主 要 是 約 翰 用 作 對 抗 功 德 神 學 的 解 毒 劑 》7 8如果有人聲稱  

善 行 本 身 就 是 救 恩 的 途 徑 ，約 翰 的 回 答 就 是 他 對 世 界 黑 暗  

所 做 的 描 述 。如 果 有 人 做 出 重 人 的 聲 稱 ，聲稱 可 以藉 著 傳  

統 而 比 別 人 更 靠 近 神 （約 四 與 八 章 ），聲稱可以在以基督為  

中 心 的 方 法 之 外 來 詮 釋 聖 經 （約 五 章 ），甚至聲稱是自己選  

擇 了 基 督 （六 6 9 ) ，約 翰 的 回 答 是 毫 不 含 糊 的 ：神滿有恩典

78 參 G. E. Ladd, Theology • 前引書，p. 2 7 7 = 《賴氏新約神學》’ 324

頁 。他 說 ：「信心的抉擇不是人在功德上的成就，好像猶太律法 

中 的 行 為 •樣 ，只是對於耶穌所賜之啟示做出的合宜回應，是站 

著神的恩典才有可能的。」

十二 約翰福音的救恩論

的 、以 基 督 為 媒 介 的 、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就 是 任 何 人 得 救  

的 絕 對 終 極 的 根 據 。所 以 ，成 為 信 徒 群 體 中 的 一 員 不 能 作  

為 一 個 人 誇 口 的 理 由 。

在 約 翰 福 音 中 主 權 一 責 任 的 張 力 ，是 用 來 凸 顯 人 的 罪  

與 神 的 恩 典 。導 言 已 經 徹 底 表 明 這 一 點 了  ：從 基 督 的 豐 滿  

裡 ，我們都領受了  charin anti charitos，恩 上 加 恩 （一 16 )。 

「基 督 徒 的 生 命 全 然 基 於 恩 典 ；它 一 開 始 ，一個恩典 就 只  

能 以 另 一 個 恩 典 來 代 替 。 」 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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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rrett, pp. 140f•。如果依循 I. de la Patterie, 1 Charts paulin ienne  et 

charts johannique，’ Jesus und Paulus (G ottingen, 1975), pp. 
2 56 -8 2 ，對於恩典的強調也沒有甚麼改變。他認為基督真理的恩 
典取代了稍早的（也是較小的）律法的恩典。亦 參 ：同 作 者，Lu

verite dansSaint Jean (Rome, 1977)，Vol. I，pp. 1 2 9 f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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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

這張力的闡述

描述性的比較

在 被 擄 之 後 的 某 個 時 候 ，在猶太人的作品之 中興 起了一個  
傾 向 ，就 是 使 神 變 得 越 來 越 超 越 ，其中一 個方式是 透過 鼓吹 反  
神 人 同 形 法 。神 變 得 越 發 在 偏 向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這 一 面 ； 
如 此 就 犠 牲 了 神 位 格 中 的 某 些 層 面 。窯匠與陶土的隱喻就被用  
來 描 繪 對 於 人 的 一 個 準 決 定 論 的 看 法 。在 另 一 方 面 ，幾乎是為  
了 抗 衡 這 樣 的 強 調 可 能 導 致 的 不 當 結 論 ，神在惡的例子之中的  
終 極 性 就 被 忽 略 了 ，而 創 造 論 則 被 用 來 建 立 人 意 志 的 絕 對 自  
由 。神 所 應 許 的 福 分 與 咒 詛 主 要 不 再 是 用 來 強 調 人 的 責 任 ：反 
之 ，它 們 被 歷 史 化 ，並 且 作 為 與 神 親 近 的 依 據 。換 句 話 說 ，這 
樣 就 可 以 懇 求 神 以 公 平 來 行 事 ，超 過 求 神 憐 憫 。在某 些 情 況  
下 ，這 個 功 德 神 學 迫 使 神 義 論 必 須 在 未 來 尋 求 解 答 ，而不是容  
許 信 徒 信 靠 神 已 知 的 部 分 ，並 將 其 餘 的 部 分 歸 諸 於 祂 的 「不可 
知 」性 。

天 啟 主 義 （apocalyticism ) 的 興 起 ，更清楚地將末世 性的  

期 待 變 成 界 定 得 更 為 明 確 的 「兩 個 世 代 」，只 有 在 第 二個 世代  
才 能 見 到 神 公 然 地 救 恩 性 的 賜 福 ，以 及 祂 審 判 的 實 現 。要來的 
世 代 就 是 神 義 論 的 終 極 實 現 。在 那 之 前 的 歷 史 ，即使沒有完全  

按 照 祂 那 明 顯 而 滿 有 慈 愛 的 治 理 ，仍 然 是 完 全 由 神 決 定 的 。功 
德 神 學 更 進 一 步 地 發 展 。同 時 ，作為選民的觀念失去 與神恩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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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關 連 ，逐 漸 與 功 德 性 的 義 行 產 生 新 的 關 聯 》有證據顯示在一  
些 文 獻 中 有 狹 隘 的 排 他 主 義 ，而在另一些文獻中則有更為開放  
的 普 救 論 形 式 。i一 些 天 啟 主 義 者 為 r 惡 人 的 心 、cor ma/ignum、 

而 憂 傷 ，但 是 大 多 數 人 並 不 做 此 想 。
對 於 人 ’ 一 些 文 獻 傾 向 於 悲 觀 的 看 法 ，死海古卷即是其中  

之 一 。儘 管 有 時 候 採 納 功 德 神 學 ，而 且 前 後 矛 盾 ，真正要強調  

的 還 是 神 揀 選 的 恩 慈 ’ 那 是 針 對 猶 太 民 族 中 的 餘 民 的 。救恩論  
方 面 的 預 定 是 很 刻 板 的 ：在 一 些 經 文 之 中 ，棄絕與揀選是完全  
對 稱 的 。雖 然 採 納 兩 個 世 代 的 結 構 ，立約群體的成員認為自己  
是 身 處 世 代 轉 換 之 際 ，這是對舊約 聖經經文採取 別沙 式的解經  
法 而 獲 致 的 事 實 。這 就 附 帶 著 拒 絕 了 《哈 拉 卡 》，回到啟示原  
來 的 源 頭 。

相 反 的 ’ 他 爾 根 與拉 比 文 學 代 表的 是將許多 口述 傳統 編撰 
成 法 典 。雖 然 神 仍 然 是 超 越 的 ，卻 將 自 由 意 志 絕 對 化 ，並且隔  
絕 在 神 的 掌 控 之 外 。功 德 神 學 幾 乎 與 在 天 啟 文 學 裡 一 樣 強 烈 。 

它 們 也 極 其 強 調 揀 選 ，極 力 反 對 教 會 就 是 選 民 的 宣 告 ；怛對於  
拉 比 而 言 ’ 揀 選 總 是 與 功 德 有 關 的 ：以 色 列 蒙 揀 選 ，是因為她  
是 最 配 得 的 。末 世 性 的 兩 個 世 代 結 構 ’ 雖 然 較 少 被 強 調 ，依然 

存 在 ；但 是 因 為 比 從 前 更 為 倚 靠 人 的 努 力 來 贏 得 救 恩 ，神向人  
靠 近 就 特 別 侷 限 在 救 恩 論 的 範 疇 了 。

約 瑟 夫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引 入 了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，但是他確認  
人 的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。他 意 識 到 在 幸 運 （tychS ) 與 命 運  
( heimarmene)的 背 後 有 神 的 天 命 Q p ro no ia )但是他對於最  

嚴 格 的 一 神 論 的 含 意 感 到 較 不 自 在 。然 而 ，一•般而言，他符合  
他 所 描 述 的 法 利 賽 人 的 模 式 。對 他 而 言 ，歷史教導的最首要的

十三這張力的闥述

教 訓 是 功 德 神 學 的 獎 賞 系 統 ；但 是他 處理主權 一責 任張 力 的方  
式 是 最 天 真 的 。

這 樣 ，除 了 死 海 古 卷 之 外 ，我 們查 考過 的 所有猶 太兩約之  
間 文 學 都 有 下 列 傾 向 ：0 ) 強 調 神 超 越 性 的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；
(2) 不 過 ，弔 詭 的 是 ，把神 排除 在外的一個 構 想 中 的 自 由 意 志  
區 域 ；（3 ) 消 除 了 神 在 惡 的 領 域 中 的 終 極 性 ；（4 ) 消除了恩慈  
的 揀 選 ；（5 ) 支 持 某 種 形 式 的 功 德 神 學 。相 反 地 ，死海古卷不  
但 保 留 了 神 的 揀 選 ，並 且 強 調 得 太 過 ，以 「兩 個 靈 」的教義把 
揀 選 與 棄 絕 對 稱 化 。

第 四 卷 福 音 書 從 來 不 曾 將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描 寫 為 相  
互 設 限 的 。因 此 ，它 不會因為把神 描 繪 為 有 計 畫 地 掌 控 惡 事 本  
身 而 感 到 + 安 。神 並 不 會 因 為 人 的 惡 行 而 被 玷 污 或 受 挫 。事實 
上 ，這 類 的 行 為 甚 至 明 確 地 成 就 了 神 在 救 恩 歷 史 中 的 目 的 。在 
人 的 部 分 ，並 不 會 因 為 神 主 權 的 掌 管 就 減 輕 他 們 的 責 任 。神的 
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適 當 的 關 係 ，最佳的典範就是耶穌基督自  
己 ’ 祂 與 該 亞 法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，後者在極為 不同的意義上成  

就 了 神 的 目 的 。還 有 ，也是耶穌祂自己 成 為 神 的 超 越 與 人 的 有  
限 之 間 的 鴻 溝 的 橋 樑 。

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人 是 要 為 他 們 一 般 的 罪 負 責 任 的 ，尤 
其 有 貴 任 要 相 信 耶 穌 並 順 服 祂 的 話 語 。從 某 個 角 度 來 說 ，神拯 
救 的 目 的 與 邀 請 ，並 不 只 限 於 猶 太 人 ，而是沒有區別地延伸到  
所 有 的 人 ，到 那 完 全 失 喪 的 「世 界 」。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’ 人不 
能 因 他 們 的 屬 靈 成 就 順 理 成 章 地 誇 口 ，因為那些信的人是從上  
頭 屯 的 ，是 神 賜 給 耶 穌 的 ；他 們 是 屬 於 耶 穌 的 ，是 神 所 教 導 的 ， 
蒙 耶 穌 揀 選 的 。不 信 可 以 由 一 個 事 實 來 解 釋 ，即不信者是沒有

3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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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揀 選 的 ；這 個 事 實 既 不 會 減 少 這 不 信 者 必 須 相 信 的 責 任 ，也 
不 會 讓 相 信 者 可 以 誇 口 。與 所 有 的 功 德 神 學 相 反 ，所要強調的  
是 ，神 對 於 蒙 揀 選 者 的 特 殊 的 愛 。然 而 ，選 民藉由堅忍與順服  
表 明 他 們 確 是 蒙 揀 選 的 ，而 同 時 他 們 也 被 保 證 ，這樣的堅忍與  
順 服 可 以 見 證 一 個 事 實 ，即 先 是 耶 穌 、而現在是天父 自已在保  
守 他 們 。

那 麼 ，與 猶 太 兩 約 之 間 文 學 的 普 遍 傾 向 不 同 的 是 ，第四卷  
福 音 書 （1) 藉 由 耶 穌 自 己 連 結 了 神 的 超 越 與 人 的 有 限 之 間 的  
鴻 溝 ；P ) 並 沒 有 將 自 由 意 志 闡 述 為 能 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，卻 
不 斷 地 將 終 極 性 與 人 的 責 任 混 在 一 起 ，但 並 不 彼 此 抵 消 ；（3 ) 欣 
然 地 堅 稱 ：神 的 手 甚 至 在 惡 人 與 惡 事 的 背 後 運 作 ，但這是為了  
祂 自 己 美 善 的 目 的 ；（4 )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重 複 堅 稱 ：神揀選某些  
人 享 有 特 殊 的 福 分 與 責 仟 ，是 有 其 絕 對 性 與 恩 慈 的 ，同 時 （5) 

否 定 功 德 神 學 》這 樣 ，+ 像 大 部 分 天 啟 文 學 （舉 例 而 言 ），約 
翰 禁 止 人 因 為 成 為 選 民 而 驕 傲 ，對 已 被 定 罪 的 群 眾 i massa 

damnata ) 也 沒 有 流 露 出 輕 蔑 之 意 。

還 可 以 說 得 更 清 楚 。在 某 些 特 別 強 調 的 領 域 中 ，第四卷福  

音 書 似 乎 是 反 對 拉 比 和 他 們 的 作 品 ，多 過 針 對 其 他 的 任 何 團  
體 。尤 其 是 ，選 民 蒙 神 揀 選 不 但 不 是 出 於 功 德 的 原 因 ，而且選  
民 是 耶 穌 的 選 民 。具 體 地 說 ，這 個 新 的 選 民 群 體 是 跨 種 族 的 ， 
而 不 僅 限 於 猶 太 人 。在 這 方 面 ，擁 有猶 太祖 先本 身並 沒有 保證  
甚 麼 。第 四 卷 福 音 書 設 定 了 它 自 己 的 選 民 ，不管其他人是否聲  
稱 自 己 是 選 民 。

約 翰 福 音 與 死 海 古 卷 之 間 是 有 接 觸 點 的 。它們都對人持悲  
觀 的 看 法 。它 們 都 強 調 揀 選 ，也 都 回 到 舊 約 聖 經 ，並且聲稱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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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 對 它 的 詮 釋 是 有 權 威 的 。但是 這 些相似 之處 不應該使我們對  
於 它 們 的 相 異 處 視 而 不 見 。在 死 海 古 卷 中 ，選民組成一個從猶  
太 民 族 而 來 ，比 猶 太 民 族 更 小 的 團 體 ；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種 
族 的 障 礙 被 跨 越 了 。在 死 海 古 卷 中 ，揀選與棄 絕是對稱地呈現  
的 ；而 約 翰 福 音 卻 不 是 如 此 。第四卷福音書的特 色在 於它是以  
神 一 人 基 督 論 為 中 心 的 ，而 它的已 實現 的末 世論與聖約之民們  
仍 切 切 期 盼 、等 候 終 局 恰 恰 相 反 。

在 這 文 獻 中 大 部 分 還 是 做 了 一 些 區 別 ，一方面是神至高無  
上 的 主 權 與 終 極 性 ，而 另 一 方 面 是 祂 對 待 祂 百 姓 的 特 別 方 式 。 
如 果 在 神 的 行 事 中 不 做 這 樣 的 區 分 ，似乎就不可能避免流於否  
定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或是 流 於 對神 至高無上的主權採取刻 板  
的 看 法 ，後 者 沒 有 充 分 地 區 分 祂 在 善 的 背 後 的 終 極 性 、和祂在  
惡 的 背 後 的 終 極 性 ，更 不 要 說 區分 祂普遍的 眷顧和祂對於祂選  
民 的 特 殊 行 動 了 。不 過 ，在 舊 約 聖 經 晚 期 的 書 卷 中 ，對於神在  
末 後 日 子 要 採 取 新 的 救 贖 行 動 這 樣 的 期 待 漸 漸 增 強 。在天啟文  
學 中 ，神 現 在 所 行 的 以 及 祂 在 新 世 代 將 要 行 的 ，二者之間的二  
分 變 得 十 分 強 烈 。神 賜 福 祂 的 選 民 ，和 祂 審 判 其 他 人 ，都必須  
有 待 新 世 代 。如 此 一 來 ，末 世 成 了 一 個 獨 特 的 範 疇 ，神在其中  
以 特 別 的 方 式 對 待 祂 的 百 姓 。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中 ，新世代已經  
開 始 ，雖 然 尚 未 完 全 實 現 。約翰將基督的來臨和 祂的 啟示視為  
一 個 重 要 的 分 水 嶺 ，同 時 也 為 末 後 的 日 子 保 留 更 火 的 榮 耀 。因 
此 ，神 對 百 姓 的 特 殊 對 待 就 更 為 容 易 可 見 ，雖然它們最終的形  
式 仍 未 到 來 。

在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張 力 這 個 範 圍 內 ，第四卷福  
音 書 在 概 念 上 最 接 近 的 前 身 可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找 到 。在約翰福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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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，就 如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神 這 位 一 切 的 創 造 主 ，是 終 極 的 、有 
位 格 的 肇 因 。祂 是 光 與 美 善 ；但 是 ，祂以某種神祕的方式站在  
邪 惡 的 黑 暗 權 勢 背 後 ：祂 不 只 掌 管 祂 自 己 的 百 姓 ，也掌管其他  
的 僕 人 ，像 是 該 亞 法 。甚 至 在 救 恩 之 中 ，完金以神為中心的思  
想 掌 控 了 約 翰 的 神 學 。還 有 ，就 如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約翰似乎毫  
無 困 難 地 採 納 神 完 全 不 受 限 的 、至 高 無 上 的 + :權 * 同時認為人  

的 責 任 其 實 是 很 重 要 的 。
約 翰 福 音 與 舊 約 聖 經 處 理 張 力 的 方 式 ， 之處主要在於  

約 翰 的 末 世 論 和 基 督 論。這 些 革 新 的 看 法 足 由 於 基 督 事 件 ，以 
及 約 翰 的 表 達 方 式 ；而 它 們 必 然會 修改處理諸如 神義 論這 類問  
題 的 進 路 。

這 樣 ，約 翰 處 理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方 式 顯 然 是 猶 太 式 的 。 
它 是 直 接 接 續 舊 約 聖 經 的 路 線 的 ，不同 於兩約之間人部分的文  
學 發 展 ，但 是 有 些 類 似 於 死 海 古 卷 。如果發丨的路線不是直接  
且 清 晰 的 ，我 們 必 須 要 記 得 ：它有一個合理 的背 景可 提供反思  
的 依 據 ，以 及 可 以 用 稱 贊 同 的 態 度 支 取 - 丼 想 法 的 源 頭 。最 
後 ，我 必 須 再 次 強 調 ：這 樣 分 析 概 念 上 的 前 身 ’ + 應 該 與 尋 求  
一 個 特 定 的 生 活 情 境 混 淆 ，苒 至 與 清 晰 的 軌 跡 混 淆 。我的進路  
是 太 過 受 限 於 方 法 論 ，以 致 不 許 可 我 放 膽 進 入 那 些 困 難 的 領  
域 。

闡述的重要面向

有 個 0 明 之 理 ，就是 任 何 真 正 的 獨 一神 論 宗 教 都 會在 某處  
經 歷 到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的 張 力 ，不論是在哲學玄思的  
範 疇 ，或 是 在 真 實 經 歷 的 範 疇 （這 兩 者倒 不一定 是彼此 互相排

十三這張力的闉述

斥 的 ）。有 些 宗 教 的 哲 學 家 認 為 這 樣 的 張 力 在 邏 輯 上 是 矛 盾  
的 ，然 後 基 於 這 個 基 礎 來 尋 求 重 新 定 義 神 、自 由 、責 任 、或是 
一 些 其 他 的 參 數 一 或者甚 至否 定 這 些 參 數 中 一 個 或 多 個 的 存  
在 。其 他 人 則 試 圖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協 調 ，或是尋求表達這個張  
力 不 必 然 是 在 邏 輯 上 矛 盾 的 。

我 已 經 指 出 ：舊 約 聖 經 ，第 四 卷 福 音 書 ，和某些其他的作  
品 每 一 次 都 將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並 列 ，而且沒有顯出他們有  
意 識 到 這 樣 並 列 會 導 致 任 何 理 論 上 的 困 難 ，像後來的思想家所  
發 現 的 。如 果 能 夠 肯 定 地 顯 示 出 這 個 張 力 是 在 邏 輯 上 矛 盾 的 ， 
那 麼 這 矛 盾 必 然 會 影 響 所 有 這 些 顯 出 矛 盾 的 作 品 。針對這樣的  
進 路 ，我 現 在 想 要 論 證 的 是 ：有足 夠的 模糊 地帶 進入 這個張力  
的 闡 述 ，許 可 我 們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，即 不 必 然 是 在 邏 輯 上 矛 盾  
的 。我 並 不 是 宣 稱 我 能 夠 表 達 它 的 自 我 一 致 性 。我 只 能 聲 明 ， 
以 •定 程 度 的 謹 慎 ，我 們 可 能 可 以 避 免 邏 輯 上 的 陷 阱 ，因此相 
信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並 不 一 定 有 邏 輯 上 的 矛 盾 。或 
許 我 應 該 補 充 ，以 下 的 討 論 相 當 簡 短 ，也可能無法滿足我那些  
專 業 竹 學 家 的 同 道 們 。然 而 ，這 是 我 到 目 前為 止盡 我所能地 對  
道 些 事 物 的 反 思 ，可 能 會 對 其 他 人 有 所 助 益 。註腳提供了更嚴  
密 的 幫 助 。

1 .「自由意志」的界限

責 任 一 定 是 以 某 種 方 式 關 聯 於 「0 由 意 志 」的 ；但是如何  
定 義 「自 由 意 志 」？如 果 它 的 本 質 是 能 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，當 
這 個 能 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與 神 的 天 命 同 時 存 在 時 ，伴隨而來的  

就 是 邏 輯 矛 盾 ；因 為 從 某 種 角 度 來 說 ，神的天命必然是預先 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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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一 切 事 物 的 。
因 此 ，必 須 進 一 步 的 去 蕪 存 菁 。一 位 神 學 家 寫 道 ，「神已 

經 命 定 人 的 自 由 行 動 ，但 是 演 員 們 也 是 自 由 的 ，因此是要為他  
們 的 行 為 負 責 任 的 ，創 世 記 五 十 章 19〜2 0 節 。」1 在這個句  
子 裡 ，動 詞 「已 經 命 定 」用 得 有 些 模 糊 ；但 是 除 了 這 個 之 外 ， 
重 要 的 是 看 到 這 類 神 學 家 如 何 以 一 種 修 改 過 的 方 式 使 用 ^自 由  
意 志 」。經 常 會 有 人 堅 持 人 是 「出 於 自 願 選 擇 的 」。神的計畫並  

不 一 定 涉 及 強 迫 ：「在 物 質 世 界 裡 ，神的命 定 因 神 使 之 成 為 必  
然 而 確 定 的 ；在 道 德 的 範 疇 裡 ，神的命定並不是因神使之成為  
必 然 而 確 定 的 。」2 例 如 ，一 個 人 可 能 被 鎖 在 一 個 房 間 裡 面 ， 
但 是 並 不 想 出 去 。所 以 他 就 不 能 出 去 （這 是 確 定 的 ），但是他  
也 同 樣 不 想 出 去 （他 在 那 裡 並 沒 有 違 反 他 的 意 願 ）。這就令阿  
奇 柏 • 賀 智 （A. A. Hodge ) 這麼一個 令人肅然起敬的加爾文主  

義 者 寫 道 ：「自 由 意 志 的 議 題 主 導 一 切 議 題 。你 若 探 究 它 ，它 
是 無 限 大 於 加 爾 文 主 義 。… …沒 有 了 自 由 意 志 ，就甚麼問題都  
沒有了 ；沒 有 了 自 由 意 志 ，道德體系也就不存在了  ；你無法逃  
避 ，除 非 藉 由 唯 物 主 義 或 是 泛 神 論 。」3

由 於 這 樣 的 區 別 ，作 者 們 否 定 「自 由 意 志 」的 存 在 （意指

L. Berkhof, Systematic Theology (Grand Rapids, 1941), p. 106。
W. G. T. Shedd, Dogmatic Theology (Edinburgh, 1889), Vol. i, p. 

403 o 參 J. H. Thornwell, E le c tio n  a nd  R e p rob a tion  (Philadelphia, 

repr. 1961), p. 7 3 ，他論 證 說：神的拯救定旨並不強迫人違反他們 

的意志而行。但是它的確會更新他們的意志，而他們會因此做出 

對的選擇。

A. A. Hodge, Evangelical Theology (London, 1890), p. 1 5 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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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），同 時 又 支 持 人 可 以 「自 由 選 擇 權 ( free 
agency) 」（他 們 將 之 等 同 於 賀 智 的 「自 由 意 志 」），這就不是不  

尋 常 的 事 了 。這 樣 ，我 們可以找 到有 關確 定 性 與 自 由 選 擇 權 並  
非 不 相 容 的 詳 細 論 證 。4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：％神 的掌 控是 絕對  
的 ，意 思 是 人 只 會 去 做 祂 已 經 命 定 他 們 應 該 要 做 的 那 些 事 ；而 
他 們 是 有 真 正 自 由 選 擇 權 的 ，意思是他 們的決定是他們自已的  
決 定 ，並 且 他 們 要 為 這 些 決 定 負 道 德 上 的 責 任 。」5 「自由意 
志 」（自 由 選 擇 權 ）在 這 裡 是 指 心 理 上 和 道 德 上 的 ，「意思是不  
受 轄 制 的 、自 發 的 、自 願 的 、所 以 要 負 責 任 的 選 擇 能 力 。」6 這 
種 定 義 可 以 為 這 個 問 題 的 研 究 提 供 有 幫 助 的 模 式 ，但是不能提  
供 解 決 之 道 ，因 為 它 們 在 這 個 「自 由 選 擇 權 」的界限上不夠精  
確 ，神 這 個 特 殊 的 管 控 是 如 何 運 作 也 同 樣 不 清 楚 （參 ：下文的  
討 論 ）。有 時 候 它 們 有 失 去 他 們 意 圖 解 釋 的 聖 經 經 文 特 性 的 危  
險 °

在 另 一 方 面 ，接 受 莫 利 納 神 學 對 自 由 意 志 的 形 而 上 定 義 ， 
把 它 和 對 立 的 能 力 綁 在 一 起 ，就是 為了 人的 決定 的不確定性而  
犠 牲 了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確 定 性 。許 多 作者有所保留地 接受這  
個 觀 點 。例 如 ，法 瑞 力 說 ：「要 讓 罪 成 為 可 能 ，一切所需只不  
過 是 讓 能 避 免 罪 的 善 行 成 為 可 能 ，而 這 始 終 是 真 實 的 ，因為人

例如 C. Hodge, Systematic Theology (New  York, 1872)，vol. i i,  pp. 

289ff. °

J- I- Packer, NBD, p. 1 0 5 2 - 《聖經新辭典》’ 下 冊 ，4 4 3 。

J. I. Packer, NBD, p. 7 3 4 = 《聖經新辭典》，下 冊 ，6 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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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確 有 充 分 的 恩 典 。」7 但 是 ，為甚麼必須以對立的能力作為  
自 由 意 志 的 本 質 呢 ？根 據 這 種 說 法 ，我 們 不 是 就 必 須 推 論 出 ： 
因 為 神 的 聖 潔 屬 性 排 除 了 祂 犯 罪 的 可 能 性 ，祂 自 己 是 不 自 由  
的 ？或 者 ，如 果 神 犯 了 罪 ，那 麼 罪 就 不 是 罪 了 嗎 ？再 有 ，以能 
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來 定 義 自 由 意 志 ，當它與神至高無上的主權  
放 在 一 起 時 ，不 是 會 產 生 不 可 避 免 的 邏 輯 矛 盾 嗎 ？與此相對的  
是 加 爾 文 的 進 路 ，他 認 為 ：如 果 一 個 有 罪 的 行 為 是 出 於 0 願而 
為 ，罪 名 就 足 以 成 立 —— 無 論 這 個 罪 人 是 否 能 夠 避 免 這 個 罪  
行 。8 換 句 話 說 ，對 於 加 爾 文 而 言 ，不是被理解為能夠對立的  
能 力 的 自 由 意 志 ，而 是 罪 的 自 發 性 ，才是人有罪責的存立根據  
( ratio essendf)。也 考 慮 一 下 倪 寇 （R. R. N i c o l e ) 與此類似的

5冊 抵 •

差 不 多 每 個 人 都 同 意 ：在 天 堂 就 不 再 有 背 道 的 危  

險 。這 是 不 是 說 ，在 榮 耀 裡 人 就 會 被 剝 奪 人 性 中  

特 有 的 自 由 ，那 個 被 高 估 到 甚 至 連 神 主 權 性 的 目  

的 都 要 屈 居 其 下 的 恩 賜 呢 ？當 然 不 是 。但 是 ，如 

果 在 榮 耀 裡 ，堅 忍 不 會 被 認 為 與 自 由 不 協 調 ，那 

麼 為 甚 麼 在 地 上 就 會 被 視 為 不 相 容 呢 ？ 9

J. F a r re l ly，前引書，p. 1 6 。

Concerning the Eternal Predestination o f G od， •引 書 ，P. 1 2 3。

‘ Some Comments on Hebrews 6:4-6  and the D octrine  o f  the Perse

verance o f  God w ith  the Saints’，Current Issues in Biblical and 

Patristic Interpretation (Grand Rapids, 1 975), p. 35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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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果 「自 由 意 志 」被 認 為 是 指 人 的 行 動 是 「尚 未 決 定 的 」， 
所 以 就 是 「不 可 預 測 的 」，最 多 也 只 能 說 （如果人同時也接受  
有 關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說 法 ）••從 人 的 觀 點 而 言 存 在 這 種 不 確  
定 性 ，但 從 神 的 觀 點 而 言 並 不 存 在 。|()

在 大 多 數 的 哲 學 討 論 中 ，「自 由 意 志 」都伴 隨 著 我所謂的  
「能 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」。在 這 樣 的 框 架 之 下 ，我們必須評估 

這 個 長 年 不 斷 辯 論 的 所 謂 「自 由 意 志 辯 護 」的 問 題 。許多基督  
教 護 教 者 一 直 支 持 並 且 修 改 這 個 自 由 意 志 辯 護 ，努力要去除可  
能 將 神 指 控 為 惡 的 可 能 性 》自由意志辯護的責難者來自來兩個  
截 然 + 同 的 陣 營 ：（1) 有 些 人 建 構 自 由 意 志 辯 護 的 反 證 ，想要 
證 明 「神 既 是 全 能 又 是 良 善 」這 個 命 題 的 邏 輯 荒 謬 性 。他們的 
結 論 是 ，神 若 非 不 是 全 能 的 ，就 是 不 良 善 的 ；他們當中比較懷  
疑 的 人 大 概 是 想 要 主 張 ：依 此 推 論 的 結 果 ，所 以 神 不 存 在 ——  

至 少 傳 統 基 督 教 所 認 知 的 神 不 存 在 。不 可 避 免 的 ，有些為自由  
意 忐 辯 護 的 人 很 快 會 提 出 第 二 次 的 答 辯 ，因 此 ，他們就以基督

K. Rahner,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(London, 1961-)，Vol. i i ,  p. 

2 4 6 ，明智地承認「定義選擇的自由… … 是有其困難的」。然後他 

繼續說道：̂ 自由行動的成因… … 能夠… … 成為可能，只有在面 

對有限者之時，或是把無限者視為僅是有限時，因此只有在面對 

有限者時才有意義。」一般而言，他接受羅馬天主教的看法，就 

是把責任相關聯於人的自由：例 如 ，見 他 的 Grace in Freedom 

(London, 1 9 7 0 )，隨處口J見 ；還有他的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， 

前引書，Vol. v i, pp. 1 9 7 ff .。在後者，他刻意避開在事物的本質之 

中是否有其他責任的概念這個問題—— 例 如 *在心理學的或足神 

學的決定論預設下運作的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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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護 教 者 的 姿 態 出 現 了 （無 論 是 不 是 有 意 如 此 ）。n (2) 在另 
一 方 面 ，自 由 意 志 辯 護 的 護 衛 者 有 時 候 受 到 有 神 論 者 、基督徒  

的 挑 戰 ，後 者 不 認 為 可 以 根 據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、在邏輯上為  
人 的 自 由 （指 能 夠 對 立 的 能 力 ）辯 護 ，但他們也不因此覺得必  
須 推 論 說 神 是 惡 的 ，也 不 認 為 神 就 因 此 不 是 那 麼 全 能 的 ，「人 
的 責 任 」更 不 會 淪 為 毫 無 意 義 。就 算只 提出 雙方代表們提出的  
論 點 的 總 結 ，都 會 使 本 章 的 篇 幅 增 加 為 四 倍 ；所以我只好就此  
打 住 ，請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們 去 査 考 註 腳 。12

11 依IJ女口 A. Flew, ‘ D iv ine  Omnipotence and Human Freedom5, New 

Essay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 (London, 1 955), pp. 1 4 4 -6 9 ，和 

J. L. M ackie, ‘ E v il and Om nipotence ’，God and Evil (Englewood  

C liffs , 1 9 6 4 )，第六 章，進 •步提出對於自由意志辯護的新的反

證 ；而他們乂受到以F聯合論證的丨口丨應：S. T. Davies, 4A  Defense 

o f  the Free W ill  D efense', Religious Studies, Vol. v i i i  (1972), pp. 

3 2 5 -4 3，和 A. D. Steven, ‘ Once More  on the Free W ill Defense', 

Religious Studies, Vol. x (1 974), pp. 301-11 °

12 有些人最近試圖以某種限制神的全能、卻同時持守人自由意志必 

然有對立的能力，來舒緩主權一責任的張力，包 括 B. Hebbleth- 

waite, Evil, Suffering and Religion (London, 1976) ’ 尤其是 pp. 

55ff. ； A. Plantinga, God, Freedom and Evil (London, 1975) ，後者 

的論點包括，在自由意志辯護中最重要的因子是：「神是全能的， 

而創造一個只有道德上的善、而沒有道德上的惡的世界，是不在 

祂的能力之內的」，這個命題是真的（這令我好奇：新天新地是 

個什麼樣子）；J. R. Lucas, Freedom and Grace (London, 1 976)，他 

強烈維護人的自由，並且把神降低成一個超級棋手，能夠透過祂 

高超的棋藝打敗對手；P. Geach, Providence and Evil (Cambridge,

十三這張力的闡述

然 而 ，從 我 在 前 面 幾 章 裡 的 論 證 ，希 望 我 已 經 清 楚 表 明 ： 
我 發 現 我 歸 屬 於 那 些 不 被 自 由 意 志 辯 護 的 護 衛 者 說 服 的 陣  
營 。基 於 聖 經 （至 少 那 些 已 經 查 考 過 的 經 文 ），我不認為人的  
自 由 （意 指 有 能 夠 對 立 的 絕 對 能 力 ）是 站 得 住 腳 的 。結 果 是 ， 
除 非 出 現 更 好 的 闡 述 ，我目 前採 納的 觀點 是順 著 稍 早 討 論 過 的  
「向 由 選 擇 權 」來 看 「自 由 意 志 」。我 承 認 這並 不是 很乾 淨 俐  

落 的 ；但 是 身 為 基 督 徒 ，我 認 為 這 是比 目前所 有的其他 選擇更  
為 接 近 聖 經 的 看 法 ，而 且 就 我 所 能 判 斷 的 ，也並非完全缺乏紮  
實 的 哲 學 支 持 。

2 .時間與永恆

對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所 做 的 任 何 闡 述 ，要面臨的第二個極為

1 9 7 7 )，他的著作是高度個人主義的 ’ 引介了神的「大能」與祂的 

「令能」之間的區別。關於 G each，尤其見 P. Helm , ‘ Omnipotence 

and Change', Philosophy, Vol. i i  (1976), pp. 4 5 4 -6 1。關於 L u c a s， 

找丨：要受惠於 O. O ’ Donovan  在 Churchman、Vol. xci (1977)，pp. 

7 4 -7 6的書評 ’ 還有特別是P. H e lm 的一篇論文的初稿，‘ Grace and 

llic  Logic  o f  C a u s a lity '，該文於 1977年在牛津宣讀（我尚未見到 

卬行的定稿）。關於人的自由的本質，這整個問題，參 R. Young, 

H um an  Freedom  and C hristian  The ism ’，Interchange, No. 16 (1974)， 

pp. 24 1 -48 ；還有尤其是他的傑作，Freedom, Responsibility, and 

(;(>(! ( London, 1 9 7 5 )。從神學觀點，參 ：J. M urray, The Collected 

H'rilings o f John Murray (Edinburgh, 1977)，Vol. i i ,  pp. 60-67 ° 進 - 

論 ，不一定和我這裡所主張的完全相符的，參 A. Farrar, The 

Freedom o f the Will (London, 1963)；和 K. Lehrer, ed., Freedom 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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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 難 的 領 域 是 時 間 與 永 恆 的 關 係 。「時 間 」的 意義本身即為隱  
晦 難 解 的 ；關 於 永 恆 我 們 又 如 何 能 說 得 清 楚 呢 ？我們要接受庫  
爾 曼 的 模 式 ，將 時 間 視 為 線 性 ，然後在兩個方向 都做無限延伸  
( ad infinitum ) 嗎 ？那 麼 ，關 於 神 全 知 與 全 能 的 宣 告 ，如何幫 

助 我 們 理 解 這 些 概 念 呢 ？我 們 是 否 必 須 接 受 謝 德 （Shedd) 的 

主 張 呢 ？他 寫 道 ：「對 於 神 的 心 思 而 言 ，其 實 並 沒 有 未 來 事 件 ， 
因 為 所 有 的 事 件 都 是 同 時 發 生 的 ，因 為 祂 是 那 樣 一 位 永 恆 者 ， 
以 致 於 在 祂 的 認 知 裡 並 沒 有 所 謂 的 連 續 。」13或者我們應該接  
受 永 恆 並 不 是 時 間 的 相 反 ，不 是 「無 時 間 性 」或是對時間的否  
定 ，而 是 在 時 間 概 念 之 外 的 另 一 個 向 度 ，這 樣 一 來 ，時間與永  
恆 既 不 是 平 行 的 ，也 不 是 彼 此 連 續 的 ？ 14

太 多 的 護 教 學 者 從 時 問 與 永 恆 之 問 的 關 係 來 尋 找 主 權 一  
責 任 張 力 的 （至 少 部 分 的 ）解 答 。15尤 其 是 ，這些努力是要避

1 3 前引書，p. 4 0 2 。

14 E. G. J. Jocz, A Theology o f Election (London, 1 958), pp. 1 66-7 1 ； 

或 者 ，存 在 主 義 神 學 家 的 方 式 ，例 如 ，P. Tillich, Systematic 

Theology (London, 1953-64), Vol. i i i ,  pp.42 1-7 = 田立克著，《系統 

神學》，卷 三 （台 南 ：東南亞神學院）。
15 N. Pike, God and Timelessness (London, 1970), pp. 53-86 分析 f  波 

伊 丟 斯 （B o e th iu s，編 按 ：第六世紀的基督教哲學家，著 有 《哲 

學的慰藉》〔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])和奧古斯丁的解決之 

道 ，並認為二者均有可能是對的—— 而且他們已經想盡了一切的 

可能性。儘管如此，還是有許多可能的解答被提出。阿奎那學派 

的神學家說神的預知是肇因，然 而 ，因為一切事物在神面前都是

「現在的」，祂能在不摧毀它們的自由的情形下知道一切「未來

十三這張力的闥述

免 預 先 安 排 （/3/^ordination ) 與 預 定 （/ ^ d e s t in a t i o n ) 已經隱

含 的 次 序 概 念 ，藉 此 來 舒 緩 這 張 力 。
有 必 要 表 示 異 議 的 是 ，雖 然 各 種 時 間 / 永恆的模式都是為  

了 有 用 的 目 的 ，要 作 為 討 論 的 基 礎 ，它們 並不能 作為 對 主權 一

的 」行 動 。參 K. Rahner, SM, Vol. v, pp. 8 9 f.。莫利納提出一個複 

雜 的 神 的 重 知 識 ，就為了否定神的預知有任何決定性的作用 

( 為方便討論，參 J. F a r re lly，前引書，pp. 23f. ) ° E. Brunner, The 

Christian Doctrine o f God (London, repr. 1 966), pp. 3 1 7 f .，試圖小 

但分離時間與永恆，而且把時間關聯於決定、而非次序。在過去， 

也常常有人把時序上的時間，對立於據說是特殊的希伯來觀念中 

的 「心靈時間」，「真實時間」，或 是 「時間的品質」—— 例 如 ，H. 
W. Robinson,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

(O x fo rd , 1946)，pp. 10 6 ff.; J. A. T. Robinson, In the End, God ... 

(London, 1950), pp. 4 4 ff .; T. Boman, Hebrew Thought Compared 

with Greek (London, 1960), pp. 137ff.; J. Manek, ‘ The B ib lica l 

Concept o f  Time and Our G ospels', NTS, Vol. vi (1959-60), pp. 

4 5 -5 1。這些進路大體說來是站+ 住腳的：尤其參 J. Barr, Biblical 

Words for Time，前 引 書 。有 些 進 路 較 為 激 進 ：潘 寧 博 （W. 

Pannenberg, Basic Questions in Theology [Philade lph ia , 1 973), Vol. 

i i i ,  pp. 8 0 - 9 8 )主 張 ：所有關於神的預知與預定的概念，都排除了 

人的自由任何有意義的觀點，並且再次把神表述為「未來的能 

J J 」。也 參 ：他在々夕夕（第三版）的文章，Vol. i i ,  pp. 6 1 4 -2 2。在 

R. G. H am erton-Kelly , Pre-Existence，前引書的最後幾頁對他提出 

批 評 。最近潘寧博基於他早期的研究撰寫了  Human Nature, 

Election, and History (Philade lph ia , 1977);但 是 ，儘管他寫的束西 
有許多有價值的洞見，依然不能避免他早期所表達之預設的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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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 任 張 力 解 釋 性 的 解 答 。這 是 想 要 用 更 含 混 的 來 解 釋 含 混 的 。 
就 算 我 們 能 同 意 神 是 「無 時 間 的 」（不 論 那 到 底 是 甚 麼 意 思 ）， 
已 經 有 人 指 出 ：神 的 無 時 間 性 並 沒 有 為 人 提 供 自 由 意 志 。16還 
有 ，聖 經 中 的 資 料 就 是 坦 然 地 以 時 序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的 ；17而 
且 ，無 論 如 何 ，摧 毀時 序並 不 能 除 去 神 完 全 在 現 在 的 掌 控 固 有  
的 意 涵 》另 一 方 面 ，環 繞 在 時 間 與 永 恆 的 不 確 定 性 與 含 混 性 ， 
如 果 堅 稱 神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與 人 完 全 的 責 任 （如果不是自  
由 意 志 的 話 ）必 然 是 在 邏 輯 上 不 相 容 的 ，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成  
熟 的 。

3 .神 的 「終極性」的本質

或 許 最 大 的 含 混 性 來 自 於 神 的 「終 極 性 」運作的本質與模  
式 。（比 較 普 遍 的 是 稱 之 為 「同 步 發 生 」〔concurrence〕；但是 
這 個 用 詞 有 時 候 負 載 著 神 人 合 作 的 聯 想 ，必 須 謹 慎 處 理 ，我就 
避 免 使 用 它 。）這 就 和 次 要 成 因 的 概 念 有 關 。有 些 作 者 令 「次 
因 」（second causes)這 個 用 語 有 時 間 上 的 意 義 。學院派人士這

16 尤其參 P. Helm, 'Divine Foreknowledge and Facts', Canadian 

Journal o f Philosophy，Vol. iv  (1974), pp. 305-1 5 ； |u j~ •著 者 ， 

‘ Timelessness and Foreknow ledge，，Mind, Vol. lx x x iv  (1975), pp. 

516-27 。

17 少數人訴求區別時間與永恆的，路 易 斯 （C. S. Lew is, Mere 

Christianity [London, 1955], pp. 1 4 4 f . = 廖湧祥譯，《基督教信仰

正解》/ 《如此基督教》〔台 南 ：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，1974〕， 

1 2 7 -3 1 =余也魯譯 ’ 《返璞歸真》〔香 港 ：海 天 ’ 1 9 9 8〕，133-7)

是其中之一，但他也承認這樣的區別並不是符合聖經的看見。

十三這張力的闡述

樣 論 證 ：沒 有 神 ’ 就 沒 有 創 造 ；沒 有 創 造 ’ 就 沒 有 受 造 活 物 ； 

沒 有 受 造 活 物 ，就 沒 有 犯 罪 ；但 是沒有任何的罪能歸諸於神 ’ 

因為最近因造成結果相隨（effectus sequi(ur causam proxim am  ) 。 

這個論證被一些改教者引用。 然 而 ’造成的結果是準自然神  

論 的 圖 畫 ，簡直與聖經的內容是風牛馬不相及。

其 他 人 把 「次 因 」視為一個非時間性的表達；但是即便如  

此 ’ 聽起 來神只是 一個所有原因中的主因 、causa p rim a  in te r  

p a re s ')：可 能 會 令 人 認 為 ，在任何 一 個 行 動 發 生 之 前 ’諸次因 

絕對獨立的合作是必如果須的。w 在 另 一 方 面 ’次因的概念也  

不 能 就 這 樣 被 丟 棄 ，因為這樣所導致的必然模式不是泛神論  

的 ，就 是 機 械 式 的 ；在 前 者 ’ 神成 為因果關係體系的一部分； 

在 後 者 ，神是一個擁有至高無上主權的操縱傀儡者。兩個模式  

都不符合聖經的證據；因此同步發生或是終極性的概念雖然不  

能 清 楚 定 義 ’ 我們還是 訴諸於它。這個模糊性是由於我們無能  

準確地闡述神如何能確定地掌管、而不摧毀祂的受造活物一定  

程 度 的 肖 由 。

雖然以下的圖示像是漫畫 ’ 可能會有助於了解。從 A 到 B 

的距離代表要產生一個特定的果效所需要採取的行動。由左上 

往右下的斜線代表神的作為；由右上往左下的斜線代表人的作  

為 。那 麼 ，我 要 說 ：神的終極性比較不像是這個：

18 這是個非常普遍的進路。例 如 ’ R. Lucas在他的研究中採納广 ’ 
' Pelagius and St. A ugustine ’ , JTS、Vol. x x i i (1971), pp. 73-85。

19 秒IJ$U，Jerome Zanchius,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(Grand Rapids, repr.
1971), p .7 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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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B

在 有 位 格 / 超 越 的 神 與 有 限 的 人 之 間 ，有一個不可跨越的  
本 體 上 的 鴻 溝 ，而 且 這 個 鴻 溝使 得想 要用 類比 論 證來 勾畫 神行  
事 的 因 果 關 係 的 模 式 都 歸 於 失 敗 。最 近 羅 斯 （』. F. R o s s ) 在這 
方 面 有 深 入 的 探 討 。2(>同 樣 地 ，加 爾文 倚靠這個本體上的鴻溝  
來 論 證 ：在 人 的 範 疇 裡 ，讓 人 的 意 志 成 為 一 個 行 動 唯 一 的 原  
因 ’ 這 種 作 法 其 實 是 專 制 的 ，然 而 ，他 也 堅 持 ：把相冏的原則  
用 在 神 的 身 上 則 是 褻 瀆 。21

一 些 神 學 家 想 要 對 有 關 終 極 性 做 出 某 中 毫 不 含 混 的 論  
述 ，他 們 所 面 臨 的 最 大 難 題 是 惡 的 問 題 。22沒有任何有思想的  
人 想 把 惡 歸 諸 於 神 ；但 是 使 用 因 果 律 的 語 言 時 ，很難不使之看

P h ilo s o p h ic a l T h eo logy  (Indianapolis, 1969) °

21 Concerning the Eternal Predestination o f God，前弓 |書 ’ pp. 1 1 7 f .。
22 最 近 有 人 針 對 這 論 證 的 結 構 提 出 概 要 性 的 說 明 ，參 M. L.

Peterson, ‘ C hristian  Theism  and the Problem  o f  E v il，，Journal o f the

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, Vol. xx i (1 978), pp. 35-46 °

十三這張力的闉述

起 來 是 在 這 麼 做 。然 而 ，在 舊 約 聖 經 和 約 翰 福 音 有 無 數 的 例  
子 ，即 使 在 惡 的 行 動 之 中 仍 然 把 、終 極 性 」歸 諸 於 神 ，顯出有  
這 樣 的 意 圖 ；因 為 就 算 在 人 最 邪 惡 的 行 動 之 中 ，人還是無法脫  
離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範 疇 。不 過 ，正 如 柏 寇 偉 （Berkouwer) 

指 出 的 ：

值 得 注 意 的 ，在 這 個 關 聯 裡 ，聖經本身從來沒有  

以 一 個 理 論 性 的 論 證 ，把 神 的 天 命 與 罪 相 關 聯 ，

而 總 是 以 神 那 無 法 抵 擋 的 大 能 和 我 們 持 續 當 盡 的  

責 任 的 這 種 歷 史 實 況 來 做 關 聯 。…… 我們無法用  

一 個 無 所 不 包 的 因 果 律 系 統 ，也無法 用一個神不  

斷 轉 變 的 理 論 來 解 釋 歷 史 的 事 件 序 列 》聖經給我  

們 看 到 的 是 神 的 作 為 。 23

更 進 一 步 ，我 在 之 前 論 證 過 ：神 的 「終 極 性 」的模式本身  
有 個 內 在 的 不 對 稱 性 。神 站 在 惡 的 背 後 的 方 式 ，與祂站在善的  
背 後 的 方 式 ，並 不 是 完 全 等 同 的 ；因 祂 應 該 因 善 而 被 讚 美 ，但 
是 卻 + 因 惡 而 被 責 怪 。沒 有 看 出 這 個 關 鍵 性 的 不 對 稱 性 ，使得 
羅 斯 的 研 究 有 了 瑕 疵 ，我 剛 才 提 到 過 他 的 作 品 ：他沒有看見恩

23 The Providence of God (Grand Rapids, 1952), pp. 153f.。在 這 - 點  
上 ，某種神學性討論的習慣是要區別罪行的元質（materia ) 與元 

形 (Jorma)：例 如 L. Berkhof，前 引 書 ，p. 174 ；還有尤其足H. 
Bavinck, Gereformeerde Dogmatiek (Kampen, 1906-11)，Vol. i i ,  pp. 

5 9 5 ff.。關於這樣區別的人為性，參 G, C. Berkouwer, Providence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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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引書 ’ PP. 1 3 1 f f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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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 使 人 有 所 不 同 。在 負 面 上 ，神 的 終 極 性 保 證 ：（1) 連我的罪  
行 也 脫 離 不 了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還 有 （2) 我 不能 有 理 地 把  
我 該 受 的 責 怪 轉 嫁 給 神 。在 正 面 上 ，神 的 終 極 性 則 更 直 接 一  
點 ，所以我必須承認 在我 所 可 能 行 的 任 何 善 事 的 背 後 都 是 神 的  
恩 典 ；而 神 的 行 事 卻 保 持 充 分 的 間 接 性 ，以致保留了我真正該  
負 的 責 任 。不 論 要 闡 述 有 多 麼 困 難 ，就是這樣的模式才最符合  
聖 經 的 資 料 。從 約 翰 的 觀 點 （姑 且 不 說 是 新 約 聖 經 的 觀 點 ）， 
如 果 我 能 在 世 界 誘 人 的 音 樂 中 站 立 得 住 ，並且至終安全抵達救  
恩 的 港 口 ，都 是 因 為 耶 穌 的 緣 故 ，但 祂 之 於 我 ，並不像是桅桿 
與 繩 索 之 於 尤 里 西 斯 （Ulysses) ，而 是 好 像 奧 費 斯 （Orpheus) 

之 於 他 的 水 手 們 … 樣 。4

因 此 ，神 的 「終 極 性 」的奧秘本質就與 定義自由選擇權的  

問 題 相 關 聯 。如 果 神 的 因 果 律 是 直 接 的 並 且 機 械 式 的 ，同時相 
信 神 的 美 善 與 人 的 責 任 就 必 須 被 丟 棄 》然 而 ，事 實 上 ，在神掌 
管 的 模 式 之 中 ，有 足 夠 的 未 知 特 性 ，使我們必然地 二者 都不 能  
丟 棄 。

編 按 ：尤里西斯為荷馬史詩《奧德賽》（Odyssey)的 主 角 ，途經 
賽 棱 （Sirens，意 即 「歌者」）島 時 ，聽見妖魔歌者曼妙歌聲，幸 
得女神塞曦事先警告，他早匕吩咐水手用蠟丸塞緊耳朵，用繩索 
將他牢牢捆在桅杆上，而免於遭害》希臘神話故事中，奧費斯與 
英雄傑森（Jason)出海覓取金羊毛。每逢水手們精疲力竭、垂頭 
喪 氣 時 ，奧費斯救用七弦琴彈出天籟般的樂曲；經過賽稜島時， 
則以琴聲使得妖魔昏昏欲睡，驅除水手們腦中雜念。

十三這張力的闡述

4 . 神 的 「（眾 ）旨意」

第 四 個 含 混 的 領 域 是 在 於 神 的 旨 意 的 本 質 。以一兩個例子  
可 以 把 問 題 的 核 心 帶 出 來 。在 好 幾 處 都 說 到 神 對 某 些 事 「後 
悔 」，例 如 ，創 造 人 （創 六 6 ) ，祂 決 定 要 消 滅 祂 那 悖 逆 、拜金 
牛 犢 的 百 姓 （出三十二  7〜 1 4 ) 。同 樣 地 ，祂撤回希西家要死的  
定 旨 （王 下 二 十 1〜6 ) 。也 可 參 ：撒 母 耳 記 上 十 五 章 1 1 節 ；撒 

母 耳 記 下 二 十 四 章 1 6 節 ；約 拿 書 三 章 1 0 節 ；傳 道 書 二 章 13 

〜 14節 。在 另 一 方 面 ，神 一 再 地 堅 稱 ：祂 ，不 像 人 ，是不會後  
悔 的 （民 二 十 三 19〜20 ；撒 上 十 五 29 ；耶 四 28 ; 參 ：詩八十 
九 34〜35)  » 還 有 ，在 創 世 記 二 十 二 章 的 記 載 ，神告訴亞伯拉  

罕 獻 上 他 的 兒 子 ；可 是 隨 著 敘 述 的 發 展 ，似乎神從來就沒有真
367

正 要 他 這 麼 做 。還 有 ，聖 經 描 寫 神 是 等 候 且 想 要 施 憐 憫 的 神 （賽
三 十 18〜 19 , 六 十 五 2 ；何 ---- 7〜9 ) , 祂並不喜悅惡人死亡

( 結 三 十 三 1 1 ) ，祂 是 極 不 願 懲 罰 的 那 一 位 （哀 三 33〜3 6 ) ;

可 是 在 其 他 時 候 ，我 們 又 看 到 ，祂 掌 管 人 的 心 思 意 念 ，保守祂  
的 百 姓 ，並 且 把 列 國 帶 到 一 個 地 步 ，以 致祂 可以嚴厲地懲罰他  

們 。
諸 如 此 類 的 現 象 促 成 對 於 神 的 「旨 意 」在 神 學 上 的 區 別 。

有 些 區 別 神 顯 明 的 旨 意 和 祂 隱 藏 或 隱 秘 的 旨 意 （參 ：申二十九
2 9 ) ；另 一 些 則 區 別 神 規 範 性 的 旨 意 (prescriptive w i l l ) 和祂限  
定 性 的 旨 意 （determinative wi l l  ) ；還有一些區別祂許可的旨意  
( permissive wi l l  ) 和丨祂命定的旨意（decretive wi l l  ) ；又有一 

些 區 別 祂 先 行 的 旨 意 （antecedent wi l l  ) 和 祂 後 續 的 旨 意  
( consequent wi l l  ) 。所 有 這 些 成 對 的 「旨 意 」都 有 嚴 重 的 缺 點 。

舉 例 來 說 ，雖 然 神 的 旨 意 最 大 的 部 分 必 定 還 是 「隱 藏 的 」（也



神的全權與人的責任

368

就 是 人 不 得 而 知 的 ），儘 管 任 何 對 於 那 旨 意 的 知 識 的 增 加 都 是  
來 自 那 隱 藏 、但 已 經 在 運 作 之 旨 意 的 啟 示 ，24然 而 ，這個模式  
不 足 以 對 於 神 的 旨 意 與 實 況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做 全 面 的 解 釋 ，因為 
在 太 多 的 例 子 裡 ，隱 藏 的 旨 意 似 乎 在 嘲 笑 顯 明 的 旨 意 。既然隱 
藏 的 旨 意 是 始 終 有 效 的 ，它 似 乎 就 是 神 實 際 的 旨 意 ；而顯明的  
旨 意 只 是 比 規 範 稍 多 一 些 而 已 。在 那 樣 的 情 況 下 ，人對於神實  
際 上 的 旨 意 是 一 無 所 知 的 ，除 了 從 真 正 發 生 的 事 來 看 ；反過來 
說 地 ，所 發 生 的 一 切 事 都 是 神 真 正 要 它 發 生 的 。這個問題與隱  
藏 的 神 （deus absconditus ) 和 顯 明 的 神 （deus revelatus ) 之間 

的 張 力 有 關 。25

同 樣 地 ，許可的旨 意和命定的 旨 意 的 區 別 如 果 套 在 一 位 全  
知 全 能 者 的 時 候 ，會 顯 得 極 其 人 為 化 ；因 為 如 果 這 位 神 「許 可 」 
罪 ，這 個 許 可 不 讨 能 是 神 不 知 且 不 願 的 ，所 以 祂 的 「許 可 」一 
定 是 在 知 道 且 願 意 的 情 況 卜 的 。那 麼 這 個 許 可 和 命 定 有 何 不  
同 ？

的 確 ，這 些 「旨 意 」的 任 何 組 合 都 一 定 會 導 致 古 怪 的 景 況 。 
舉 例 而 言 ，雅 威 預 見 百 姓 會 疋 贫 路 ，然 後 祂 會 怒 火 中 燒 （申三 
i ^一 15〜2 2 ) 。這 當 然 暗 示 不 只 是 隨 後 而 來 的 忿 怒 一 甚至可  

能 比 較 傾 向 旨 意 中 的 忿 怒 。同 樣 地 ，米該雅可以警告王那迫近

2 4 聖經中，尤其是舊約聖經中的人物，往往認定神在要來臨的事件 

之中帶領雖然帶領的方向只有在事件本身才顯明出來：例 如 ，創 

二十四 7〜 8 ；出二十二 30〜 35 ；撒下五 12 ；珥二 11〜 14 ;摩五

15 ；拿二 9〜 10 ;番二 3 ；斯 四 14 ; 但 .二： 17〜丨8 。

25 有一個雖然扼要但是出色的討論，見 G. C. Berkouwer, Divine

Election，前引書，pp. 1 1 5 -3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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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災 難 ，而 且 也 確 定 王 一 定 不 會 聽 從 警 告 ：神 已 經 如 此 命 定 。 
這 就 使 米 該 雅 處 在 一 個 像 卡 珊 德 拉 那 個 惹 人 不 快 的 處 境 。

同 時 ，我 們 乂 不 能 不 對 神 的 這 些 「旨 意 」做 些 區 別 。在舊 
約 聖 經 和 在 第 四 卷 福 音 書 裡 （姑 且 不 說 其 他 地 方 了 ），有時候  
都 把 神 描 寫 為 主 動 尋 找 人 ，愛 一 個 失 喪 的 世 界 ’ 宣告祂期盼他  
們 悔 改 ，諸 如 此 類 的 。這 個 神 的 「旨 意 」就 是 祂 的 性 情 ；倒不 
一 定 是 祂 的 定 旨 。但 是 ，兩 者 到 底 如 何 運 作 在 一 位 擁 有 至 高 無  
上 主 權 的 神 身 上 ，是 極 其 難 以 理 解 的 。

5 .神人同形法，神人同感法，和位格性

到 H 前 為 止 所 討 論 的 四 方 面 的 含 混 ，每一方面都可以追溯  
到 聖 經 把 神 描 述 為 既 超 越 又 有 位 格 的 。既然神是超越空間與時  
間 的 ，而 且 乂 享 有 - - 切 的 權 柄 ，對 於 有 限 的 受 造 者 而 言 ，祂的 
本 性 與 作 為 必 然 會 有 某 些 層 面 是 不 可 知 的 ，因我們是受限於空  
間 與 時 間 的 。但 是 這 位 無 限 之 神 也 被 形 容 為 是 一 位 有 位 格 者 ； 
26而 超 越 性 和 位 格 性 被 組 合 在 一 起 的 方 式 ，對於有限的有位格

26 尤其是以下這幾位極力為神在舊約聖經中的位格性辯護：C. R. 
N orth, The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o f History (London, 1 946), 

pp. 14 3 ff.; W. E ichrodt, Theology ’ 前31 書 ’ Vol. i, pp. 206-10; J. 

L indblom , Prophecy，前 引 書 ，pp. 315, 322f.; E. Brunner, The 

Christian Doctrine o f G od，前引書  ’ pp. 121-3; J. Daane, 71?e 

Freedom o f God (Grand Rapids, 1 973), pp. 63f., 6 8 ，隨處可見。也 

可 參 ：H. Thielicke，G o tte s leh re  un d  C h ris to lo g ie  (Tubingen, 1973), 

pp. 123 -3 9敏銳的分析，特別是 p. 138 ：「當我們說到神足 , 位 

格 時 ，我們並不是指神人同形法的涵義。恰 恰 相 反 ：我們說到人

3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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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而 言 是 晦 澀 難 解 的 》當 我們強調 神的至高 無上 的主權 和超越  
性 時 ，顯 然 沒 有 任 何 事 能 夠 在 祂 的 旨 意 之 外 發 生 。當神被描繪  
為 與 人 交 往 時 ，就 已 經 預 設 了 祂 的 位 格 性 》無 疑 地 ，關於神的  
位 格 性 的 許 多 語 言 都 是 神 人 同 形 法 的 語 言 ，就 這 麼 單 純 ，簡 
單 ；但 是 ，把 所 有 的 神 人 同 形 法 都 眨 低 ，掃到陳舊觀念的畚箕 
裡 去 ，這 樣 的 做 法 會 去 除 神 的 位 格 性 。其結果可能會讓自然神  
論 者 滿 意 ；但 是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就 不 是 聖 經 中 的 神 了 。27把超越  
者 和 有 位 格 者 組 合 在 同 一 位 （神 ）身 上 ，這就是所有型式的一  
神 論 會 面 臨 之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中 心 ，尤 其 是 在 聖 經 中 。

就 如 我 們 在 處 理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問 題 時 ，可能以一種簡  
化 主 義 式 的 方 式 ，來 限 制 神 的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和 超 越 性 ，同時 
將 人 意 志 上 的 0 由 放 大 ，我們也照樣可能以另 一種簡化 主義 的  
方 式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，不 成 比 例 地 放 大 神 的 超 越 性 ，卻犠牲神的  
位 格 性 。有 兩 種 常 見 的 方 式 這 樣 做 。第 一 種 是 長 久 以 來 的 做  
法 ：就 是 訴 諸 於 一 般 相 信 的 神 的 無 情 感 性 （impassibi l i ty) 。早 
期 教 父 為 此 辯 護 ，將 之 納 入 基 督 教 傳 統 的 主 流 ，並且成為各種

是一個位格時，我們乃是指人神同形法（theomorphic)的涵義。」 
關於用來討論神的位格性的模式，以及在教會歷史中這方面的辯 

論 ，參 H. C. Wolf, ‘An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of God as Person’， 
Journal o f Bible and Religion、Vol. x x x i i (1964), pp. 26-33 。
參 W. V ischer, 4 Words and the Word: the Anthropom orphism s  o f  the 

B ib lica l R eve la tion，，Interpretation, Vol. i i i  (1949), pp. I f f . ;  E. M. 

Yamauchi, ‘ Anthropom orphism  in  H ellenism  and in  Judaism，，

Bibliotheca Sacra、Vol. cx xv ii (1 970), pp. 2 2 0 -2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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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仰 告 白 裡 的 教 條 ，28然 而 ’ 神的 無情感 性的 教 義卻是建基 於
一 個 武 斷 的 主 張 ，即 聖 經 中 所 有 與 之 相 反 的 證 據 （例 如 ’ 耶三 
十 - - 20 ；何 ^---- 8) 都 只 不 過 是 神 人 同 感 法 而 已 。

但 是 ，這 個 武 斷 的 主 張 有 甚 麼 根 據 可 以 如 此 斷 定 呢 ？分析 
到 最 後 ，我 們 不 得 不 處 理 某 些 希 臘 形 上 學 思 想 要 素 的 影 響 ’ 這 
些 要 素 堅 持 感 情 是 危 險 的 ，靠 不 住 的 ’ 而 且 經 常 是 邪 惡 的 。理 
性 必 須 與 感 情 對 立 ；而 易 受 傷 就 是 軟 弱 的 跡 象 。我們可以追溯  
這 條 線 ’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（A r is to t l e )的 「不 動 的 動 者 」（unmoved 

m o v e r )，經 過 柏 拉 圖 （P l a t o ) 和 新 柏 拉 圖 的 作 品 ，到斯多亞派  
( S to ics )。結 論 必 然 是 ：「神 是 有 感 知 的 ，全 能 的 ’ 慈 悲 的 ’ 

不動情的；因 為 有 這 些 性 質 比 沒 有 這 些 性 質 要 好 」（如 安 瑟 倫 ’ 
《論證集》〔Anselm, Proslogium ] 第 六 章 ）。29然 而 ’ 就算我  

們 說 聖 經 中 有 神 人 同 感 法 ，卻不能說因為它遍見於 聖經之中 所  
以 神 是 不 動 情 的 。我 們 不 但 要 問 這 個 神人同感 法代 表的 意義為  
何 ，也 要 觀 察 聖 經 在 這 方 面 的 要 旨 是 甚 麼 ，就 是 ’ 神在與祂的  
受 造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裡 既 是 理 性 的也是有感情的。這些反思的結  
果 使 我 發 現 ，在 許 多 的 情 況 之 中 ’ 非常難以決定一個看起來是  
神 人 同 感 法 的 到 底 是 否 真 的 是 如 此 ；而 我 擔 心 簡 化 主 義 ，就算 

乍 石 之 下 它 似 乎 能 夠 緩 和 主 權 一 責 任 的 張 力 。M

2S 例 如 ’ 在 〈三十九條信綱〉（T h irty -N in e  A rtic les  ) 的第一條；〈威

斯敏斯特信條〉（W estm inster Confession o f  Faith  ) ’ i i.  1 。

29 關於神的不動 情性 這整個問題，我 要 謝 謝 芬 柏 格 （Paul D. 

Feinberg ) 博士有啟發性的討論，他還給我看他一篇論文的初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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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願那篇論文不久會出版。

與神人M 形法和神人同感法有關的問題，極佳的討論可參：G. 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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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諸 於 神 的 超 越 性 的 第 二 種 簡 化 主 義 是 最 近 的 發 展 。那就 
是 卡 爾 • 巴 特 對 於 揀 選 的 處 理 。或許巴特在這個領域比起在 其  
他 領 域 更 具 影 響 力 。31他 的論 證的 核心 就在 於他 對以 弗所 書一  
章 4 節 的 解 釋 ：神 在 創 造 世 界 以 先 在 基 督 裡 揀 選 了 我 們 。因為 

基 督 既 是 神 乂 是 人 ，祂 同 時 是 揀 選 的 主 詞 和 受 詞 。這 樣 ，在神 
的 那 一 方 ’ 揀 選 就 是 自 我 揀 選 ，解 釋 為 自 我 決 定 。神巳經為人  
選擇了 ：所 有 的 人 都 在 基 督 裡 被 揀 選 ，因此極大的議題都取 決  
於 他 們 的 相 信 。這 個 的 意 思 若 不 是 絕 對 普 救 論 ，就是不情願承  
認 有 些 人 被 排 除 在 外 。但 是 巴 特 在 神 學 上 的 精 心 傑 作 i'tourde 

force ) 是 經 不 起 詳 細 檢 視 的 。一 開 始 ，根本沒有清楚地說以弗  
所 書 一 章 4 節 的 「我 們 」是 指 所 有 的 人 ：畢 竟 ，這封書信是寫  

給 「聖 徒 ’ 就 是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有 忠 心 的 人 」（ j 1 ) ，不是給整  
個 世 界 （也 可 參 ：二 3 起 ，四 7 、1 7 ) 。巴 特 認 為 ：在 審 判 之 外 、 

之 上 有 - 個 審 判 ’ 是 基 督 接 受 所 有 不 在 基 督 裡 的 個 人 的 審 判 ；

Kaufman, An Essay on Theological Method 1 975) ,隨處

町見，尤其是 5 2 頁 ，6 7 頁 。

參 :他勺 Church Dogmatics (Edinburgh, 1957) , Vol. ii/2 , pp. 

3 -5 0 6。較為扼要解析巴特的思想，除了其他著作之外，尤其參 

P. Maury, ‘ Predestination’，Predestination and Other Papers (London, 

1960)，pp. 19-71; T. H. L. Parker, ‘ P redestination ’，A Dictionary o f 

Christian Theology (London, 1969), pp. 264-72; J. K. S. Reid 在他 

為加爾文的 Concerning the Eternal Predestination o f God * 前引 

書，- • 個新譯本撰寫的導論裡（尤其是 4 0 -4 4頁 ）；C. Gunton, ‘ Karl 

Barth's Doctrine  o f  Election  as Part o f  His D octrine  o f  God，，JTS, 

Vol. xxv  (1 974), pp. 38 1 -92; M . Barth, Ephesians (New  York, J 974), 

Vol. i, pp. 1 05-9 °

十三這張力的闡述

但 新 約 聖 經 對 於 審 判 的 看 法 ’ 卻 不 只 是 這 樣 。還 有 ’ 保羅和約  
翰 都 （在 這 個 議 題 上 ，還 有 其 他 新 約 聖 經 作 者 ）論到個人蒙揀  
選 以 致 得 救 （例 如 ，約 十 七 9 ；徒 十 三 48 ；羅 九 章 ；西一 26 

〜2 7 ) 。這 樣 「在 基 督 裡 」的 揀 選 （弗一 4 ) 並不影響揀選的個  

別 性 。還 有 人 提 出 其 他 的 批 判 。32

然 而 ，在 拒絕 神的不 動情 性 的教 義和 巴 特 對揀 選 的理 解之  
後 ，我 們 還 是 必 須 承 認 ：神 至 高 無上的 主 權與 人的 責任之間的  
張 力 ，大 部 分 的 構 成 要 素 都 可 以 進 一 步 追 溯 至 另 一 股 張 力 ’ 就 
是 神 的 全 權 / 超 越 性 和 祂 的 位 格 性Z I 口」應 之 間 的 張 力 。

6. 經歷與理論

我 們 已 經 看 到 ，聖 經 中 的 人 物 面 對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時 ’ 從 
+ 將 之 視 為 抽 象 的 神 學 難 題 ；但 是 ’ 一些人面對個人痛苦與困  
惑 的 闲 境 時 ，卻 在 經 歷 中 深 刻 地 意 識 到 它 （例 如 ’ 哈 巴 谷 ；亞 
薩 〔詩 七 十 三 篇 〕；約 伯 ；傳 道 者 ）。這 就 是 馬 若 迪 （G. I. 
Mavrodes)所 謂 的 「認 識 性 的 兩 難 」（epistem1C di lemma) 。33設 

想 命 題 中 任 何 一 組 S 。S 若 不 是 一 致 的 ’ 就 是 不 一 致 的 。如若 

+ 然 ，就 不 可 能 有 「解 答 」；但 是 如 果 S 是 一 致 的 ’ 就沒有必  
要 有 解 答 。最 想 要 做 的 就 是 表 明 在 S 中沒有任何東西使它成為  
小_ -致 。但 是 ’ 把 一 個 R 附 在 S 上 是 可 能 的 ’ 而 R 卻 指 出 S

n 進一少的 批 判，參 K. Standahl, ‘The Called and the Chosen. An 

Essay on E le c tio n ', The Root o f the Vine (London, 1953), pp. 6 7 ff.;

G. C. Berkouwer, Divine Election，前引書 ’ pp. 1 54-62; C. Brown, 

Karl Barth and the Christian Message (London, 1967), pp. 1 3 4 -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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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 Belief in God (New  York, 1 970), pp. 9 7 f f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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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不 一 致 的 。假 設 有 個 人 相 信 S ，也 相 信 R 。他 就 面 對 一 個 「認 
識 性 的 兩 難 」，為 了 使 他 安 心 ，他 必 須 確 定 S 是 一 致 的 ，並且 
放 棄 相 信 R ; 或 者 發 現 R 是 真 實 的 （因 此 S 是 不 一 致 的 ），並 
且 不 再 相 信 S 是 一 個 一 致 的 系 統 （或 者 至 少 放 棄 相 信 S 裡面那 
些 使 S 不 一 致 的 要 素 ）。在 這 個 研 究 裡 ，S 包 括 關 於 惡 、人的 

責 任 、還 有 關 於 神 和 祂 的 良 善 與 絕 對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這 些 命  
題 。顯 然 地 ，當 一 個 人 相 信 S 時 （不 論 S 是 否 一 致 ）就 沒 有 ^ 認  

識 性 兩 難 」；他 也 必 須 相 信 R 。兩 難 的情 形只會發生在 當他 面  
對 的 處 境 使 他 懷 疑 S 的 要 素 時 。這 樣 ，認識性的兩難是因人而  
異 的 。它 本 身 對 於 S 中 的 命 題 是 真 是 假 不 置 一 詞 。從這個角度  

就 很 清 楚 看 見 ，為 甚 麼 只 有 一 些 聖 經 作 者 努 力 探 討 惡 的 問 題 、 
或 是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之 間 張 力 的 問 題 ，而為甚麼他們的掙 
扎 是 源 0 於 個 人 的 極 度 痛 苦 。

約 伯 的 例 子 特 別 有 啟 發 性 。約伯和他的 朋友 們同 樣強調神  
是 全 能 且 完 全 美 善 的 ；但 是這 整卷 書的 信息是他 們觀念中 的神  
不 夠 偉 大 。神 行 事 之 道 深 不 可 測 ；祂 的 知 識 是 無 限 的 ；祂的能  
力 大 有 功 效 ；誰 能 告 訴 祂 說 祂 錯 /  ? 甚麼 樣的 人傲慢到可以藉  
無 知 的 言 語 否 定 神 的 天 命 ？ （參 ：伯 二 十 六 1 4 ，三 十 七 5 、 
1 5 、2 3 ，三 十 六 22〜26 ’ 三 十 八 2 ’ 四 十 8〜 10 ’ 四4 -一 10〜

11 ；等 等 ）。不 可 能 有 簡 單 的 解 答 ，因 為 人 憑 著 有 限 的 知 識 無  
法 判 斷 神 的 治 理 。人 的 平 安 必 須 來 自 認 識 並 且 信 靠 這 位 神 。34

參 A. S. Peake, The Problem o f Suffering in the Old Testament 

(London, 1 904), p. 1 0 2。Th. C. V riezen, Outline，前弓 1 書 ，pp.3 1 6f.

作了出色的討論。一些略過神的講論、只想從前言（苦難試驗忠

十三這張力的闡述

「重 要 的 是 ，約 伯 最 後 的 吶 喊 不 是 『我理解了  ！』而 是 『我悔 

改 了 。』」35

就 著 事 實 而 言 ，神 的 「超 越 性 」（所 以 還 有 祂 的 「不可知  
性 」，除 了 祂 選 擇 要 啟 示 的 以 外 ）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（申 十 10起 ； 
王 上 八 12 ；賽 四 十 25〜28 ’ 五 十 五 8〜 9 ；詩 七 十 七 19 ’ 九十
二 4〜 5 ，九 十 七 2 ；等 等 ）逐 漸 浮 現 ，其 實 還比祂 的遍 在性  

( immance ) 要 多 得 多 。36在 新 約 聖 經 中 也 預 設 了 同 樣 的 觀  

點 》因 為 是 這 位 超 越 的 神 在 指 引 人 的 腳 步 ，人如何能透知他自  
己 的 路 （箴 二 十 24 ; 參 ：三 1 6 ，十 六 1〜4 ；耶 十 23 ；伯三十 
八 2 ，四十二  3)  ?

不 論 聖 經 作 者 對 於 神 義 論 的 問 題 還 提 出 甚 麼 樣 的 答 案 ’ 我 
們 都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見 ：神 的 超 越 性 扮 演 了 最 顯 眼 的 角 色 ’ 是最 
佳 的 「解 答 」。由 此 來 看 ，嚴 格 地 說 ’ 聖 經 中 並 沒 有 終 極 的 神  
義 論 ：沒 有 意 圖 要 從 人 的 觀 察 、角 度 、和 推 理 為 起 點 ’ 來為神  
平 反 。神 義 論 使 神 的 大 能 與 良 善 成 了 人 類 理 性 的 推 論 ；而這是

心 ，一 6〜 1 2 )或後記（以正確態度受苦具有救贖性’四十二 10) 

中去尋找約伯受苦的解答，經常忽略這一點 ’ 參 J. Bowker, 

Problems o f Suffering in Religions o f the World (Cambridge, 1975), 

pp. 19 f .。
35 F. D. Kidner, ‘ W isdom  L ite ra tu re '，前引書，p. 1 2 5 。

36 參 J. Abelson, The Immanence o f God，的引書，p. 5 2 。而 R. Otto, 

The Idea o f the Holy (O x fo rd , 1 9 2 9 ) = 奧托著，成窮、周邦憲譯，《論 

神聖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5 ) 相當錯誤地強調神的超越性 ’ 

把它關聯於非合理性。然 後 ，他就草草地把揀選與預定歸為全然 

倚靠神的超越性的神聖經驗（PP.

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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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 經 作 者 們 所 不 允 許 的 。他 們 最 接 近 神 義 論 的 進 路 ，就是承認  
他 們 無 能 透 知 神 的 許 多 面 向 ；甚 至 連 人 能 知 道 這 個 神 的 「不可 
知 性 」都 是 惟 獨 由 啟 示 而 來 的 。這 樣 就 擊 打 人 的 驕 傲 ，界定他  
知 識 的 範 圍 ，並 且 以 信 心 的 「解 答 」為 唯 一 的 「解 答 」。

對 於 我 們 這 些 必 死 之 人 而 言 ，這個主權一責任的張力並沒  
有 合 理 的 、邏 輯 上 的 「解 答 」：從 前 面 的 探 討 應 該 很 清 楚 ，不 
可 能 有 乾 淨 俐 落 、完 整 的 調 和 。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，也很困難理  
解 為 甚 麼 邏 輯 的 不 一 致 性 會 成 為 必 然 ，37尤其是有那麼多含混  
不 清 的 參 數 和 那 麼 多 未 知 的 資 料 》這 整 個 張 力 依 然 困 擾 著 我  

們 ；但 是 這 個 困 擾 是 ：我 們 只 擁 有 拼 圖 中 隨 意 挑 選 的 幾 塊 ，而 
還 需 要 幾 千 塊 才 能 把 所 設 計 的 圖 拼 成 。3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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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：C. D. D. Moule, ‘ The In fluence  o f  Circumstances on the Use o f  

Eschatological Term s', JTS, Vol. xv  (1 964), pp. 5f. :「神的 y  的是如

此宏大，人的心只能勾® 出其中的… * 清 単 ’ 作為論題（thes is) 

和反論 ( antithesis ) ’ 伊I是在此生永不可能得到介論 ( synthesis ) ； 

結 果 ，我們如果發現有一位思想者在他 |aj —時期的發展中使用對 

IA 的闇述，就不覺m 外了。」同樣的，參 J .丨. Packer, ‘ What D id  the 

Cross Achieve?’，Tyndale Bulletin，Vol. xxv  (1 974), pp. 35f. :「抗衡 

6 然神學的方法就是：要記得它所用的簡化主義的方法，該方法 

把人當成神要遵守的標準；要強調，根據聖經，創造主和祂的作 

為就算已經啟示出來，對我們還必然是神祕的（提出這點，是 『超 

自然』一詞在神學中發揮的適當作用）；還有要記住，在理性之 

上的不一定是與理性相違背的。」

「二律背反」（a n tinom y) — 詞被用在主權一責任張力上，並非不 

常見的。可惜的是，這個詞是模糊不清的。跟隨康德用法的發展， 

它通常被定義為… 個 「在兩個已被接受的原則之間、或從有相等

十三這張力的闡述

那 麼 ，應 該 如 何 描 述 這 個 張 力 的 特 性 呢 ？巴瑞特在一篇有  
待 發 展 的 文 章 〈聖 約 翰 的 辯 證 神 學 〉（The Dialectical Theology 

of  St. J o h n ) 裡 ，39把 基 督 論 的 張力 與救恩論上 預 定的 問題 調  

和 到 「辯 證 神 學 」的 範 疇 裡 去 。只 要 這 個 用 詞 的 意 思 是 ：本福 

t ' f  W的 作 者 依 序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檢 視 這 個 張 力 ，而不是企圖得到  
- - 倘 全 面 推 理 的 合 論 ，這 是 有 助 於 這 個 探 討 的 。不 過 ，因為對 
於 冇 些 讀 者 而 言 ，這 個 用 詞 可 能 與 （邏 輯 上 的 ）不 合 理 性 有 關 ， 
它 ii丨能會有誤導作用。還 有 ，巴 瑞 特 提 出 的 其 他 1 詳證神學」 
的 例 f 完 全 沒 有 相 同 的 特 性 。它 們 包 括 （特別是約翰福音第六  
M  ) ： ( I ) 信 心 是 眼 見 ，也 不 是 眼 見 ；（2 ) 信 心 是 工 作 ’ 也不是  
X 作 ；（3 ) 舊 約 聖 經 是 必 須 研 究 的 ’ 也 不 是 用 來 研 究 的 。但 是 ， 
i i ! 畔 辯 證 式 的 聲 明 ，每 一個 都 可 以 拆開 來構 成一個 整體 合理 並  
丄i 協 調 的 闡 述 ，而 對 於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的 問 題 ’ 

這 似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。因 此 ，最好的辦法似乎 就是 退到 使用 一個  
模 糊 的 表 達 用 語 「張 力 神 學 」。

咨觀正當性的前提得到的結論之間的邏輯矛盾」（如 DPP, Vol. i, 

p.5 6;還有 D. E. Runes, ed., Dictionary o f Philosophy [Totowa, N .J., 

19661, p. 14; O ED，在該詞條下）。依這個意思，這個詞被 Th. C. 

V riezen, Outline，前」丨書，pp. 8 7 f.應用在包括主權一責任張力在 

内的各種神學張力上（荷 蘭 文 ‘ an tinom K n ’ )。其他的作者採用這 

個詞修正過的定義，以致它是指兩個真確的原則或結論之間一個 

明顯的矛盾：如 J. I. Packer,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 f God 

(London, 1961)，pp. 1 8 ff.; H. Dunelm , ISBE, Vol. i i,  p. 9 2 6 。因為這 

個含混性，我在本書避免使用這個詞。

New Testament Essays (London, 1972), pp. 4 9 -6 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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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個 結 論 並 不 是 說 獨 一 神 論 所 有 的 表 達 方 式 都 是 以 完 全  
相 同 的 方 式 處 理 這 個 張 力 》不 但 可 能 會 凸 顯 不 同 的 重 點 （就像 
拼 圖 裡 不 同 的 部 分 ），個 別 的 作 者 也 可 能 為 了 特 定 的 目 的 而 使  
用 一 個 主 題 ，或 一 個 特 定 的 模 式 （例 如 ，「窯 匠 與 陶 土 」）。就 
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我們 才 會在 上 一 章花 了那麼大的篇 幅各種神  
學 主 題 的 功 能 。神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：從這裡會得到甚麼樣  
的 結 論 ？人 是 機 械 人 ？神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站 在 罪 以 及 惡 的 背  
後 ？在 甚 麼 處 境 下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會 發 揮 安 慰 、或是令人謙  
卑 的 功 能 ？人 是 有 責 任 的 ：但 這 表 示 他 們 自 由 到 一 個 地 步 ，以 
致 神 要 隨 他 們 而 改 變 嗎 ？問 這 些 問 題 ，並 且 回 答 它 們 ，並不構  
成 尋 找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「解 答 」的 意 圖 ，乃是要盡可能明確  
地 得 到 神 學 結 論 的 部 分 努 力 。

要 看 出 從 一 段 特 定 文 本 浮 現 出 的 張 力 的 特 性 ，必須審視在  
那 段 文 本 之 中 整 個 的 張 力 ，时 不 是 只 是 看 它 的 某 些 部 分 而 已 ， 
就 像 揀 選 的 問 題 。除 此 之 外 ，還必須觀察這個張力的某些個別  
面 向 在 該 文 本 的 神 學 之 中 有 何 功 用 。第四卷福音書將人的責任  
最 大 化 ，而 同 時 撇 棄 功 德 神 學 。它將神在救恩歷史與揀選之至  
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最 大 化 ，同 時 命 令 人 要 相 信 》它描述耶穌是神的  
預 定 和 人 在 神 之 下 的 自 由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最 終 彰 顯 ，而不是將二  
者 對 立 起 來 。

歷史的和實行的見解

二 十 個 世 紀 以 來 的 基 督 信 仰 之 中 ，可 能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教  
義 ，像 神 的 主 權 與 人 的 責 任 這 個 教 義 這 樣 一 貫 地 被 辯 論 。這個 
辯 論 自 從 宗 教 改 革 以 來 逐 漸 熱 烈 起 來 。有些辯證有點流於無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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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謾 罵 ；但 是 有 不 少 則 是 頗 有 見 地 的 ，而 因 為 語 言 的 障 礙 ，對 
於 不 通 曉 教 會 拉 丁 文 的 人 就 無 法 取 得 。40就算要開始評論這些  
豐 富 的 資 產 ，也 會 立 刻 使 本 書 的 篇 幅 加 倍 》然 而 ，除了標準的  
哲 學 與 神 學 的 辭 典 和 哲 科 全 書 中 的 論 述 之 外 ，還有一些零散的  

歷 史 性 研 究 值 得 好 好 研 讀 。~ 此 外 ，對於這些辯論有重要影響  
的 神 學 家 們 的 傳 記 ，也可 為 好追 根 究 柢 的 讀 者 們 提 供 許 多 有 幫  
助 的 資 料 。我 不 能 不 提 到 最 近 的 兩 位 ：達 里 摩 的 《懷 特 腓 德 傳 》 
( A. Dallimore, George Whitefietd、，以 及 班 哥 斯 的 《亞 米 念 傳 》 
( C. Bangs, Arminius ) 。

對 我 而 言 ，大 部 分 （雖 然 不 是 所 有 的 ）辯論似乎都可以分  
析 為 具 有 簡 化 主 義 的 傾 向 。我 已 經 以 很 長 的 篇 幅 論 證 過 ，公平 
處 理 聖 經 資 料 的 結 果 會 使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在 我 們 手 中 不 得 安  
寧 。如 果 有 人 不 同 意 這 個 結 論 ，而想要尋求 這個問題 的最終解  
答 ，我 們 在 這 個 辯 論 中 的 共 同 點 是 少 而 又 少 。舉 例 來 說 ，假設 
我 的 對 手 強 調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到 一 個 地 步 ，他從支持這個重  
要 真 理 的 所 有 經 文 和 論 證 來 建 構 他 的 神 學 體 系 ，那麼他已經過

40 例如，傅伊丟思（V oe tiu s，編按：1589-1676，荷蘭改革宗神學家）、 

特里敦 （Turre tin  >編 按 ：1623-87 > 瑞十改革宗神學家）’和其他 

許多人的大部分著作。

41 特 別 是 ，參 H. D. McDonald, ‘The Changing Emphasis in the 
D octrine  o f  Providence，， Vox Evangelica, Vol. i i i  (1964), pp. 

58-75 ；現在還有其他書，特別是  G. Kraus, Vorherbestimmung.■ 

Traditionelle Predestinations lehre im Licht gegen war tiger Theologie 

(Freiburg, 1977)，他批判式地評估奧古斯丁、阿 奎 那 、路 德 、加 
爾 文 、和巴特的立場，然後傾向於一個修正後的巴特式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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濾 掉 那 些 能 質 疑 他 的 神 學 體 系 的 證 據 了 。我 的 立 即 回 應 就 是 ： 
在 方 法 論 上 ，他的 程序 和一 個人 從 那 些 似 乎 支 持 某 種 形 式 的 人  
的 自 由 的 經 文 與 理 論 來 建 構 其 神 學 體 系 並 無 差 別 ，後者會把揀  
選 和 預 定 的 經 文 過 濾 掉 ，除 非 他 能 重 新 定 義 這 些 經 文 ，安全地 
減 低 其 張 力 。這 個 遊 戲 的 名 字 叫 做 簡 化 主 義 。

事 實 上 ，簡 化 主 義 其 實 是 行 不 通 的 。就算我們不管它是選  
擇 性 地 處 理 證 據 這 個 事 實 ，簡化主義從來就 沒有解決 或是 消除  
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，它 只 不 過 是 改 變 這 個 張 力 的 面 貌 而 已 。舉例 
而 言 ，比 較 接 受 亞 米 念 主 義 的 信 徒 傾 向 於 主 張 ：人在決定成為  
基 督 徒 這 一 點 上 有 個 自 由 意 志 （也 就 是 ，包括行相反之事的絕  
對 能 力 ）。42但 是 我 幾 乎 沒 有 看 到 這 種 信 徒 處 理 更 大 的 問 題 ，

42 更精確的聲明M  W能的 。冇苎人自稱是亞米念立場，但不會說人 

有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他完全靠他H 己能夠做決定歸信基督。他會 

說 ，除非神的恩典促使他做 :iK確的選擇，他會像所有的其他人一 

樣選擇拒絕基督。不 過 ，這 些 ^ 亞: 米念 + :義杏」會接著說：這個 

神的恩典運行在所有的人裡面；因 此 ，當_ -個人選擇善的時候， 

他不能說他是+ 靠神的恩典做的。然 而 ，他們會說：人保有絕對 

的内由，可以拒絕這個普世恩典的呼喚。這個神學觀點可以追溯 

到約翰 • 衛斯理 （John W esley) A 己 ，使批評者不稱他為一個亞 

米念主義者，而稱他為_ •個+  — 致的加爾文主義者；參 I. W. Reist, 

‘ John Wesley and George W hite fie ld  ： A  Study in the In te g rity  o f 

Two Theologians o f  G race，, Evangelical Quarterly, Vol. x lv ii 

(1975), pp. 2 6 -4 0。撇開一些修飾詞不說，我們還是可以很清楚地 

看 見 ，就算這所謂的「不一致的加爾文主義」，仍然涉及一個人 

的自由的概念，包括 r 有能力去行相反之事。一個人選擇歸信基 

督 ，和一個人選擇拒絕基督，_二者之間終極的區別不在於神的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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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是 神 和 每 個 人 每 天 所 做 的 無 數 個 決 定 之 間 的 關 係 。如果神以  
某 種 意 義 而 言 掌 控 這 些 決 定 ，為甚麼成 為基 督徒 這樣 的決 定不  
在 其 列 ？如 果 祂 沒 有 掌 控 ，那 麼 祂 至高無上的主權掌控歷 史到  
底 是 甚 麼 意 思 ？或 是 我 們 必 須 讓 神 退 居 為 一 位 K棋 高 手 ？就 
算 是 那 樣 的 情 況 ，如 果 我 們 承 認 神 是 全 能 和 全 知 的 ，還是很難  
看 出 神 的 許 可 去 玩 這 棋 局 與 神 的 命 定 差 別 何 在 。換 句 話 說 ，一 
神 論 者 是 不 可 能 規 避 這 個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，除非我們遠離聖  
經 的 資 料 到 一 個 地 步 ，以 致 神 的 輪 廓 、或是人的輪廓與從聖經  
义 本 本 身 總 結 出 的 肖 像 幾 乎 沒 有 相 似 之 處 。你 若 告 訴 我 說 ：我 

所 捉 出 關 於 主 權 一 責 任 張 力 的 表 述 仍 然 含 有 一 些 沒 有 解 決 的  
張 力 ，並 不 能 回 答 我 的 質 問 。當 然 還 有 未 解 之 處 。但是要糾正  
我 ’ 你 + 能 宣 告 已 經 解 決 了 所 有 的 張 力 ，因為這種幻象是很容  
8 露 底 的 。反 之 ，如 果 你 想 要 說 服 我 ，去相信你在這個議題上  
的 神 學 基 本 上 比 我 的 神 學 更 符 合 基 督 信 仰 ，你 必 須 讓 我 看 見 ： 
你 對 道 個 張 力 的 處 理 比 我 的 更 符 合 聖 經 的 資 料 。

根 據 本 書 研 究 的 文 獻 ，我 們 務 必 要 知 道 ：這 個 張 力 的 形  
式 ，（例 如 ）從 死 海 古 卷 到 《猶 滴 傳 》，或是從約瑟夫到 天啟文  
學 ，或 是 從 拉 比 們 到 約 翰 ，經 過 極 大 的 演 變 》但是這個張力從  
末 獲 得 解 決 ，讓 我 們 可 以 說 神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與 人 有 責 任 ， 
但 是 張 力 不 存 在 。

在 歷 史 的 辯 論 中 ，有 一 種 更 為 精 巧 的 辯 證 形 式 ，是出於擔  
心 從 另 … 個 人 的 立 場 得 到 的 推 論 會 危 及 自 己 的 立 場 。舉例來

選之恩，而在於他們自己在沒有任何有區別的恩典之下所做的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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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，一 個 講 道 者 會 鼓 勵 他 的 會 眾 相 信 、悔 改 、選 擇 —— 而他所  
做 的 只 不 過 是 聖 經 藉 著 例 子 和 教 訓 所 要 求 的 。一個有強烈加爾  
文 主 義 信 念 的 信 徒 可 能 會 擔 心 ，這 樣 的 勸 勉 會 鼓 勵 人 認 為 ，他 
們 擁 有 能 行 相 反 之 事 的 能 力 ，這 樣 就 會 限 制 了 神 ，所以他會反  
對 這 種 勸 勉 的 神 學 合 法 性 。相 反 的 ，一 個 亞 米 念 主 義 者 （更不 
要 說 一 個 伯 拉 糾 主 義 者 〔Pelagmn〕或 是 半 伯 拉 糾 主 義 者 ）聽 

見 一 位 講 道 者 堅 持 神 在 救 恩 中 揀 選 行 動 的 首 要 性 ，可能會下結  
論 說 ：這 樣 的 教 義 一 定 會 讓 這 個 講 道 者 不 去 傳 福 音 。但歷史顯  
明 這 樣 的 評 估 是 錯 謬 的 。

換 言 之 ，很 關 鍵 的 是 要 認 識 到 ：這個主權 一責任張力兩邊  
的 運 作 ，都 有 可 能 會 濫 用 其 立 場 ，以致不合法地排除真理的其  
他 面 向 ；某 段 經 文 中 所 訴 求 的 這 個 張力的 特定 而向 經常 源自於  
作 者 正 在 面 對 的 情 況 ；出 於 教 牧 性 的 動 機 想 要 解 決 這 個 張 力 ， 
可 能 只 會 扭 曲 聖 經 在 處 理 這 倘 張 力 時 所 保 留 的 平 衡 。

在 任 何 教 義 中 要 維 持 聖 經 屮 的 、1/:衡是丨本丨難的；而或許在此  
更 為 困 難 。我 想 起 在 我 的 藏 書 裡 有 兩 本 小 冊 子 》每一本的名稱  
都 是 《我 為 甚 麼 成 為 基 督 徒》（Why 1 Am a Christian ) 。第一本 

根 據 神 滿 有 恩 慈 的 、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提 供 答 案 ；但是完全沒有  
傳 福 音 的 訴 求 。另 外 一 本 提 出 一 大 堆 標 準 理 由 ：基 督 的 位 格 ， 
應 驗 的 預 言 ，個 人 在 罪 得 赦 免 上 的 經 歷 ，復 活 的 證 據 ，諸如此 
類 的 ；但 是 它 把 自 由 意 志 絕 對 化 ，並且把神 排除在重要的決定  
之 外 》第 一 本 書 令 人 惋 惜 之 處 在 於 ：為了提供真正終極性的理  
由 ，它 似 乎 是 在 說 不 需 要 、或 甚 至 不 容 許 作 進 一 步 的 護 教 。第 
二 本 書 令 人 惋 惜 之 處 在 於 ：它 把 它 的 答 案 當 成 是 終 極 性 的 ，因
此 造 成 了 對 神 的 限 制 。新 約 聖 經中 反映出 的傳福音方 式不 允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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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採 取 這 兩 種 進 路 。
我 的 論 點 是 ：任何 基督 徒領 袖 處理 神至 高 無上 的主 權 與人  

的 責 任 這 個 張 力 的 方 式 ，會 影 響 他 大 部 分 的 神 學 理 解 、傳福音  
的 做 法 、還 有 牧 會 的 方 法 。這 並 不 是說這個張力本身 是有 決定  
性 的 ，更 不 是 說 真 誠 敬 虔 的 人 只 有 在 一 個 教 會 、或是神學傳統  
陣 管 裡 才 找 得 到 。然 而 ，主 權 一責 任張 力必然會 影響個人的視  
野 。更 要 緊 的 是 ，地 方 教 會 、或 是 一 些 較 大 的 特 定 團 體 （像是 

, 1宗 派 或 是 一 個 宗 派 的 一 支 ），深 深 受 到 他 們 對 主 權 一 責 任  
張 力 的 看 法 影 響 ，這 些 看 法 是 在 其 界 限 內 所 深 信 並 且 弘 揚 （明 
顯 的 或 是 暗 示 的 ）的 。若 要 舉 出 明 確 的 例 子 ，將會構成很長的  

-章 ，有 時 候 痛 苦 ，有 時 候 幽 默 。但 是 ，基督徒若能沉痛地進  
行 道 樣 的 反 省 ，將 會 對 教 會 產 生 益 處 ，那麼筆者仔細撰寫本書  
也 就 得 到 回 報 了 。當 我 停 筆 的 時 候 ，或許某位有神學心思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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